
 
108 學年度第 2學期 

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議題及相關資料 

 

 

 

 

 

 

 

會議時間：109 年 5 月 5日(週二)上午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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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09.1

入學
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學
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學程
專班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學分
倍數

平衡

109 日 四技 一 護理系 22 4 114 2 2 0.02 112
108 日 四技 二 護理系 22 3 86 2 6 0 8 0.12 78
107 日 四技 三 護理系 12 3 47 0 6 0 6 12 24 0.67 23
106 日 四技 四 護理系 12/12/6 3 42 0 4 2 4 6 10 0 26 0.87 16
109 日 四技 一 物治系 22 2 57 0 0 0.00 57
108 日 四技 二 物治系 22 2 57 0 12 12 24 0.55 33
107 日 四技 三 物治系 16 2 42 0 6 10 10 8 34 1.06 8
106 日 四技 四 物治系 16 2 45 0 8 12 6 6 6 0 38 1.19 7
109 日 四技 一 營養系 32 2 83 0 0 0.00 83
108 日 四技 二 營養系 32 2 83 0 6 9 15 0.2 68
107 日 四技 三 營養系 24 2 62 0 4 7 6 7 24 0.50 38
106 日 四技 四 營養系 24 2 67 0 4 7 7 7 8 9 42 0.88 25
109 日 四技 一 生科系 34 1 44 0 0 0.00 44
108 日 四技 二 生科系 34 1 44 0 2 4 6 0.2 38
107 日 四技 三 生科系 28 1 36 0 2 4 4 6 16 0.57 20
106 日 四技 四 生科系 28 1 39 0 2 2 4 6 8 4 26 0.93 13
109 日 四技 一 語聽系 21/25 1 30 6 6 0.13 24
108 日 四技 二 語聽系 21/25 1 30 8 4 6 18 0.4 12
107 日 四技 三 語聽系 17/13 1 20 0 4 6 6 4 20 0.74 0
106 日 四技 四 語聽系 14/13 1 18 0 4 4 2 4 4 0 18 0.7 0
109 日 四技 一 動保學程 38 1 49 0 0 0.0 49
108 日 四技 二 動保學程 36 1 47 0 4 4 8 0.22 39
107 日 四技 三 動保學程 30 1 39 0 4 6 4 10 24 0.80 15
106 日 四技 四 動保學程 30 1 42 0 4 4 4 10 6 0 28 0.9 14
109 日 四技 一 醫工系 40 2 104 3 3 0.0 101
108 日 四技 二 醫工系 40 2 104 3 3 9 18 0.2 
107 日 四技 三 醫工系 38 2 99 0 6 15 15 24 60 0.79 39
106 日 四技 四 醫工系 42 2 118 0 0 18 18 12 15 2 9 74 0.88 44
109 日 四技 一 環安系 35/37/34 3 138 0 0 0.00 138
108 日 四技 二 環安系 33/37/32 3 133 0 14 14 28 0.3 105
107 日 四技 三 環安系 30/31/29 3 117 0 8 14 14 14 3 53 0.59 64
106 日 四技 四 環安系 22/22/20 3 90 2 6 10 10 8 10 3 49 0.77 41
109 日 四技 一 資工系 41 2 107 0 0 0.00 107
108 日 四技 二 資工系 37 2 96 0 0 6 6 0.1 90
107 日 四技 三 資工系 37 2 96 0 0 6 18 21 45 0.61 51
106 日 四技 四 資工系 37 2 104 0 0 6 18 15 9 15 63 0.85 41
109 日 四技 一 溝通英語系 36 1 47 0 0 0.00 47
108 日 四技 二 溝通英語系 36 1 47 0 4 8 12 0.3 35
107 日 四技 三 溝通英語系 36 1 47 0 4 12 12 4 32 0.89 15
106 日 四技 四 溝通英語系 36 1 50 0 4 14 12 12 2 6 50 1.39 0
109 日 四技 一 老福系 37 2 96 4 4 0.05 92
108 日 四技 二 老福系 37 2 96 2 6 11 19 0.3 77
107 日 四技 三 老福系 37 2 96 2 6 13 15 13 4 53 0.72 43
106 日 四技 四 老福系 33 2 92 0 7 12 11 11 14 19 4 78 1.18 14
109 日 四技 一 文創系 38 2 99 0 0 0.00 99
108 日 四技 二 文創系 38 2 99 0 0 12 12 0.2 87
107 日 四技 三 文創系 31 2 81 0 0 12 10 16 38 0.61 43
106 日 四技 四 文創系 35 2 91 0 0 8 14 20 20 14 76 1.09 15
109 日 四技 一 運休系 39 2 101 0 0 0.00 101
108 日 四技 二 運休系 39 2 101 0 8 12 20 0.3 81
107 日 四技 三 運休系 39 2 101 0 10 12 14 10 46 0.6 55
106 日 四技 四 運休系 39 2 109 0 8 10 14 8 14 0 54 0.7 55
109 日 四技 一 餐旅系 33/34/34 3 131 0 0 0.0 131
108 日 四技 二 餐旅系 38/36/36 3 143 6 30 23 59 0.5 84
107 日 四技 三 餐旅系 16/17/18 3 66 0 10 11 18 43 2 84 1.6 -18

第 3 頁

user01
打字機文字

user01
打字機文字
3

user01
打字機文字

user01
打字機文字

user01
打字機文字
86



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09.1

106 日 四技 四 餐旅系 16/17/18 3 71 0 8 7 16 23 0 0 4 58 1.14 13
109 日 四技 一 資管系 35 2 91 0 0 0.00 91
108 日 四技 二 資管系 32 2 83 0 6 12 18 0.28 65
107 日 四技 三 資管系 29 2 75 0 0 12 9 18 39 0.67 36
106 日 四技 四 資管系 29 2 81 0 0 6 9 9 18 18 60 1.03 21
109 日 四技 一 健管系 37 2 96 0 0 0.00 96
108 日 四技 二 健管系 35 2 91 0 12 12 24 0.34 67
107 日 四技 三 健管系 29 2 75 0 8 10 16 17 51 0.88 24
106 日 四技 四 健管系 29 2 81 0 6 8 14 10 12 15 4 69 1.19 12
109 日 四技 一 食科系 35/36 2 92 0 0 0.00 92
108 日 四技 二 食科系 35/35 2 91 11 11 18 40 0.6 51
107 日 四技 三 食科系 29/32 2 79 6 10 9 11 25 61 1.00 18
106 日 四技 四 食科系 19/21 2 56 0 8 4 9 12 8 4 45 1.13 11
109 日 四技 一 妝品系 40/41 2 105 1 1 0.01 104
108 日 四技 二 妝品系 41/41 2 107 1 7 12 20 0.2 87
107 日 四技 三 妝品系 41/41 2 107 0 6 14 20 23 63 0.77 44
106 日 四技 四 妝品系 30/26 2 78 0 2 10 16 10 16 12 66 1.18 12
109 日 四技 一 幼保系 36 2 94 4 4 0.06 90
108 日 四技 二 幼保系 36 2 94 4 10 12 26 0.36 68
107 日 四技 三 幼保系 36 2 94 4 8 12 14 18 56 0.78 38
106 日 四技 四 幼保系 32 2 90 4 8 12 14 16 14 12 80 1.25 10
109 日 四技 一 美髮系 40 2 104 4 4 0.05 100
108 日 四技 二 美髮系 38 2 99 6 6 18 30 0.4 69
107 日 四技 三 美髮系 38 2 99 0 12 19 13 0 44 0.58 55

106 日 四技 四 美髮系 19 2 53 0 0 16 15 0 0 19 50 1.32 3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4倍計算；107起開課倍率為1.3倍。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4倍計算。
3.學程專班係指外系為表列系所開設的學分學程課程，學分列入表列系所的開課總量計算。
4.上述表格不含(實作創課、ESP課程、總整問題導向式跨域專題製作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課程、高教深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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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學年選修開設學分統計表 開課學期：109.1

入學學年
部
別

學制
年
級

系所 選修學分
班級
數

可開課
學分數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累計開
課學分

累計開課
學分倍數

平衡

109 進 四技 一 營養系 46 1 60 0 0 0 60
108 進 四技 二 營養系 46 1 60 0 4 7 11 0.2 49
107 進 四技 三 營養系 38 1 49 0 2 7 4 7 20 0.5 29
106 進 四技 四 營養系 38 1 53 0 2 6 4 9 9 10 40 1.1 13
109 進 四技 一 環安系 38/38 2 99 0 0 0.0 99
108 進 四技 二 環安系 38/38 2 99 0 0 8 8 0.1 91
107 進 四技 三 環安系 35/35 2 91 0 0 8 12 8 28 0.4 63
106 進 四技 四 環安系 32/32 2 90 2 0 8 12 8 12 12 54 0.8 36
109 進 四技 一 資工系 48 1 62 0 0 0.0 62
108 進 四技 二 資工系 46 1 60 0 0 6 6 0.1 54
107 進 四技 三 資工系 46 1 60 0 0 6 5 6 17 0.4 43
106 進 四技 四 資工系 46 1 64 0 0 6 5 6 6 12 35 0.8 29
109 進 四技 一 溝通英語系 42 1 55 0 0 0.3 55

108 進 四技 二 溝通英語系 42 1 55 0 2 12 14 0.3 41

107 進 四技 三 溝通英語系 43 1 56 0 2 10 10 6 28 0.7 28
106 進 四技 四 溝通英語系 43 1 60 0 2 6 10 8 6 10 42 1.0 18
109 進 四技 一 老福系 49 1 64 0 0 0.0 64
108 進 四技 二 老福系 49 1 64 0 2 6 8 0.2 56
107 進 四技 三 老福系 49 1 64 0 2 6 8 8 24 0.5 40
106 進 四技 四 老福系 45 1 63 0 2 6 4 4 12 11 39 0.9 24
109 進 四技 一 文創系 40 1 52 0 0 0.0 52
108 進 四技 二 文創系 40 1 52 0 0 8 8 0.2 44
107 進 四技 三 文創系 36 1 47 0 0 4 4 8 16 0.4 31
106 進 四技 四 文創系 36 1 50 0 0 0 4 8 8 8 28 0.8 22
109 進 四技 一 運休系 44 1 57 0 0 0.0 57
108 進 四技 二 運休系 44 1 57 0 2 6 8 0.2 49
107 進 四技 三 運休系 44 1 57 0 2 6 10 10 28 0.6 29
106 進 四技 四 運休系 44 1 62 0 2 8 6 10 14 8 48 1.1 14
109 進 四技 一 餐旅系 36/36/36 3 140 0 0 0.1 140
108 進 四技 二 餐旅系 33/43/43 3 155 6 0 6 12 0.1 143
107 進 四技 三 餐旅系 35/35/25 3 126 0 0 4 6 12 22 0.2 104
106 進 四技 四 餐旅系 35/35/25 3 133 0 0 2 4 11 17 16 50 0.5 83
109 進 四技 一 資管系 48/43 1 59 4 4 0.2 55
108 進 四技 二 資管系 42/48 1 59 4 7 3 14 0.2 45
107 進 四技 三 資管系 39 1 51 0 0 3 12 4 19 0.5 32
106 進 四技 四 資管系 36 1 50 0 0 3 9 9 9 9 39 1.1 11
109 進 四技 一 健管系 37 1 48 0 0 0.0 48
108 進 四技 二 健管系 37 1 48 0 1 6 7 0.2 41
107 進 四技 三 健管系 30 1 39 0 0 4 6 8 18 0.6 21
106 進 四技 四 健管系 30 1 42 0 0 4 6 6 6 6 28 0.9 14
109 進 四技 一 食科系 36/38/38 3 146 0 0 0.0 146
108 進 四技 二 食科系 36/35/35 3 138 0 12 9 21 0.2 117
107 進 四技 三 食科系 38/33/33 3 135 0 8 12 12 20 52 0.5 83
106 進 四技 四 食科系 41/28/28 3 136 0 8 13 15 15 15 19 85 0.9 51
109 進 四技 一 妝品系 42 2 109 0 0 0.0 109
108 進 四技 二 妝品系 42 2 109 0 4 4 8 0.1 101
107 進 四技 三 妝品系 42 2 109 0 0 4 8 10 22 0.3 87
106 進 四技 四 妝品系 30 2 84 0 0 2 6 4 12 10 34 0.6 50
109 進 四技 一 幼保系 42 1 55 4 4 0.1 51
108 進 四技 二 幼保系 42 1 55 2 4 4 10 0.2 45
107 進 四技 三 幼保系 42 1 55 0 4 4 6 8 22 0.5 33
106 進 四技 四 幼保系 38 1 53 0 4 4 4 6 8 6 32 0.8 21
109 進 四技 一 護理系 19 1 25 0 0 0.0 25

108 進 四技 二 護理系 19 1 25 0 0 0 0 0.0 25

107 進 四技 三 護理系 19 1 25 0 0 0 0 2 2 0.1 23

1.可開課學分數係以"選修學分"×"班級數"×1.4倍計算；107起開課倍率為1.3倍。
2.分組班級選修學分數不同時，則以各班選修學分數合計值×1.4倍計算。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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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理科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五專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生活自立支援照顧模式概論 2 2 1 60 5 - 是 
雷若莉 

宋琇鈺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五專 年級 3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中醫護理學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林麗味  

臨床藥物學 2 2 1 60 5 藥物學 - 何玉鈴  

護理專業技能整合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基本護理學實驗 

是 
宋琇鈺

李滿梅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五專 年級 4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急症模擬技術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內外科護理學 

- 林貴滿  

失智老人護理 2 2 1 60 5 
內外科護理學 
精神科護理學 - 

譚蓉瑩

林麗味
 

傷口照護 2 2 1 60 5 內外科護理學 - 袁光霞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3.18 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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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年 

 

109學年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理系(四年制)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年級 一 班級數 3 建議選修學分 0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數 1)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留

人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當代護理議題 2 2 1 20 0 - - 郝德慧 

國際交流課

程-不開放網

路選課 

總計開課學分數：   2   學分 
開課倍數：-- 

(不列入開課倍數計算)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年級 三 班級數 3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數 4)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留

人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急重症護理概論 2 2 2 60 5 
基本護理學 

基本護理學實習 - 林貴滿  

臨床護理感染控制 2 2 1 60 5 - - 張珠玲  

另類療法在護理上的應用 2 2 1 60 5 - - 
江令君 

宋琇鈺 

劉波兒 
 

總計開課學分數：   8   學分 開課倍數：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年級 三 班級數 3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數 2)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留

人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急重症情境模擬 2 2 1 60 5 基本護理學 是 廖怡珍 
勞動部就業學程計

畫開課，列為學生

學分計算，授課鐘

點由計畫經費支付 
災難護理概論 2 2 1 60 5 基本護理學 是 陳淑齡 

總計開課學分數：   4   學分 
開課倍數： 

(不列入開課倍數計算)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年級 三 班級數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可開班級數 1)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擬開

班數 

人數

上限 

保留

人數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

註 

個案報告書寫與習作 2 2 1 60 5 - - 琇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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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在職專班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數 2)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年睡眠與照護 2 2 1 60 5 - - 王香蘋  

失智症整合照護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譚蓉瑩 
林麗味 
紀珮君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在職專班 年級 五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數 1)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與情緒管理 2 2 1 60 5 
基礎醫學 
各科護理學 是 譚蓉瑩 

許郁卿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9 頁



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理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7 建議選修學分
課程：6
實習：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長照管理 2 2 1 60 5 - - 王香蘋  

手術全期護理學 2 2 2 60 5 
基礎醫學課程 

基護實習 - 李滿梅  

急症照護學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內外科護理學 - 林貴滿  

慢性病健康照護應用 2 2 2 60 5 
基礎醫學 

基本護理學 - 
梁天麗 
吳至容 

 

失智症整合照護 2 2 3 60 5 基本護理學 - 

譚蓉瑩 
林麗味 
紀佩君 
許郁卿 

 

呼吸器依賴患者臨床護理與管理 2 2 2 60 5 - - 

賴美信 
施淑娟 
黃雅芳 
藍麗美 

 

睡眠照護概論 2 2 2 60 5 
解剖學 
生理學 - 

賴美信 
藍麗美 
黃雅芳 

 

中醫護理學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林麗味  

重症護理學 2 2 2 60 5 
內外科護理 

身體評估與實驗 - 江采宜  

中醫保健 2 2 2 60 5 - - 劉波兒  

急重症情境模擬 2 2 2 60 5 
基本護理學 

內外科護理學

(一) 
- 

廖怡珍 
李美麗 

 

健康促進與護理 2 2 1 60 5 - - 樓美玲  

健康照護資訊 2 2 2 60 5 - 是 
郝德慧 
黃莉芳 

 

專業護理應用英語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基護實習 - 陳淑麗  

佛教文化之母嬰護理與社區護理實習 4 8 1 8 0 跨文化護理 - 顧家恬 僅供

海外

實習

學生

選修
 

跨文化護理實習 2 4 1 8 0 跨文化護理 - 顧家恬       

                                                        4 8 1 4 0 
專業護理應用英

語 是 陳淑麗 

跨文化護理-美加地區 2 4 1 4 0 
專業護理應用英

語 是 陳淑麗 

總計開課學分數： 60 學分 
開課倍數：0.86 
不含實習課倍數：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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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乙~
戊) 

班級數 4 建議選修學分
課程：4
實習：4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數 3)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手術全期護理學 2 2 1 60 5 
基礎醫學課程 

基護實習 - 李滿梅  

呼吸器依賴患者臨床護理與管理 2 2 2 60 5 - - 
賴美信 
黃雅芳 
藍麗美 

 

運動醫學與護理 2 2 1 60 5 - - 
賴美信 
施淑娟 
黃雅芳 

 

寵物療法與護理 2 2 1 60 3 
解剖學 
生理學 - 

賴美信 
楊齊生 
黃雅芳 

 

重症護理學 2 2 1 60 5 
內外科護理 

身體評估與實驗 - 江采宜  

專業護理應用英語 2 2 2 60 5 
基本護理學 
基護實習 - 陳淑麗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 4 9 1 200 0 - - 江采宜 

依照

實習

單位

之安

排訂

定人

數 

課程總計開課學分數：     20    學分 
開課倍數：0.63 
不含實習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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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己)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課程：8
實習：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年睡眠與照護 2 2 1 60 5 - - 王香蘋  

專業人際溝通 2 2 1 60 5 
基礎醫學 

基本護理學 
護理導論 

是 
熊德筠 
張淑苑 

 

寵物療法與護理 2 2 1 60 3 
解剖學 
生理學 - 

賴美信 
楊齊生 
黃雅芳 

 

中醫護理學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林麗味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 4 9 1 60 0 - - 陳鳳櫻 

依照

實習

單位

之安

排訂

定人

數 

課程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不含實習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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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三(甲~
丁) 

班級數 4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臨床數據解析 2 2 1 60 5 - - 王振宇  

健康促進實務應用 2 2 1 60 5 

身體評估(含實

驗)、內外科護

理、精神科護

理、社區護理 

是 
熊德筠 
林美伶 
楊晉州 

 

職業衛生護理 2 2 2 60 5 社區衛生護理學 是 
顧家恬 
王玲宜 

 

失智症整合照護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譚蓉瑩 
林麗味 
紀佩君 
許郁卿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1.2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三己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可開班級數 1)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健康促進實務應用 2 2 1 60 5 

身體評估(含實

驗)、內外科護

理、精神科護

理、社區護理 

是 
熊德筠 
林美伶 
楊晉州 

 

實證護理學實作 2 2 1 60 5 實證護理概論 - 雷若莉  
課程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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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學士後護理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學士後護理系 年級 2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急症護理學 2 2 1 60 5 基本護理學 - 林貴滿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學士後護理系 年級 3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整合性護理 I 2 2 1 60 5 - - 
梁天麗 

趙玉環 
 

整合性護理 II 2 2 1 60 5 - - 
梁天麗 

趙玉環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3.12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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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理系 

部別 日 學制 
碩士班(含碩士

在職專班)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健康評估與臨床決策 3 3 1 35 0 - - 江采宜

一般生與

在職生合

開。開放

外系選課

進階臨床護理實務發展 2 2 1 35 0 - - 趙淑員
一般生與

在職生合

開 

總計開課學分數：   5   學分 開課倍數：0.5  

 

部別 日 學制 
碩士班(含碩士

在職專班)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1.專科護理

師組:3 學分

2.臨床護理

專家組/護理

教育組:2 學

分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專業論文寫作 2 2 1 20 0 - 是 陳淑齡 
一般生

與在職

生合開

進階藥理及治療學 3 3 1 35 0 - - 何玉鈴 

一般生

與在職

生合

開，開放

外系選

課 

學術論文書寫與報告 2 2 1 5 0 - - 陳淑麗 

採濃縮

方式進

行每週 3
小時共

12 週，

第 1-2 週

(共 2 週)
為課堂

面授，第

3-12 週

(共 10
週)採線

上教

學。(各
年級皆

可選修

本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 
1.專科護理師組:1.17 
2.臨床護理專家組/護理教育

組：1.75 

109.3.25 研究生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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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護理系 

部別 日 學制 博士班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3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課程與教學創新 3 3 1 5 0 - - 鍾聿琳  

總計開課學分數：    3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 學制 博士班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進階質性研究 3 3 1 5 0 - - 陳淑齡  

健康政策與領導 2 2 1 5 0 - - 蘇喜  

睡眠問題護理專論   2 2 1 5 0 - 是 邱艶芬 
1.2 年級

皆可修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1.4 

109.3.25 研究生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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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    物理治療系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病理學概論 2 2 1 60 10 - - 黃芳亮  

生活環境及輔具評估 2 2 1 60 10 - - 曾信瑋  

嬰兒按摩 2 2 1 45 5 - - 黃維彬
實作課程，因教
師須與學生實
際示範及練習

治療球運動 2 2 1 40 5 - - 陳佳琳 操作課程，因場
地空間限制 

臨床運動醫學 2 2 1 60 10 - - 陳佳琳  

運動傷害與物理治療貼紮 2 2 1 60 10 - - 陳翰裕  

老人物理治療與評估學 2 2 1 50 10 - - 呂麗華

1.全人長照物
理治療菁英與
增能培育計畫
經費支付 
未計開課倍數 
 
2.實作課程，因教
師須與學生實際
示範及練習，提供
50個名額

總計開課學分數：   14   學分 開課倍數：1.5 
(未含未計開課倍數課程)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動作控制與學習 2 2 1 60 10 - - 陳綉儀  

足部輔具評估及實作 2 3 1 45 5 - - 賴建宏

1.課名微調
2.實作課程，因
教師須與學生
實際示範及練
習

個人體適能操作 2 2 1 60 10 - - 陳翰裕  

去腫脹淋巴療法 2 2 1 60 10 - 是 廖淑芬  

實作創課-3D 解剖學結合徒手治療之
實作與應用 

1 1 1 12 0 - 是 陳綉儀

申請教發中心
【「實作創課社
群】課程，申請
開課 
未計開課倍數

高齡者周全性評估 2 2 1 60 10 - - 陳綉儀

全人長照物理
治療菁英與增
能培育計畫經
費支付 
未計開課倍數

總計開課學分數：   11  學分 開課倍數：1(未含未計開課倍數課程)

109 年 4 月 1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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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語言學概論 3 3 1 60 5 - - 李佩曄  

解剖生理學 3 3 1 60 5 - - 陳綺君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早期療育 2 2 1 60 5 - - 洪佩文  

感覺統合應用與活動 2 2 1 60 5 - - 鄭湘君  

發聲機轉 2 2 1 60 5 - - 陳綺君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語言治療教材設計 2 2 1 60 5 - - 王良惠 
語言

組 

遺傳性聽損概論 2 2 1 60 10 
生物學，生理

學，聽力科學
- 黃俊豪 

聽力

組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2 

中華民國109年03月25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9年04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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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 年 
 

109 學年第一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犬貓類學 2 2 1 60 5 - - 劉獻岳  

動物食品與保健 2 2 1 65 5 - - 邱駿紘 
營養生

技學程

設計思考導向-創意手繪 POP與海

報實作 
2 2 1 20 0 - 是 劉獻岳 

設計思

考問題

導向實

作課程

計畫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動物疾病營養概論 2 2 1 65 5 - - 劉獻岳 
營養生

技學程

寵物鮮食製備 2 3 1 60 5 - - 張瑞雲  

動物皮膚疾病學 2 2 1 65 5 - - 劉獻岳 
毒理學

分學程

寵物急症護理 2 2 1 65 5 - - 陳道杰 

生物醫

學學

程、醫療

健康與

生活品

質促進

跨域學

程 

進階寵物美容技術(一) 2 3 1 60 5 - - 楊靜芸  

設計思考導向-寵美創意手作專

業工具腰包 
2 3 1 10 0 - 是 楊靜芸 

設計思

考問題

導向實

作課程

計畫 

伴侶動物健康 3 54 1 60 0 - 是 劉獻岳 就業

學程

計畫職場倫理與勞工法規 3 54 1 60 0 - 是 
邱駿紘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16 學分 開課倍數：2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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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生物科技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解剖與病理學 2 2 1 60 5 - - 邱駿紘  

生物技術英文 2 2 1 60 5 - - 邱駿紘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2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蛋白質純化技術實驗 2 2 1 60 5 - - 高肇鴻  

藥事法規與醫藥行銷規範 2 2 1 60 5 - - 黃一凡  

基源鑑定與生物活性成分分析 2 2 1 60 5 - - 邱駿紘 
中科

計畫

設計思考導向-產業市場問卷調

查與消費者行為分析研究實 
2 2 1 20 - - 是 邱駿紘 

設計

思考

問題

導向

實作

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菇類栽培與發酵 2 2 1 60 5 - - 呂昀陞  

中醫藥毒理學 2 2 1 60 5 - 是 賴易成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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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碩士班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分子保健劑 2 2 1 20 5 - - 喬長誠  

細胞生物學特論 2 2 1 20 5 - - 張基煌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2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碩士班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藥物動力學 2 2 1 20 5 - - 喬長誠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327）生科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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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實作創課-靈芝農場實作與市場應用 2 2 1 20 0 - 是 魏秋偉 
計畫

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   學分 開課倍數：-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普通微生物學 2 2 1 60 5 - - 魏秋偉 雙胞

胎課

程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 2 1 60 5 - - 林志學 

婦女營養 2 2 1 100 10 - - 王雪芳 

開放

跨系

選修

營養專業台語 2 2 1 60 5 - - 何瓊玲  

醫學職場專業英文(一) 2 2 1 60 5 - - 蔡靜玲 
語言

中心

跨域實作創課-營養防跌-肌不可失 2 2 1 20 0 - 是 王雪芳 
計畫

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9   學分 開課倍數：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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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人營養評估 2 2 1 60 5 - - 何瓊玲  

營養生化學 2 2 1 60 5 - - 莊正宏  

食品分析 2 2 1 60 5 - - 王涵 雙胞胎課

程 食品分析實驗 1 2 1 60 5 - - 王涵 

應用營養知能及應用 2 2 1 60 5 - 是 王瑞蓮 就業學程

營養保健技能 2 3 1 60 5 - 是 王涵 就業學程

產業經營管理與職場見習 2 160 1 60 5 - 是 邱雅鈴 就業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3   學分 開課倍數：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保健食品與營養 2 2 1 60 5 - - 邱雅鈴  

專題研究(一) 1 2 1 60 5 - - 魏秋偉  

營養與美容 2 2 1 60 5 - - 陳妍蒨  

重症營養 2 2 1 60 5 - - 邱雅鈴  

體重控制理論與實務 2 2 1 80 5 - 
- 

王雅玲 
學程課

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9  學分 開課倍數：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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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重症營養 2 2 1 60 5 - - 蔡慧君  

營養與老化 2 2 1 60 5 - - 張家築  

營養與美容 2 2 1 60 5 - - 陳妍蒨  

保健食品與營養 2 2 1 60 5 - - 黃淑敏  

體重控制理論與實務 2 2 1 60 5 - - 陳紋慧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1.2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7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品分析 2 2 1 60 5 - - 王涵 雙胞

胎課

程 食品分析實驗 1 2 1 60 5 - - 王涵 

老人營養評估 2 2 1 60 5 - - 黃紹萱  

老人餐點設計與製備 2 2 1 60 5 - - 黃紹萱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7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普通微生物學  2 2 1 60 5 - - 林志學 雙胞

胎課

程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 2 1 60 5 - - 林志學 

婦女營養 2 2 1 100 10 - 
 

- 閻靜玉 

開放

跨系

課程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製備 2 2 1 60 5 - - 張瑞雲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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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04 月 01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研究所 年級
一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礦物質代謝與疾病 2 2 1 10 0 - - 郭志宏 

腫瘤營養輔助治療學 2 2 1 10 0 - - 王涵 

營養病理學 2 2 1 10 0 - - 顏家棋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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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養生保健概論 2 2 1 60 10 - - 賴秋絨  

長照樂齡桌遊 2 2 1 60 10 - 是 蔡尚甫  

2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社會個案工作 3 3 1 75 10 - - 林佳靜 
1.社工師考照科目

2.待聘 

社會工作概論 3 3 1 75 10 - - 許美僟 社工師考照科目 

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3 3 1 75 10 - - 溫世合 社工師考照科目 

老人休閒規劃與發展 2 2 1 60 10 - - 陸冠全  

長期照顧專業英文 2 2 1 60 10 - - 
語言中

心安排 

語言中心-學分制ESP 

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1  學分 開課倍數：0.69

 

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人住宅與環境規劃 2 2 1 60 10 - - 葉建鑫  

社區工作 3 3 1 75 10 - - 林佳靜 
1.社工師考照科目 

2.待聘 

長期照顧商品行銷 2 2 1 60 10 - - 林志遠  

老人復健與輔具應用 2 2 1 60 10 - - 陳以涵  

表達性藝術治療 2 2 1 60 10 - - 梁翠梅  

志願服務與管理 2 2 1 60 10 - - 許美僟  

 

總計開課學分數： 

 

 13 學分 

 

開課倍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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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照顧管理 2 2 1 60 10 - - 陳伶珠  

長期照顧實務工作 2 2 1 60 10 - - 陳以涵  

職場文書軟體進階運用 2 2 1 60 10 - - 蔡尚甫  

非營利組織管理 3 3 1 75 10 - 是 陳伶珠 社工師考照科目

職場倫理與工作團隊 3 3 1 60 10 - 是 莊凱翔 就業學程課程 

失能與失智老人的照顧實務 2 3 1 60 10  是 許美僟 就業學程課程 

老人服務創新方案與實務 2 3 1 60 10  是 巫琇羽 就業學程課程 

老人體適能暨防跌活動規劃

與實務 
2 3 1 60 10 - 是 郭芳娟 就業學程課程 

老人多元服務見習 1 2 1 60 10  是 黃玟娟 就業學程課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9 學分 開課倍數：1.19 
 

部別 進修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1 60 10 - - 陳瑛治  

組織行為 2 2 1 60 10 - - 楊茗洋  

老人體適能 2 2 1 60 10 - - 林志遠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人周全性評估 2 2 1 60 10 - - 林志遠  

老人住宅與環境規劃 2 2 1 60 10 - - 葉建鑫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 2 1 60 10 - 是 張雅婷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 2 2 1 60 10 - 是 余靜佳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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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11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表達性藝術治療 2 2 1 60 10 - - 梁翠梅  

職場倫理 2 2 1 60 10 - - 楊茗洋  

長期照顧商品行銷 2 2 1 60 10 - - 郭庭均  

非營利組織管理 3 3 1 60 10 - 是 陳伶珠  

老人復健與輔具應用 2 2 1 60 10 - - 陳以涵  

總計開課學分數：    11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 學制 碩士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3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長期照顧制度研究 3 3 1 20 10 - - 林佳靜 可跨級

選修 老人學研究 3 3 1 20 10 - - 陳瑛治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2 

 

部別 日間 學制 碩士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老人商品與服務研究 3 3 1 20 10 - - 余靜佳 可跨級

選修 老人活動研究 3 3 1 20 10 - - 楊顓維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4.14）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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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健康事業管理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健康指標與健康管理 2 2 2 60 5 - - 陳亮汝   

病歷及健康資訊管理 2 2 2 60 5 - - 楊昇燦   

顧客關係管理 2 2 1 60 5 - - 吳牧臻   

生產與作業管理概論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個案評估與管理 2 2 1 60 5 - - 莊美如  

專案管理 2 2 2 60 5 - - 張炳華  

消費者行為 2 2 1 60 5 - - 王美玲  

醫院英語會話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市場調查 2 2 1 60 5 - - 張炳華  

物流管理 2 2 1 60 5 - - 林俊榮  

設計思考導向-健康創意調飲 2 2 1 20 - - 是 張炳華  

*管理專業職場職能 3 3 1 20 15 - 是 馮兆康 

待聘

勞動

部就

業學

程課

總計開課學分數：   17  學分 開課倍數：2.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科技與智慧照護 2 2 1 60 5 - 是  馮兆康

醫院評鑑 2 2 2 60 5 - - 李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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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1年 

 

健康政策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食藥安全管理概論 2 2 1 60 5 - 是 馮兆康 待聘

*智慧病歷資訊管理理論與實務 3 3 1 20 15 - 是 楊昇燦 

勞動

部就

業學

程課

*職場體驗 2 2 1 20 15 - 是 馮兆康 

待聘

勞動

部就

業學

程課

總計開課學分數：   15  學分 開課倍數：1.2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研究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醫院品質管理專題 2 2 1 30 0 - - 馮兆康 待聘

多變量分析 2 2 1 30 0 - - 李怡慶  

健康機構實習 4 4 1 30 0 - - 馮兆康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醫院組織與管理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顧客關係管理 2 2 1 60 5 - - 吳牧臻  

生物科技概論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病歷及健康資訊管理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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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心理學 2 2 1 60 5 - - 王美玲  

管理資訊系統 2 2 1 60 5 - - 林俊榮  

網頁製作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科技與智慧照護 2 2 1 60 5 - 是  馮兆康

流行病學 2 2 1 60 5 - - 馮兆康 待聘

復健概論 2 2 1 60 5 - - 林牧熹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5 

（109.03.1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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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資訊管理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電子商務 3 3 1 60 0 - - 賴俊良  

發明與專利 3 3 1 60 0 - - 黃建基 待聘

組織行為 3 3 1 60 0 - - 王瑞  

資料結構 3 3 1 60 0 - - 黃建基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資料庫系統認證 3 3 1 60 0 - - 陳佑全  

大數據概論 3 3 1 60 0 - - 賴俊良  

行動裝置遊戲創意設計 3 3 1 60 0 - - 黃建基 待聘

醫療資料探勘 3 3 1 60 0 - - 陳智賢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言設計 3 3 1 60 0 - 是 陳佑全 
就業

學程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 3 3 1 60 0 - 是 陳溪全 
就業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3D 繪圖設計 3 3 1 60 0 - - 陳富國  

消費者行為 3 3 1 60 0 - - 凃聖忠  

醫療資料探勘 3 3 1 60 0 - - 陳智賢  

健康資訊標準 3 3 1 60 0 - - 黃建基 待聘

行動裝置遊戲創意設計 3 3 1 60 0 - - 黃建基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15   學分 開課倍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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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電競產業組)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一) 2 2 1 20 0 - - 黃建基  

色彩學 2 2 1 60 0 - - 詹永任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2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3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電子商務 3 3 1 60 0 - - 柯錫卿  

總計開課學分數：     3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電競產業組)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三) 2 2 1 20 0 - 是 黃建基  

3D 基礎動晝場景建模 2 2 1 60 0 - 是 詹永任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創意 3D 列印實務 3 3 1 60 0 - - 陳富國  

大數據概論 3 3 1 60 0 - - 王健亞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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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消費者行為 3 3 1 60 0 - - 陳佑全  

醫療資料探勘 3 3 1 60 0 - - 蔡欣蓓  

行動裝置遊戲創意設計 3 3 1 60 0 - - 林珀辰  

總計開課學分數：     9   學分 開課倍數：1.5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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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   食品科技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 4 1 60 5 - - 陳怡萍  

農產品產銷履歷 2 2 1 60 5 - - 蔡育仁
甲乙班

合併 

食品烘焙與實作(一) 3 4 1 60 5 - - 黃志雄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中式麵食與實作(二) 3 4 1 65 0 - - 李菁菁 該班

人數

78 人

 

西點蛋糕實作(一) 3 4 1 65 0 - - 吳英貴 

圖案設計 2 2 1 65 0 - - 徐德成 

專業日文(ESP)(二) 2 2 1 65 0 - 是 卓美幸 

中草藥概論 2 2 1 65 0 - - 蔡政志 

2組合

併選

課 

待聘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2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動物技術實驗 2 2 1 60 5 - - 呂淑芬  

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 2 2 1 60 5 - - 陳玉楚  

機能性食品 2 2 1 65 5 - - 黃進發 學程

感官品評(含實驗) 2 2 1 60 5   陳玉舜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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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麵包實作(二) 3 4 1 65 3 - - 楊智偉 
該班

人數

62 人

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3 4 1 65 3 - - 李菁菁 

食品品質管制 2 2 1 65 3 - - 陳玉舜 

西式點心實作 3 4 1 65 3 - - 黃志雄 

總計開課學分數：   11     學分 開課倍數：1.4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品風險分析管理 2 2 1 60 5 - - 陳元科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品工廠管理 2 2 1 60 5 - - 陳國華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物學原理 2 2 1 60 5 - - 蔡文騰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3 4 1 60 5 - - 程永賢  

中草藥概論 2 2 1 60 5 - - 蔡政志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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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網路與軟體應用 2 2 1 60 5 - - 蔡政志 待聘

專業日文(二) 2 2 1 60 5 - 是 卓美幸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0.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7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肉品加工學 2 2 1 60 5 - - 蔡政志 待聘

食品烘焙與實作(一) 3 4 1 60 5 - - 程國恩  

感官品評(含實驗) 2 2 1 60 5 - - 林麗娟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專題製作(一) 2 2 1 65 0 - - 蔡政志 

日夜

合併

選課

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 2 2 1 65 0 - - 陳玉楚 烘焙

組學

生共

計 7 3

人 

食品品質管制 2 2 1 65 0 - - 陳國華 

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3 4 1 65 0 - - 王俊勝 

感官品評(含實驗) 2 2 1 65 0 - - 林麗娟 

機能性食品 2 2 1 80 0 - - 黃進發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3    學分 開課倍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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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食科組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9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新產品開發概論 2 2 1 60 5 - - 鄭凱真  

食品酵素學 2 2 1 60 5 - - 黃進發  

進階食品烘焙與實作 3 4 1 60 5 - - 彭成港 

2 組

合併

選 

專業實習 3 3 1 60 5 - - 呂淑芬 

2 組

合併

選 

食品工廠管理 2 2 1 60 5 - - 黃至盛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3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烘焙組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物與癌症 2 2 1 70 4 - - 陳建華  

巧克力製作 3 4 1 60 0 - - 蔡政志 待聘

複合式經營管理 2 2 1 70 4 - - 鄭凱真  

總計開課學分數：    7    學分 開課倍數：0.7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品安全管理與實務 3 3 1 30 0 - 是 陳玉舜 
就業

學程

食品安全驗證制度 2 2 1 30 0 - 是 陳玉舜 
就業

學程

職場見習 1 1 1 30 0 - 是 陳玉舜 
就業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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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碩士班; 

在職碩專班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品風險評估特論 2 2 1 30 5 - - 陳元科  

實驗設計 2 2 1 30 5 - - 鄭建益  

科技論文導讀與寫作 2 2 1 30 5 - - 胡淼琳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0.5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41 頁



108 學年度第 A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化妝品應用系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業實務實習(一)  4  4  1  60  5  ‐  是  李珮琪
產學攜手專
班 需 實 習
320小時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      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進階妝品創課實務應用  2  2  1  60  5  ‐  是  鄭德輝  

顧客服務與管理  2  2  1  60  5  ‐  ‐  盧翠菊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夜間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基礎專題研究(三)  2  2  1  60  5  ‐  是      許慈芳
實作課程
應自備相
關用具

基礎妝品創課實作(三)  2  2  1  60  5  ‐  是  施珮緹
實作課程
應自備相
關用具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第 42 頁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  擬開選修課程表 
系所：化妝品應用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1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化妝品應用導論及實作  1  1  1  60  5  ‐  ‐  黃文盈
大一先修
課程

資源再生植物新原料化

妝品開發專題實務 
2  2  1  60  5  ‐  是  易光輝

1.配合資
源再生產
品開發學
分學程暨
第二專長
課程跨域
學程開課
2.開放配
合執行之
六系學生
選課 
3.不開放
放棄修
課。(不含
總量)

資源再生異材質服飾與

配件製作專題實務 
2  2  1  60  5  ‐  是  易光輝

總計開課學分數： 1    學分  開課倍數：0.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

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上

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1  60  5  ‐  ‐  許紋華 1.開放本系二專

部學生選修

美容營養學  2  2  1  60  5  ‐  ‐  許慈芳 1.開放本系二專
部學生選修 

進階美容技藝實作(一)  2  3  1  50  5 

基礎美容
技藝實
作、及具美
容丙級證
照 

‐  吳佳真

1.開放本系二專
部學生選修 
2.開放本系二技
進修部學生修
課。 
3.為維護教學品
質，授課老師限
定修課人數。

美姿禮儀  2  2  1  50  5  ‐  ‐  吳宜玲

1.本系二專部學
生選修 
2.為維護教學品
質，授課老師限
定修課人數。

化妝品資訊應用  2  2  1  55  5  ‐  ‐  李羽菲

1.本系二專部學
生選修 
2.為維護教學品
質，授課老師限
定修課人數。

日本化妝曁造型實務  2  3  1  60  5  ‐  ‐  高藤彩麗 實作課程應自備
相關用具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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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科技組 8

美技組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班

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化妝品專論  2  2  1  60  5  ‐  ‐  陳彥如 共同選修 

專業研究與製作(二)  2  2  1  60  5  ‐  ‐  詹錦豐

1. 1 人開課
2.本課程需取
得指導教師之
同意並回覆面
試單使可選讀

創意彩妝學實作  3  3  1  60  5  ‐  學分微調  劉美鈴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
自備相關用具

基礎髪型設計  2  3  1  60  5  ‐  是  紀仲軒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
自備相關用具

化妝品原料學(二)  2  2  1  60  5  ‐  ‐  周怡真 科技組選 

化妝品生化科技  2  2  1  60  5  ‐  ‐  詹錦豐 科技組選 

界面化學  2  2  1  60  5  ‐  是  張乃方 科技組選 

專業諮詢與顧客關係管理  3  3  1  60  5  ‐  是  詹錦豐 配合就業學程
開課 

專業芳療與美容保健  2  2  1  60  5  ‐  是  詹錦豐 配合就業學程
開課 

共通核心職能及勞動法令  3  3  1  60  5  ‐  是  劉宛菱 配合就業學程
開課 

總計開課學分數：    23 學分  開課倍數：1.4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科技組 4

美技組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美容產業企劃與實務演練  2  2  1  60  5  ‐  ‐  盧文正 共同選修 

美容藥物學  2  2  1  60  5  ‐  ‐  張聰民 共同選修 

影劇特效化妝  2  2  1  60  5  ‐  ‐  阮智榆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自
備相關用具

新娘造型設計實務  2  3  1  40  5  ‐  ‐  曾莞淇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自
備相關用具 
3.為維護教學
品質，授課老
師限定修課人
數。

髮型藝術創作    2  2  1  60  5  ‐  ‐  紀仲軒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自
備相關用具 

化妝品傳輸技術  2  2  1  60  5  ‐  ‐  吳晉東 科技組選

 

跨域實作創課 ‐木瓜籽之萃取添
加於葡萄籽油應用於局部指壓搭
配營養飲食控制雕塑身材 

1  1  1  60  5  ‐  是  周怡真
配合實作創課

社群開課(不含
總量) 

實作創課‐媒體經營基礎與
實作  2  2  1  60  5  ‐  是  許慈芳

配合實作創課

社群開課(不含

總量)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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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班
數 

人數

上限

保留人

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美容營養學  2  2  1  105 5  ‐  ‐  許慈芳 

1.配合甲、乙班
選修課共開一
班，故調整上限
人數。 
2.開放本系二
專部學生選修。

美容基礎日文  2  2  1  60  5  ‐  ‐  高藤彩麗 開放本系二專
學生選修。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消費者行為學  2  2  1  60  5  ‐  ‐  盧文正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創意彩妝學實作  4  4  1  60  5  ‐    阮智榆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2.美藝實作課程
應自備相關用具

化妝品資訊應用  2  2  1  55  5  ‐  ‐  李羽菲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2.為維護教學
品質，授課老
師限定修課人
數。

形象設計  2  2  1  60  5  ‐  是  賴仁輝

1.美藝組選修
2.實作課程應
自備相關用具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0.8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沙龍經營與管理  2  2  1  60  5  ‐  ‐  盧翠菊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噴槍彩妝應用與實作  4  4  1  40  5  ‐  ‐  劉美鈴

1.

實作課程應自

備相關用具 
2.為維護教學

品質，授課老

師限定修課人
數。

影劇特效化妝  2  2  1  60  5  ‐  ‐  阮智榆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2.美藝實作課
程‐應自備相關
用具

化妝品有效性分析(含實驗)  2  2  1  60  5  ‐  ‐  許慈芳

1.開放本系二
技進修部學生
修課。 
2.科技實作課
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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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基礎專題研究(一)  2  2  1  60  5  ‐  ‐  賴仁輝  

基礎創課實作(一)  2  2  1  60  5  ‐  ‐  黃文盈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進階專題研究(一)  2  2  1  60  5  ‐  ‐  許慈芳  

進階妝品創課實作(一)  2  2  1  60  5  ‐  ‐  歐明秋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基礎專題製作(一)  2  2  1  60  5  ‐  ‐  劉美鈴  

基礎創課實務(一)  2  2  1  60  5  ‐  ‐  陳明仁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業實務實習(二)  6  6  1  60  5    是  李珮琪
產學攜手專
班需實習
480小時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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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碩士班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 

學分 

一般生(含在職)

科技類‐8 

藝術類‐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精油化學特論  2  2  1  40  5  ‐  ‐  歐明秋
一般生
含在職在
之‐科技
類選 

化妝品生醫材料與晶片特論  2  2  1  40  5  ‐  ‐  吳晉東

化妝品功能性評估特論  2  2  1  40  5  ‐  ‐  許慈芳

化妝品原料合成特論  2  2  1  40  5  ‐  ‐  陳明仁

整體造型設計研究  2  2  1  40  5  ‐  ‐  劉美鈴
一般生
含在職在
之‐藝術
類選 

造形與符號創作研究  2  2  1  40  5  ‐  ‐  賴仁輝

美容造型材質應用  2  2  1  40  5  ‐  ‐    鄭德輝

設計美學研究  2  2  1  40  5  ‐  是  邱蕙琳

總計開課學分數： 16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4.09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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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第 A學期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美髮造型設計系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流行時尚與品牌實務 2 2 1 60 5 - - 陳酩孔  

總計開課學分數：2 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 2 1 60 5 - - 早川涉  

假髮應用及飾品設計 2 2 1 60 5 - - 陳酩孔  

藝術理論與時尚應用 2 2 1 60 5 - - 林冬吟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夜間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美髮造型素描 2 2 1 60 5 - - 林冬吟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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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度 第 1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美髮造型設計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時尚攝影 2 2 1 60 0 - - 劉郁佐  

流行時尚與品牌實務 2 2 1 60 0 - - 陳佳惠  

綜合美髮造型實務 

(僑泰專班) 
4 4 1 50 0 - - 陳佳惠 

不納入
開課學
分及倍
數統計

綜合美髮造型實務 

(慈明專班) 
4 4 1 50 0 - - 陳佳惠 

不納入
開課學
分及倍
數統計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1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

成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綜合美髮造型實務 4 4 1 60 0 - - 陳佳惠  

時尚造型梳理實務 3 3 2 60 0 - - 龔柏青  

專題討論(一) 2 2 1 60 0 - - 呂佩芸  

校內專業實習 1 1 1 60 0 - - 陳佳惠 甲班 

美髮造型素描 2 2 1 60 0 - - 林冬吟  

歐美造型梳理實務 3 3 1 60 0 - 是 王曉芬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18 學分 開課倍數：   0.9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創意彩妝實務 2 2 1 60 0 -  -  早川涉  

海外專業實習 1 1 1 60 0 -  -  王曉芬  

假髮應用及飾品設計 2 2 1 60 0 -  -  王曉芬 待聘

時尚攝影 2 2 1 60 0 -  -  劉郁佐  

年代造型實務 2 2 1 60 0 -  -  龔柏青  

銀髮時尚造型染燙設計 3 3 1 60 0 - 是 呂佩芸 
待聘
就業學
程

銀髮造型美學設計實務 3 3 1 60 0 - 是 呂佩芸 
待聘
就業學
程

美髮沙龍職場體驗實務 1 1 1 60 0 - 是 呂佩芸 就業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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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開課學分數： 1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時尚攝影 2 2 1 60 0 - - 劉郁佐  

創意造型設計實務 2 2 1 60 0 - - 早川涉  

專題討論(一) 2 2 1 60 0 - - 邱蕙琳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5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男士髮型設計實務 3 3 1 60 0 - - 許婷婷  

專題討論(三) 2 2 1 60 0 - - 陳佳惠  

總計開課學分數 5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實務研習(一) 2 2 1 60 0 - - 王曉芬  

專題討論(一) 2 2 1 60 0 - - 王曉芬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二專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11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快剪髮型設計實務 3 3 1 60 0 - - 洪煒智  

實務研習(三) 2 2 1 60 0 - - 王曉芬   

專題討論(三) 2 2 1 60 0 - - 陳佳惠   

畢業製作(一) 4 4 1 60 0 - - 王曉芬  

總計開課學分數 11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3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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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幼保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兒童繪本賞析與應用 2 2 1 60 10 - - 黃齡瑩  

兒童多元產業 2 2 1 60 10 - 是 趙蕙鈴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新生兒與孕產婦照護 2 2 1 60 10 - - 李淑如  

兒童產業見習 2 2 1 40 10 - - 趙蕙鈴
配合空間

教具操作

生涯規劃 2 2 1 60 10 - - 金群豪  

兒童哲學 2 2 1 60 10 - - 黃齡瑩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2 2 1 40 10 - - 廖瑞華
配合空間

教具操作

幼兒英語教育 2 2 1 60 10 - - 
吉娃思

巴萬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幼兒語文教育 2 2 1 60 10 - - 
吉娃思

巴萬 
 

幼兒數學與自然科學教育 2 2 1 60 10 - - 張斯寧  

嬰兒課程設計 2 2 1 60 10 - - 李淑如  

幼兒美感教育 2 2 1 60 10 - 是 張斯寧 新開

兒童行為輔導 2 2 1 60 10 - - 許紋華  

婚姻與家人關係 2 2 1 60 10 - - 趙蕙鈴  

蒙特梭利教學法 2 2 1 60 10 - - 吳美鋃  

幼兒情緒教育 2 2 1 60 10 - - 金群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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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應用 2 2 1 60 10 - - 黃齡瑩  

總計開課學分數：   18 學分 開課倍數：1.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嬰兒照護技能實作 2 2 1 40 10 - - 王資惠
配合空間

教具操作

建構主義與幼兒教育 2 2 1 60 10 - - 潘世尊  

托育機構行政 2 2 1 60 10 - - 康素杏  

兒童閱讀與寫作教學 2 2 1 60 10 - - 黃齡瑩  

融合教育 2 2 1 60 10 - - 許紋華  

特殊兒童家庭支持 2 2 1 60 10 - - 許紋華  

教保專業英文 1 1 1 40 10 - - 黃齡瑩 Esp 課
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兒童繪本賞析與應用 2 2 1 60 8 - - 黃齡瑩  

兒童多元產業 2 2 1 60 10 - 是 趙蕙鈴 
2年級
可下
修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2 

(班級人數約 60 人)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2 2 1 40 10 - - 廖瑞華
配合空間

教具操作

生涯規劃 2 2 1 60 0 - - 金群豪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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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幼兒語文教育 2 2 1 60 10   
吉娃思 

巴萬 
 

幼兒音樂教學 2 2 1 60 10   廖瑞琳  

幼兒情緒教育 2 2 1 60 10 - - 金群豪  

新生兒與孕產婦照護 2 2 1 60 10 - - 李淑如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嬰兒照護技能實作 2 2 1 40 0 - - 王資惠
配合空間

教具操作

幼兒英語教育 2 2 1 60 10 - - 
吉娃思

巴萬 
 

生涯規劃 2 2 1 60 10 - - 金群豪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108年 04 月 0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 04 月 14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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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國際溝通英語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2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日文(一)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西班牙文(一) 2 2 1 60 5 - - 江嘉儀  

商管英文 2 2 1 60 5 - - 吳  軒  

觀光英文 2 2 1 60 5 - - 楊存莉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3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導覽英文  2 2 1 60 5 - - 左綉靜  

領隊與導遊實務 2 2 1 60 5 - - 廖盈嵐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4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中英口譯 2 2 1 60 5 - - 蔣豐維  

跨文化溝通 2 2 1 60 5 - - 鄭景媚  

英文簡報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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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1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英語電影賞析與討論  2 2 1 60 0 - - 
鄭景媚

(待聘) 

高職

預修

專班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2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1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觀光英文 2 2 1 60 5 - - 楊存莉  

商管英文(一)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韓文(一) 2 2 1 60 5 - - 梁秀慶  

日文(一)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西班牙文(一) 2 2 1 60 5 - - 江嘉儀  

餐旅英文 2 2 1 60 5 - - 左綉靜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2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3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生活英語會話(一)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日文(三)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西班牙文(三) 2 2 1 60 5 - - 江嘉儀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4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1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生活英語會話(三) 2 2 1 60 5 - - 應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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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小說選讀(一) 2 2 1 60 5 - - 朱玉娓  

商用英文書信寫作 2 2 1 60 5 - - 左綉靜  

會展專業英文 2 2 1 60 5 - - 鄭景媚 待聘

新聞英文 2 2 1 60 5 - - 楊存莉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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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6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江佳玲  

場域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賴可謙  

設計素描 2 3 1 60 5 - - 鄭淑娟  

材料設計 2 2 1 60 5 - - 江佳玲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 2 1 56 5 - - 楊子興 電腦 56台

企業識別設計 2 2 1 56 5 - - 江佳玲 電腦 56台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三) 2 2 1 60 5 
產品設計與行銷

(二) 
- 

江佳玲/ 

何宣霈 
 

場域設計與行銷(三) 2 2 1 60 5 
場域設計與行銷

(二) 
是 

涂卉/ 

黃錦華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 2 1 56 5 
影像規劃與設計

(二) 
是 何宣霈 電腦 56台

包裝設計(一) 2 2 1 60 5 - 是 
涂卉/ 

林敬榮 
 

金工設計(一) 2 3 1 30 5 - - 何宣螢 教具 30組

提案與溝通 2 2 1 60 5 - 是 田其虎  

自然染色技法與設計 2 2 1 30 5 - - 鄧文貞 教具 30組

創意生活美學設計 2 2 1 60 5 - - 涂卉/馮宇  

實作創課-品牌再造 2 2 1 12 0 - 是 
黃錦華/ 

涂卉 
實作創課

總計開課學分數：    1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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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4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專案企畫與財務分析 2 2 1 60 5 - - 趙寧宇  

數位剪輯 2 2 1 56 5 - 是 何宣霈 電腦 56台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 2 1 60 5 - - 王靜儀  

專利寫作與商標申請 2 2 1 60 5 - - 陳柏全  

品牌專案企劃 3 3 1 25 0 - 是 黃錦華 

就業學程

-不採計

基本鐘

點,不支

領基本鐘

點費 

設計整合實務 3 3 1 25 0 - 是 涂卉 

就業學程

-不採計

基本鐘

點,不支

領基本鐘

點費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陳奕如  

場域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賴可謙  

企業識別設計 2 2 1 56 5 - 是 徐垂文 電腦 56台

自然染色技法與設計 2 2 1 30 5 - - 鄧文貞 教具 30組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陳奕如/ 

何宣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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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設計與行銷(一) 2 2 1 60 5 - - 賴可謙  

金工設計(一) 2 2 1 30 5 - - 何宣螢 教具 30組

提案與溝通 2 2 1 60 5 - 是 田其虎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專案企畫與財務分析 2 2 1 60 5 - - 趙寧宇  

創意生活美學設計 2 2 1 60 5 - - 郭嘉容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 2 1 60 5 - - 王靜儀  

智慧財產與專利 2 2 1 60 5 - - 汪政億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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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運動休閒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水上安全與救生指導  2  2  1  40  5  水上運動 ‐  吳海助 
配合
車輛

航空票務訂位  2  2  1  60  5  ‐  ‐  蘇信坤   

兒童運動產業實務  2  2  1  60  5  ‐  ‐  劉進枰   

運動攝影  2  2  1  60  5  ‐  ‐  溫金龍   

活躍老化運動指導  2  2  1  60  5  ‐  ‐  陳敦禮   

健身教學與實務 2  2  1  60  5  ‐  ‐  劉宗翰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0.7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羽球休閒活動設計  2  2  1  60  5  ‐  ‐  林千源   

國際禮儀  2  2  1  60  5  ‐  ‐  廖盈嵐   

觀光英文  2  2  1  60  5  ‐  ‐  廖盈嵐   

基礎日文會話 2  2  1  60  5  ‐  ‐  應英安排  

運動文化  2  2  1  60  5  ‐  ‐  劉進枰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0.62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  2 1  60  5  ‐  ‐  黃凡蘋   

露營活動規劃與營地經營  2  2 1 60 5 ‐                     -  陸冠全

運動攝影  2  2 1  60  5  ‐  ‐  溫金龍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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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國際禮儀  2  2 1  60  5  ‐  ‐  應蕙芬   

觀光英文  2  2 1  60  5  ‐  ‐  廖盈嵐   

健身教學與實務 2  2 1  60  5  ‐  ‐  劉宗翰   

攀岩 2  2 1  30  5  ‐  ‐  張嚴仁  場館
限制

運動風險與危機管理 2  2 1  60  5  ‐  ‐  吳海助   

總計開課學分數：      10    學分  開課倍數：1.2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生涯規劃與職場倫理  2  2  1  60  5  ‐  ‐  陸冠全   

旅遊健康管理  2  2  1  60  5  ‐  ‐  黃凡蘋   

兒童運動產業實務  2  2  1  60  5  ‐  ‐  劉進枰   

活躍老化運動指導  2  2  1  60  5  ‐  ‐  陳敦禮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3 

109.03.26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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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餐旅管理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餐旅服務組(1 班)：6

亞洲廚藝組(1 班)：6

西餐廚藝組(2 班)：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  2  3  60  0  ‐  是  鄧庶芃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  2  3  60  0  ‐  ‐  吳美燕   

酒類導論  2  2  2  60  0  ‐  ‐  廖國智   

餐旅法文會話  2  2  1  60  0  ‐  ‐  蘇珍慧   

餐旅日文會話  2  2  1  60  0  ‐  ‐  林敏容 
限亞洲廚藝組、

西餐廚藝組 

輕食製作  3  4  1  60  0  ‐  ‐  蔡名毅  限餐旅服務組

總計開課學分數：          23      學分  開課倍數：1.3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餐旅服務組(1 班)：10

亞洲廚藝組(1 班)：10

西餐廚藝組(2 班)：1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義大利廚藝  3  4  1  60  0  ‐  是  艾伯特 
義大利實習先

修課程 
進階餐旅義大利文會

話 
2  2  1  30  0  ‐  ‐  柏加祿 

顧客關係管理  2  2  1  60  0  ‐  ‐  劉其瑋   

顧客抱怨處理  2  2  1  60  0  ‐  ‐  張祐銘   

會展實務與規劃  2  2  1  60  0  ‐  是  葉佳山  限餐旅服務組

桌邊烹調  3  3  1  60  0  ‐  ‐  吳美燕  限餐旅服務組

葡萄酒知識與運用  3  3  1  60  0  ‐  ‐  廖國智 
限餐旅服務組、

西餐廚藝組 

中式宴會餐點  3  4  1  60  0  ‐  是  鄭錦慶  限亞洲廚藝組

日本料理  3  4  1  60  0  ‐  ‐  梁翌修  限亞洲廚藝組

西式宴會餐點  3  4  1  60  0  ‐  ‐  吳胤瑱  限西餐廚藝組

法式甜點製作  3  4  1  55  0  ‐  ‐  吳朝福 
限西餐廚藝組 

專業教室空間人數限制

蛋糕裝飾  3  4  1  60  0  ‐  ‐  莊英珠  限西餐廚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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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廚務管理  2  2  1  60  0  ‐  是  吳胤瑱 
限亞洲廚藝組、

西餐廚藝組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  2  1  60  0  ‐  是  張祐銘 

就業學程 

暑假開班 

餐旅行銷企劃與提案  2  2  1  60  0  ‐  是  張祐銘 

攝影棚操作與拍攝實務  2  2  1  60  0  ‐  是  張祐銘 

造型設計與表達訓練  3  3  1  60  0  ‐  是  張祐銘 

總計開課學分數：  含就業學程    43      學分  含就業學程  開課倍數：1.5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食物與營養  2  2  2  60  0  ‐  ‐  黃淑敏   

餐旅日文會話  2  2  1  60  0  ‐  ‐  林敏容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餐旅廚藝組：5

飲務管理組：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會展實務與規劃  2  2  2  60    ‐  ‐  葉佳山   

進階餐旅日文會話  2  2  1  60    ‐  是  林敏容   

進階西餐實務  3  4  2  60    ‐  ‐ 
麥高樂 

吳胤瑱 
限餐旅廚藝組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餐旅廚藝組：6

飲務管理組：8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創新管理  2  2  2  60    ‐  ‐  李勝茂   

餐旅籌備  2  2  2  60    ‐  ‐  葉佳山   

西式點心實作  3  4  1  60    ‐  ‐  艾伯特   

釀酒技術  2  2  1  60    ‐  ‐  李建興   

輕食製作  3  4  1  60    ‐  ‐  蔡名毅  限餐旅廚藝組

總計開課學分數：          16      學分  開課倍數：0.8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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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年第一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資工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3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電子電路實務 3 4 1 60 5 - - 魏榮君  

網頁程式設計(一) 3 3 1 60 5 - - 陳凱宏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9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微處理機系統與實習(二) 3 3 1 60 5 - - 童建樺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二) 3 3 1 60 5 - - 徐永煜  

智慧型機器人實作 3 3 1 40 5 - - 楊昌儒 

J602 電

腦教室

電腦規

格符合

軟體需

求 

進階儀表控制設計實務 3 4 1 60 5 - - 童建樺  

網頁程式設計(二) 3 3 1 60 5 - - 陳凱宏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3 3 1 60 5 - 是 徐牧群  

飛控程式設計實務 3 3 1 60 5 - 是 徐永煜 待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21  學分 開課倍數：1.17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實作創課-嵌入式系統應用與實

作 
1 1 1 20 - - 是 施啟煌 

實作創

課自主

學習社

群 

總計開課學分數：   1  學分 開課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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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9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機器視覺實務 3 4 1 40 5 - - 徐永煜 

J602 電

腦教室

電腦規

格符合

軟體需

求 

嵌入式系統 3 3 1 60 5 - - 詹程凱  

無線網路 3 3 1 60 5 - - 王堯天  

工業 4.0 概論 3 3 1 60 5 - - 王堯天  

機率與統計 3 3 1 60 5 - - 楊惠齡  

總計開課學分數：   15  學分 開課倍數：0.83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離散數學 3 3 1 60 5 - - 楊惠齡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 3 1 60 5 - - 王堯天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消費者行為 3 3 1 60 5 - - 方清宏  

工業 4.0 概論 3 3 1 60 5 - - 吳志盛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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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進修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1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LINUX 系統實務(二) 3 3 1 60 5 - - 吳崇豪  

軟體工程 3 3 1 60 5 - - 陳盈太  

行動計算 3 3 1 60 5 - - 吳志盛  

物聯網概論與實務 3 3 1 60 5 - - 徐牧群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109.04.0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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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環安系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4 
綠科 4 
工安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環境採樣技術 2 2 1 60 5 - - 吳玉琛  

水資源管理 2 2 1 60 5 - - 王建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2 2 1 60 5 - - 周偉龍  

無人機操控應用與產業實務 2 3 1 40 0 - - 黎東碩
安全

考量

風能概論 2 2 1 60 5 - - 溫志中  

工業毒物學 2 2 1 60 5 - - 張明琴  

公共衛生學 2 2 1 60 5 - - 羅金翔  

綠色科技概論 3 3 1 60 5 - - 蔡志聰
醫工
學程
專班

總計開課學分數：  14 學分 開課倍數：1.2 

 

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4 

綠科 4 

工安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光電及半導體產業水處理及

零排放技術實務 
2 2 1 60 5 - - 王建明  

生態工程 2 2 1 60 5 - - 羅金翔  

無人載具之環安應用實務 2 2 1 60 5 - - 羅金翔  

環安衛專業英文 2 2 1 60 5 - - 張明琴  

綠建築概論 2 2 1 60 5 - - 蘇光偉  

職業災變與救護 2 2 1 60 5 - - 蘇光偉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 2 2 1 60 5 - - 賈台寶  

環安大數據 1 1 1 4 0 - 是 范煥榮

總計開課學分數：  14 學分 開課倍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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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日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3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0 
綠科 0 
工安 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就業學程職場體驗見習 1 1 1 30 0 - 是 余森年
就業

學程

營造作業主管教育訓練實務 2  2 1 30 0 - 是 余森年
就業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3 學分 
開課倍數：就業學程課程不

列計倍率 

 

部別 進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4 

工安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開

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地震災害預防 2 2 1 60 5 - - 蘇光偉  

噪音與振動 2 2 1 60 5 - - 蔡志聰  

全球環保議題 2 2 1 60 5 - - 李永源  

公共衛生學 2 2 1 60 5 - - 何澤宗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4 

工安 4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環境規劃與管理 2 2 1 60 5 - - 林哲民  

環境生態學 2 2 1 60 5 - - 何澤宗  

危險性機械設備 2 2 1 60 5 - - 魏建銘  

製程安全 2 2 1 60 5 - - 林孟龍  

總計開課學分數：  8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進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6 

工安 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進階水質分析及實驗 2 3 1 60 5 - - 陳昌佑  

環境生物技術概論 2 2 1 60 5 - - 范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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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處理 2 2 1 60 5 - - 林哲民  

工業心理學 2 2 1 60 5 - - 魏建銘  

工廠佈置 2 2 1 60 5 - - 蕭森玉  

醫院職業安全衛生 2 2 1 60 5 - - 李永源  

總計開課學分數：  12 學分 開課倍數：1 

 

部別 日 學制 研究所 年級 一~二 班級數

環工所 2 

職安所 2 

專班 2 

建議選修學分

環工 3、3

職安 6、6

專班 3、6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科技論文寫作 3 3 1 20 5 - - 方國權  

環境應用統計 3 3 1 20 5 - - 范煥榮  

火災學 3 3 1 20 5 - - 江金龍  

工業衛生 3 3 1 20 5 - - 周偉龍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3 3 1 20 5 - 是 盧信忠  

總計開課學分數：  15 學分 開課倍數：1.25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7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7.11.21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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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生物醫學工程系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3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圖形化程式設計實務 3 3 1 60 5 - - 劉士偉  

總計開課學分數：    3  學分 開課倍數：0.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9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實作創課-生醫感測系統之實作 1 1 1 25 0 - 是 鮑建國 

實作

創課

自主

學習

社群

訊號分析實務 3 3 1 60 5 - 是 劉士偉 
模組

課程

材料力學 3 3 1 60 5 - - 蘇國誌  

工程數學 3 3 1 60 5 - - 蔡明慈 代聘

總計開課學分數：   9   學分 開課倍數：0.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1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 3 1 60 5 - - 陳郁琪 
模組

課程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3 3 1 60 5 - - 鮑建國 
模組

課程

醫療儀器原理與設計 3 3 1 60 5 - - 陳信介  

遠距醫療概論 3 3 1 60 5 - - 郭振宗  

醫學影像技術與產業應用 3 3 1 60 5 - - 廖尹吟  

生醫虛擬儀控與訊號量測 3 3 1 60 5 - 是 劉士偉 
模組

課程

第 71 頁



FM-10490-B7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總計開課學分數：   18  學分 開課倍數：0.75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0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就業學程-人因工程與輔具設計

實務 
3 3 1 25 5 - 是 鮑建國 

就業

學程

就業學程-機電系統整合設計實

務 
3 3 1 25 5 - 是 陳信介 

就業

學程

總計開課學分數：   6  學分 
開課倍數：就業學程課程

不列計倍率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2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科技論文導讀與寫作 2 2 1 60 5 - - 劉士偉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0.5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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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年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通識學院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弘光導讀 1 1 1 60 5 - - 待聘  

華語文學與文化(一) 2 2 2 60 5 - - 
待聘 中五與

外籍生

阿美語課 2 2 1 60 5 - - 陳冠廷  

遙控無人機操作基礎訓練(一)  2   2    2    -     -     黎東碩  

初級華語(一)                     4   4  1 60 5    
外籍生

進階華語(一)                     4   4  1 60 5                       李文琪 

初級韓語(一) 2 2 3 60 5 - - 梁秀慶  

初級日語(一) 2 2 1 60 5 - - 黃仕豪  

初級日語(二) 2 2 1 60 5 - - 黃仕豪  

初級越語(一) 2 2 1 60 5 - - 陳紅鸞  

初級越語(二) 2 2 1 60 5 - - 陳紅鸞  

初級泰語(一) 2 2 1 60 5 - - 李國傑  

初級泰語(二) 2 2 1 60 5 - - 李國傑  

中級日語(一) 2 2 1 60 5 - - 林敏容  

中級日語(二) 2 2 1 60 5 - - 林敏容  

職場日文(二) 2 2 1 60 5 - - 林敏容  

職場英文(一)-餐飲類 2 2 2 30 5 - - 待聘 
口說課

程人數

不宜太

多 

職場英文(一)-觀光旅遊 2 2 1 30 5 - - 待聘 

職場英文(一)-妝品美髮 2 2 2 30 5 - - 待聘 

職場英文(一)-醫護類 2 2 2 30 5 - - 待聘 

職場英文(一)-資訊類 2 2 1 30 5 - - 待聘 

體育(足球一) 2 2 1 60 2 - 是 劉進枰  

體育(羽球理論與實務一)  2 2 3 60 2 - 是 
林千源 

王忠茂 
 

體育(空手道一) 2 2 1 60 2 - 是 宋以力  

體育(跆拳道品勢一) 2 2 1 60 2 - 是 戴偉國  

體育(籃球一) 2 2 2 60 2 - 是 羅羽辰  

總計開課學分數：   學分        學分 開課倍數： 

(109.03.04)語言中心內部會議(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109.03.12)人文藝術類學群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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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學院分類通識申請一覽表 

學期：     1091          類別：   人文藝術類     

開課教師 所屬單位 課程名稱 英文課名 學分數
課程

時數 

課程限制 
審核後擬開班數 備註 

前置課程 科系限制 

白夙平 通識兼任 希臘神話與人文素養
GREEK MYTHOLOGY 
and Moral Cultivation. 

2 2 無 無 進：1  

白夙平 通識兼任 實用邏輯 Pragmatic Logic 2 2 無 無 進：1  

李美賢 通識兼任 西洋音樂文化賞析 Western Music Culture 2 2 無 無 
日：1 

進：1 
 

李美賢 通識兼任 影像與音樂 
The Collaboration of 
Music and Films 

2 2 無 無 進：1  

卓淑美 通識專任 
跨文化欣賞與英文溝

通 

Cross Culture 
Appreciation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2 2 無 
國際溝通英語

系 
日：1  

林恩順 通識兼任 法國藝術賞析 A Guide to French Arts 2 2 無 無 
日：1 

進：2 
 

施世昱 通識兼任 流行美學與時尚文化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Aesthetics 

2 2 無 無 
日：1 

進：1 
 

施世昱 通識兼任 
藝術電影裡的文化批

評 
Culture criticism in art 
cinema 

2 2 無 無 
日：1 

進：1 
 

高佩英 通識兼任 台灣民俗藝術文化 
Folk beliefs and folk 
culture in Taiwan 

2 2 無 無 日：1  

高佩英 通識兼任 
台灣客家信仰與民俗

文化 

Folk beliefs and folk 
culture of Hakka 
inTaiwan 

2 2 無 無 日：1  

莊傑仰 通識兼任 視覺藝術與生活創意
Visual Arts and Creative 
Life 

2 2 無 無 
日：2 

進：2 
 

陳冠廷 通識兼任 臺灣原住民文化 
Taiwan’s Indigenous 
Cultures 

2 2 無 無 日：1  

陳美玲 通識專任 
《論語》中的生活藝

術 
Arts of Living in 
Confucian Analects 

2 2 無 無 
日：1 

進：1 
 

曾俐 通識兼任 音樂劇賞析 Musical Appreciation 2 2 無 無 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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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喆 通識兼任 性別與藝術 The Gender and Fine Art 2 2 無 無 
日：1 

進：1 
 

詹美慧 通識兼任 文學與歌劇的對談 Literature and Operas 2 2 無 無 進：1  

詹美慧 通識兼任 歌劇欣賞 Appreciation of Operas 2 2 無 無 進：1  

廖秀珠 通識專任 孫子兵法與人生 
Sunzi’s Martial Art and 
Life 

2 2 無 無 日：1  

趙筱菱 通識兼任 旅行與音樂 Traveling and Music 2 2 無 無 日：1  

鄧文貞 通識兼任 美學與客家生活 
Aesthetic and Hakka 
lifestyle 

2 2 無 無 
日：1 

進：1 
 

藍日昌 通識專任 
台灣的民間宗教文化

及習俗 
Taiwan's folk religious 
culture and customs 

2 2 無 無 日：1  

鄺芷人 通識兼任 多元的生命觀 
The Concept of Life from 
Multiple View-points 

2 2 無 無 日：2  

（109.03.12）人文藝術類學群會議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FM‐20700‐018      
表單修訂日期：106.06.21 

保存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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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學院分類通識申請一覽表 

學期：     1091          類別：   自然科學類     

開課教師 所屬單位 課程名稱 英文課名 學分數
課程

時數 

課程限制 
審核後擬開班數 備註 

前置課程 科系限制 

劉明德 通識兼任 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2 無 無 進：2 新開 

方國權 環安專任 
知識經濟時代之全球
環保議題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ra 

2 2 無 無 日：1  

王俊傑 通識兼任 數學發展與應用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 2 無 無 日：2  

王清賢 通識兼任 地球科學與天然災害
Earth Science and 
Natural Disaster 2 2 無 無 進：2  

白夙平 通識兼任 
死亡的尊嚴與生命意
義 

Dignity of Death and 
meanings of Life 2 2 無 無 進：1  

郭基賢 通識兼任 水資源與自然災害 
Water Resources and 
Nature Disaster 2 2 無 無 日：2  

陳昌佑 環安專任 環境與健康 
Environment and 
Health 2 2 無 無 日：1  

葉怡巖 通識兼任 生活中的科學知識 
Science Knowledge in 
the Life 2 2 無 無 日：2  

劉明德 通識兼任 微生物與人類文明 
Microbe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2 2 無 無 進：1  

劉美麗 通識兼任 生物之美 
The Beauty of Living 
World 2 2 無 無 日：1  

劉美麗 通識兼任 環境保護與綠色消費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2 2 無 無 進：1  

鄭　翰 通識兼任 臺灣環境與永續生活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of Taiwan 2 2 無 無 日：1  

（109.03.18）自然科學類學群會議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FM‐20700‐018      
表單修訂日期：106.06.21 

保存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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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學院分類通識申請一覽表 

學期：     1091         類別：   社會科學類     

開課教師 所屬單位 課程名稱 英文課名 學分數
課程

時數 

課程限制 
審核後擬開班數 備註 

前置課程 科系限制 

胡央志 通識兼任 科技與倫理 Technology and Ethics 2 2 無 無 進：1 新開 

王香蘋 護理專任 睡眠與社會生活 Sleep and Social Life 2 2 無 無 日：2  

李明穎 通識兼任 
媒體與社會:公民批

判與行動 

Media and Society: 
Citizens’ Critiques and 
Actions 

2 2 無 無 日：2  

林合懋 通識專任 教育理念與創意人生 Educational Ideas and 
Creative Living 2 2 無 無 日：2  

洪瑞黛 通識專任 情緒管理 Emotion Management 2 2 無 
妝品系/修過情

認知與諮商課程
日：1  

洪瑞黛 通識專任 親密關係與溝通技巧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 2 無 無 日：1  

胡央志 通識兼任 統計與生活 Statistics and Life 2 2 無 無 進：1  

張永安 通識兼任 心理與生活 Psychology applied to 
modern life 2 2 無 無 日：1  

郭基賢 通識兼任 世界地理 World Geography 2 2 無 無 日：1  

陳敏郎 資管專任 醫療健康科技與社會 Medical and Health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2 無 無 日：1  

閔宇經 通識專任 公共哲學的道德思辨 Moral Judgement in 
Public Philosophy 2 2 無 無 日：1  

黃正雄 通識兼任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無 無 日：2  

廖芬玲 通識兼任 性別教育與情感管理 Education on Gender and 
Management of Emotions 2 2 無 無 進：2  

劉育嘉 通識兼任 現代中國與兩岸關係 Modern China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2 2 無 無 日：2  

楊國隆 資管專任 現代生活經濟學 Economics of Modern 
Living 2 2 無 無 日：1  

（109.03.12）社會科學類學群會議通過 

（109.04.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FM‐20700‐018      
表單修訂日期：106.06.21 

保存期限：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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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第 1 學期 選修課程擬開科目表 

系所：校安暨軍訓室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一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全民國防教育-國際情勢 2 2 1 60 0 - - 林宜虹 
W 三

5-6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二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全民國防教育-國防政策 2 2 1 60 0 - - 喻興遠 
W 三

7-8

全民國防教育-防衛動員 2 2 1 60 0 - - 吳明儒 
W 二

7-8

總計開課學分數：    4   學分 開課倍數：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三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 2 2 1 60 0 - - 黃惠貞 
W 二

5-6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 

 

部別 日間部 學制 四技 年級 四 班級數 1 建議選修學分 2 

開課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擬開

班數

人數

上限

保留

人數

須先完成 
科目 

是否新

開課程 
任課 
教師 

備註

全民國防教育-國防科技 2 2 1 60 0 - - 秦譽升 
W 四

5-6

總計開課學分數：    2   學分 開課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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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0490-B65 
表單修訂日期：

108.07.01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名稱微調申請表 

系(科、所) 原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新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原因 

物理治療系 足部輔具評估及實習 2/3 
足部輔具評估及實

作 
2/3 

課程為校內實作技

術課程，申請修正

課名。 

109年4月1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4月16日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原課程

名稱 

足部輔具評估及實習 

Foot Orthoses Fabrication and 
Practicum 

新課程

名稱 

足部輔具評估及實作 

Foot Orthoses Fabrication and 
Practicum 

單元 教學內容 單元 教學內容 

1 足部輔具簡介並輔具製作儀器設備說明 1 足部輔具簡介並輔具製作儀器設備說明
2 介紹足部解剖構造 2 介紹足部解剖構造 
3 介紹足部生物力學 3 介紹足部生物力學 
4 下肢理學檢查與評估 I 4 下肢理學檢查與評估 I 
5 下肢理學檢查與評估 II 5 下肢理學檢查與評估 II 
6 介紹足部輔具市場 6 介紹足部輔具市場 

7 
鞋墊材料簡介－面材、發泡材、吸震＆
形狀記憶材 

7 
鞋墊材料簡介－面材、發泡材、吸震＆
形狀記憶材 

8 足部輔具與鞋具設計與製作 8 足部輔具與鞋具設計與製作 
9 期中考 9 期中考 

10 
做圖法製作簡易足弓鞋墊(複合式鞋
墊)I 

10 
做圖法製作簡易足弓鞋墊(複合式鞋
墊)I 

11 
做圖法製作簡易足弓鞋墊(複合式鞋
墊)II 

11 
做圖法製作簡易足弓鞋墊(複合式鞋
墊)II 

12 全足式鞋墊製作(1)取模 12 全足式鞋墊製作(1)取模 
13 全足式鞋墊製作(2)灌模 13 全足式鞋墊製作(2)灌模 
14 全足式鞋墊製作(3)修模 14 全足式鞋墊製作(3)修模 
15 全足式鞋墊製作(4)成形 15 全足式鞋墊製作(4)成形 
16 全足式鞋墊製作(5)研磨 16 全足式鞋墊製作(5)研磨 
17 全足式鞋墊製作(6)套模比對 17 全足式鞋墊製作(6)套模比對 
18 期末成果評論與檢討 18 期末成果評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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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名稱微調申請表 

系(科、所) 原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新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原因 

化妝品應用系 創意彩妝學實作 2/3 創意彩妝學實作 3/3 

配合實驗、實作課程

開課學分及時數比

例調整 
109.03.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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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生活自立支援照顧模式概論 系所  護理科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Independent Living 
Support Care Model  

任課教師 雷若莉、宋琇鈺 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五專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自編講義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台灣近年老化速率遽升，且低生育率更居亞洲之冠，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衍生之照顧需求，確保銀髮生活

品質與尊嚴，特開設生活自立支援照概論課程，目的在使失能長者從「生活即復健」的理念中重新獲得自

主生活能力，有效維持或恢復高齡長者獨立自主生活能力與尊嚴。本課程內容聚焦於生活自立支援照顧之

基礎，說明以人為本的老化意義及其與活動、進食、排泄與長輩日常生活能力及體適能的測量及促進實踐。

 
(二)目標： 

1. 說明長者老化的意義。（10%） 
2. 說明運動、排泄、進食與營養對長者的意義與重要性。(30%) 
3. 了解生活自立支援的改善策略於長者運動、移位介紹與實踐。（20%） 
4. 了解生活自立支援的改善策略於長者口腔、吞嚥照護介紹與實踐。（20%） 
5. 了解生活自立支援的改善策略於長者體適能介紹與實踐。（20%） 

. 

 

(三)大綱： 
1.課程簡介&老化的意義 2.生活自立支援簡介 3.生活自立支援之移位、運動 4.生活自立支援之口腔照護

5. 生活自立支援之吞嚥 6.自立支援活動設計  7.生活自立支援之老化排泄照護 

8.生活自立支援之沐浴與輔具 9.長者體適能介紹與訓練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10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1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8 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域，

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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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雷若莉  109  年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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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護理專業技能整合 系所  護理科 

英文名稱 Integrated Nursing Expertise 任課教師  宋琇鈺、李滿梅 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五專 開課年級 3 

指定書目  無 

參考書目  自編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護理人員法」制定護理人員的四項業務 1.健康問題之護理評估、2.預防保健之護理措施、3.

護理指導及諮詢、4.醫療輔助行為；簡言之，護理業務包括評估、執行照護技術、衛教指導、協助

醫療等。護理科學生藉由客觀結構性臨床測驗(Object Structure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訓練其

統合的技能。學生除實習外，運用競賽進行觀摩、切磋與交流，有助於提升自我專業技能興趣及技

術水準。其次，在此國際化的社會，學生須練習使用國際語言(英語)進行對外國人的照護。本課程

期待能讓有興趣提升自己專業、英語水準的學生藉由系統性虛擬個案的訓練，提升外語照護能力。

 

The Nursing Staff Act establishes four services for nursing staff: 1.Assessment of health problems, 2.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reventive health, 3. Nursing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4. Medical assistance 

behavior. Nursing students train their integrated skills through an Objective Structure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In addition to internships, students use the competition to observe, learn and 

communicate,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echnical level. The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udents must practice using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nglish) for the care of 

foreigners. This course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to care by training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improving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二)目標： 
 
1.學生能運用人文關懷於照護過程。 

2.學生能運用整合技能(評估、技能、衛教、評值等)於不同疾病病人之照護。 

3.學生能以第二語言(英語)進行照護。 

4.學生能藉由競賽方式提升專業技能。 

5.學生有自信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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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udents can use human spirit in nursing process. 

2. Students can use integrated skills (assessment, skills, education, evaluation, etc.) to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iseases. 

3. Students can take care in a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4.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hrough competition. 

5. Students are confident to face challenges. 

 

(三)大綱： 
 
第一週：課程介紹 Course Introduction ---說明整學期上課方式。 

第二週：案例一的解析 Case 1 analysis ---以移位技術為主軸的案例，進行個案疾病、照護需求等解

析。 

第三週：案例一的照護練習(中文) Case 1 nursing practice (in Chinese)---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護

練習。 

第四週：案例一的照護練習(英文) Case 1 nursing practice (in English)---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護

練習。 

第五週：評值案例一照護之優缺點。Evaluation case 1 

第六週：案例二的解析 Case 2 analysis ---營養、腸瘻管照護技術的案例，進行個案疾病、照護需求

等解析。 

第七週：案例二的照護練習(中文) Case 2 nursing practice (in Chinese)---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護

練習。 

第八週：案例二的照護練習(英文) Case 2 nursing practice (in English)---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護

練習。 

第九週：評值案例二照護之優缺點。Evaluation case 2 

第十週：案例三的解析 Case 3 analysis ---以失智患者為主軸的案例，進行個案疾病、照護需求等進

行解析。 

第十一週：案例三的照護練習(中文) Case 3 nursing practice (in Chinese)---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

護練習。 

第十二週：案例三的照護練習(英文) Case 3 nursing practice (in English)---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

護練習。 

第十三週：評值案例三照護之優缺點。Evaluation case 3 

第十四週：案例四的解析 Case 4 analysis ---以神經系統疾病為主軸的案例，進行個案疾病、照護需

求等進行解析。 

第 88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第十五週：案例四的照護練習(中文) Case 4 nursing practice (in Chinese)---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

護練習。 

第十六週：案例四的照護練習(英文) Case 4 nursing practice (in English)---以抽籤方式請同學進行照

護練習。 

第十七週：評值案例四照護之優缺點。Evaluation case 4 

第十八週：技能競賽(20 分鐘/學生)。Competition 

 

選修本課程前(   )無／( V  )需，先完成之科目：基本護理學、基本護理實驗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 ％  

109.03.12 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宋琇鈺   109 年 0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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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急重症情境模擬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Simulation for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任課教師 廖怡珍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林貴滿 (2012)．實用急症護理學(2 版) ．台北：華杏。 

張美玉、劉慧玲 (2011)．實用重症護理學(2 版) ．台北：五南。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為培養護理系學生急重症個案照護能力而設計；課程介紹包含急重症中

常見之產科、兒科及精神科等常見疾病之基本生理評估技能及常見之處置，並利用

臨床上常見急症及重症案例設計模擬情境，藉由高擬真病人(SimMan)情境模擬和情

境流程的操作，及案例討論，縮短理論與臨床實務差距，讓學生能了解急重症病人

及其家屬之身、心、社會文化及靈性層面反應和其護理需要，在照護過程中體會關

愛、克盡職責及醫護團隊合作態度和行為，藉此訓練學生批判思考能力，並增加學

生照護經驗，以提升自信及未來對病患的照護品質。 
 

(二)目標： 

1.能解釋常見急重症疾病之病理機轉及臨床症狀代表的意義。 

2.能正確及熟練操作急重症照護相關之技能。 

3.能運用急重症照護知能於案例護理過程。 

4.能與小組成員溝通合作完成相關工作。 

5.能應用倫理原則，完成模擬案例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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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次 

單元 

1 婦科常見的急症：不正常陰道出血與急性腹痛 

2 早產與急產之臨床處置與照護 

3 先天性心臟與開心手術後病童之護理 

4 小兒呼吸照護與呼吸器的使用 

5 小兒意外傷害之緊急處置與照護 

6 常見精神急診問題處理：1.自殺與暴力；2.創傷與災難心理衛生 

7 常見精神急診問題處理：1.家庭虐待與暴力、性侵害處置；2.譫妄＆藥酒癮 

8 期中考；總整案例：胸部創傷病人情境模擬(一) 

9 總整案例：胸部創傷病人情境模擬(二) 

10 總整案例：急性冠心症病人情境模擬 

11 總整案例：急性心衰竭病人情境模擬 

12 期末考；課程評值與討論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基本護理學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廖怡珍  109 年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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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災難護理概論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Disaster Nursing 任課教師 陳淑齡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陳珮茹(2013)．當災難來臨時，第一線護士如何應變(1878-2010) ．台

北：合計。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 災難護理」是廿一世紀護理人員必備的專業知能，護理人員應有緊急救災的專業

能力，台灣身處高度災難潛勢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因應此情勢，台灣護理學會定

義災難護理為＂有系統與彈性地運用與發展災難應變準備相關護理知識與技能，並

與其他專業領域資源整合，全面性的減少災害帶來的健康衝擊和生命損傷，並促進

民眾與社區的健康重建＂。並進一步定義災難護理的角色在於＂因應災難相關的健

康促進、照護、復原之政策擬訂、機制管理、資訊蒐集與教育研究＂。災難護理的

功能是＂針對災難前、中、後期各年齡層的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提供自主性和

協同性的照護，包括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傷害病痛照護、和身心靈復原重建＂。

(二)目標： 

1.認識各時期災難的特性以及對受難族群生理、心理、社會、文化及靈性之影響。

2.具備災難護理知識，判斷輕重緩急，安排獨特性及個別性之災難護理照護。 

3.熟練操作各種災難護理技術，提供受災族群適切且安全的災難護理照護。 

4.應用文化敏感度、倫理原則與法律規範於災難護理照護中。 

5.增進對護理專業的瞭解及參與救災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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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次 

單元 

1 災難護理概論 

2 災難各時期管理 

3 災難照護需求/感染控制原則與管理  

4 災難防護 

5 災難照護技能 

6 災難中檢傷系統與台中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參訪(一) 

7 災難中檢傷系統與台中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參訪(二) 

8 期中考；災難中心理照護 

9 倫理及文化知能議題 

10 情境模擬(一 )：臨床實際案例討論急救照護技能訓/演練救/

災難逃生演練 

11 情境模擬(二 )：臨床實際案例討論急救照護技能訓/演練救/

災難逃生演練 

12 期末考；課程評值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基本護理學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淑齡  109 年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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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與情緒管理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Workplace Stressors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for Nurses 任課教師 譚蓉瑩、許郁卿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在職專班 開課年級 五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與講義 

參考書目 

王淑俐(2017)．情緒與壓力管理：幸福馬卡龍．新北：揚智。 

李彩歆總校閱(2016)．情緒與壓力管理(3th)．台中：華格納。 

林仁和、龍紀萱(2012)．護理心理學：護理工作者心理健康管理．新北：

心理。 

護理人員法．全國法規資料庫．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護理人員為健康照護體系中為數眾多且極為重要之人力資源，由於護理工作複雜繁

瑣、直接與病患互動頻繁、輪值三班之工作型態、民眾對服務品質之期待、社會對

專業表現要求高等因素，造就護理專業於醫療體系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與功能，

而上述工作型態均會對臨床護理師產生程度不等之壓力，並對護理人員造成心理效

應有憂鬱、焦慮、挫折、無望感、倦怠等影響。如未能妥善調適壓力，護理人員可

能在情緒及行為上失去平衡；加上工作中護理人員經常處於病痛與死亡情境中，其

亦被期待需具備愛心、耐心提供專業服務，以致護理人員於執業過程中所承受之工

作壓力更為沉重，導致職業倦怠、負面生理與心理症狀，進而影響護工作滿意度、

照護品質、病人安全與留任意願。本課程主要目的引導，並與在職工作護理學生了

解護理工作之多元壓力源、學習處理個人情緒，面對與處理臨床實務所遭遇壓力因

應方式，增強學生面對臨床實務壓力情緒管理能力，並能於臨床工作、在職進修、

與家庭生活兼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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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 

1. 了解臨床護理工作壓力源。 
2. 認識個人之情緒及人格特質。 
3. 熟悉調適臨床實務工作壓力之因應策略。 
4. 學會面對臨床實務工作壓力之情緒管理。 
5. 認識護理工作可能面對之法律相關問題、壓力及因應策略。 
6. 了解情緒與壓力於護理專業實務、家庭生活平衡之重要性。 

(三)大綱： 

第一週：課程簡介 
第二週：緒論：情緒概念 
第三週：緒論：壓力概念 
第四週：護理人員面對醫療環境工作壓力身心基礎與健康關係 
第五週：長照環境與護理工作壓力種類、來源與影響因素 
第六週：護理人員多重角色之工作、生活、與家庭平衡 
第七週：護理人員工作付出-回饋復原力 
第八週：情緒管理：察覺自己情緒與面對他人情緒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掌握與轉換情緒方法 
十一週：護理人員工作需求、工作控制、與工作倦怠 
第十二週：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調適策略 
第十三週：照護末期與安寧個案之情緒因應與壓力調適 
第十四週：照護末期與安寧個案之倫理與法律問題及壓力 
第十五週：護理人員執行業務時常見法律問題 
第十六週：執行護理業務法律問題因應策略 
第十七週：醫療環境團隊跨專業合作常見問題 
第十八週：醫療環境團隊跨專業合作常見問題因應策略 
第十九週：分組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 )需，先完成之科目： 基礎醫學、各科護理學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上課出席 10   ％  

（109031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譚蓉瑩、許郁卿     109 年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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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健康照護資訊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Healthcare Informatics 任課教師 郝德慧、黃莉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班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二 

指定書目 

郝德慧等合譯劉淑娟等總校閱（2006）‧護理資訊(Nursing informatics : Where Caring 
and Technology Meet)（原作者：Ball, M.J., Hannah, K.J., Newbold, 
S.K., Douglas, J.V. (Eds.)）‧臺北市：華杏‧（原著出版年： 1988）張慧朗等著
（2007）‧醫療資訊管理學‧臺北市：華杏。

參考書目 

吳仁和、陳翰容、沈德村、洪誌隆、林麗敏（2010）‧醫學資訊管理‧臺北市：智勝。

陳漢昇（2016）‧多媒體導論與應用：新媒體藝術與互動科技‧臺北市：旗標。 
梁采汝（2016）‧解析！多媒體概論與實務應用(第三版)‧臺北市：上奇資訊。 
鄭苑鳳、吳燦銘（2016）‧多媒體概論：數位世代的影音、動畫、架站與新媒體(第

七版)‧臺北市：博碩。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重點在於培養同學應用於管理上的資訊科技概念，藉由資訊管理系統在數位經濟轉換時
擔任之角色來更深入了解資訊系統在現今資訊時代之重要性。縱向上能與資訊素養、電腦素養及企
業策略管理、知識管理課程相銜接；橫向上則可與其他醫療資訊、健康照護資訊專業課程相銜接，
建構綿密多元多面向的資訊管理專業知識與技能。 

 
(二)目標： 

1.使學生能了解最新醫護資訊科技趨勢，以應用於健康照護領域。 
2.使學生能操作電腦多媒體 3D 工具應用，以應用於健康照護領域。 
3.使學生能了解與操作醫護網路文獻比對工具與實作，以應用於健康照護領域。 
4.使學生能了解與操作網際網路及雲端學習資源與工具應用，以應用於健康照護領域 
5.使學生能了解各醫院醫護資訊系統及智慧醫療發展，以應用於健康照護領域。 

(三)大綱： 
本課程除第一週、期中護理資訊系統報告、期末護理資訊應用專題報告(面授)外，授課方式
採課室教學(6 週)、非同步遠距教學(6 週)與同步遠距教學(3 週)。 
1.最新醫護資訊科技趨勢。 
2.電腦多媒體 3D 工具應用。 
3.醫護網路文獻比對工具應用。 
4.網際網路及雲端學習資源與工具應用。 
5.探討各醫院醫護資訊系統及智慧醫療應用。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平時作業  30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域，否則應符合

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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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跨國社區與老人護理實習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Transcultural Nursing Practice in 
Elderly Care and Community 
Health 

任課教師 陳淑麗 

學分數 4 時數 8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配合國際化的護理趨勢，提升護理系學生的國際視野，了解海外的職場和學習體

驗。因此開設本課程以培養學生跨國學習的國際經驗，並學習尊重不同文化差異。

(二)目標： 

1. 瞭解加拿大老人和社區護理與台灣的異同。 
2. 瞭解加拿大健康與疾病的文化觀及現象。 
3. 瞭解加拿大社區老人如何使用其保健服務系統。 
4. 瞭解加拿大護理人才之培育及與老人護理相關教育課程的進行方式。 
5. 學習尊重加拿大與台灣文化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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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探討國內外護理專業人員的角色功能，比較我國與他國護理環境及健康照護體制之

異同，使學生透過團隊的合作，運用學理及理論完成反思報告、書面與口頭報告，

達到學習成效。 
 
課程內容大綱 Weekly Schedule 
週次 
Week 

授課內容進度 
Content 

1 1. Course Introduction 

2 2. Introduction to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3 3. History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4 4. Types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5 5. Risk and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affect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6 6. Workplace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7 7.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North America  

8 8. Developing health literacy skills in North America 

9 9. Communicating health evidence in North America  

10 10. Approaches to health promotion in North America 

11 11. Stress management in North America 

12 12. Enhancing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North America  

13 13. Substance use, misuse and abuse in North America 

14 14. Benefits and factor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North America  

15 15. Canadia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guidelines in North America 

16 16. Determining healthy weight and eating in North America (2 hours) 

17 17. Biomedical, behavioral and socio-environmental approaches to health promotion in North 
America 

18 18. Individual choice of strategies to address health and health related issues in North 
America 

 
 
Community gerontology nursing clinical 160 hours (4 Clinical Credit Hours) 
Activity Date Days Hours Hours Total Hours 
Program Introduction 3/10/2020  2 hours 2 hours 2 hours 
English Training  3/12/2020  4 hours 4 hours 6 hours 
GSP 
Global Summer 
Program 

7/15 (Half 
Day), 
7/17, 7/20, 
7/22, 7/24 

4.5 days 8 
hours/days 

36 hours 42 hours 

WWS 
Windshield Walking 
Survey (Community 
Needs Assessment) 

6/30, 7/1, 
7/2, 7/3, 
7/4 

5 days 8 
hours/days 

40 hours 82 hours 

SCE 
Social Cultural 
Exploration 

7/11, 7/12, 
7/18, 7/19. 
7/25 

5 days 8 
hours/days 

40 hours 122 hours 

COE  
Clinical Observational 
Experience 

7/27, 7/28, 
7/29, 7/30, 
7/31 

5 days 8 
hours/days 

40 hours 16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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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無／(V)需，先完成之科目：專業護理應用英語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0  ％ 
(1)教師訪視成績 20％；(2)學生實習成果報告 20％
(3)實習機構對學生的學習成績 60％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陳淑麗    109 年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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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跨文化護理-美加地區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Transcultural Nursing Practice in 
North America 

任課教師 陳淑麗 

學分數 2 時數 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配合國際化的護理趨勢，提升護理系學生的國際視野，了解海外的職場和學習體

驗。因此開設本課程以培養學生跨國學習的國際經驗，並學習尊重不同文化差異。

(二)目標： 

6. 瞭解東西方國家的護理環境異同。 
7. 瞭解他國健康與疾病的文化觀及現象。 
8. 瞭解他國保健服務系統運作。 
9. 瞭解他國護理人才之培育及護理教育課程進行方式。 
10. 學習尊重不同國家文化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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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探討國內外護理專業人員的角色功能，比較我國與他國護理環境及健康照護體制之

異同，使學生透過團隊的合作，完成反思報告、書面與口頭報告，達到學習成效。
 
週次 
Week 

授課內容進度 
Content 

1 19. Course Introduction 

2 20. Introduction to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3 21. History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4 22. Types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5 23. Risk and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affect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6 24. Workplace health and wellness in North America  

7 25.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North America  

8 26. Developing health literacy skills in North America 

9 27. Communicating health evidence in North America  

10 28. Approaches to health promotion in North America 

11 29. Stress management in North America 

12 30. Enhancing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North America  

13 31. Substance use, misuse and abuse in North America 

14 32. Benefits and factor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North America  

15 33. Canadia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guidelines in North America 

16 34. Determining healthy weight and eating in North America (2 hours) 

17 35. Biomedical, behavioral and socio-environmental approaches to health promotion in North 
America 

18 36. Individual choice of strategies to address health and health related issues in North 
America 

 
Transnational Nursing Practice (Clinical) 36 hours (2 Diabetic Hours) 
Activity Date Days Hours Hours Total Hours 
GSP 
Global 
Summer 
Program 

7/6, 7/8, 
7/10, 7/13, 
7/15 (Half 
Day) 

4.5 days 8 hours/days 36 hours 36 hours 

 

選修本課程前(   )無／( V )需，先完成之科目：專業護理應用英語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0  ％ 
(1)教師訪視成績 20％；(2)學生實習成果報告 20％
(3)實習機構對學生的學習成績 60％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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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陳淑麗    109 年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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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專業人際溝通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任課教師  熊德筠、張淑苑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二己(在職班)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王淑俐(2014)‧溝通交響樂：大學生的人際溝通‧ 台北: 心理。 

洪志美譯(2009)‧我好，你也好-善用人際溝通分析，保持最佳心理定位‧ 台北:
遠流。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人際關係是經由人與人之間相互學習而來，溝通是人際關係的基石，透過溝通我們得以表達自己的

意見、態度、信念感受，讓別了解我們，自己也更認識自己，這是人際關係的起點。本課程將闡述

溝通的重要性，意義與歷程、人際溝通的基本要素與特性，並進行溝通的各項練習，期望可以強化

溝通的能力與人際關係。本課程設計的動機主要希望護理系二技學生，在接受過基本專科護理的訓

練，經歷各科臨床實習後，在各種專業場域中，能有專業人際溝通的概念，以提升其護理臨床照護。

 
(二)目標： 
教學目標： 
1. 能夠了解人際溝通的基本原則 

2. 能夠了解人際溝通分析的基本概念 

3. 能夠了解達到自我表述的目標 

4. 能夠了解達成專業人際溝通的目標 

5. 以小團體討論方式，針對專業人際溝通議題，進行文獻知識之分析與整合、學習以邏輯思維呈

現與表述該問題，並以批判思考之探究方式進行團體討論與學習。 

(三)大綱：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1   1.課程介紹 
Course introduction 

 2   2.人際溝通的基本原則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3   3.人際溝通分析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alysis 

 4  4.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 
verbal and non - verbal communication 

第 103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5   5.自我表述 (實務練習 1) 
Self-expression (Practice 1) 

 6   6.自我辯護 
Self - defense 

 7   6.自我辯護(實務練習 2) 
Self - defense(Practice 2) 

 8   7.兩人的溝通(實務練習 3)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Practical Exercise 3) 

 9  8.人際關係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9.維繫關係 
Maintain relationships 

11   10.降低關係 
Reduce the relationship 

12   11.小團體解決問題的溝通 
Small grou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13   12.贏得服從 
Win obedience 

14   13.處理人際衝突 
Dealing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15  14.人格與人際溝通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16  15.人際關係溝通能力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17  16.學生報告 
Student Reports 

18  18. 期末考、課程評值 

Final term examination,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s 

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基礎醫學、基本護理學、護理導論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20％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熊德筠  109   年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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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健康促進實務應用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任課教師 熊德筠、林美伶、楊晉州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進修部二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王秀紅編著(2016)‧健康促進理論與實務‧台北：華杏 

張蓓貞編著(2015)‧健康促進理論與實務‧台北：文京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使學生能熟悉健康促進的操作技能及在各場域的應用。課程內容分成三大部分，

理論部分在描述健康促進的概念與定義、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健康促進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品質、

健康促進計畫的設計與執行、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技能部分包括體重控制、健康飲食與控制、

壓力管理、另類及輔助療法的健康促進，以健康促進概念執行疾病管理；應用部分則包括社區健康

促進、職場健康促進、慢性病患(含精神病患、內外科病患、)機構老人。課程中亦以學生自評健康

生活型態與行為自擬健康促進策略，社區、學校、職場、住院精神病患、機構老人為例，以達到理

論與實務應用結合。 

(二)目標：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力：  
教學目標： 
1.學生能認識健康促進相關的理論； 
2.學生能熟悉健康促進的技能； 
3.學生能了解健康促進在社區、學校、職場、慢性醫療機構的應用； 
4.學生能書寫出個人健康促進的計畫； 
5.學生能藉由分組討論的方式，討論社區、學校、職場、住院精神病患、機構老人的健康促進計畫

6.學生能藉由分組討論的方式，增強溝通與合作的能力 
 (三)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分配

節數 
備註 

1.健康促進概論 1.健康促進的概念 

2.健康促進的發展演進 

3.健康促進的理論模式 

2 

 

2.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 

1.健康信念模式 

2.健康促進網絡 

3.衛生教育相關理論 

4.衛生教育的行銷策略 

1 

 

3.健康促進的生活方

式與生活品質  

1.健康促進的生活方式 

2.生活品質的概念 

3.健康促進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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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大綱： 

4.健康促進計畫的設

計與執行 

1.健康促進計畫的設計 

2.健康促進計畫的執行 

3.健康促進計畫的評值 

4.學生自評健康生活型態與行為 

5.學生自擬健康促進策略 

4 

 

5.健康體適能與運動

處方 

1.健康體適能的概念 

2.運動處方 

3.運動效果的評量 

4.評量的操作流程 

2 

 

6.體重控制 1.體重控制的理論模式 

2.體重控制的影響因素 

3.體重控制的計畫 

4.體重控制的實證研究 

2 

 

7.健康飲食與控制 1.健康飲食的理論模式 

2.健康飲食的影響因素 

3.飲食控制的計畫 

2 

 

8.壓力管理 1.工作壓力的理論模式 

2.工作壓力的影響因素 

3.壓力管理的計畫 

4.壓力管理的實證研究 

2 

 

9.另類及輔助療法的

健康促進 

1.另類療法 2.芳香療法 3.音樂治療 

4.放鬆冥想 5.經穴按摩 6.園藝治療 8 
 

10.社區健康促進 1.社區健康促進的概念 

2.社區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1 

 

11.學校健康促進 1.學校健康促進的概念 

2.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1 

 

12.職場健康促進 1.職場健康促進的概念 

2.職場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2 

 

 

13.老人機構健康促

進 

1.老人機構的健康維護 

2.老人機構的健康促進計畫 

3.實務範例 

2 

 

14.住院精神病患健

康促進 

1.住院精神病患的健康維護 

2.住院精神病患健康促進計畫 

3.實務範例 

4 

 

14.課程評值 
期中考、期末考 

4 
 

 
 

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身體評估(含實驗)、內外科護理、精神科護理、社區護理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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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熊德筠  109 年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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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職業衛生護理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ing 任課教師 顧家恬、王玲宜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蕭淑銖等編著(2017)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理概念與實務  台北:華杏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期望護理系學生了解各類職業危害因子，以預防及降低職業災害之發生、保障職場工作

人員身心安全與健康及提昇安全衛生知識及技能，期許護理師可以在職場運用護理專業與員工

建立良性互動，共同推動健康服務工作，建構健康安全的職場環境，守護勞工健康。 

(二)目標： 
一、了解國內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二、認識常見的職業傷害與職業疾病及其預防原則。 
三、了解健康檢查的原則，如何運用健檢資料於職業衛生護理工作中。 
四、了解勞工健康分級管理，並學習如何正確執行管理工作。 
五、了解並規劃職場健康促進。 

(三)大綱： 
1.勞工健康保護相關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概論 3.工作場所毒性傷害概論 4.職業傷病概論 
5.勞工選工、配工及復工概論 6.職業傷病補償相關法規 7.人因性危害預防概論 8.職場心理衛

生 9.職場健康危機事件處理 10.職業傷病預防策略 11.勞工健康服務工作 12.健康監測與健檢

資料之分析運用 13.職場健康管理 14.職場健康管理實作 15.職場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16.職場健

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實作 

選修本課程前(  )無／()需，先完成之科目：社區衛生護理學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顧家恬   109 年 3 月 11 日 

第 108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健康促進實務應用 系所 護理系

英文名稱 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 任課教師 熊德筠、林美伶、楊晉州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進修部二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王秀紅編著(2016)‧健康促進理論與實務‧台北：華杏 

張蓓貞編著(2015)‧健康促進理論與實務‧台北：文京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使學生能熟悉健康促進的操作技能及在各場域的應用。課程內容分成三大部分，

理論部分在描述健康促進的概念與定義、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健康促進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品質、

健康促進計畫的設計與執行、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技能部分包括體重控制、健康飲食與控制、

壓力管理、另類及輔助療法的健康促進，以健康促進概念執行疾病管理；應用部分則包括社區健康

促進、職場健康促進、慢性病患(含精神病患、內外科病患、)機構老人。課程中亦以學生自評健康

生活型態與行為自擬健康促進策略，社區、學校、職場、住院精神病患、機構老人為例，以達到理

論與實務應用結合。 

(二)目標：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力：  
教學目標： 
1.學生能認識健康促進相關的理論； 
2.學生能熟悉健康促進的技能； 
3.學生能了解健康促進在社區、學校、職場、慢性醫療機構的應用； 
4.學生能書寫出個人健康促進的計畫； 
5.學生能藉由分組討論的方式，討論社區、學校、職場、住院精神病患、機構老人的健康促進計畫

6.學生能藉由分組討論的方式，增強溝通與合作的能力 
 (三)大綱：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分配

節數 
備註 

1.健康促進概論 1.健康促進的概念 

2.健康促進的發展演進 

3.健康促進的理論模式 

2 

 

2.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 

1.健康信念模式 

2.健康促進網絡 

3.衛生教育相關理論 

4.衛生教育的行銷策略 

1 

 

3.健康促進的生活方

式與生活品質  

1.健康促進的生活方式 

2.生活品質的概念 

3.健康促進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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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大綱： 

4.健康促進計畫的設

計與執行 

1.健康促進計畫的設計 

2.健康促進計畫的執行 

3.健康促進計畫的評值 

4.學生自評健康生活型態與行為 

5.學生自擬健康促進策略 

4 

 

5.健康體適能與運動

處方 

1.健康體適能的概念 

2.運動處方 

3.運動效果的評量 

4.評量的操作流程 

2 

 

6.體重控制 1.體重控制的理論模式 

2.體重控制的影響因素 

3.體重控制的計畫 

4.體重控制的實證研究 

2 

 

7.健康飲食與控制 1.健康飲食的理論模式 

2.健康飲食的影響因素 

3.飲食控制的計畫 

2 

 

8.壓力管理 1.工作壓力的理論模式 

2.工作壓力的影響因素 

3.壓力管理的計畫 

4.壓力管理的實證研究 

2 

 

9.另類及輔助療法的

健康促進 

1.另類療法 2.芳香療法 3.音樂治療 

4.放鬆冥想 5.經穴按摩 6.園藝治療 8 
 

10.社區健康促進 1.社區健康促進的概念 

2.社區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1 

 

11.學校健康促進 1.學校健康促進的概念 

2.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1 

 

12.職場健康促進 1.職場健康促進的概念 

2.職場健康促進計畫與成效評值 

3.實務範例 

2 

 

 

13.老人機構健康促

進 

1.老人機構的健康維護 

2.老人機構的健康促進計畫 

3.實務範例 

2 

 

14.住院精神病患健

康促進 

1.住院精神病患的健康維護 

2.住院精神病患健康促進計畫 

3.實務範例 

4 

 

14.課程評值 
期中考、期末考 

4 
 

 
 

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身體評估(含實驗)、內外科護理、精神科護理、社區護理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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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熊德筠  109 年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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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專業論文寫作 系所 
護理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

專班 

英文名稱 Writing for professional papers 任課教師 陳淑齡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碩士班暨碩士

在職專班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1.自編教材 

2.張芳全（2010）·論文就是要這樣寫(第 2 版)·台北：心理。 

3.畢恆達（2010）·教授為什麼沒告訴我：2010 全見版·新北市：小畢

  空間。 

參考書目 

1.張保隆、謝寶媛（2006）·學術論文寫作 APA 規範·台北：華泰。 

2.朱浤源（2004）·撰寫博碩士論文實戰手冊·台北：正中。 

3. Ridley, D./張可婷譯（2010）· 一步步教您做文獻回顧·台北：韋 
  伯。 

4.周春塘（2011）· 撰寫論文的第一本書：一步步的教你如何寫，讓 
  論文輕鬆過關·台北：五南。 

5.王貳瑞（2014）ꞏ學術論文寫作(第 3 版) ꞏ台北：東華。 

6. Montgomery, M. Durant, A., Fabb, N., Furniss, T., & Mills, S. (2007). 
  Ways of reading: Advanced reading skill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學生進入碩士班後常不知進階課程報告的標準(口頭及書面)為
何?不知如何有效運用圖書館資源搜尋所需的資料與如何運用文獻，有鑑

於此而開此課程。 

(二)目標： 

1. 能了解圖書館的所有資源。 
2. 能實際運用圖書館資源找尋所需資料與文獻。 
3. 能了解如何閱讀英文文獻。 
4. 能閱讀英文文獻時能運用 note taking 技巧。 
5. 能適切運用文獻於報告或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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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本課程是為使碩生能 1.對學術寫作基本的掌握，例如基本的文章結構(緒論、主

要章節安排等；2.學術規範(適當且正確的引用參考資料）；3.基本的寫作能力至少句

子通順，邏輯連貫等而設計。過程中引導碩生了解進階課程的報告的標準(口頭及書

面)，運用圖書館資源搜尋所需的資料與文獻，並如何閱讀及書寫英文文獻，進而用

於報告或論文中。課程內容包括了實際運用圖書館資源找尋所需資料與文獻，英文

文獻的閱讀及書寫，如何運用文獻於報告或論文中及訓練英文口頭報告。藉由課程

的設計，碩生從口述教學、集體討論(工作坊)及作業書寫獲得進階課程的報告標準的

完整概念及英文文獻閱讀及書寫的基本能力。碩生完成此課程之後將可了解進階課

程的報告的標準，並展現基本的英文文獻閱讀、口說及書寫的能力並適切用於報告

或未來的論文中。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5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5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 年 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3.2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淑齡      109 年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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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睡眠問題護理專論 系所 博士班 

英文名稱 Topics of Sleep Disorders and Nursing 任課教師 邱艶芬教授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護理 開課學制 博士班 開課年級 二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Kryger, M. H., Roth, T., & Dement, W. C. 6th edition (2017).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leep Medicine. Philadelphia, PA : Elsevier/Saunders. (NTD12,000) 

(Reference journal papers as attached)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旨在研討睡眠的生理，與睡眠問題對身體、心理、行為與生活品質之影響，目的在協

助博士生瞭解睡眠問題對病患健康與康復的影響、學習評估睡眠與睡眠問題的方法、認識促

進睡眠的處置、以建立睡眠問題的知識基礎，作為臨床睡眠問題護理與研究之基礎。 

(二)目標： 

1. 瞭解睡眠問題對病患健康與康復的影響 

2. 認識文獻長見評估睡眠與睡眠問題的工具 

3. 學習睡眠的生理測量方法與數據判讀 

4. 分析促進睡眠處置的理論基礎 

5. 認識與評析睡眠問題的研究方法 
(三)大綱： 
Introduction to sleep and sleep disturbance 

Acute/Chronic sleep deprivation 
The physiological alteration during sleep 

Interaction of sleep homeostasis and circardian rhythmicity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leep disturbance 

Cardinal manifestations/ Clinical tools and tests/ Classification 
Health Problem of sleep disturbance in specific population 

Stroke/CV/CVS/Fatifue/OSA/ICU/ post menopause 
Measurement of sleep 

physiological vs. psychosocial measures 
The intervention for sleep disturbance 

Physical/chemical/environmental 
The intervention for sleepiness 

Coffee, modafinil….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8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申請教師：  邱艶芬       109 年 03 月 19 日 
（日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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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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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去腫脹淋巴療法 系所 物治系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Decongestive 
Lymphatic Therapy 任課教師 廖淑芬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FÖldi ‘s Textbook of Lymphology, 3rd ed, 2012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癌症已是目前已開發國家造成次發性淋巴水腫的主因，去腫脹淋巴療法

(Decongestive Lymphatic Therapy，DLT)為目前全世界治療淋巴水腫保守性療法
的主流，也可應用於慢性靜脈循環不良(chornic veinou s insufficiency,CVI)、複
雜傷口照護，急性運動傷害及外傷後之腫脹等情況。 
本課程內容將包括 DLT4大部分: skin care,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MLD)，
compression therapy and decongestive exercise.讓學生能夠對 DLT 學理有一完整的
認識。 

(二)目標：希望學生可以了解淋巴水腫病生理，了解去淋巴腫脹療法(DLT)及徒手淋
巴引流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MLD) ，可以分辨低張力及高張力彈性繃帶，
瞭解壓力衣的選擇，最後可以自己執行完整去淋巴腫脹療法。 

(三)大綱： 
1.淋巴水腫病生理簡介 
2.去淋巴腫脹療法(DLT)簡介 
3.徒手淋巴引流(MLD)簡介 
4.MLD 實作練習 
5.上下肢低張力彈性繃帶實作 
6.乳癌後淋巴水腫治療 
7.急性腳踝扭傷後水腫治療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4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45   ％ 
□ 其他     ％  

109年4月1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4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廖淑芬       109 年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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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實作創課-3D 解剖學結合徒手治
療之實作與應用 系所 物理治療系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Practice Course 
Maker-3D Anatomy and Manual 
Therapy 

任課教師 陳綉儀 

學分數 1 
(擬申請濃縮教學)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Marieb, EN. Wilhelm PB., Mallat J.2014.  Human Anatomy. 7th ed. Pearson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物理治療師是未來肩負民眾動作健康的專業守護者，對於身體骨骼肌肉系統必須要具備敏銳的徒手觸
診能力才能精準地執行徒手身體調整以及動作訓練指導，而如何培養學生將解剖的基礎實際應用於動
作的診斷與訓練處置上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黏土3D 解剖學」是為了讓未來的物理治療師能夠具體
化(Embody)肌肉的解剖相對位置、走向與功能於個案身上進而發展的專業進修課程。 

(二)目標： 
「黏土3D 解剖學」課程是將特製黏土根據骨骼肌肉的起始點、終點親手架構在模型之上，由深層到淺
層將髖部的旋轉、前屈、內收、外展、後伸等肌群有順序地架構在模型之上；課程中需透過徒手肌肉
觸診、徒手肌肉伸展、徒手肌力訓練、滾筒筋膜放鬆等技術交互應用，將所學得的肌肉應用於實際臨
床技術之中，以達到學習及強化對於肌肉的記憶以及動作訓練實作的技術。 

(三)大綱： 
 

單元 主題名稱 學習內容 

1 肌肉解剖重點認識 複習及學習肌肉骨骼的解剖、神經的支配與動作功能，課程前測

2 黏土3D 解剖學課程簡介 了解何謂 3D 解剖學-骨架模型的架構/黏土的塑形技巧 

3 骨盆與髖部的骨骼地標(bonny 
landmark) 學習深層髖部旋轉肌群-探索骨盆底肌與深層髖部旋轉肌群的關係 

4 
深層髖部屈肌及 
淺層髖部屈肌與膝伸肌群 

介紹鵝足肌腱之一-縫匠肌，學習徒手觸診，開放肌動鏈:髖屈，閉
鎖肌動鏈:髖屈與骨盆位置的關係，滾筒筋膜放鬆術 

5 髖部外展與外側肌群 學習徒手觸診，開放鏈:髖部外展，閉鎖肌動鏈:髖部外展，滾筒筋
膜放鬆術 

6 髖部內收肌群 學習徒手觸診，開放鏈:髖部內收，閉鎖肌動鏈:髖部內收，介紹鵝
足肌腱之二-股薄肌，徒手伸展髖內收 

7 髖部後伸肌群與膝屈肌 
學習徒手觸診，開放鏈:髖部後伸，閉鎖肌動鏈:髖部後伸，介紹鵝
足肌腱之三-半腱肌，滾筒筋膜放鬆術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15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5  ％ ▉ 技術操作   60   ％ 
▉ 其他  10   ％  

109年4月1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4月16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綉儀      109  年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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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設計思考導向-創意手繪 POP 與

海報實作 
系所 動物保健學位學士學程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Creative POP 
and Poster Development 

任課教師 劉獻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年級 

指定書目 讓客人翻倍的東京朝店手繪看板 ISBN 978-986-130-437-3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 動機： 

廣告是結合文字、圖象、色彩、版面、圖形、創意、襯托等元素的組合安排

將某一項商品的信息由廣告主傳送給消費者以傳達吸引眼球的目的和意圖。

手繪文字的廣告設計能表達個人特色，具機動性，其技巧相當適合初學學生

學習，而且可立即在海報製作或教室佈置等機會中發揮。數位化時代來臨，

更可結合手繪板提昇 POP 文字的進階應用。本課程動機包含: 
1. 實用及具有手感溫度的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紮實功力能促進店家營收 

2. 專業教師指導學生如何寫出一手好字，使學生感受學習前後的字體變化

差異 

(二) 目標： 

1. 使學生了解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製作是服務業職場的重要多元職能 

2. 以實作為主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學會與學到能實際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製

作. 

3. 教導學生如何經由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製作協助企業產出銷售效應 

4. 激發學生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 

5. 透過團隊合作集思廣益完成系上或班級活動文宣布置達到「即學即用」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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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綱： 

1. 第一週:本學期課程規劃/上課規定/座次安排/何謂 POP?. 

2. 第二週:店頭看板的驚人威力/創意手繪 POP 工具介紹與示範練習(細線).

3. 第三週:活用店頭看板十大優點-1/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粗線). 

4. 第四週:活用店頭看板十大優點-2/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數字). 

5. 第五週: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小/中/大 數字). 

6. 第六週:使客人裹足不前失敗的例子/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中文

字). 

7. 第七週: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常用中文字). 

8. 第八週: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爆炸卡練習紙/實際爆炸卡). 

9. 第九週:期中考 (創意手繪 POP 實際爆炸卡驗收與講評). 

10. 第十週:三要點讓來店率大躍升/創意手繪 POP 工具示範練習(爆炸卡練習

紙/爆炸卡編排/手繪實際爆炸卡/創意手繪 POP 爆炸卡案例). 

11. 第十一週:店長該做的七種看板戰略-1/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的編排與色

彩規劃/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 

12. 第十二週:店長該做的七種看板戰略-2/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的文宣用詞/

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 

13. 第十三週:台灣寵物通路賣場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的實際案例與執行成效

比較分析/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 

14. 第十四週:日本通路賣場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的實際案例/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珍珠板材質書寫技法). 

15. 第十五週:十八招妙計讓威力漲三倍/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塑膠

浪板材質書寫技法). 

16. 第十六週: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實際練習/各小組討論創意手繪 POP 與海

報的期末作品與製作.  

17. 第十七週:各小組討論創意手繪 POP 與海報的期末作品與製作. 

18. 第十八週:期末考(各小組提報期末創意手繪 POP 或海報與講評).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10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10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10   ％ 

□ 其他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獻岳       2020年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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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設計思考導向-寵美創意手作專

業工具腰包設計 
系所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Professional Pet
Grooming Tool Belt Design 

任課教師 楊靜芸 

學分數 2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3年甲班 

指定書目 自備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1.介紹寵物美容基礎概論及專業工具保養與使用，核心目標為把理論轉為實務實

現。  
2.內容涵蓋寵物剪刀技法概論、寵物美容造型比例及美學概念、寵物教學實作、寵

物專業腰包樣板設計基礎概念、如何延伸並實踐創意思考導向作品與寵物製作要項

步驟與安全操作。 
3.培養學生對寵物周邊商品的專業技術，堅持、毅力並提升寵物美容過程的安全性

與感受性。 
 
 
 
 
(二)目標： 

1.結合理論與實際創意手作相結合。 

2.幫助學生激發寵物創作前導教育，與設計考量因素、背景、安全性。 

3.協助學生建構寵物手作中所遇到的疑問點並提出自我想法，解決疑問。 

4.了解同樣素材因專業科系不同延伸的商品應用及創意技法。 

5.累積實作相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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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運用教學輔助學習，能避免初學者實務操作直接帶給寵物的傷害，使用萌寵頭

型模擬犬教具輔助，能幫助學生更快掌握立體概念。並藉由設計寵物美容和美髮專

業工具腰包並結合寵物美容實際操作後，是否能確實保護專業工具以及提升操作的

便利性。 
 
第 1週： (09/16-09/22) 說明開設此課程之內涵 

第 2週： (09/23-09/29) 萌寵頭型模擬犬毛髮與剪刀技法概論 

第 3週： (09/30-10/06) 創作專業腰包概論 

第 4週： (10/07-10/13) 創作材料認識、創作工具 

第 5週： (10/14-10/20) 如何打樣板？設計基礎元素腰包設計 

第 6週： (10/21-10/27)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皮件剪裁圖騰設計 

第 7週： (10/28-11/03)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一) 

第 8週： (11/04-11/10)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二) 

第 9週： (11/11-11/17) 期中考（腰包粗胚雛形） 

第 10週： (11/18-11/24)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結合雷雕說明 

第 11週： (11/25-12/01)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與雷雕概論(一) 

第 12週： (12/02-12/08)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與雷雕轉製(二) 

第 13週： (12/09-12/15) 專業工具腰包設計打樣與實務操作/機器或手工包邊車線說明 

第 14週： (12/16-12/22) 寵物美容和美髮造型腰包 QC 成品/萌寵頭型模擬犬頭型定位實務

操作 

第 15週： (12/23-12/29) 萌寵頭型模擬犬頭型實務操作/創意造型 

第 16週： (12/30-01/05) 萌寵頭型模擬犬頭型實務操作/噴染玩趣 

第 17週： (01/06-01/12) 萌寵頭型模擬犬頭型實務操作與專業工具腰包結合 

第 18週： (01/13-01/19) 期末考/寵物美容和美髮造型創意手作腰包與萌寵秀成果展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楊靜芸     109年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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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伴侶動物健康 系所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Companion Animal Wellbeing 任課教師 劉獻岳 

學分數 3 時數 5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由於寵物市場逐漸增加，在2020年下半年度即將達到寵物在養頭數與全國15歲以下

小朋友的人數之黃金交叉，代表毛小孩的市場需求日漸增加，不論是動物醫療人員

及照護人員或寵物用品經營業者需求都大量的增加，所以需要有足夠且質優的人才

相繼投入才能夠有效的協調與整合。臨床急症護理困難之處在於疾病的多樣複雜

性，加上動物缺乏語言表達能力，使得臨床必需面臨極大的工作挑戰。因此，本課

程介紹動物照護涉及的心理學、行為學、動物營養、動物照護處理等相關標準流

程，讓學生對於動物照護基本素養與技術能夠有充分的瞭解與認知。   
 
(二)目標： 

1.學習伴侶動物心理與行為 
2.瞭解伴侶動物相關營養知識 
3.學習伴侶動物營養相關疾病知識 
4.瞭解伴侶動物遺傳配種學問 
5.學習天然保健品運用於伴侶動物照護 
 
(三)大綱： 

 
 
伴侶動物心理                   6hr   

伴侶動物行為                   12hr 

伴侶動物生命周期營養            6hr 

伴侶動物食品與保健              6hr 

天然物保健品研發                6hr 

伴侶動物天然保健品照護與原理    6hr   

伴侶動物營養疾病                6hr 

伴侶動物遺傳配種                6hr 
 
因需與授課業師協調上課時間 無法依週次排列 故先將上課時數列出 

選修本課程前(  ˇ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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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5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25％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獻岳     109年03月20日 
 
 
 
 
 
 
 
 
 
 
 
 
 
 
 
 
 
 
 
 
 
 
 
 
 
 
 
 
 
 
 
 
 
 
 
 
 
 

第 124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職場倫理與勞工法規 系所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Workplace Ethics and The Labor 
Act 

任課教師 邱駿紘(待聘) 

學分數 3 時數 5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由於學生將會於畢業後投入職場，因此需要瞭解熟悉相關的職場倫理及勞動工作法

規，以利學生就業之後能夠適應相關職場以及能夠維護本身相關權益。本課程包含

有勞動基準法，勞工安全衛生，勞工環境安全，勞工保險，勞資爭議…等相關課

程，並且有工作團隊與職場倫理等課程，皆為勞動部為未來將成為勞工的同學們規

劃的共通核心課程。 
 
(二)目標： 

1.了解就業職場相關倫理 
2.學習並瞭解勞工相關法規 
3.學習團隊合作 
4.學習在職場溝通與協調技能 
5.瞭解工作環境相關安全法規 
 
(三)大綱： 

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 5hr  

群我倫理與績效表現 5hr 

專業精神與自我管理 6hr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 6hr  

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5hr  

職場夥伴關係與衝突管理 5hr  

職場環境的學習與創新 5hr  

價值概念與成本意識 5hr  

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 6hr  

勞動基準,勞工保險,勞資爭議處理 3hr  

勞工安全衛生,環境衛生 3hr 
 
因需與授課業師協調上課時間 無法依週次排列 故先將上課時數列出 

選修本課程前( ˇ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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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4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邱駿紘     109年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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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設計思考導向-產業市場問卷調

查與消費者行為分析研究實作 
系所 生物科技系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 Industrial 
Market Survey and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任課教師 邱駿紘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消費者行為 顧客至上 華立圖書 ISBN:978-957-784-544-3 

參考書目 行銷管理-第三章行銷研究華立圖書 ISBN:978-957-784-747-8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 動機： 

在產品或服務上市之前、期間和之後，問卷調查、電訪、面訪等市場調查都

是取得反映消費者寶貴見解作為創新及改進產品或服務的最佳利器。無論是

評估品牌知名度、測試產品/概念，或希望瞭解目標市場，消費者行為分析可

以針對所屬產業開發能吸引及滿足目標族群的業務。本課程開設動機為: 
1. 產業對市場的需求隨著社會現象變遷會有異動，不同需求的出現，產業

是需要及時掌握，透過定期的相關產業市場調查作出趨勢分析與釐出需

求。 

2. 本課程將教導學生如何執行產業市場問卷調查構思與問卷題目設計，以

使本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是實用的，對產業與企業「有幫助」和「有價

值」。 

3. 藉由產業市場問卷調查結果，取得相關消費者行為數據，透過交叉分析

了解消費者購買行為或對議題感受的相關指數，可讓產業對消費者需求

面有更聚焦產出。 

4. 協同教學業師有40年產業經驗與5年教學經驗，以產學構面教授本課程，

讓學生畢業後進入社會更能盡快融入社會職場。 

5. 協同教學業師有產業分析百場以上演講簡報經驗可分享及教導學生如何

呈現問卷調查與消費者行為分析的報表作業與簡報檔製作。 

(二) 目標： 
1. 教導同學相關產業市場問卷調查作法。 
2. 讓同學了解消費者行為的影響因素。 
3. 教導同學透過微軟作業系統分析消費者行為及導出表單與簡報。 
4. 透過學習與實作讓學生能夠完成產業市場調查及消費者行為分析的報告

簡報檔。 
5. 透過分組方式進行團隊實作完成「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與消費者行為分

析」期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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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綱： 

1. 第一週:本學期課程規劃/上課規定/座次安排/產業市場問卷調查及消費

者行為分析案例。 

2. 第二週:消費者行為導論。 

3. 第三週:消費者決策過程。 

4. 第四週:人口統計變數與人格。 

5. 第五週:業師教學邀約寵物業界專業大數據出版社，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廖社長分享多年的寵物產業趨勢分析專題演講。 

6. 第六週:消費者動機。 

7. 第七週:消費者研究/如何做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表。 

8. 第八週:小組討論「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表」內容。 

9. 第九週:小組確認「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表」。 

10. 第十週:小組「產業市場問卷調查」執行。 

11. 第十一週:完成200份問卷及表單輸入完成。 

12. 第十二週:「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表」透過微軟 EXCEL 樞紐統計分析作業。

13. 第十三週: EXCEL 樞紐統計結果與消費者行為選項議題交叉分析。 

14. 第十四週:報表產出透過微軟 EXCEL 作業系統轉化為圖表檔案實作課程

一。 

15. 第十五週:報表產出透過微軟 EXCEL 作業系統轉化為圖表檔案實作課程

二。 

16. 第十六週:報表產出透過微軟 EXCEL 圖表檔案轉換到 PPT 簡報檔案操作課

程。  

17. 第十七週:彙整各組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與消費者行為分析研究之簡報檔案

實作課程。. 

18. 第十八週:期末考(各小組提報產業市場問卷調查與消費者行為分析研究

簡報與任課老師講評).  

選修本課程前( ˇ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15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15   ％ 

□ 其他     ％  
（109.03.2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邱駿紘       2020年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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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中醫藥毒理學 系所 生科系 

英文名稱 Chinese Medicine Toxicology 任課教師 賴易成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 楊蒼良等編著，毒藥本草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3。 
2. 王順年等編著，毒物中毒救治手冊     人民軍出版社 1997。 
3. 錢信忠等編著，有毒中草藥大辭典     天津科技翻譯出版社 1991。 
4. 竺葉青等編著，常用中草藥不良反應及其診治     上海醫科大學出版

1998。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本課程主要是介紹毒理學相關知識，包含了中藥與毒物基本概念、起源、

發展及一般應用原則，並介紹毒藥的特點、分類、中毒原因、途徑、臨床表

現、診斷及其防治與急、慢性中毒的治療法則。 
 
(二)目標： 

1. 幫助學生對中藥與毒物的認識與應用。 
2. 介紹中草與毒物的藥理活性作用。 
3. 瞭解中醫疾病的診斷與治療。 
4. 瞭解中藥中毒之處理及預防。 
5. 瞭解中醫理論實際應用與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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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第1週    緒論-1 
第2週    緒論-2 
第3週    毒理學的發展、概念及特點 
第4週    毒理-急毒性的介紹 
第5週    中毒的分類、原因、途徑 
第6週    中毒的臨床表現、診斷及預防發法 
第7週    中草藥解毒 
第8週    複習 
第9週    期中考 
第10週  中毒常見急症處理 
第11週  動物藥-1 
第12週  動物藥-2 
第13週  植物藥-1 
第14週  植物藥-2 
第15週  礦石藥-1 
第16週  礦石藥-2 
第17週  複習 
第18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4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20  ％  
（1090327）生科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賴易成  109年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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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實作創課‐靈芝農場實作與市場

應用 
系所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Practice Course 
Maker‐Practice and market 
application in Ganoderma 
lucidum farm   

任課教師 魏秋偉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1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靈芝及其活性分子臨床應用相關期刊  2.  靈芝成分分析與萃取技術

期刊  3.  靈芝的抑癌與抗氧化作用相關期刊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 動機： 
靈芝具免疫調節,  保肝,  降血壓,  降血糖等作用,  普遍作為食補材料。  研究證實靈芝多醣體具抑癌

能力,  三萜類具抗氧化與預防心血管疾病等。靈芝多由國外進口,  三才靈芝農場是極少數能在台灣

培育靈芝的農場。  取得農場專家同意,  開設課程,  讓學生有機會到農場實作學習,  並進一步瞭解靈

芝營養分子功效與市場應用 

(二)目標： 
1.  認識靈芝的生態環境,  瞭解靈芝在台灣的栽培方式。 

2.  瞭解靈芝的活性分子功用與副產品的實作學習。 

3.  學習靈芝的成分分析與萃取。 

4.  靈芝活性分子在臨床應用的座談與案例分享討論。 

5.  靈芝粗萃物的抑癌與抗氧化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  討論。 

6.  靈芝營養品與保養品的實作。 

(三)大綱： 
1.  三才靈芝農場觀摩,  葉家豪負責人,  指導學生靈芝培育,  副產品實作學習等。 

2.  陳怡伶教授指導學生靈芝活性分子檢測,  含量分析及萃取。 

3.  主治醫師楊久滕主任,  與學生進行臨床案例座談。 

4.  分子營養實驗室與中國醫分子醫學中心共同指導學生實驗操作。 

5.  麗傑開拓公司與 vennel coffee  等業師,  指導學生靈芝營養保健品實作。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5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25  ％ 

█  其他(實作產品)    30      ％   
109年 04 月 01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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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04 月 01 日 

 

教學內容進度(請儘量詳細陳述各週上課的詳細內容) 

第  1 週：  靈芝基本資料淺談與實作創課課程內容,  實地實作學習行程與規劃   

第  2 週：  三才靈芩農場實地學習:  靈芝生態環境與栽培方式 

第  3 週：  靈芝功效與副產品實作學習 

第  4 週：  靈芝市場應用與行銷 

第  5 週：  統整學習與實作記錄,  心得享暨深度對談與討論  I 

第  6 週：  醫院參訪觀摩學習:  台北慈濟參訪學習,  瞭解靈芝活性分子在臨床上的應用與案例分享 

第  7 週：  宜蘭大學參訪學習:  認識活性分子檢測與成分含量分析方法 

第  8 週：  統整學習與實作記錄,  心得分享暨深度對談與討論  II 

第  9 週：  實驗室學習  (中國醫分子醫學中心):  實驗設計與操作學習 I 

第  10 週：  實驗室學習  (營養分子研究室):  實驗設計與操作學習 II 

第  11 週：  靈活性分子抑癌的實驗設計  (中國醫分子醫學中心) 

第  12 週：  實驗室實作:抗氧化能力的實驗分析  (營養分子研究室) 

第  13 週：  實驗數據分析,  表達能力訓練,  提問與討論 

第  14 週：  靈芝活性分子在健康食品與保養品上的加工應用 

第  15 週：  工廠實作學習:    靈芝營養品的實作學習 

第  16 週：  工廠實作學習:    靈芝保養品的實作學習 

第  17 週：  統整學習與實作記錄,  心得分享暨深度對談與討論  III 

第  18 週：  統整實驗結果,  與實作產品,  訓練表達能力及回答問題能力,  準備參與實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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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跨域實作創課‐營養防跌‐肌不可

失 
系所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Course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Nutrition 
to prevent falls‐no muscle loss 

任課教師 王雪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營養學、機能性營養學前瞻、營養評估、公共衛生營養學、老人營養

與照顧、膳食療養學、食品品質管制、人體生理學、運動營養學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營養防跌‐肌不可失」不只是一個口號，也是營養系學生在未來實習或就業職場中，面對

老人營養照顧工作所應解決的重要議題之一。 

根據資料顯示，年長者易罹患「肌少症」，造成四肢無力、容易跌到受傷。而年過 40 歲成人

將每十年減少 8%的速度流失，建議長者注意飲食，隨時補充營養。以前對長者的營養觀念大都

是少吃海鮮、少吃肉，近年來，國際上對長者攝取蛋白質和熱量的觀念已經徹底翻轉，為了維

持並增加肌肉量，最新建議是長者每公斤體重要吃 1.2 公克蛋白質，例如一人 60 公斤重，一天

就要補充 72 公克蛋白質。 

另外，提升肌力的方法，除了飲食外，運動的方式與時間安排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考量與安

排。例如打鼓有提升上臂肌力，並增加發聲、說話、唱歌的訓練，有穩定上半身的肢體的協調

性的效果。而坐在椅子上的下肢體活動則有助於提升下肢肌力，穩定步伐，改善步態的作用。

因此，在與老師討論後，營養系學生若能利用在學期間應用多元自主學習機會，充實自己，

學習「如何利用選食、飲食攝取、營養補充，並藉由結合運動和娛樂來提升肌力以預防跌倒」。

所以希望課程安排是從認識優質安心食材開始，在參觀團膳機構、社區照顧據點，進一步理解

「營養防跌‐肌不可失」的膳食設計、製備和供膳流程後，  並導入提升肌力運動，如健康操、打

鼓…等等活動，增加學生學習提升老人肌力的活動。 

 

(二)目標： 
1. 學習營養防跌應如何利用選食。 

2. 學習提升肌力膳食設計、製備和供膳流程。 

3. 學習提升上臂肌力的打鼓技巧。 

4. 學習提升下肢肌力的椅子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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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1. 課程介紹(2)  

2. 認識肌少症(3) 

3. 肌不可失的重要性(3) 

4. 營養防跌概論(3) 

5. 如何選食增肌食材(3)  

6. 參觀團膳食材公司(4)  

7. 參訪社區照顧據點(4)  

8. 增肌食物的膳食設計(3)  

9. 增肌食物的製備和供膳流程(3)  

10. 增肌食物的製備和供膳流程(3)  

11. 增肌食物的製備和供膳流程(3)  

12. 學習提升下肢肌力的椅子操(2)  

13. 學習提升下肢肌力的椅子操(2)  

14. 學習提升下肢肌力的椅子操(2)  

15. 學習提升上臂肌力的打鼓技巧(2) 

16. 學習提升上臂肌力的打鼓技巧(2)  

17. 學習提升上臂肌力的打鼓技巧(2)  

18. 期末成果報告(2)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5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5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年 4月 01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 4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0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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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營養知能及應用  系所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 
Application of Nutrition 
Knowledge   

任課教師 王瑞蓮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參考書目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介紹營養學的應用實務，包括：營養學、生命期營養、營養評估及營養保健飲食規劃等，建立學生

進行保健營養專員培訓課程的基礎。 

(二)目標： 

(1)能夠了解各種營養素的種類 

(2)能夠了解各生命期營養應用 

(3)能夠了解體重控制工具與應用 

(4)能夠了解營養保健飲食規劃與應用 

(三)大綱： 

介紹營養學的應用實務，包括：營養學精要、生命期營養應用、體重控制工具與應用及營養保健飲

食規劃等單元。 

週次  課程  週次  課程 
1  營養學  10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一) 

2  營養學  11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一) 

3  生命期營養  12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一) 

4  生命期營養  13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一) 

5  營養評估  14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二) 

6  營養評估  15  營養保健與臨床評估(二) 

7  營養保健飲食規劃  16  營養保健診斷工具與應用 

8  營養保健飲食規劃  17  營養保健診斷工具與應用 

9  期中考  18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程評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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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其他(出席率)      20％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王瑞蓮   109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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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營養保健技能  系所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  Nutritional health Practice  任課教師 王涵 

學分數  2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參考書目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介紹衛教技巧實務，包括：營養教育教案設計、營養教育教材教法、營養評估工具與應用、營養診

斷、營養計畫執行與評價、營養諮詢技巧及健康風險的概念等單元，建立學生進行保健營養專員培

訓課程的基礎。 

(二)目標： 

(1)能設計營養教育教案。 

(2)認識教材教法。 

(3)能應用營養診斷工具。 

(4)認識健康風險。 

(三)大綱： 

本課程介紹單元包括：營養教育教案設計、營養教育教材教法、營養評估工具與應用、營養診斷、營養計

畫執行與評價、營養諮詢技巧及健康風險的概念等單元。 

週次  課程  週次  課程 

1  營養保健專員培育論述  10  營養教育教材教法 

2  營養保健概論  11  營養教育教材教法 

3  營養保健產業與應用技能  12 
營養教育教材教法 

4  營養保健品之老人應用  13 
營養教育教材教法 

5  營養保健計畫撰寫技巧  14 
營養教育表達技能與實務 

6  營養保健計畫施行技巧  15  營養教育表達技能與實務 

7  營養教育教案設計與應用  16  營養教育表達技能與實務 

8  營養教育教案設計與應用  17  營養教育表達技能與實務 

9  營養教育教案設計與應用  18  健康風險評估及管理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程評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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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其他(出席率)      20    ％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王涵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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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產業經營管理與職場見習  系所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英文名稱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Clerkship 

任課教師 邱雅鈴 

學分數  2  時數  160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參考書目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營養保健產業經營與管理內容包括健康產業導論、長照機構經營與管理、醫學美容與營養、有機產業經營

與管理、組織經營管理、銷售與行銷、營養保健食品行銷通路、營養保健產業之顧客關係管理、營養保健

產業的倫理議題與未來發展等單元，建立學生進行保健營養專員的養成。 

(二)目標： 

(1)了解健康產業的基本概念與內涵。 

(2)  培養營養保健產業經營之靈活運用能力。 

(3)  增進面臨營養保健產業經營困境的解決能力。 

(4)  加強面對營養保健產業發展議題該具備之批判反省的能力。 

(三)大綱： 

週次  課程  週次  課程 

1 
健康產業導論 

10 
營養保健食品行銷通路 

2 
長照機構經營與管理 

11 
營養保健產業之顧客關係管理 

3 
醫學美容與營養 

12 
見習 

4 
有機產業經營與管理 

13 
見習 

5 
組織經營管理 

14 
營養保健食品產業經營與管理 

6 
銷售與行銷 

15 
營養保健產業的倫理議題與未來發展 

7 
見習 

16 
見習 

8 
見習 

17 
見習 

9  期中考  18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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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其他(出席率)      20    ％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邱雅鈴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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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長照樂齡桌遊 系所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

系 

英文名稱 Table Game in Long-term care 任課教師 蔡尚甫 

學分數 2 學分 時數 2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四技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桌遊是現代社會熱門的一種休閒活動，桌遊可讓人減少電腦、平板等傷害視力

的介面使用時間，也可以以刺激人們的思考，作為一個健康促進活動的方式，更能

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增強社會參與感。就老人服務工作者而言，桌遊是個很常

應用的治療工具，甚至在學校中，老師也常用桌遊來引導學生做人際互動訓練。 

    本課程透過桌遊活動的體驗，協助學生了解桌遊的有趣之處，討論應用在銀髮

族身上可以如何操作，將之記錄在後續實作活動中進行反思，並透過分享桌遊進行

中遇到的樂趣與問題，找出在老人服務工作中可能面臨之狀況與解決方案，並藉此

思考如何設計老人桌遊之課程。本課程可以協助學生思考老人桌遊在長期照顧產業

的發展，並實際進入樂齡桌遊的活動帶領實作。 

(二)目標： 

1. 學生能瞭解桌遊在長照領域的運用價值。 

2. 學生能熟悉團體動力與認知促進活動理論。 

3. 學生能企劃預防及延緩失能之桌遊活動。 

4. 學生能應用桌遊進行銀髮活動的設計與帶領。 

5. 學生能具備評估樂齡桌遊活動成效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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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綱： 
週次 教學內容進度 備註 
１ 桌遊百老匯-認識桌遊分類  
２ 高齡者健康狀況與障礙認識  
３ 認知促進理論與應用  
４ 媒材認識、活動分析理論與實作  
５ 樂齡桌遊活動計劃書撰寫  
６ 團體動力與帶領技巧  
７ 桌遊活動設計與創意發想-1  
８ 桌遊活動設計與創意發想-2  
９ 分組模擬情境帶領與被帶領體驗-1  
１０ 分組模擬情境帶領與被帶領體驗-2  
１１ 社區樂齡桌遊實作-1 C 據點實作 
１２ 活動帶領反思與討論  
１３ 社區樂齡桌遊實作-2 C 據點實作 
１４ 活動帶領反思與討論  
１５ 機構樂齡桌遊實作-1 長照機構實作 
１６ 活動帶領反思與討論  
１７ 機構樂齡桌遊實作-2 長照機構實作 
１８ 實作與成果展現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蔡尚甫    109 年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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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非營利組織管理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陳伶珠老師 

學分數 3 時數 3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1.教師自編教材 2.蕭新煌、官有垣、陸宛蘋（2017）。非營利部門：組織

與運作(第三版)。台北：巨流。 

參考書目 

林淑馨（2015）。非營利組織管理（The Manage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臺北：三民。 彭懷真（2014）。非營利組織：12 理。台

北：洪葉文化。 余佩珊譯(2015)。彼得‧杜拉克非營利組織的管理聖

經：從理想、願景、人才、行銷到績效管理的成功之道(20 週年紀念版)3
版。台北：遠流(ISBN 9573276283, 9789573276289) 成效管理: 非營利

社會服務組織全面實踐策略(2012)。台北：非營利組織卓越管理有限公

司(ISBN 9881689716, 9789881689719)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目的在使學生理解非營利組織發展的社會價值，具備非營利組織的基礎知

識與能力。課程主題涵蓋非營利組織治理與管理、行銷、募款、財務、策略規劃

等，以及非營利組織在不同場域之發展現況與趨勢，並兼論國際非營利組織之發

展趨勢。 

(二)目標： 

1.學生能了解非營利組織的起源、特質與使命。 

2.學生能認識非營利組織在長期照顧領域的發展與未來趨勢。 

3.學生能記憶非營利組織運作與管理重要元素。 

4.學生能評量非營利組織內外部關係與資源運用。 

5.學生能創新提案非營利組織發展與管理 

(三)大綱： 

第一週 課程導論 第十週 非營利組織法規與責信 

第二週 非營利組織的基本概念 第十一週 非營利組織與健康服務 

第三週 非營利組織使命與策略 第十二週 非營利組織與社會福利服務 

第四週 非營利組織使命與策略 第十三週 非營利組織國際發展趨勢 

第五週 非營利組織管理 第十四週 理論架構 

第六週 勸募與慈善捐贈 第十五週 遵政府法理 

第七週 非營利組織與志願服務 第十六週 CEO 管理 

第八週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關係 第十七週 發展是道理 

第九週 期中考試與檢討 第十八週 繳交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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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5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5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陳伶珠     109 年 03 月 23 日 

 

 

 

 

 

 

 

 

 

 

 

 

 

 

 

 

 

 

 

 

 

 

 

 

 

 

 

 

第 144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職場倫理與工作團隊 系所 
老人福利與 

長期照顧事業系 

英文名稱 Workplace Ethics and 
Teamwork 

任課教師 莊凱翔 

學分數 3 時數 3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在學生到業界去實習前，先透過課程，理解職場道德性與倫理性等價值問題，旨

在養成學生發展職場應具備的基本知識、技能和態度，讓同學了解長期照顧事業

職場情境與相關倫理議題。 
(二)目標： 

1.讓同學了解長期照顧事業職場所需之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 
2.讓同學了解長期照顧事業團隊協作之相關議題 
3.培養同學具備長期照顧事業之職場倫理 

(三)大綱： 

第一週 職場的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 第十週 職場夥伴關係 

第二週 職場的群我倫理與界限 第十一週 職場的衝突管理 

第三週 職場的工作績效表現 第十二週 職場環境的學習與創新 

第四週 職場的專業精神 第十三週 職場的價值概念與企業精神 

第五週 職場的自我管理 第十四週 職場的成本意識與發揮 

第六週 職場與職務認知 第十五週 職場的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 

第七週 職場的溝通與協調 第十六週 職場勞動基準法相關案例分享 

第八週 職場的工作團隊 第十七週 職場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案例分享

第九週 職場工作團隊協作方法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繳交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4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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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莊凱翔     109 年 0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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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失能與失智老人的照顧實務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Care Practices of Disabled and 
Demented Elderly 

任課教師 許美僟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3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隨著失能與失智老人增加，自立支援的照顧精神備受重視，希望透過自立支援達

到讓銀髮族不約束、不臥床、不尿布的三不境界，並且透過對失智者的中心評估

方式，讓失智者的身心靈狀態更為穩定，退化速度不要太快，提升照顧本質，降

低醫療成本 

(二)目標： 

(1)以自立支援的精神與原則，教導同學在實務上如何照顧失能與失智老人 
(2)落實生活即照顧，尊重健康狀況不同的各類型老人，提供優良的照顧品質。

(三)課程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自立支援的照顧

原則與模式 

第十週 安寧緩和與臨終照顧 

第二週 進食與吞嚥的自立照顧 第十一週 失智症問題行為與溝通 

第三週 自立支援的睡眠照顧 第十二週 失智老人照顧活動實務分享

第四週 排泄、如廁照顧與尿布使用 第十三週 失智症照顧環境規劃與討論

第五週 老人被動關節伸展照顧實務

與演練 

第十四週 老人觸摸輕撫之放鬆照顧 

第六週 失能老人的自立照顧服務與

實務案例 

第十五週 社區照顧生活館的服務 

第七週 移位照顧實務與演練 第十六週 偏鄉照顧服務規劃與實務 

第八週 老人生活輔具規劃與無障礙

服務應用 

第十七週 老人保護照顧實務 

第九週 老人足部照顧與實務分享 第十八週 照顧服務的法律議題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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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許美僟      109 年 03 

 

 

 

 

 

 

 

 

 

 

 

 

 

 

 

 

 

 

 

 

 

 

 

 

 

 

 

 

 

 

 

 

 

 

第 148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老人服務創新方案與實務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Innovative Social Services and 
Practices for Senior Care 

任課教師 巫琇羽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3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使同學了解目前長照 2.0 社區照顧整體服務的運作與經營，包括預防及延緩失

智失能方案等等，特別和業界合作規劃發想具備創新思考與圖解服務的課程單

元，包括不同類型的服務方案，期盼得以強化同學長照服務創新的能量。 

(二)目標： 

(1)以培養學生多元的活動帶領與規劃能力為主，包括腦適能桌遊訓練課程，針

對衰弱老人及失能及失智者製訂專屬個別化內容。 

(2)活動規劃不僅著重於認知功能訓練，還有規劃長者活動背後的世界觀以及基

本計劃書寫...等，透過呼應長照 2.0 職場的服務實務，期盼得以強化同學長照

服務創新的能量。 

(三)18 週課程大綱規劃如下： 

第一週 創新思考與服務 第十週 老人認知活動設計與規劃 

第二週 圖解力的養成訓練 第十一週 老人芳香輔療活動設計與規劃 

第三週 智慧靈性與潛能開發服務 第十二週 老人音樂律動設計與規劃 

第四週 社會情緒選擇理論與老人創

新服務案例分享(老人整合式

服務) 

第十三週 弘道 ALL IN ONE 照顧服務創新

實務 

第五週 腦瑜珈:老人禪繞畫活動設計 第十四週 老人音樂照顧服務設計與規劃 

第六週 老人懷舊輔療活動設計與規劃 第十五週 社區照顧生活館的服務規劃與

實務 

第七週 老人園藝美學活動設計與規劃 第十六週 老人服務計畫撰寫與實務練習 

第八週 桌遊活動設計與規劃 第十七週 老人創新服務方案回顧與整理 

第九週 上台報告與分享 第十八週 上台報告與分享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1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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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巫琇羽  109 年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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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老人體適能暨防跌活動規劃與實務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Planning and Practice for Senior 
Fitness & Fall Prevention 

任課

教師
郭芳娟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3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希望透過「高齡者保命防跌」課程進行預防及延緩失能長期照顧方案的活動演練讓

同學試教，並進行教授簡易太極和手指操的活動規劃與練習以及讓同學了解台灣阿

公阿嬤活力秀與社區日間托老體適能活動實際運作狀況。 

(二)目標： 

(1) 瞭解台灣社區照顧實際服務狀況。 

(2) 運用長期照顧綜合性評估的原則與技巧，讓同學瞭解長期照顧服務中的預防

照顧服務如何被建置。 

(3) 了解預防及延緩失智失能的服務並學會正確檢測老人體適能與防跌規劃的專

業，了解長輩需求，培養實作能力，讓同學掌握如何進行對應長輩需求的活動規劃

與訓練。 

(三)大綱： 

(1) 說明銀髮族體適能活動與社區照顧實際服務在台灣長照 2.0 服務項目中的銜

接，特別是預防照顧、延緩失智失能、長照 ABC 等服務。 

(2) 說明長照 2.0 對有需求老人綜合性評估的重點以及社區照顧長照巷弄 C據點

服務對虛弱老人評估的差異。 

(3) 說明銀髮族體適能與平衡防跌的理論和原則，了解銀髮族預防及延緩失智失

能以及銀髮族運動所需注意事項，讓同學瞭解如何訓練老人肌力和心肺能力，還

有柔軟度和神經性運動，以利後續進行預防照顧的規劃，並落實健康促進活動的

 規劃帶領，考取相關證照。 

(4) 說明社區整體照顧服務建置 ABC 與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方案的合作，並討論可落

實社區照顧整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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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銀髮族適能照顧服務內容與

項目 

第十週 防實作 A(包括靜態平衡、走線

練習、雙任務練習) 

第二週 衰弱老人與長照個案綜合性

評估 

第十一週 高齡跌倒預防實作 B(包括步態

練習、五禽戲） 

第三週 老人體適能檢測原理與實作 第十二週 高齡跌倒預防實作 C(包括平衡

墊與繩梯訓練等) 

第四週 老人體適能檢測考照演練 第十三週 簡易太極(類等長肌力訓練)一 

第五週 老人體適能運動規劃原則 第十四週 簡易太極(類等長肌力訓練)二 

第六週 老人心肺適能訓練與操作 第十五週 高齡者手指操規劃與變化 

第七週 老人肌耐力適能訓練與操作 第十六週 社區老人體適能活動實作規劃

與演練 

第八週 老人柔軟度與神經性運動訓

練與操作 

第十七週 阿公阿嬤活力秀與社區日間托

老體適能活動規劃實務 

第九週 老人平衡防跌運動規劃原則 第十八週 防實作 A(包括靜態平衡、走線

練習、雙任務練習) 

高齡跌倒預老人體適能方案與

社區整體照顧長照巷弄 C據點

的合作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郭芳娟        109 年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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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老人多元服務見習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Internship of the Multi-service for 
the Elderly 

任課教師 黃玟娟老師 

學分數 1 時數 2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透過見習課程，能使同學了解目前老人服務的多元化發展方向，包括長照 2.0 社

區照顧 ABC 服務的運作與經營、預防及延緩失智失能方案、老人住宅服務以及其

他居家、社區和機構服務等等，強化同學老人服務創新的能量，為學期制實習做

準備的選修課程。 

(二)目標： 

1.學生能了解老人見習單位服務的宗旨 

2.學生能了解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內容 

3.學生能應用所學於老人見習服務中 

4.學生能設計規畫老人服務工作的活動 

5.學生能執行老人服務創新之相關方案 

(三)18 週課程大綱規劃如下： 

第一週 媒合老人見習單位與規範說明 第十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III) 
第二週 了解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第十一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IV) 

第三週 熟悉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 第十二週 進行老人見習單位服務的第

二次督導 

第四週 熟悉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I) 第十三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V)

第五週 準備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 第十四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VI) 
第六週 準備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I) 第十五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VII) 
第七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 第十六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

(VIII) 
第八週 執行老人見習單位的服務(II) 第十七週 老人創新服務活動回顧與整

理 

第九週 進行老人見習單位服務的第一

次督導 

第十八週 上台報告與分享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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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1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50 ％ 
□ 其他     ％  

（109.04.14）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玟娟  109 年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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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系所 老福系 

英文名稱 Physical activity & Heath 
Promotion for Order Adults 

任課教師 張雅婷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2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老人健康促進 陳雪芬、黃雅文等/編著 華都文化 ISBN：9789866090301

參考書目 
老人身心靈健康體驗活動設計 陳美蘭, 洪櫻純/編著 出版社：揚智 
ISBN：9789862981795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期中考前以解說健康促進基本概念，老人健康促進與實務設計原理，老年

健康因素與需求評估之實施發展為主要課程內容。期中考後以老人健康體能促進模式

與實務設計、老人人際之間的健康促進實務設計，以及社區與組織團體對老人健康促

進之實務規劃為主要內容。希望提升學生老人活與健康促進應用實務能力。 

(二)目標： 

1.學生能了解健康促進基本概念與實務設計原理 

2.學生能了解老年健康因素與需求評估之實務知能 

3.學生能了解健康促進與社會參與之實務發展趨勢 

4.學生能應用老人個人健康體能促進實務方案 

5.學生能應用老人人際發展健康體能促進實務方案 

(三)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十週 老人口腔保健與實務知能

研討 

第二週 健康促進基本概念與實務

發展研討 

第十一週 老人健康體能與實務技能

實作 

第三週 老人健康促進與相關理論

模式之實務知能研討 

第十二週 老人跌倒防制與實務方案

實作 

第四週 老年健康之因素與需求評

估之實務知能研討 

第十三週 另類補充療法於老年人之

實務應用研討 

第五週 健康促進與社會參與之實

務發展研討 

第十四週 社區與公共衛生之實施發

展研討 

第六週 老人預防保健及篩檢服務

之實務知能研討 

第十五週 老人個人健康體能促進模

式與實務方案實作 

第七週 老人健康飲食與實務知能

研討 

第十六週 老人人際之間的健康促進

與實務方案實作 

第八週 期中復習 第十七週 社區與組織團體對老人健

康促進之實務方案研討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八週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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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5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雅婷    109 年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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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 系所 
老人福利與 

長期照顧事業系 

英文名稱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任課教師 余靜佳老師 

學分數 2 時數 2 小時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1.人力資源管理 第二版 許旭緯、羅彥棻編著 全華圖書。 2.人力資源

管理理論與實務 第二版 蔡錫濤、王美玲等著 雙葉書廊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旨在介紹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功能、活動及與組織策略之間的關係，幫助

學生瞭解人力資源管理的基本概念。 藉由個案討論，訓練學生分析、管理並解

決實務上的問題之能力。 

(二)目標： 

1.學生能了解人力資源管理的基本知識。 

2.學生能了解人力資源管理相關實務與法令。 

3.學生能了解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功能、活動及與組織策略之間的關係。 

4.培養學生分析、管理並解決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上的問題之能力。 

5.培養學生擔任人力資源管理專業幕僚工作的基本能力。 

(三)大綱：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十週 獎酬與福利設計 

第二週 人力資源規劃 第十一週 群體行為與領導 

第三週 甄選與面談 第十二週 職涯規劃與管理 

第四週 機構文化與員工引導 第十三週 在地化人力資源管理 

第五週 訓練計畫與模式 第十四週 組織變革與再造 

第六週 績效評估與管理 第十五週 勞資關係管理 

第七週 薪資設計 第十六週 資訊化人力資源管理 

第八週 期中考 第十七週 長照人力資源新議題 

第九週 人力資源規劃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5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3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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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余靜佳    109 年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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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設計思考導向-健康創意調飲 系所 健康事業管理系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Oriented 
Practical Course - Creative 
healthy Drinking 

任課教師 張炳華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手調飲料已是十大熱門產業之一，現今健康需求為國人較注重的一環，透過產品製作來了解食物

的成分及營養素，並製造出健康暨創意又好喝的手調飲料，製造出新的商機。也可以從過程中了

解到現代人對於飲食方面的需求及問題所在。根據以上的敘述，本組想進一步探討。因為健康意

識觀念改變，對手搖飲料市場的衝擊與影響。也是否會讓健康飲料的市場逐漸蓬勃發展? 
 
(二)目標： 
1. 分析市場現有的健康產品 

2. 分析現代人飲食方面的狀況 

3. 了解消費者對於健康的需求 

4. 從產品製作過程來發現問題 

5. 透過製作產品來了解食物的成分及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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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次 問題解決歷程 教師引導方向 授課教師 備註 

1~2 

課程核心概念簡介 
 說明課程之內涵，

並協助分組 

許素玲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一、 確認問題解決方向 

 從日常生活中探討

問題，並想出解決

之道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3-4 

二、 運用同理心

（Empathy）找尋問

題 

 舉出實例參考，並

請學員做出反饋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三、 定義（Define）使

用者／消費者需求 

 透過市場現況來探

討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5-6 

四、 創意動腦

（Ideate）形成方案  

 觀看影片了解同學

看法 

 激發學員提出各種

天馬行空的想法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五、 產出原型

（Prototype） 
 設計產品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7-8 

六、 健康飲品實作(一)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七、 健康飲品實作(二)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9-10 

八、 健康飲品實作(三)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九、 健康飲品實作(四)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11-12 

十、 健康飲品實作(五)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十一、 健康飲實作

(六) 
 飲品設計與製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13-14 

十二、 實際測試

（Test） 

 產品製作並測試效

果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十三、 成果發表  演示成果產品 許素鈴 

張炳華 

█共時授課 

□共時觀課 
□無共時授課／無共時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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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4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炳華  109年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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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管理專業職場職能 系所 健康事業管理系 

英文名稱 Competencies for healthcare managers    任課教師 馮兆康 (待聘)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業界選才標準除了專業知能，更重視人格特質、工作態度、團隊合作觀念與行政倫理這些職場職

能，因此本選修課程為了想加強職場三大核心職能語了解勞動法令的學生而設立，以提升就業競

爭力。 
(二)目標： 
1.強化學生動機職能的能力 
2.強化學生行為職能的能力 
3.強化學生管理知識職能的能力 
4.強化對勞基法與勞工安全衛生法之認識 
(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動機職能 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群我倫理與績效表現、

專業精神與自我管理 
16  

行為職能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與溝通協調、工作團隊與團

隊協作方法、職場夥伴關係與衝突管理 
14  

期中考  2  

知識職能 職場環境的學習與創新、價值概念與成本意

識、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 
14  

勞動法令 勞基法簡介、勞工安全衛生法簡介 6  
期末考  2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馮兆康      109年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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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科技與智慧照護 系所 健管系 

英文名稱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 care 

任課教師 馮兆康 (待聘)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當今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下，照護需求日益增加，加以目前照護人力有限，因此，如何

善用科技之協助，並輔以有效之管理介入，以達完善健康照護與健康管理之效，實為當今重要的

議題。本課程內容包含應用目前重要的新興科技項目於健康照護領域，例如：輔助科技、照護機

器人、遠距健康照護等，使學生能了解目前國內外重要之發展趨勢及實務之重要應用。 

(二)目標： 
1.能清楚說明科技照護產業政策 
2.能清楚全人健康需求與智慧科技照顧之關係 
3.了解智慧科技照顧的要素與發展歷史 
4.能了解智慧科技照顧的應用與趨勢 
5.可比較分析不同科技與智慧照顧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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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健康產業緒論 

健康產業概論、健康
產業之照護科技政
策、我國智慧照護科
技之現況 

6  

智慧健康照護與科技 

全人健康照護、不同
健康程度及其照護科
技需求、智慧照護科
技與健康管理、智慧
照護科技的發展要素

6  

智慧照護科技概論 

智慧照護科技之發展
歷史、應用範圍、智
慧健康照護科技產業
重要議題與發展趨勢

4  

期中考 期中考 2  

創新服務模式 智慧照護科技之創新
服務模式 4  

智慧照護科技管理之
實務應用 

相關實例介紹與說明

1.資訊系統端的應用 

2.使用者端之輔助科
技應用情形 

3.提供服務者端之輔
助科技應用情形 

4.人工智慧與科技照
護發展應用 

10  

期末報告 由同學撰寫書面報告
予口頭報告 4  

合計  36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域，否則應符合

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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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食藥安全管理概論 系所 健康事業管理系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food and drug safety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馮兆康(待聘)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1. 食品安全與衛生，沈立言等合著，出版社：國立空中大學，出版年：2018 
2. 食品藥物研究各年年報，作者：食品藥物研究年報編輯小組，出版社：衛生福

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近年來食品藥物安全事件層出不窮，而食品產業、藥品產業、化妝品與醫療器材產業也是健康產

業很重要的一環，藥物與食品管理妥善對於民眾健康保護是密不可分的。為了讓本系學生對此產

業也有基礎的認識，進而能擴大就業範圍，因此開此門選修課程。教學內容著重在以消費者為中

心之管理之理念，強化食品、藥物、新興生技產品、化粧品之管理及風險評估 

(二)目標： 
1. 了解各國與我國食品、藥物與醫療器材安全的行政管理體系 
2. 了解食品與藥物的基本概念與與健康的關係 
3. 了解食品藥物之產業發展趨勢 
4. 了解食品與藥品之研發、生產、查驗、稽查等行政管理業務 
5. 了解為保護消費者需加強風險管控功能，落實源頭管理機制，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之風險

分析，強化食品藥物安全預警系統，以期能快速有效達到危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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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食品藥物安全的管理

體系 
課程簡介、藥物食品產業的基本概念與內涵、

我國的食品藥物的行政管理體系與業務範

圍、各國的食品藥物的行政管理體系、食品

藥物之產業發展趨勢 

4  

食品藥物的基本概念

與與健康的關係 
食品與藥物之定義、食品種類、食品與健康的

關係、藥品種類、藥品與健康的關係 
4  

食品與藥物管理相關

法規理論與實務 
藥事法、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化粧品衛生安

全管理法、藥師法、健康食品管理法、有機食

品相關法規、相關執行實務 

8  

期中考  2  

藥物食品產業品質管

理體系 
食品衛生安全管理、藥品、化妝品與醫療器材

相關研發、製造、生產、販售之認證/驗證系

統、消費者保護與實務 

6  

食品與藥品販售通路 食品、藥品、化妝品與醫療器材販售通路、市

場分析、競爭策略，含個案分析 
4  

生物科技跨領域市場

介紹 
疫苗研發、疾病檢驗試劑、國家衛生安全、企

業倫理 
4  

期末報告 分組或個人報告 4  
 

選修本課程前(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1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4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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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智慧病歷資訊管理理論與實務 系所 健康事業管理系 

英文名稱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楊昇燦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資通科技與 AI 人工智慧是產業發展趨勢，應用在醫療照顧管理方興未艾，而各醫院為了方便

收集資料與後續數據分析，作為疾病分類、提供醫師疾病診斷與治療之參考、減低人力成本，

莫不將病歷資料數據化雲端化。學生選修此門科目有助於同學求職及就業競爭力 

(二)目標： 
（1） 瞭解智慧科技下病歷資訊管理變革及未來發展趨勢。 
（2） 瞭解智慧病歷資訊管理如何藉助提升臨床醫療品質。  
（3） 瞭解國內外推動病歷無紙化及電子病歷。 
（4） 藉由此課程之規劃與執行，協助學員取得專業證照以提升未來就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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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在資訊科技下國內的病歷資

訊管理變革及未來發展趨勢 

醫療資訊管理者之思維與基本素養、電子

病歷與個人健康紀錄之未來發展、打造智

慧醫療 AI 應用環境、如何面對過量的資

訊、病歷暨資訊管理的未來與趨勢 

6  

傳統及電子化病歷的混合式

管理 

各式病歷歸檔與保存之管理作業簡介、病

歷管理與作業空間之應用管理、我國電子

病歷之發展與規畫 

6  

電子化病歷的架構及內容品

質管理 

病歷『量』的審查與品質管理作業、病歷

『質』的審查與品質管理作業 
6  

推動電子病歷的歷程與電子

病歷的稽核 

醫院評鑑經營管理有關病歷暨資訊管理之

條文解析、物聯網發展於臨床智慧醫療之

應用 

4  

期中考  2  

病歷資訊管理系統及相關法

規 

歷管理相關法規、病歷管理之法律責任與

應用、病歷隱私維護與個資法相關規範簡

介 　 

6  

無紙化病歷管理與病歷系統

審查 

醫院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之政策規

劃、XML 在電子病歷中的應用與管理 
4  

國際疾病分類系統建置與臨

床醫學術語 

國際疾病分類系統(ICD 10)建置與常見臨

床醫學術語 
6  

KM 系統下的醫院評鑑及資

訊科技與電子病歷 

醫療統計與品質管理、健保申報作業近期

政策實務經驗、癌症登記作業暨管理簡介 
6  

E 世代病歷資訊管理與 DRG
管理 

全民健保申報人員基礎專業技能與實務

應、e 世代病歷資訊管理、電子病歷的管

理與應用、 

6  

期末考  2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楊昇燦  109年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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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職場體驗 系所 健管系 

英文名稱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Internships  任課教師 馮兆康 (待聘) 

學分數 2 時數 120小時(40小時/週)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提升醫療品質、病人安全與兼顧成本壓力下，發展智慧醫院與精準醫療成為必然趨勢。呼

應人工智慧 AI 時代的資料整合應用趨勢，醫院管理運用資通科技、遠距醫療照顧、電子病歷雲

端化、大數據分析、機器人應用、物聯網結合醫院的健康雲或公有雲的資源，建構混合雲雲端

架構正方興未艾發展當中。智慧醫院中的服務包含智慧病房、行動醫療、多屏幕儀表板顯示、

分級醫療整合、區塊鏈、3D 列印……等。為使醫療機構發揮競爭優勢，醫療機構無不希望透過

良好的經營管理方式，產生合理的利潤，並不斷提升醫療服務品質與水準，以追求永續經營。

因此，培育智慧醫療管理下的管理人才顯得非常重要。 

開設本職場體驗課程主要是在本系既有傳統醫務管理基礎下，透過職場實(見)習，透過操作

實務從做中學，培育具有了解智慧醫療發展趨勢、了解智慧醫院的內涵、了解智慧資訊管理系

統在醫院如何建置、如何在單位間連結存取數據與應用數據分析管理，以增加學生就業競爭

力。 

(二)目標： 
1. 強化學員職場倫理與溝通協調能力 

2. 了解智慧醫療內容、建構與產業發展趨勢 

3. 透過職場體驗，提升智慧醫療健康照護、醫療數位資訊匯流與智慧服務管理、智慧病歷

資訊管理在實務管理的應用能力。 

4. 了解智慧醫療在提升服務品質管理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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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醫療品管部 醫療品質暨病人安全管理實務(如：病

安通報系統、醫療品質指標監測系

統、病人運送安全作業等)。 

40  

資訊室、醫療服務室

(批價收費、掛號作

業、病房管理等)  

1. 門急診智慧服務管理與流程實務

(如:診間報到系統、診間醫囑管理系

統、檢驗檢查資訊傳送作業等)。 
2. 住院智慧服務管理與流程實務

(如：護理資訊系統-交班作業及執行醫

囑作業等、傳送派工系統、住院醫囑

管理系統、檢驗檢查危急值管理系

統、手術室排程系統、感控監測管理

等)。 

40  

保險病歷室 (保險申

報、病歷管理及疾病

分類等) 、藥局 

1.病歷 e 化管理與實務(如：雲端藥歷

系統、電子化病歷管理、病歷抽審調

閱系統等)。 
2.藥物安全管理與實務(如：藥品庫存

量管理、藥物過敏監測作業、特殊用

藥提醒控管機制、藥品調劑條碼作業

等)。 

40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6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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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科技與智慧照護 系所 健管系 

英文名稱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 care 

任課教師 馮兆康 (待聘)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當今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下，照護需求日益增加，加以目前照護人力有限，因此，如何

善用科技之協助，並輔以有效之管理介入，以達完善健康照護與健康管理之效，實為當今重要的

議題。本課程內容包含應用目前重要的新興科技項目於健康照護領域，例如：輔助科技、照護機

器人、遠距健康照護等，使學生能了解目前國內外重要之發展趨勢及實務之重要應用。 

(二)目標： 
1.能清楚說明科技照護產業政策 
2.能清楚全人健康需求與智慧科技照顧之關係 
3.了解智慧科技照顧的要素與發展歷史 
4.能了解智慧科技照顧的應用與趨勢 
5.可比較分析不同科技與智慧照顧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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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分配節數 備   註 

健康產業緒論 

健康產業概論、健康
產業之照護科技政
策、我國智慧照護科
技之現況 

6  

智慧健康照護與科技 

全人健康照護、不同
健康程度及其照護科
技需求、智慧照護科
技與健康管理、智慧
照護科技的發展要素

6  

智慧照護科技概論 

智慧照護科技之發展

歷史、應用範圍、智

慧健康照護科技產業

重要議題與發展趨勢 

4  

期中考 期中考 2  

創新服務模式 
智慧照護科技之創新

服務模式 
4  

智慧照護科技管理之

實務應用 

相關實例介紹與說明 

1.資訊系統端的應用 

2.使用者端之輔助科

技應用情形 

3.提供服務者端之輔

助科技應用情形 

4.人工智慧與科技照

護發展應用 

10  

期末報告 
由同學撰寫書面報告

予口頭報告 
4  

合計  36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13）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109 年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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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01   

課程名稱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言設計 系所 資訊管理系 

英文名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ming 任課教師 陳佑全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人工智慧與深度學習：理論與 Python 實踐，作者： 黃日鉦，出版社：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20/03/13 

參考書目 

1、看得懂的人工智慧實作書：手把手教你玩 Tensorflow，作者： 鄭澤

宇, 梁博文, 顧思宇，出版社：深石數位科技，出版日期：2018/07/25

2、TensorFlow+Keras 深度學習人工智慧實務應用，作者：林大貴，出

版社：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7/06/09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今年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來勢洶洶，疫情蔓延全球，台灣也身陷其中，人們為了每天

配戴的口罩，也忙得焦頭爛額。而且，現今全球的疫情還有越演越烈的現象，甚至英國首相、伊朗

副總統及巴西總統府發言人確診。如何利用 AI 人工智慧還協助防疫，是目前產官學界思考的方向，

也是全民的引領期盼。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率先提出利用基因變異搜尋引擎判讀，可能治癒新冠肺

炎的用藥列表來協助防疫。目前新冠肺炎的檢驗昂貴又費時甚久，若是開發 AI 快篩系統，利用患

者肺部的 X 光片和病徵來進行 AI 機器學系，甚至深度學習，相信很快就能判讀篩選疑似症狀的人。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言設計在未來將有很大的發展性與前瞻性。Python 在 AI 人工智慧機器學

習語言的排名上，獲得年度最熱門的程式語言第一名，由於其簡單的函數庫和支持神經網絡和 NLP
解決方案的開發。Python 其語法，簡單性、多功能性及便於攜帶性，它可以在 Linux、Windows、
Mac OS 和 UNIX 等平台上使用。因此，本課程將選擇 Python 為教授人工智慧開發的程式語言。

 
(二)目標： 

 建立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言設計的基本概念及其在產業實務上應用的原則與技巧。 

 熟悉 AI 人工智慧程式語言設計創新應用的理論與產業實務上應用的原則與方法。 

 培養 AI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的規劃、分析與建立及如何應用在產業上的知能。 

 培養能夠整合 AI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理論與實務以解決產業上實務問題的知能與技能。 

 應用 AI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就業課程知識於產業界實務上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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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次 主題 內容大綱 

第 1 週： 課程介紹 人工智慧與程式語言概觀 
第 2 週： 程 式 設 計 語 言 與

Python 導論 
Python 各種操作軟體與介面快速上手 

第 3 週： Python 程式設計 變數與運算式 
第 4 週： Python 程式設計 判斷式與迴圈 
第 5 週： Python 程式設計 串列與元組 
第 6 週： Python 程式設計 演算法：排序與搜尋 
第 7 週： Python 程式設計 檔案與例外處理 
第 8 週： Python 資料處理及探

索分析 
Python 資料處理、分析與視覺化 

第 9 週： 期中考週  
第 10 週： 機器學習 機器學系概論 

迴歸與維度縮減 
第 11 週： 機器學習 非監督式學習方法 
第 12 週： 機器學習 監督式學習方法  (SVM, decision tree, 

random forest, etc.) 
第 13 週： 機器學習 學習理論、泛化與特徵重要性 
第 14 週： 深度學習 深 度 學 習 理 論 基 礎 ： backpropagation,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activation 
functions 

第 15 週： 深度學習 神 經 網 路 校 調 ： hyperparameter tuning, 
regular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第 16 週： 深度學習 訓練優化技巧 
Data augmentation 

第 17 週： 深度學習 Tensorflow 程式設計 
第 18 週： 期末考週  
第 19 週：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
學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佑全     109 年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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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01   

課程名稱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 系所 資訊管理系 

英文名稱 Project Management of AIOT 
Innovative Application  

任課教師 陳溪泉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一、專案管理基礎知識與應用實務第六版，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

會 編著，中華專案管理學出版發行，2017 年 2 月 

二、AIoT 人工智慧在物聯網的應用與商機，作者： 作者： 裴有恆, 陳
玟錡，出版社：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出版日期：2018/05/21

參考書目 

一、專案管理(第六版)(Gido 6/e)， 宋文娟/宋美瑩譯(Gido/Clements), 滄
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15 年 6 月 

二、專案管理(第六版)(Larson 6/e)，劉雯瑜 譯,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年 1 月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台灣社會正面臨高齡化及少子化現象， 造成國家永續發展的隱憂。世界各國也針對這議題投

入研究，試圖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案，以迎接高齡社會的時代。人工智慧(AI)技術逐漸成熟，以及物

聯網(IoT)蓬勃發展，AI 透過 IoT 滲透到社會生活和行業之中，AIoT 驅動各式智慧裝置應用，將使

裝置變得機智靈巧，似乎為高齡化及少子化所產生的問題，找到了解決的曙光。 
可是，一個 AIOT 創新應用的成功，端賴無數人的心血與智慧才能完成，這中間的關鍵，需要

一個有效的、專業的方法與管理步驟。本課程將培養專案管理專業技術，使同學從國際標準的專案

管理知識體系（PMBOK Construction Extension）中，學習到相關專案管理知識與技術的基礎，包

括導入專案的起始、計劃、執行、控制、結束等五大程序，及如何應用相關軟體工具與方法。藉由

個案討論的教學方法，使同學都能參與討論與實作，它有利於同學熟悉專案管理與應用，增進完整

專案管理知識的吸收，建立未來規劃、管理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的能力，及增強同學未來職涯的競

爭力。  
 

(二)目標： 

 建立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的基本概念及其在產業實務上應用的原則與技巧。 

 熟悉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的理論與產業實務上應用的原則與方法。 

 培養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的規劃、分析與建立及如何應用在產業上的知能。 

 培養能夠整合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理論與實務以解決產業上實務問題的知能與技能。

 應用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知識於產業界實務上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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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第 1 週：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概觀 
第 2 週： AI 人工智慧導論 
第 3 週： IOT 物聯網導論 
第 4 週： 專案管理的概念 
第 5 週： 確認和選擇專案 
第 6 週： 發展專案計畫書 
第 7 週： 專案發展時程 
第 8 週： 專案的資源利用 
第 9 週： 期中考週 
第 10 週： 決定成本、預算和實獲值 
第 11 週： 風險管理 
第 12 週： 結束專案 
第 13 週： 專案經理 
第 14 週： 專案管理團隊 
第 15 週： 專案溝通與專案文件 
第 16 週： 專案管理的組織架構 
第 17 週： AIOT 創新應用專案管理的個案研討 
第 18 週： 期末考週 
第 19 週：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溪泉     109 年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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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三） 系所 資訊管理系 

英文名稱 E-sports Practical Skills(III) 任課教師 黃建基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電子競競技已被視為全球新世代的明星產業，關聯產業涵蓋遊戲代理、配錄音、美

術設計、專屬配備、轉播平臺、專屬彩妝造型及運動防護等，相關人才極需培育養

成。技職院校應該培養電競專業經理人、培訓教練、主播、賽事舉辦、遊戲開發等

專業人才，以滿足目前電競遊戲產業職缺需求。透過電競實戰，培育學生團隊合作

相互配合的精神及領導統御能力。本課程專為電競選手開設，上課重視團隊合作精

神並從觀念的建立引導進入實戰，從遊戲選角觀念到遊戲戰術運用皆可在課程中反

覆練習並獲得成就。每週訓練時間在課堂上律定，採用類似專題實作的排班制度分

組訓練。 

 
(二)目標： 
1.瞭解各電競遊戲的設計理念、遊戲核心元素與競技要點。 
2.瞭解各不同類型的遊戲中其角色的主要任務，以及與團隊配合要點。 
3.強化自身遊戲中的角色模組化思考概念與其在實務營運方式。 
4.瞭解各電子競技遊戲職業對戰在操作、決策與全局戰術的演化。 
5.使選手了解團隊合作在遊戲中的重要性。 

(三)大綱： 
第 01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02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03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04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05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06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07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08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09 週：期中檢討（期中報告） 
第 10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11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12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13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14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第 15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16 週：隊伍約戰、複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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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週：單/雙排積分訓練、複盤檢討 
第 18 週：總檢討（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無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5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50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建基   109 年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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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3D 基礎動畫場景建模 系所 資訊管理系 

英文名稱 3D basic animation scene modeling 任課教師 詹永任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Autodesk 3ds Max 基礎建模與動畫設計 

作者： 黃義淳 出版社：碁峰 出版日期：2018/11/08 

參考書目 
3ds Max 建模、材質、燈光、動畫製作設計寶典 

作者： 詹正雄  出版社：經瑋  出版日期：2019/09/01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目前業界的動畫產業大量採用 3D 動畫的方式呈現，並搭配 AR, VR 的技術，將人類的研究與想像

力結合到日常生活及科技、醫療等應用。3D 動畫採用電腦來模擬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物，而

電影產業也大多以 3D 的方式來呈現鏡頭的特效，結合了人類的研究成果與想像力利用 3D 來做

出過去無法實現的場景，更可實現人們的夢想。3D 製作不需大量的人力、器材、背景，所更看的

到的一切都可用電腦動畫來完成。 
 
(二)目標： 
1.熟悉 3D 多邊形角色建模之能力。 
2.熟悉 3D 場景建模之執行能力。 
3. 瞭解 3D 自由曲線建模之基本觀念與能力 
4.瞭解打光、色彩、紋理、貼圖之基本觀念與能力 
5.熟悉 3D 動畫製作技巧。 

(三)大綱： 
 
第 01 週：基本觀念介紹 
第 02 週：建模(ㄧ）2D、3D 幾何物件、參數式物件、修改器的運用 
第 03 週：建模(二）複製物件、2D 造型線、編輯雲形線 
第 04 週：建模(三）轉換造型線為 3D 模型、複合物件、多邊形建模 
第 05 週：材質（一）材質概述 
第 06 週：材質（二）使用材質編輯器、材質庫 
第 07 週：材質（三）使用、貼圖 
第 08 週：燈光照明與攝影機（一）燈光的類型 
第 09 週：期中報告 
第 10 週：燈光照明與攝影機（二）三點照明技術 
第 11 週：燈光照明與攝影機（三）攝影機 
第 12 週：動畫（一）動畫簡介與基礎動畫製作、基礎動畫製作 
第 13 週：動畫（二）動畫軌視窗、分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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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週：動畫（三）層級關係、角色動畫工具、骨骼蒙皮 
第 15 週：彩現、特效與合成（一）彩現引擎 
第 16 週：彩現、特效與合成（二）彩現特效 
第 17 週：彩現、特效與合成（三）彩現設定與輸出規格 
第 18 週：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5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5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25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詹永任      109 年 4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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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專業日文(二) 系所 食科系 

英文名稱 Japa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2) 任課教師 卓美幸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一年級 

指定書目 餐飲服務基礎日語會話(豪風出版社) 

參考書目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教學內容包含中餐、西餐、日本料理、烘焙等專業用語，以及服務業日語

句型及相關情境會話。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學習，具備日語基礎聽說讀

寫能力，運用所學於未來職場之需，進一步希望培養學生具備參加日語檢

定考試的能力。 
 

(二)目標：1.學會中餐、西餐、日本料理、烘焙相關用語 

                        2. 學會各式器具、料理方法、食材相關用語 

                        3.  學會用日語訂位 

                        4.  學會用日語點餐 

                        5.   學會用日語介紹餐點內容 

(三)大綱：1.第1-4週→中餐、西餐、日本料理、烘焙相關用語 

                        2. 第5-8週→各式器具、料理方法、食材相關用語 

                        3.  第10-11週→學會用日語訂位 

                        4. 第12-14週→學會用日語點餐 

                        5.  第15-17週→學會用日語介紹餐點內容 

選修本課程前(   )無／( ˇ )需，先完成之科目：專業日文(一)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 ％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
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卓美幸         109  年 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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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8.A     

課程名稱 產業實務實習(一)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Industry of Internship(Ⅰ) 任課教師 李珮琪 

學分數 4 時數 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妝品系學生實習手冊 

參考書目 妝品系學生實習手冊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 產學接軌同步學習，提早就業之雙軌訓練。透過進入產業界進行全學期 320 小時

以上之實務實習。以增進學生實務能力及就業競爭力，以確定未來職場的符合需求。
 
 

(二)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結合學理與實務之能力 
2.養成正確的職業倫理及敬業精神 
3.體驗職場文化與工作內容 
4.實踐所學之實務相關技術 
5.縮短學用落差促進就業競爭力，實際體認妝品業界的工作環境。 

 
(三)大綱： 

單元或各週 
（18 週）主題 

內  容  綱  要 
（請以條列式敘述，並詳加說明） 

備   註

學長姐經驗分享 
透過已完成實習的本系學生，在化妝品相關領域不同職
別之實習經驗分享，有助學生選擇合適之實習單位。 

依妝品

系學生

實習手

冊作業

並完成

320 小時

實習 

企業認識與職場體驗 
化妝品相關企業文化、工作內容、實地參訪與提前認識
工作環境。 

選填志願 
實習前二個月作業，含實習廠家說明會、媒合面試、確
認選課等相關程序。 

行前會議 
實習前兩週內，針對實習機構之需求，提供學生注意事
項之說明。 

赴業界實地實習 實地實習有助於學生實踐所學與就業接軌。 

教師訪問 
教師不定期電話訪會並實地觀察學學生學習狀況及機
構指導內容，以隨時反饋並協助溝通。 

實習座談與反饋 
實習後進行，學生交流與提供實習經驗及成果，系上同
時針對學生之實習意見進行反饋與調整。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程評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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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實習輔導訪視教師評分 55 ％、實習機構評分 45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李珮琪    109 年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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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8.A         

課程名稱 進階妝品創課實務應用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Advanced Cosmetic Practical Course 
Maker 任課教師 鄭德輝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二技        開課年級 二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導向之專業選修課程，改變以往傳統教師規劃課程、授課，學

生成為被動接受、學習的客體的教學方式，改以將學生學習的需求置於課程規劃之核心，以

學生為主體，由學生自組學習社群，透過專任教師與業師授課、實作、體驗、同儕討論等方

式，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風氣及知識經驗分享。 
    學生針對自身實務能力發展需求，自行規劃實作課程，並與業界機構合作，以發展學生

自主學習特質與提升學生總整實作能力。 
    課程內容規劃係以成果為導向，針對實務、跨領域、創新之學習成長議題進行規劃，內

容包括主題授課、小組討論、業界實作體驗、實作工作坊以及其它必要之學習活動。 
    課程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態度，並提升學生創新產品開發之能力，強化學生就

業競爭力。 
 
(二)目標： 
1.學生能認識化妝品製作、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的模式。 
2.學生能了解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服務與商品。 
3.學生能應用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商品與活動之設計。 
4.學生能透過自主學習掌握實務實作技術。 
5.學生能提出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服務模式實作構想與專題

成果。 
 
(三)大綱： 
第一週 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 第十週 時尚美容、彩妝個案設計與實作

一 
第二週 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 第十一週 時尚美容、彩妝個案設計與實作

二 
第三週 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 第十二週 反思與主題討論(三) case study 

第四週 反思與主題討論(一)case study 第十三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設計服務與

實作一 

第 185 頁

user01
打字機文字
開課學制



4 
 

 

第五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體驗與實作

一 
第十四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設計服務與

實作二 

第六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體驗與實作

二 
第十五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設計服務與

實作三 

第七週 時尚美容、彩妝創意體驗與實作

三 
第十六週 反思與主題討論(四) case study 

第八週 反思與主題討論(二) case study 第十七週 創意實作成果自我檢視 

第九週 期中成果評量 第十八週 期末實務作品成果展現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4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鄭德輝   109 年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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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8.A      

課程名稱 基礎專題研究(三)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Basic Topic Research (Ⅲ) 任課教師 許慈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專 開課年級 一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基礎專題研究(三)課程的設計是以培養學生能瞭解專題製作之目的、過程、並完成專題書面報告與

進行口頭報告，並以業界實際需求為主軸，兼重學理與時務，針對美容科技與應用，或時尚藝術整

體趨勢探討，激發學生探尋問題的興趣與能力，培養尋找問題並有效解決問題，編定計劃或規劃主

題製作。 

(二)目標： 

1. 能瞭解專題製作抽樣方法之定義與程序。 

2. 能瞭解專題製作抽樣方法之選擇與整合。 

3. 完成抽樣方法專題書面報告與進行口頭報告。 

4. 就市場流行導向為主題，培養學生做專題分析與實務製作。 

5. 培養專業實務經驗，有效規劃執行並應用於未來發展。 
 
(三)大綱： 

1.課程介紹 
1. 專題進度、規定、計分方式說明 
2. 教師心得分享 
3. 專題製作過程涵蓋之項目說明 

6 

2. 抽樣方法設計 

1. 抽樣性質與理由 
2. 抽樣程序設計 
3. 機率抽樣方法 
4. 非機率抽樣方法 

10 

3. 抽樣方法規劃 
1. 抽樣方法選擇 

2. 與教師進行抽樣方法討論 
3. 說明抽樣方法之重要性 

8 

4.實務抽樣方法撰寫 
1. 進行專題實務抽樣方法撰寫 
2. 與教師進行實務抽樣討論 

6 

5.報告撰寫與發表 
1. 專題研究設計之成效與討論 

2. 口頭發表  6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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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5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許慈芳    109年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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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8.A      

課程名稱 基礎妝品創課實作(三)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Basic Cosmetic Practical Course Maker 
(Ⅲ) 任課教師 施珮緹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專 開課年級 一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導向之專業選修課程，改變傳統教師規劃課程、授課，學生成為被動接受、

學習的客體的教學方式，本課程將學生學習的需求置於課程規劃之核心，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自

組學習社群，透過專任教師與業師授課、實作、體驗、同儕討論等方式，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風氣及

知識經驗分享。學生針對自身實務能力發展需求，自行規劃實作課程，並與業界機構合作，以發展

學生自主學習特質與提升學生總整實作能力。課程內容規劃係以成果為導向，針對實務、跨領域、

創新之學習成長議題進行規劃，內容包括主題授課、小組討論、業界實作體驗、實作工作坊以及其

它必要之學習活動。課程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態度，並提升學生創新產品開發之能力，強

化學生就業競爭力。 

(二)目標： 
1.學生能認識化妝品製作、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的模式。 
2.學生能了解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服務與商品。 
3.學生能應用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商品與活動之設計。 
4.學生能透過自主學習掌握實務實作技術。 

5.學生能提出化妝品、或美學應用、或彩妝造型、或美容技能創新服務模式實作構想與專題成果。

(三)大綱： 

1.自主學習的意義與價值 
1.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一) 

2.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二) 

3.自主學習探索實務問題(三) 
6 

2.創意實踐的體驗 
4.反思與主題討論(一) 

5.創意體驗與實作 

6.創意體驗與實作 
6 

3.期中成果分析與討論 
7. 創意體驗與實作 

8. 反思與主題討論(二) 

9. 期中成果評量 
6 

4.創意與商品化 
10.商品設計與實作 

11 商品設計與實作 

12.反思與主題討論(三) 

6 

5.生活性服務創新 
13.創意服務與實作 

14.創意服務與實作 

15.創意服務與實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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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務實作成果發表 
16.反思與主題討論(四) 

17.創意實作成果自我檢視 

18.期末實務作品成果展現 
6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程

評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5％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5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施珮緹    109年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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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資源再生植物新原料化妝品開發專

題實務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Renewable Herb Plant Cosmetics 

任課教師
易光輝、周怡真、阮智榆、

涂卉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資源再生水果皮廢棄物新原料進行開發，將所開發之植物新原料入化妝品配方，並以其意象

進行外包裝設計，以及完成化妝品成品之保養應用。結合理論與實作技術，帶領學生進行水果皮新原

料配方調製、包裝設計以及保養應用實務，以提升學生之實務能力。 

(二)目標： 
  
  1. 學習植物新原料配方設計。           2. 學習植物新原料調製技術。 
  3. 學習包裝設計基本原理。             4. 學習包裝設計操作。 
  5. 學習妝品應用基礎。                 6. 學習化妝品保養操作。 

(三)大綱： 

週數 課綱 教室 週數 課綱 教室

第 1 週 化妝品配方設計 L316 第 10 週 化妝品包裝設計實作(一) L213

第 2 週 化妝品調製概論 L316 第 11 週 化妝品包裝設計實作(二) L213

第 3 週 化妝品調製技術原理 L316 第 12 週 化妝品包裝設計實作(三) L213

第 4 週 化妝品調製技術實作(一) L316 第 13 週 化妝品應用基礎 L413

第 5 週 化妝品調製技術實作(二) L316 第 14 週 化妝品應用流程 L413

第 6 週 化妝品調製技術實作(三) L316 第 15 週 化妝品保養操作 L413

第 7 週 包裝設計基本原理 L213 第 16 週 化妝品保養實作(一) L413

第 8 週 包裝設計基本概論 L213 第 17 週 化妝品保養實作(二) L413

第 9 週 化妝品包裝設計分析 L213 第 18 週 化妝品保養實作(三) L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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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易光輝    109 年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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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資源再生異材質服飾與配件製作

專題實務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Perform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Renewable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Materials  

任課教師
易光輝、鄭德輝、江佳玲、

陳佳惠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資源再生廢棄物或概念，進行異材質服飾與配件製作開發，將資源再生廢

棄物或概念經過設計後，透過相關設備製程，進行服飾與配件製作，以製成良好資

源再生產品。結合理論與實作技術，帶領學生進行異材質選擇、設備製程開發以及

整體搭配實務，以提升學生之實務能力。 

(二)目標： 

1. 學習資源再生異材質概念與應用。  2. 學習異材質服飾設計與實作技術。 
  3. 學習設備操作基本原理與方法。    4. 學習異材質配件設計與實作技術。 
  5. 學習異材質服飾與配件搭配方法。  6. 學習服飾與配件整體造型應用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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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週數 課綱 教室 週數 課綱 教室

第 1 週 資源再生異材質概論 L402 第 10 週 異材質配件實作(一) L402

第 2 週 異材質服飾設計概論 L402 第 11 週 異材質配件實作(二) L402

第 3 週 異材質服飾設計方法 L402 第 12 週 異材質配件實作(三) L402

第 4 週 異材質服飾技術實作(一) L402 第 13 週 異材質服飾與配件搭配概論 L402

第 5 週 異材質服飾技術實作(二) L402 第 14 週 異材質服飾與配件搭配方法 L402

第 6 週 異材質服飾技術實作(三) L402 第 15 週 異材質服飾與配件整體設計 L402

第 7 週 設備操作基本原理 L402 第 16 週 服飾與配件整體造型應用實作(一) L402

第 8 週 異材質配件設計概論 L402 第 17 週 服飾與配件整體造型應用實作(二) L402

第 9 週 異材質配件設計方法 L402 第 18 週 服飾與配件整體造型應用實作(三) L402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易光輝    109 年 04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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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基礎髮型設計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Basic Hair Set Design 任課教師 紀仲軒 

學分數 2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髮型設計和服裝設計一樣是屬於視覺上的感官設計，同時髮型設計也和建築 或商業設

計ㄧ樣，重視功能和目地的觀念一致，以達整體感官之美感! *髮型設計的共同因素，

由點、線、面、方向、動感、明暗、髮束、空間、髮 色所組合，而產生視覺上的美感，

這也是我們髮型設計上的素材。 *韻律、均衡、調和、統一這四大原則，是視覺設計

概念的美感來源! 
 
(二)目標： 

1、培養具美感素養及注重品德教育之養成 

 2、培育優秀之髮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專業人才應具備的專業能力為目標 

 3、引導學習基礎髮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美感激發創作潛能 

 4、銜接業界職場所需人才之職前訓練為目標 

 5、具備國際觀因應未來就業市場之競爭能力 
 
(三)大綱： 

單元或各週 內  容  綱  要 

1.基礎髮型設計概論 

1.髮型設計之夾髮、編髮、梳髮、刮髮、吹風、造型工具使用介紹，

示範與實習 
2.造型原理&視覺造型設計概念與美感講解 

3.藉由基礎理論與設計，如何使用造型工具與技巧及如何判斷頭型與

髮型之結合運用. 

2.基礎髮型設計技巧運用 
1.個性化造型示範與操作講解實習 

 2.宴會、秀場造型設計示範與操作講解實習 

3.藉由操作練習與應用，增加操作實際經驗 

3.假髮之應用 
1.假髮的種類與認識 
 2.假髮的運用設計&示範與操作講解實習 

 3.運用不同之假髮學習判斷如何選擇與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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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娘髮型設計 
1.新娘造型設計示範與操作講解實習 

2.在課堂上學習如何判斷不同風格與娘造型技巧設計運用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10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紀仲軒     109 年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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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界面化學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Surface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任課教師 張乃方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界面化學，周宗翰、張乃方、呂祖尚、陳玉芬、嚴嘉蕙、楊濟華合著，

華格那出版社，ISSN 978-986-6680-23-6   

參考書目 
Surfactants and Interfacial Phenomena, Milton J. Rosen, 3r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4 (東華書局代理)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主要是讓學生了解物質三態彼此間的界面現象及其發生之原理，並詳細介紹界

面活性劑(包括性質、化學構造及分類)，及其在產業上的應用。課程主要內容包括三個

部分：1.界面現象、2.界面活性劑、3.界面活性劑在工業上的應用。 

(二)目標： 

1. 瞭解界面現象與特性 
2. 瞭解界面化學的基本概念 
3. 瞭解界面活性劑的種類、特性及其應用 
4. 瞭解界面活性劑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5. 瞭解界面活性劑在化妝品之應用 

(三)大綱： 
單元或各週 

（18 週）主題 
內  容  綱  要 

（請以條列式敘述，並詳加說明） 
分配

節數

表面張力和界面張力 

1. 界面活性劑的組成 

2. 界面的吸附現象 

3. 微胞的形成 

4. 單分子層 

2 

界面活性劑的基本概念 
 

1. 界面活性劑的組成（界面活性劑之特色、界面活性劑之化學構

造） 

2. 界面活性劑的分類（陰離子型界面活性劑、陽離子型界面活性

劑、兩性型界面活性劑、非離子型界面活性劑） 

3. 界面活性劑的新發展 

6 

界面活性劑的特性 
 

1. 界面活性劑溶液的性質 
2. HLB 值的意義（HLB 值的由來、HLB 值的計算法、HLB 值的

應用） 
3. 界面活性劑在化粧品工業中的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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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作用 
 

1. 吸附作用 

2. 等溫吸附（Freundlich 等溫吸附、Langmuir 等溫吸附、

Brunauer-Emmett-Teller (BET)等溫吸附） 

3. 吸附熱力學理論 

4. 吸附之應用 

2 

可溶化作用 
 

1. 可溶化作用及其反應機制 

2. 影響可溶化作用的因素（界面活性劑的結構與性質、被溶物的

分子結構與性質、非電解質、無機鹽類（電解質）、溫度、混

合界面活性劑體系的可溶化作用） 

3. 可溶化作用的應用 

4 

界面活性劑的濕潤作用 
 

1. 接觸角與溼潤現象 

2. 接觸角的測量（角度測量法、長度測量法、力測量法、滲透測

量法） 

3. 界面活性劑對溼潤性的影響 

4. 溼潤作用的應用 

2 

乳化作用 
 

1. 乳化現象與特性 

2. 乳狀液之判定（乳狀液的類別、乳狀液的鑑別方去、影響乳狀

液類型的因素） 

3. 乳狀液的物理性質（分散粒子的大小及分布、光學性質、黏度）

4. 乳狀液的穩定性（乳狀液不穩定現象、乳狀液的穩定因素） 

5. 乳化劑的選擇與乳狀液的製備 

6. 乳化安定性評估 

6 

分散與凝集作用 

1. 分散原理 

2. 凝集原理 

3. 分散與凝集的應用 

2 

起泡作用 
 

1. 泡沫的基本性質 

2. 泡沫的穩定性及持久性 

3. 起泡作用在化粧品中的應用 

4. 消泡作用 

4 

去汙作用 

1. 去汙原理（洗淨作用之緣由、清潔劑的洗淨原理、影響清潔劑

洗淨力的因素） 

2. 界面活性劑在清潔用品中的應用 

2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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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乃方   109 年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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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專業諮詢與顧客關係管理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詹錦豐及 7 位業師共同開課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由各授課老師自編講義並配合學生的能力與未來的需求，採用實例與

當前美容企業情況來規劃。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學習對顧客進行皮膚分析與診斷會談並設計療程內容，學習顧客資料管理、需求分

析、顧客知識管理並建立良好的顧客關係。 

 

(二)目標： 

1. 透過諮詢工具與分析儀器了解客戶需求，使學生了解顧客諮詢的重要性 
2. 學習處理顧客對療程內容、預期狀況及抱怨等服務等諮詢技巧 
3. 學習如何建立及規畫良好的顧客諮詢流程 
4. 藉由建立完整的顧客關係與營銷策略來提昇企業獲利 
5. 使同學了解創新品牌的價值，提早了解職場生態 
 
(三)大綱： 

透過諮詢工具與分析儀器了解客戶需求、並安排療程及處理顧客對療程內容、預

期狀況及抱怨等服務，瞭解顧客關係管理的理論背景與運作的技巧。  

課 程 單 元 
授課校內師資

姓名 

授課  
時數 

授課業界師

資姓名 

授課  
時數

客戶諮詢 /  廖秀瑩 8 

皮膚分析 /  王麗貴 8 

諮詢技巧 /  涂麗敏 6 

按摩課程設計及規劃諮詢流程 /  周麗春 8 

顧客關係管理(CRM)導論 /  劉淑秋 8 

化妝品營銷策略 /  鐘伊璇 8 

品牌價值創新 /  何敏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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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參訪 詹錦豐 0   
 

選修本課程前( X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詹錦豐     109 年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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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專業芳療與美容保健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Aromatherapy and 
Beauty Care 

任課教師
歐明秋、黃文盈、詹錦豐、

施珮緹及 4 位業師共同開課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教材 

參考書目 
Chrissie Wildwood(2000)、牛爾(2004)譯。芳療聖經。台北縣：商周出

版社。ISBN： 9861241922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提供有志進入芳療與美容就業市場的同學，增加自己的專業知識及實務能力，提高

就業競爭優勢。 

(二)目標： 

1. 使學生了解芳香療法之歷史演進與產業法規 
2. 使學生了解植物精油之特質、成分及分析方法 
3. 使學生了解精油之安全性與按摩技法的應用 
4. 使學生熟習芳療在情緒、保健及醫美的應用 
5. 業界參訪使學生芳療保健業者的實務應用 
 

(三)大綱： 

課程包括芳療與美容專業知識與實務技能，國際就業市場現況及未來發展的趨勢。

課 程 單 元 
授課校內師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業界師

資姓名 
授課  
時數 

澳洲芳療產業及法規介紹   王麗貴 4 
精油化學專論  歐明秋 8   
精油成分檢驗分析  黃文盈 2   
精油的安全性  詹錦豐 2   
瑞典式按摩的介紹    吳宜玲 4 
芳療保健  施珮緹 6   
情緒芳療    童湘芸 6 
醫美與芳療    王玉如 4 
美容中心參訪  黃文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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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X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詹錦豐     109 年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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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共通核心職能與勞動法令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Common Cor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Labor Laws Curses 

任課教師
劉宛菱等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4 位共同開課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勞動基準法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使同學能就業後學習工作團隊的合作方法及減少職場衝突，適應新環境並且創新

學，創造工作上及自我的價值，熟悉職業安全衛生法與勞動基準法，保護勞工自身

安全與權益。 
 
(二)目標： 
1. 學習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及職場夥伴關係與衝突管理 
2. 職場環境的適應、學習與創新 
3. 學習勞動價值概念與成本意識 
4. 了解常見勞動問題的反映分析與解決方法 
5. 學習職業安全衛生法與勞動基準法 

 (三)大綱： 

訓練課程  課程大綱 
授課師資身分別 授課師資

姓名  
授課時數 

共通職能課程  

B2 工作團隊與團隊

協作方法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劉宛菱  5  

B3 職場夥伴關係與

衝突管理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劉宛菱  5  

K1 職場環境的學習

與創新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初炳瑞  5  

K2 價值概念與成本

意識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初炳瑞  5  

K3 問題反映與分析

解決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吳育昇  6  

勞動法令課 
程  

職業安全衛生法解

說  
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師資 
林明松  3  

勞動基準法解說  勞動部勞動力發 林明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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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署師資 
 

選修本課程前( X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宛菱    109 年 0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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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跨域實作創課-木瓜籽之萃取添加於葡
萄籽油應用於局部指壓搭配營養飲食
控制雕塑身材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Course of Interdisciplimary
Practice-
The Extract of Papaya Seeds is Added 
to Grape Seed Oil and Applied to Local 
Acupressure with Nutritional Diet 
Control Sculpture 

任課

教師
周怡真 

學分數 1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化妝品調製學實驗 ISBN：9789861944708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導向之專業選修課程，改變傳統教師規劃課程、授課，學

生成為被動接受、學習的客體的教學方式，本課程將學生學習的需求置於課程規劃

之核心，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自組學習社群，透過專任教師與業師授課、實作、

體驗、同儕討論等方式，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風氣及知識經驗分享。學生針對自身實

務能力發展需求，自行規劃實作課程，並與業界機構合作，以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特

質與提升學生總整實作能力。課程內容規劃係以成果為導向，針對實務、跨領域、

創新之學習成長議題進行規劃，內容包括主題授課、小組討論、業界實作體驗、實

作工作坊以及其它必要之學習活動。課程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態度，並提

升學生創新產品開發之能力，強化學生就業競爭力。 

 

(二)目標： 

1.學生能認識木瓜籽萃取製作的模式。 

2.學生能了解化妝品按摩油製作。 

3.學生能應用化妝品創新商品與營養課程結合活動之設計。 

4.學生能透過自主學習掌握實務實作技術。 

5.學生能提出化妝品實作構想與專題成果。 

 

(三)大綱： 

第 1週 說明萃取的原理及方法 

第 2週 原物料優缺點的分析 

第 3週 木瓜籽成分剖析 

第 4週 木瓜籽原物料前置處理及注意事項 

第 5週 木瓜籽萃取方法理解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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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週 木瓜籽萃取實際操作 

第 7週 木瓜籽萃取實際操作 

第 8週 木瓜籽萃取液添加葡萄籽油複方按摩油配方設計 

第 9週 木瓜籽萃取液添加葡萄籽油複方按摩油配方調製 

第 10 週 複方按摩油實務運用(美體手技教學) 

第 11 週 營養學概論 

第 12 週 了解人體所需之營養成分與需求 

第 13 週 營養飲食建議與飲食計畫 

第 14 週 健康飲食設計及飲食控制 

第 15 週 能量代謝與體重控制 

第 16 週 如何身體自我檢測 

第 17 週 成果驗收 

第 18 週 心得分享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技術操作  40  ％ 

 
其他(期末成果展

現) 
 30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周怡真     109 年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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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實作創課-媒體經營基礎與實作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Practice Couse - 
Foundation of Media Operation 
and Practicum 

任課教師 許慈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 

指定書目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行銷術：影音剪輯實戰╳行動影音剪輯╳特效處理╳微電影

實作╳影音社群行銷 ISBN：9789864343706 

參考書目 
畢業製作與微電影創作 ISBN: 9789571183008 

The Power of Visual Storytelling: How to Use Visuals, Videos, and Social Media to 

Market Your Brand ISBN: 9780071823937 

課程簡介：  

(一)動機： 

近年商品連結企業形象相關的影片成長快速，尤其以美妝、化妝品類別為主。視覺

故事的力量則是充滿了圖像和發人深省的文案，透過照片、影像、資訊圖表、文稿

和其豐富的節奏來形塑品牌、強化注目度。當已具備完整的專業技術職能學習基礎

後，該如何利用跨領域的學習，讓媒體經營行銷個人、產品及品牌是讓外界看到的

重要能力。 

(二)目標： 

1. 學習媒體經營基礎概念與實務操作 

2. 學習創意發想與創造視覺故事的能力 

3. 建立前置腳本企劃及影片拍攝分鏡和運鏡的技巧 

4. 學習剪輯和後製配樂等實作能力 

5. 實踐美學結合專業技術之跨領域能力 

 (三)大綱： 

 課程型態 授課內容 學習內容 

2 理論 創作基礎理論 1 影片企劃與劇情設計 

4  理論/實作 創作基礎理論與實作 2 分鏡與運鏡及燈光與收音 

8 實作 基礎實作 1 影音實作 

8 實作 基礎實作 2 影音實作 

4  理論/實作 創作基礎理論與實作 3 剪輯、色彩處理與聲音設計 

8 實作 基礎實作 3 影音實作 

1 理論 創作發想與實務分析 1 如何針對主題做創意發想，引導學習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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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思考 

4  實作 創作發想與實務分析實作 2 影像製作公司參訪拍攝過程 

2 理論/實作 創作發想與實務分析 3 
行銷策略手段下，如何堅定理念、業者期

待與市場反應 

4 實作 成果檢校正實作 1 成果修改與剪輯、聲音設計、色彩校正 

2  理論/實作 成果檢視 2 作品分析與評論 

1 理論 學習反饋 課程反饋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許慈芳     109 年 04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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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形象設計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Appearance Design 任課教師 賴仁輝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加強學生對於造型創作力的提升，建立其「符號化」可能的風格探索。 本課程試

圖透過學生對造型之觀察，在圖像造型刺激與想像中，經由創作經驗啟發，導入並

衍生符號意謂的使用涉入。 強調以符號機能為出發，在建立學生對於自我造型發展

脈絡探索中，能達成形塑自我符號意象，建立個性化品牌形象及整體造型應用之特

色，更深層次的期許能在時尚應用中，取得獨樹一幟優勢地位。 

 

(二)目標： 

1.熟習整體造型形象設計之實務操作能力。 
2.建立造型建構之配置能力，引導學生懂得應用形式美學，傳達正確造型的形象意

涵，並掌握形象之風格特色。 
3.以時尚角色的形象探討，創意思維的建立，呈現造型形式的可能性。 
4.訓練學生整體造型材質應用與執行能力。 
5.透過造型整體情境表演呈現，學習傳達表現角色風格之定位與美感主題形象完成。

 
(三)大綱： 
   

單元或各週 
（18 週）主題 

內  容  綱  要 
（請以條列式敘述，並詳加說明） 

分配節數

1. 造型配置 
 

1. 造型建構的掌握─以形式美學之原理原則，就視覺主題

如：焦點、平衡、統一、層次、律動等之視覺節奏機能

的營造，從規律秩序到非規律的運用變化，以幾何為出

發，點、現、面為主體營造概念。引導學生懂得應用簡

單的秩序脈動，表現多元的造型可能。 
2. 藉由大自然中實物觀察(以鳥類為例)，引導造型性與識

別性的應用延伸。並表現於人物角色之性格象徵、符號

造型與創意形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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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色彩強調的掌握 
 

1. 說明並建立主色調的運用觀念。以明度概念配置各種

明調、暗調、中間調、長調、短調等之判斷與應用於整

體。 
2. 訓練色彩的視覺節奏機能，營造配色比例運用，引導

學生就時尚造型配色，各種機能性變化，蒐集資料並有

效運用。 

6 

3. 風格的營造 
 

1. 建立並掌握時代風格的脈動，從近代美學形式的認識

至當代時尚新面貌，學習展現多元或強調以風格為主題

造型之形象設計。 
2. 街頭時尚的美學觀察與探討。呈現裝扮角色造型與時

尚結合為一的可能性。融合各式風格與當代都會精神的

創意設計。 

6 

4. 整體形象造型的

應用表現 
 

1. 尋找符號象徵的形式表現，以圖騰為肌理，活化各式

文化元素，思考融入文化的可行性。 
2. 以整體強度為思考，前衛風潮為表現焦點，就整體造

型的特異性與創意解放，讓學生掀反傳統，具創意個性

形象之表現。 

10 

5. 材料製作與應用 
 

1. 透過實務造型裝扮，尋找各種造型材料，並有效運用。 
2. 各式飾品的概念製作與融入，讓學生能嘗試運用多元

材料，以材質材料為創意發想的基礎進行形象設計的探

討。 

8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4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賴仁輝   109 年 0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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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產業實務實習(二)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Industry of Internship(Ⅱ) 任課教師 李珮琪 

學分數 6 時數 6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二技 開課年級 二 

指定書目 妝品系學生實習手冊 

參考書目 妝品系學生實習手冊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為產業實務實習(一)之進階產學接軌同步學習，提早就業之雙軌訓練。透過進入產

業界進行全學期 480 小時以上之實務實習。以增進學生實務能力及就業競爭力，以

確定未來職場的符合需求。 
 
 

(二)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結合學理與實務之能力 
2.養成正確的職業倫理及敬業精神 
3.體驗職場文化與工作內容 
4.實踐所學之實務相關技術 
5.縮短學用落差促進就業競爭力，實際體認妝品業界的工作環境。 

 
(三)大綱： 

單元或各週 
（18 週）主題 

內  容  綱  要 
（請以條列式敘述，並詳加說明） 

備   註

赴業界實地實習 延續產業實務實習(一)實地實習實踐所學與就業接軌。 
依妝品

系學生

實習手

冊作業

並完成

480 小時

實習 

教師訪問 
教師不定期電話訪會並實地觀察學學生學習狀況及機
構指導內容，以隨時反饋並協助溝通。 

實習座談與反饋 
實習後進行，學生交流與提供實習經驗及成果，系上同
時針對學生之實習意見進行反饋與調整。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實習輔導訪視教師評分  55 ％、實習機構評分 45 ％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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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李珮琪    109 年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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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設計美學研究 系所 化妝品應用系 

英文名稱 Research in Art and Design Project 任課教師 邱蕙琳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碩士班 開課學制
一般生 

(含在職專班)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新設計史  譯者:李玉龍/張建成 六和出版社  ISBN:957-8823-46-0 

The new design source book (Penny Sparke.Felice Hodges.Emme Dent 
Coad.Anne Stone.A-Williams)  

參考書目 

1. 美學原理 著者:葉朗 .信實文化行銷有限公司 
ISBN:978-986-5767-20-4 

2. 藝術史學的基礎 著者:曾堉.葉劉天增 東大出版社 
ISBN:957-19-1381-2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設計美學強調人文素養與美感形式之設計實踐，因此設計美學研究主在使學生具備完

整的設計美學脈絡。授課內容聚焦設計美學研究的思辨與創作能力，而研究內容則涉

及古今中外「設計美學」的歷史，設計美學的論述，涵蓋設計美學的分析及應用，俾

使學生有設計美學研究能力。 

(二)目標： 
1、 西洋古典設計美學 

2、 西洋現代設計美學 

3、 東方設計美學 

4、 西洋設計美學應用 

5、 五、東方設計美學應用 

(三)大綱： 

1. 西洋古典設計美學(1-5
週) 

1.西洋古典設計美學概論
2.古埃及、小亞細亞設計美學 
3.古希臘羅馬設計美學 
4.西歐設計美學 
5.拜占庭歌德設計美學

10 

2. 西洋現代設計美學 (6-10
週) 

1.西洋現代設計美學概論
2.美術工藝設計美學 
3.新藝術設計美學 
4.機械設計美學 
5.裝飾藝術設計美學

10 

3. 東方設計美學 
  (11-12 週) 

1.東方設計美學概論
2.日本中國設計美學 
3.台灣設計美學

4 

4. 西洋設計美學應用(13-15
週) 

1.西洋設計美學研究的趨勢及操作要項
2.西洋設計美學設計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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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方設計美學應用(16-18
週) 

1.東方設計美學研究的趨勢及操作要項
2.東方設計美學設計應用 
3.期末發表

6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邱蕙琳     109 年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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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歐美造型梳理實務 系所 美髮造型設計系 

英文名稱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yle 

hairstyles 

任課教師 王曉芬(待聘)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決戰髮師 I：競賽髮型造型完全解析手冊/ISBN13：9789866328732/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為增進學生在時尚創意造型技術更為精湛，增強學生跨領域創新及實務經驗，因此將

以以時尚創意造型元素為要求、搭配歐美競賽造型梳理技巧來提升學生對創意創新的

概念，並經由反覆練習使學生的設計邏輯、時尚創意造型技藝更為精湛。 

 

(二)目標： 

1.增強學生對髮型的設計能力 

2.培養學生對於競賽髮型的敏銳度與技巧 

3.提升學生對於不同風格髮型的應用能力 

4.培育兼具髮妝品知識，人文美學涵養，專業髮型人才。 

5.培育兼具美髮專業整體造型設計專業人才。 

(三)大綱： 
 

週次 課程大綱 

1 歐美髮型與流行趨勢 

2 創作作品講解 

3 設計構圖 

4 創意發想 

5 假髮片梳理 

6 創意髮型設計概念 

7 創意髮型設計示範 

8 創意髮型設計演練 

9 期中考 

10 經典髮型設計概念 

11 經典髮型設計示範 

12 經典髮型設計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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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時尚長髮設計概念 

14 時尚長髮設計示範 

15 時尚長髮設計演練 

16 競賽髮型示範 

17 競賽髮型演練 

18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3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王曉芬(待聘)   109 年 0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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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銀髮時尚造型染燙設計 系所 美髮系 

英文名稱 Silver Hair Fashion Dyeing 
Design  

任課教師   呂佩芸 (待聘)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旨在提升學員對於熟齡消費者的染髮及燙髮的技術以及讓學員掌握髮量稀

少及各種髮質髮況以及白髮問題處理設計出時尚造型、並延續本系課程之『剪燙染

進階實務』課程延續，增進學員對於銀髮造型設計創意之美感以及讓學員經過此套

課程促進學生對銀髮顧客的造型掌握。 

(二)目標： 

透過本課程學習銀髮族燙髮及染髮的設計要領以及銀髮族臉型設計技巧，讓學習者

未來就業時可以快速進入銀髮服務領域，旨在教育學員對於熟齡顧客的染髮及燙髮

技術因應在商業沙龍，增進學員對於處理熟齡髮型染燙立體空間之架構，主要以髮

量稀少問題及白髮問題進行主題行探索增進學生對於特殊髮質的掌握。 

(三)大綱： 
週別 課程單元 

第一週 銀髮族臉型與燙髮結構 

第二週 銀髮族臉型與燙髮結構 

第三週 白髮染髮與色彩調配 

第四週 白髮染髮與色彩調配 

第五週 銀髮族燙髮原則與理論 

第六週 銀髮族燙髮原則與理論 

第七週 銀髮時尚燙髮技巧與設計 

第八週 銀髮時尚燙髮技巧與設計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銀髮族造型創意設計 

第十一週 銀髮造型與美感創意 

第十二週 銀髮造型與美感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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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銀髮時尚染髮造型設計 

第十四週 銀髮時尚染髮造型設計 

第十五週 造型諮詢與形象管理 

第十六週 銀髮族時尚彩妝設計 

第十七週 銀髮族時尚彩妝設計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v  )需，先完成之科目：剪燙染進階實務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3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呂佩芸 (待聘)    109 年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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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銀髮造型美學設計實務 系所 美髮系 

英文名稱 Silver Hair Styling Aesthetic 
Design   

任課教師 呂佩芸 (待聘)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旨在教導學生學習銀髮族商業髮型設計以及強化造型設計能力，強化商業

髮型設計學生為未來就業時增進熟齡顧客服務技術，並教導學生了解造型與美感

結合概念，並能從中學習時尚創作與髮型設計關聯，由校內教師及業界專家分享

美感美學造型，增加學生對融合現況與實作的瞭解及增進學生創作靈感、提升學

生針對規劃設計能力及個人形象魅力形塑，藉由美感美學課程加強學生美學藝術

增進創作時之美感並將美學透過數位行銷進行推廣 

 

(二)目標： 

延續系本位課程之「銀髮族造型設計實務」和「時尚髮型設計實務」課程所學習

之內容，由業界教師分享熟齡髮型設計技巧和顧客服務經驗，增加學生對熟齡造

型的瞭解和認識，並從中學習應用到顧客剪髮造型實作與髮型規劃經營上，課程

主要以系統教育為主讓學員可以透過有系統的學理知識搭配技術應用建立完整

的邏輯思考。以及延續系本位課程之「美學」和「時尚概論」的學習內容，以時

尚為出發教習學生對於各類美學的啟發，也透過此讓學生有更多元的能力服務熟

齡消費者課程內容含括時尚熟齡美學及攝影美學以及形象規劃，提升學生豐富的

美感美學以運用在熟齡創作上。 

(三)大綱： 
週別 課程單元 

第一週 銀髮造型與臉型設計 

第二週 銀髮造型與臉型設計 

第三週 銀髮造型與時尚搭配 

第四週 銀髮造型與時尚搭配 

第五週 時尚藝術與造型設計 

第 220 頁



第六週 時尚藝術與造型設計 

第七週 銀髮族男士造型設計 

第八週 銀髮族男士造型設計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銀髮族長髮整髮設計 

第十一週 銀髮族短髮整髮設計 

第十二週 銀髮族短髮整髮設計 

第十三週 銀髮造型與設計美學 

第十四週 銀髮造型與設計美學 

第十五週 銀髮造型與設計美學 

第十六週 熟齡攝影及修圖技巧 

第十七週 熟齡攝影及修圖技巧 

第十八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  v )需，先完成之科目：剪燙染進階實務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3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呂佩芸 (待聘)    109 年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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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美髮沙龍職場體驗實務 系所 美髮系 

英文名稱 Hair salon experience practice  任課教師   呂佩芸 

學分數 1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旨在提升學生在職場工作之深度認識，透過職場體驗課程促進學生有更多機

會在美髮沙龍現場與顧客互動機會，透過職場體驗課程研習更多職場技術並取得更

多顧客服務經驗，除了在技術上提升外、在人際互動及學習顧客問題處理讓學生有

全方位的學習環境，為未來進入職場就業前準備。 

(二)目標： 

1. 透過職場工作之體驗學習更多沙龍工作項目。 

2. 提升學生未來在職場的適應度。 

3. 研習更多美髮沙龍燙染技巧。 

4. 學習顧客服務及問題處理技巧。 

5. 拓展產業人際關係為未來就業準備。 

(三)大綱： 
週別 課程單元 

第一週 各項服務標準作業流程 

第二週 各項機具認識 

第三週 店舖工作管理規則介紹 

第四週 顧客服務禮儀與態度 

第五週 紓壓洗髮服務實務 

第六週 紓壓洗髮服務實務 

第七週 頭皮紓壓 SPA 

第八週 期中檢核 

第九週 頭皮紓壓 SPA 

第十週 基礎剪髮設計練習 

第十一週 基礎剪髮設計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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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溫塑燙操作實務 

第十三週 溫塑燙操作實務 

第十四週 溫塑燙操作實務 

第十五週 染髮操作實務 

第十六週 染髮操作實務 

第十七週 染髮操作實務 

第十八週 期末檢核 
 

選修本課程前(   )無／(v  )需，先完成之科目：剪燙染進階實務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320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呂佩芸     109 年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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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兒童多元產業 系所 幼兒保育系 

英文名稱 Child’s Multi-industry 任課教師 趙蕙鈴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日間部、進修

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薛慧平、張冠著、陳建志合著，2018，《兒童產業概論與實務》，台中市：華格納。

參考書目 自編講義 

課程簡介：(一)動機： 
過去以學習型、工具型為主流的兒童產業，已經在近十年有更多元的轉型。除了業者因應家庭育兒

需求的多元兒童產業不斷創新之外，因應少子化政策而對應發展的教保、社福類的兒童產業，也快

速發展。在本系已發展為制度成熟、且具專業特色之四年制兒童教保專業人才培育機構，並以培育

具備多元化教保產業就業職能之人才為目標的前提下，開設兒童多元產業課丞，以促進學生進行更

好的職涯探索與就業準備。 

(二)目標： 
1.了解兒童多元產業的發展現況與趨勢 

2.了解兒童多元產業在家庭育兒支持功能的內涵與功能 

3.了解兒童多元產業的跨領域整合與實務 

4.了解兒童多元產業與教保專業的關聯與實務 

5.了解兒童多元產業的型態與經營 

(三)大綱： 
第 1週： 課程簡介 

第 2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發展現況 

第 3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發展趨勢 

第 4週： 兒童多元產業與家庭功能 

第 5週： 兒童多元產業與政府政策 

第 6週： 兒童多元產業發展之研討 

第 7週： 教保專業與兒童多元產業:跨領域產業(1) 

第 8週： 教保專業與兒童多元產業:跨領域產業(2) 

第 9週： 期中考 

第 10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型態(1) 

第 11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型態(2) 

第 12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經營 

第 13週： 兒童多元產業的行銷 

第 14週： 兒童多元產業實務研討(1) 

第 15週： 兒童多元產業實務研討(2) 

第 16週： 兒童多元產業實務研討(3) 

第 17週： 學習成果分組報告 

第 18週：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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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10  ％ ■ 書面報告   25   ％ 

■ 期末考   15  ％ ■ 口頭報告  1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5  ％ ■ 技術操作   15   ％ 

□ 其他     ％  
109年04月09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04月14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年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趙蕙鈴       109年 0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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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幼兒美感教育 系所 幼兒保育系 

英文名稱 Early childhood aesthetic education 任課教師 張斯寧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年制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林玫君(2015).幼兒園美感教育.台北：心理。 

參考書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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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一)動機： 
幼兒作為國家希望的種子，幼兒教育自是美感啟蒙的關鍵。透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

員在培育機構美感能力的培育，進而將此能力轉化至教保現場的美感課程活動設計

與實施，期待能看到「美感從幼起」的美好願景逐步在幼兒園開花結果的同時，也

達到幼兒園教保服務的總目標~、拓展幼兒美感經驗。 
(二)目標： 
（1）覺察自我美感特色； 
（2）師生互動、共構美感生活； 
（3）多元感官、配合時令變化； 
（4）落實於日常經驗中； 
（5）鼓勵個別合宜發展； 
（6）家長與在地生活美感延伸。 
(三)大綱： 
第一章 美感的基本概念 
  第一節 美感重要性與定義 
  第二節 美感玩家和幼兒遊戲的關係 
第二章 教保人員與美感教育的關係 
  第一節 美感教育的迷思 
  第二節 教保人員自我美感意識的覺察 
  第三節 美感教育中的角色 
第三章 美感的環境與生活 
  第一節 美感環境的營造 
  第二節 美感生活的引導 
  第三節 家長與在地社區藝文資源的運用 
第四章 美感與藝術教育之發展及內涵 
  第一節 幼兒視覺藝術發展與教學原則 
  第二節 幼兒聽覺及音樂發展與教學原則 
  第三節 幼兒戲劇扮演發展與教學原則 
第五章 美感領域之課程內涵與學習指標 
  第一節 美感領域之課程目標與內涵 
  第二節 美感領域之學習指標 
第六章 美感教保活動課程實例 
  第一節 大班美感教保活動實例～生活小地方 
  第二節 大班美感教保活動實例～遊樂場 
  第三節 中班美感教保活動實例～海邊 
  第四節 小班美感教保活動實例～教室變公園 
 
 

選修本課程前(   )無／(V   )需，先完成之科目：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及幼兒

園教材教法 I，II 

程評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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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04月09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04月14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斯寧    109年04月09日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第 228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場域設計與行銷(三)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Space Design and Marketing(Ⅲ) 任課教師 涂卉/黃錦華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山崎亮 Yamazaki Ryo (2015)，社區設計，臉譜。 2. PIE BOOKS 編輯

部(2016)，好設計，讓地方重燃元氣！19 個激發日本在地特色的創新企

劃實例，麥浩斯。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場域設計與行銷(三)為場域設計與行銷(二)的進階課程。旨在理解城鄉空間在全球本土化的衝擊與

融合下，透過改造空間、設計翻轉、藝術介入、文化節慶等構想形成社區設計與地方創生的模式。

本課程即以社區設計與地方創生為教學主軸，強調理論與設計方法的結合，實作上選擇明確的中台

灣地區，透過實質規劃的流程，同時以工作坊的方式引導同學討論規劃課題，最後提出完整的改造

方案。整體來說，本課程培養成學生對大尺度課題的解析能力，提出設計與行銷的對策方案與規劃

構想。 

(二)目標： 
1.具備大尺度的規劃設計的分析方法與規劃能力 
2.培養同學對參與社區規劃與設計的能力 
3.具備跨領域整合能力 
4.理解城鄉規劃與社區設計的理論 
5.了解國內外地方創生的規劃案例 

(三)大綱： 
第 1 週：課程內容介紹、城鄉規劃與社區設計的基本認識 
第 2 週：規劃理論與設計方法(一)閱讀討論 
第 3 週：規劃理論與設計方法(二)閱讀討論 
第 4 週：地方創生國際案例(改造空間一) 
第 5 週：地方創生國際案例(改造空間二) 
第 6 週：地方創生國際案例(設計翻轉一) 
第 7 週：地方創生台灣案例(設計翻轉二) 
第 8 週：設計工作坊(一) 
第 9 週：期中報告 
第 10 週：地方創生案例(藝術介入) 
第 11 週：地方創生案例(性別與空間) 
第 12 週：地方創生案例(文化節慶) 
第 13 週：地方創生案例(食農運動) 
第 14 週：地方創生案例(社區設計) 
第 15 週：設計工作坊(二) 
第 16 週：專題設計改圖 
第 17 週：期末討論與實作 1 
第 18 週：期末討論與實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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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無／( V)需，先完成之科目：場域設計與行銷(二)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5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50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涂卉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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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Visual Planning and Design(Ⅲ) 任課教師 何宣霈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 用 Photoshop 玩影像設計比你想的簡單 作者：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出
版社：碁峰 2. 學會影像設計必修的 72 堂 Photoshop 講座 作者： 裵雲哲, 李輝聲, 曹尚

祐 出版社：博碩 3. 設計菜鳥不用怕：接案前要學會的影像編修帖 作者： 創銳設計 出
版社：松崗 4. 解剖裝幀 作者： La Vie 編輯部 出版社：麥浩斯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透過視覺設計的理論說明、軟體操作與相關設計案例介紹，並讓同學進行實務的專案操作：分組主

題發想、主題設計、視覺處理與製作，讓學生實際應用所習得之技能，培養成為可獨立作業之平面

設計師之能力。 

(二)目標： 
1.了解視覺設計基本原理。 
2.習得視覺設計軟體操作。 
3.培養學生處理視覺與創意思考之實務技能。 
4.培養學生參與設計團隊執行專案之能力。 
5.培養學生設定品牌策略與定位能力。 

(三)大綱： 
第 1 週：影像設計與設計說明 
第 2 週：影像設計與設計案例介紹 
第 3 週：分組討論一（分組 A） 
第 4 週：分組討論一（分組 B） 
第 5 週：軟體操作一 
第 6 週：軟體操作二 
第 7 週：軟體操作三 
第 8 週：軟體操作四 
第 9 週：期中報告（分組 A） 
第 10 週：期中報告（分組 B） 
第 11 週：品牌視覺策略 
第 12 週：軟體操作四 
第 13 週：品牌策略實作 1 
第 14 週：品牌策略實作 2 
第 15 週：品牌策略實作 3 
第 16 週：分組討論 
第 17 週：期末報告（分組 A） 
第 18 週：期末報告（分組 B） 

選修本課程前(   )無／(V)需，先完成之科目：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程評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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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何宣霈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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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提案與溝通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Proposal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任課教師 田其虎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進修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3 

指定書目 
鋪梗力 Pre-Suasio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Influence and Persuade。Robert 

Cialdini。時報文化  

參考書目 
1.口語傳播。秦琍琍、李佩雯、蔡鴻濱。威仕曼文化. 

2.自編講義與 ppt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在職場中，不論是向客戶提案或與上級溝通，營造融洽之工作環境，口語表達之技巧不可或缺。在

文化創意產業的領域，無論擔任企劃、設計或者業務行銷等相關工作，都需要良好的提案簡報與溝

通能力，本課程即著眼於使同學具備這樣的基礎知識與能力，使之得以應付未來工作的需求。 

(二)目標： 
1. 使學生瞭解語言表達要素、技巧與基礎理論。 

2. 使學生瞭解各種傳達方式與媒介。 

3. 增進學生思考、組織及表達能力，以培養學生各種場合表達自我之能力。 

4. 增進學生溝通協調與提案之能力，以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力。 

5. 提升學生企劃書撰寫與提案表達順暢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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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第一週:導論 

第二週:掌握前端注意力 

第三週:注意力的操控者 

第四週:個案討論 

第五週:人際溝通 

第六週:語藝與說服 

第七週: 溝通演練與隨堂測驗 

第八週: 說服過程：聯想力扮演的角色 

第九週: 期中考 繳交期中報告 

第十週: 說服的地理學:正確的地點，正確的提示 

第十一週: 說服的地理學:正確的地點，正確的提示 

第十二週: 個案討論 

第十三週: 六種改變他人的方法 

第十四週: 製作創意簡報 

第十五週: 提案簡報技巧 

第十六週: 簡報演練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X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田其虎     109 年 04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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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實作創課-品牌再造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Autonomous Practice Course 
Maker-Rebranding from old to new 

任課教師 黃錦華、涂卉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老產業玩出新文創：台灣文創產業與聚落文化觀光誌，蘇明如與蘇瑞勇，晨星，2015

工不可沒‧藝不可失：2018 工藝創作與文創設計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林志隆，國

立台灣藝術大學，2018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發展時間久遠的傳統產業與老城區，面臨到時代變遷、客群逐漸流失的窘境，近年來文創結合生活

化應用在台灣或世界已成為趨勢，相關商品、建築或場域在運用文創設計包裝後，總會帶給民眾驚

喜感與趣味感。本課程希望透過學生們的創意與業師的實作案例，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創意再展傳

統產業的風華或傳統技藝的美好。 

 

(二)目標： 
(1)透過一條龍的課程設計，從內容發想、設計、製作到市場體驗，供學生實作體驗的完整性。 
(2)增進學生對工藝文化創意設計與體驗的理解，加深對文創業者實務經驗。 
(3)學習市場調查、在地文化故事發掘與在地工藝商品設計與體驗、使用者回饋之反思能力。 
(4)養成學生積極主動與自律學習之習慣。 

(三)大綱： 

第一週：地方特色案例分析 

第二週：文化商品價值要素 

第三週：小組討論與在地產業文化特色調查-1 

第四週：小組討論與在地產業文化特色調查-2 

第五週：學習生活聚落文化分析 

第六週：空間聚落的人文藝術 

第七週：閒置空間再運用案例分析   

第八週：傳統產業轉型方向 

第九週：傳統產業品牌工程設計 

第十週：在地商品開發 

第十一週：工藝商品文化設計-1 

第十二週：工藝商品文化設計-2 

第十三週：工藝商品文化服務體驗 

第十四週：小組討論與工藝產品試作-1 
第十五週：小組討論與工藝產品試作-2 
第十六週：工藝創產品使用者測試與體驗-1 
第十七週：工藝產品使用者測試與體驗-2 
第十八週：意見檢討與成果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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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4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錦華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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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數位剪輯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Digital Video Editing 任課教師 何宣霈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教授學生影片剪輯與特效軟體，採電腦廣播系統教學示範，並隨後給予上機演練，期使同

學具有使用繪圖軟體及影像處理軟體，以及影片剪輯軟體完成下列技術之能力-影片設計、短片設

計、特效影片設計，作品集呈現。 

(二)目標： 
1.培養剪輯師與特效設計的基礎課程。 
2.使用剪輯軟體完成下列技術之能力 -影片製作 -廣告製作 -網路短片製作 
3.學習基礎影片拍攝技巧 
4.學習 Adobe Premiere & After Effects 軟體應用 

(三)大綱： 
1.課程介紹、線性與非線性剪輯概念、Premiere 基礎剪接流程 
2.時間軸與剪輯工具 
3.Premiere 字幕及文字特效 
4.Premiere 音效功能及音效軟體 
5.攝影器材+錄音教學 
6.影片拍攝技巧 
7.訪談的藝術 
8.作業整理與老師討論製作環節 
9.期中作業簡報 
10.Afer Effects 基本操作 
11.去背功能實作 01 
12.去背功能實作 02 
13.追蹤功能實作 01 
14.追蹤功能實作 02 
15.追蹤功能實作 03 
16.顏色與亮度後製 
17.作業整理與老師討論製作環節 
18.期末作業簡報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5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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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何宣霈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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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品牌專案企劃 系所 文創系 

英文名稱 Brand project planning 任課教師 黃錦華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品牌行銷與管理，彭建彰、呂旺坤，華泰文化，2011  

品牌策略與管理，邱志聖，元照出版，2017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透過相關理論與實務之課程內容講授，以及業界師資之經驗分享，針對不同產業別，不同文創事業

經營的案例，與經營者面對面對談，培養學生對文創品牌經營的分析能力與企劃書撰寫能力，以及

面對困境處理問題的方法。讓學生畢業後進入文創事業接軌的能力，提升文化系學生的職場競爭力。

(二)目標： 
隨著各國竭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產業之文化與經濟價值已逐漸受重視，為改變臺灣產業體質，加
速經濟飛躍，我國政府亦將文化創意產業列為大力推動之新興產業，如何靠著行銷文創商品之品
牌，來提升品牌權益，進而使該品牌為企業帶來營收，已是臺灣產業轉型的當務之急。為因應文創
產業需求，本課程主要著重於文創商品之品牌定位、市場區隔、行銷策略或營運模式設計等，來建
構文創商品之品牌價值，期望使消費者因信賴該品牌而進行購買行為，甚至進一步對該品牌產生忠
誠度而成為死忠顧客，並透過任務導向方式進行課程，以期養成品牌企劃書撰寫能力。

(三)大綱： 
第一週    文化創意經濟 
第二週    文創產業化 
第三週    參與文化專案活動-1 
第四週    參與文化專案活動-2 
第五週    文化商品品牌策略定位 
第六週    文化商品品牌營運模式 
第七週    文化專案企劃力-1 
第八週    文化專案企劃力-2 
第九週    期中學期檢驗 
第十週    整合行銷傳播企劃撰寫實務-1 
第十一週  整合行銷傳播企劃撰寫實務-2 
第十二週  品牌行銷提案與預算編列實務-1 
第十三週  品牌行銷提案與預算編列實務-2 
第十四週  品牌策略實務-1 
第十五週  品牌策略實務-2 
第十六週  產業的轉型與品牌重塑實務-1 
第十七週  產業的轉型與品牌重塑實務-2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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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黃錦華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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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設計整合實務 系所 文創系 

英文名稱 Design integration practice 任課教師 涂卉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新平面設計原理， Ellen Lupton、Jennifer Cole Phillips，龍溪出版，2008

城市與設計，保羅·納克斯，群神出版，2019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文化商品發展至今已成為藝術文化與大眾消費兩者平衡最佳的代表，同時也為文化產業發展的載

具。本課程旨在教導學生瞭解文創產業之現況與趨勢，提供業界推廣行銷與設計方案，並透過任務

導向的設計實作進行課程，使學生能從業界實例操作中，熟悉業界工作流程與專業能力養成。 

(二)目標： 
延續本系創意設計組課程之「文創產業發展專題」和「數位視覺設計」的學習內容，由業界教師分

享案例與經驗，增加學生對文創產業現況與實作的瞭解。本課程將以設計工坊方式，並運用名家設

計講解賞析、設計學理與設計方法教授及實務設計演練等三大形式，提升學生對於文化商品設計的

整體概念與執行能力為目標。 
 

(三)大綱： 
第一週    創意思考導讀 
第二週    文創商品與智慧財產 
第三週    文化創意產業的現況與未來 
第四週    文化商品與設計之關係 
第五週    文化特色商品設計之加值案例-1 
第六週    文化特色商品設計之加值案例-2 
第七週    文化特色商品設計之加值案例-3 
第八週    文化特色商品設計之加值案例-4 
第九週    期中學期檢驗 
第十週    專題設計:情境故事法 1 設定情境訴說產品故事 
第十一週  專題設計:情境故事法 2 編寫劇本進行產品設計 
第十二週  文創產業視覺設計實務-1 
第十三週  文創產業視覺設計實務-2 
第十四週  專題設計:公共藝術設計實務-1 
第十五週  專題設計:公共藝術設計實務-2 
第十六週  創意紀念商品設計—分組、資料收集、設計發想 
第十七週  創意紀念商品設計—草圖繪製、設計討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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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涂卉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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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包裝設計(一) 系所 文化創意產業系 

英文名稱 Packaging Design(I) 任課教師 涂卉/林敬榮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李天來 編著，1992，視覺設計-包裝 點‧線‧面，新形象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鄧成連 編
著，1996，最新包裝設計實務，星狐出版社 3.金子修也著，廖志忠譯，1996，包裝設計，

遠博出版 4.Giles Calver 著，許杏蓉校審，郭慧琳、林延德譯，2004，包裝設計，視傳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5.張惠如撰，2002，商業包裝設計，藝風堂出版社 6.許杏蓉著，2003，
現代商業包裝學-理論.觀念.實務，視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包裝設計基礎理論 2.包裝設計材料應用 3.包裝設計實務專案設計(結構與視覺設計) 4.包裝實務

數位稿製作 

(二)目標： 
1.了解包裝設計的種類、定義、沿革。 
2.培養學生對包裝設計概念上的獨立思考與分析能力 
3.藉實務之製作讓學生得以熟悉包裝設計之材料、結構、展示等相關之知識與技術 
4.未來面對包裝設計時，能夠瞭解包裝設計的整體設計程序 
5.具有適當的判斷與選用材料與加工方式的基本能力 

(三)大綱： 
第 1週：課程介紹與包裝設計概說 
第 2週：食品包裝設計案例分析 
第 3週：食品包裝設計案例分析 
第 4週：設計提案與討論1 
第 5週：設計提案與討論2 
第 6週：設計提案與討論3 
第 7週：總評 
第 8週：瓶身設計與案例分析 
第 9週：瓶身設計與案例分析 
第 10週：設計提案與討論1 
第 11週：設計提案與討論2 
第 12週：設計提案與討論3 
第 13週：總評 
第 14週：書籍包裝設計 
第 15週：書籍包裝設計 
第 16週：設計提案與討論1 
第 17週：設計提案與討論2 
第 18週：總評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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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15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85 ％ 

□ 其他     ％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涂卉     109年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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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企業識別設計 系所 文創系 

英文名稱 Corporate Identity Design 任課教師 徐垂文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年級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新平面設計原理， Ellen Lupton、Jennifer Cole Phillips，龍溪出版，2008 

城市與設計，保羅·納克斯，群神出版，2019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建立學生完整的企業識別系統觀念,並使其了解設計基本理論。透過案例介紹讓學生了解企業識別

系統的確實意義及完整的作業流程。 

(二)目標： 
1.了解品牌策略與設計管理的基本知識 
2.熟悉市場與設計間的關係 
3.企業識別系統之執行能力 
4.建立設計專案執行之能力 
5.培養分析評論設計案例的能力。 

(三)大綱： 
第 1週：課程定位及介紹 
第 2週：何謂企業品牌、CIS 的定義與沿革 
第 3週：識別形象的設計語言 
第 4週：設計方法與作業流程 
第 5週：識別定義與形象定位 
第 6週：標誌與標準字的特色與實例 
第 7週：設計與分組討論 
第 8週：階段性發表(一) 
第 9週：階段性發表(二) 
第 10週：從語意符號到視覺符號 
第 11週：創造耐人尋味的視覺象徵 
第 12週：VI 識別設計與組合規範 
第 13週：文字造形及標準字結構練習 
第 14週：標誌精稿發展討論 
第 15週：打造企業品牌的識別系統 
第 16週：識別系統的整合設計 
第 17週：成果發表(一) 
第 18週：成果發表(二) 

選修本課程前(V)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程評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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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30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50   ％ 

□ 其他     ％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徐垂文     109年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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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Food and Beverage Purchasing and 
Cost Control 

任課教師 鄧庶芃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日間/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上 

指定書目 餐飲成本控制（三版）02/2018 ISBN:978-986-362-466-0 

參考書目 
超強的財報。會計故事書 餐飲創業成本與管理 餐旅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旅成本實務 餐飲財務分析與成本控制 廚房收益之書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讓學生了解餐飲業相關財務知識，包含瞭解餐飲成本的內容和各項成本的控制方

法；認識採購之目標與義意及相關採購工作內容與正確方法和流程；將採購管理理

論做為基礎與實務知識並行研究。 

(二)目標： 
1. 培育學生具備民生產業之科技整合與實務運用之能力 
2. 了解現金流對餐飲業的重要性 
3. 損益兩平點計算 
4. 變動(食材)成本計算 
5. 固定(採購)成本控制 

(三)大綱： 
第 1 週： 授課方式及內容介紹，成績計算及分組名單。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勿

違反學術倫理行為 
第 2 週： 餐飲成本組成與分類 
第 3 週： 損益兩平分析 
第 4 週： 現金流概念 
第 5 週： 四種資金結構 
第 6 週： 小考 (一) & 期末報告討論 
第 7 週： 餐飲經營各項成本 
第 8 週： 標準食譜與菜單設計 
第 9 週： 淨料類型與成本 
第 10 週： 食材損耗與收縮膨脹率 
第 11 週： 餐飲業採購程序 
第 12 週： 訂貨數量控管 
第 13 週： 驗收與庫存管理 
第 14 週： 小考 (二) & 期末報告討論 
第 15 週：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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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 期末報告 
第 17 週： 期末報告 
第 18 週： 期末報告繳交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3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鄧庶芃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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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義大利廚藝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Italian Cooking Practice 任課教師 艾伯特 

學分數 3 時數 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Introduce the principles of Italian cuisine integrating with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operations. 
 

(二)目標： 
1. Give to the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in order to let them understand in what the Italian cuisine is 
focused. 
2. Learn new recipes typical of the Italian cuisine. 
3. Increase the student＇s ability on the correct food and ingredients management. 
4.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and work in team. 
5. Allow the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culinary skills thanks to the realisation of some classic Italian 
cuisine recipes. 
6. Introduce principles about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control during work operations. 
 
(三)大綱： 
01 Course description, grading, teaching method and general rules. 
02 Vegetables, their uses and trimming: Warm vegetable salad with beurre blanc sauce; Pasqualina cake 
with fondue; Piedmontese salad with crab. 
03 Starters: Lobster with egg soufflè and bernese sauce; Sarde in saor; Zucchini soufflè with Mornay 
sauce. 
04 Eggs: Omelette with river shrimps and their sauce; Crepes ring with ricotta cheese; Salmon fillet 
with herb crust and tartare sauce. 
05 Rice: Mussels and rice; Fregola with clams; “Margherita＂ risotto with smoked paprika. 
06 Fresh handmade pasta: Fresh spaghetti with lamb ragout; Orecchiette with sausage, saffron, tomato 
and broccoli. 
07 Fresh egg pasta: Green lasagna with beef ragout and white sauce; “plin＂ ravioli with red wine 
sauce; Tagliolini with mushrooms. 
08 Midterm exam: pastry operations practice  
09 Midterm exam: kitchen cleaning & report delivery 
10 First courses with different pasta dough: Ricotta gnocchi with tomato confit and arugula pesto; 
Canederli. 
11 Soups: Tortellini; Potato and leek soup; pasta with beans. 
12 Meat – chicken: Chicken at Marengo; Chicken Kiew with pont-neuf potatoes. 
13 Meat –  veal and pork: Veal fillet “ Rossini ＂ ; Saltimbocca alla romana; Pork rib 
“Valdos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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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eat – lamb: Lamb rib with Italian sauce; Agnello brodettato (lamb with soup) 
15 Fish: Tourbot with polenta; Fried sole and prawn with sweet and sour sauce; Marinara risotto. 
16 Termidoro lobster; Cacciucco. 
17 Final exam: pastry operations practice & report delivery 
18 Final exam: Kitchen cleaning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艾伯特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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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會展實務與規劃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Convention Practice and plan 任課教師 葉佳山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指定書目 展覽行銷與管理實務，姚晤毅著，鼎茂出版社，ISBN:986-226-509-4 

參考書目 

書名：書名：國際會議與會展產業概論，方偉達著，五南出版社，

ISBN:978-957-11-6050-4 
書名：Managing conventions & Group Business ISBN:0-88612-042-4 

書名：餐旅管理 John R.Walker 鄭建緯編譯，華泰文化 ，
ISBN:978-957-609-795-9 

課程簡介：  

(一)動機： 

基於會展管理為推動國家觀光（行銷台灣）之重要目標之一；及各類會議、展覽、獎

勵旅遊之活動盛行下，有必要培養餐旅管理系學生具備更廣之視野及參與會展相關規

劃之能力，使學生修習本課程後，能於在學期間參加相關會展人才考試及認證，畢業

後更能開拓任職相關工作的能力，課程主要了解會展產業、發展、歷史、MICE、展覽

之架構及管理；行銷與推廣管理與策略說明。 
 
(二)目標： 

1. 對會展之規劃能有基本認識及擔任初階行銷推廣人員之能力  

2. 可培養具備人際溝通、團隊合作、持續學習與創新之能力 

3. 可培養具備職場工作倫理及合群敬業之實力  

4. 可培養具備多元屬性的產業特性、前瞻思維及多元文化認知之能力 

5. 具備可參加經濟部國貿局舉辦之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證考試資格（30hrs） 
 
(三)大綱： 
1. 上課各項規定、課程架構與 MICE 產業介紹 
2. 電腦工具教學一（X-mind） 
3. 電腦工具教學二（Project） 
4. 會展發展歷史 
5. 會展之架構一（商業專業展覽） 
6. 會展之架構二（獎勵旅遊展覽） 
7. 會展組織與分工說明 
8. 會展之企劃 
9. 觀看主題展覽 
10.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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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行銷與業務一（主題與推廣計畫） 
12. 行銷與業務二（招展執行） 
13. 展場主題佈置 
14. 展場管理與展場安全 
15. 展場物流 
16. 撤展作業 
17. 期末報告（1-5組） 
18. 期末報告（6-10組） 

教學方法 
1. ppt 教學 
2. PBL 問題導向及腦力激盪 
3. 簡報之製作 
4. 影帶教學 
5. 校外教學：參加展覽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葉佳山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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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中式宴會餐點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Chinese Style Banquet Dessert 任課教師 鄭錦慶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台灣小吃'麵食食譜等 

參考書目 台灣小吃文化\尋味台灣小吃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藉由台灣各地美味的小吃，介紹同學認識進而帶進廚房實地操作一遍，培養日後

創業的基礎，以融入中式麵食乙級課程。 

(二)目標： 

1.具備餐飲實務及管理能力 
2.具備人際互動及溝通協調能力 
3.具備提升職場倫理修為能力 
4.提升同學對台灣小吃的能力 
5.提升同學對台灣小吃文化認知的能力 

(三)大綱： 

第 1 週：開學編組'計分標準'課堂應注意事項'經驗分享'成果展事項討論 
第 2 週：四喜蒸餃*多色蒸餃 
第 3 週：芝麻黑糖糕*港式小蘿蔔糕 
第 4 週：兔子花捲*玫瑰花捲 
第 5 週：黑糖爆漿包*蔥花小蛋糕 
第 6 週：鮮蝦蒸餃*蔥油餅捲餡餅 
第 7 週：韭菜盒子*蘿蔔絲餅 
第 8 週：期中考報告 
第 9 週：小綠豆椪*鳳梨酥 
第 10 週：豆沙鮪魚鍋餅*日式煎麻糬 
第 11 週：三寶小芋泥*芝麻球 
第 12 週：酥皮蛋塔*油皮蛋塔 
第 13 週：三 Q 堅果餅*菊花餅乾 
第 14 週：芝麻燒餅*桂圓小蛋糕 
第 15 週：小太陽餅*菊花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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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黑糖麻糬*芝麻湯圓 
第 17 週：椰子糕*葡萄夾心酥餅 
第 18 週：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50  ％ □ 技術操作   1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鄭錦慶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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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現代廚務管理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Modern Kitchen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吳胤瑱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配合現代雲端世界廚藝料理的時代來臨，培養學生了解廚務之正確流程與管理，

進而加強廚務經驗與速度。 

(二)目標： 

1.了解現代廚房相關管理知能 
2.能理解並展現餐飲專業知識與技能於餐飲實務 
3.基本成本控制 
4.採購相關流程及倉儲 
5.能理解職業道德並善用溝通技巧於工作場域 
6.建立廚房階級制度觀念 
7.了解廚房內各單位職責 
8.了解中西式基礎烹調法概念 

 
(三)大綱： 

第 1週：課程說明，進行分組 
第 2週：廚房用語與解說 
第 3週：廚房內部建設介紹 
第 4週：廚房階級制度與分工職權 
第 5週：食材分類與認識 
第 6週：採購流程與注意事項 
第 7週：倉儲及保存 
第 8週：食材保存及衛生 
第 9週：期中考週 
第 10週：食材保存及衛生 
第 11週：設備與器具認識 
第 12週：中西式烹飪基本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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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週：重量、容量溫度之換算 
第 14週：中式菜餚介紹 
第 15週：西式菜餚介紹 
第 16週：烹飪技巧與應用(中式) 
第 17週：烹飪技巧與應用(西式) 
第 18週：期末考週及繳交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吳胤瑱     109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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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We Media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張祐銘 

(與文創系、資管系師資單元

教學)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上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自媒體是品牌累積粉絲，保持曝光的重要管道。透過自媒體的經營分享弘光民創學

院在餐飲、食品、烘焙、文創、運休、美髮、妝品、幼保、資訊、旅館管理等相關

領域的資訊、製播相關網紅影片、推廣知識性文章，可以吸引對這些領域有興趣的

追蹤者。本課程透過跨域整合、單元授課的方式進行。一方面可以藉由自媒體在青

少年族群的效應，持續增加弘光科大相關系所的知名度，另一方面也可開拓學生更

多元的就業市場管道。  
 
(二)目標： 
6. 建立自媒體社群經營與管理之職能 
7. 培育自媒體所需之影片拍攝技巧與剪輯能力 
8. 培養角色形塑與整體造型之建構能力 
9. 自媒體經營管理所需之跨界職能養成 
10. 因應目前市場趨勢，落實實務應用與行銷能力，增加職場競爭力 
 
(三)大綱： 

第 1 週 課程介紹與文化創意商品概說 
第 2~3 週 網紅演藝學能培訓安排 
第 4~5 週 主播動態追蹤、業績掌握 
第 6~7 週 策畫主播對外公關宣傳 
第 8~9 週 網紅示範 
第 10~11 週 品牌行銷策略與整合規劃 
第 12~13 週 網紅合作發案與執行 
第 14~15 週 網紅團購網站建置與維護 

第 257 頁



第 16~17 週 創業及財務管理 
第 18 週 實作展演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祐銘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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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餐旅行銷企劃與提案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Marketing and Proposal in 
Hospitality 

任課教師
張祐銘

(與業界師資單元教學)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上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企劃為一項綜合能力的展現，並在職場的重要性日漸提升。本課程首先定義企

劃，探討企劃所需的創意可以藉由何種訓練產生。繼而再針對影視節目製作介紹

工作流程、各項職務之工作職掌、企劃書各項細部內容撰寫要點、企劃書表格製

作等。 
 
(二)目標： 

 瞭解情境故事創作手法。 

 培養學生將情境故事具體化為商品的思考與分析能力。 

 協助學生以不同媒材進行情境故事創作。 

 培養學生運用方法，藉由獨立或團隊思考能力解決設計實務問題。 

 培養故事設定與腳本設計能力。 
 
(三)大綱： 

第 1 週 課程介紹 內容講解 
第 2 週 腦中的創意領域 
第 3 週 提案的構成要素 
第 4 週 不同節目的企畫類型 
第 5 週 文字強度與標題論述技巧 
第 6 週 節目宣傳活動之企劃 
第 7~9 週 品牌建立與行銷 
第 10~11 週 故事設計與行銷 
第 12~14 週 文案與企劃 
第 15~16 週 流量換現金的廣告術 
第 17~18 週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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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祐銘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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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攝影棚操作與拍攝實務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Studio Operation and Practice 任課教師

張祐銘 

(與文創系、業界師資單元教

學)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上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以教授學生排版、腳本設計，以及影片剪輯為主，透過手機攝影技巧的教

授與應用，使學生學習影像素材之擷取方式，建立學生掌握視覺傳達的各種要

素，有效傳遞訊息，讓學生充分了解視覺傳達設計的應用及價值。 
 

(二)目標： 

 本課程以教授排版軟體 Indesign 及剪輯軟體 Premiere 為主，採電腦廣播系

統教學示範，並隨後給予上機演練． 

 期使同學具有使用排版軟體完成海報設計之能力 

 期使同學具有使用剪輯軟體完成下列技術之能力 -網路影片設計 

 本課程由前半段為排版軟體 Indesign 教學，後半段為剪輯軟體 Premeire 教

學。 

 藉由案例欣賞，學生開始學習從業界作品中找出設計精髓。 
 
(三)大綱： 

第 1 週 課程介紹 
第 2 週 攝影美學及案例介紹 
第 3~4 週手機攝影的介紹及應用技巧 
第 5 週 Adobe Photoshop 軟體介紹及應用技巧 
第 6~7 週 腳本轉換成分鏡圖 
第 8 週 時間軸與剪輯工具 
第 9 週 Premiere 字幕及文字特效 
第 10 週 Premiere 音效功能及音效軟體 
第 11 週 調顏色，亮度 
第 12 週 影片速度調整＆視頻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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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週 去背(影片) 
第 14 週 多視角剪輯 + 檔案輸出(進階) 
第 15~16 週 網路行銷實作 
第 17~18 週 網路頻道分組實作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祐銘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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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造型設計與表達訓練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Styling Design and Expression 
Training 

任課教師  張祐銘
 

(與業界師資單元教學)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上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透過視覺設計的理論說明、軟體操作與相關設計案例介紹，並讓同學進行實務的

專案操作：分組主題發想、主題設計、視覺處理與製作，讓學生實際應用所習得

之技能，培養成為可獨立作業之平面設計師之能力。 
 

(二)目標： 

 了解視覺設計基本原理 

 習得視覺設計軟體操作 

 培養學生處理視覺與創意思考之實務技能 

 培養學生參與設計團隊執行專案之能力 

 培養學生設定品牌策略與定位能力 
 
(三)大綱： 

第 1 週 課程介紹 
第 2~3 週品牌視覺行銷  
第 4~5 週視覺概念提案 
第 6~7 週形象視覺設計 
第 8 週品牌策略實作  
第 9~10 週自我魅力培養 
第 11~12 週自我表達能力 
第 13~14 週彩妝技巧 
第 15~16 週基礎保養 
第 17 週粉絲應對心理學 
第 18 週期末發表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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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張祐銘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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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進階餐旅日文會話 系所 餐旅管理系 

英文名稱 Chinese Style Banquet Dessert 任課教師 林敏容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將使用中、日文教材，俾使學生提升語言溝通能力並增加其專業知識 

(二)目標： 

1.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以及面對異文化社會的語言溝通能力 
2.講求兩者之間語言溝通的技巧及其純熟的程度 
3.掌握餐廳、觀光、旅遊之中不同場合的語言及其應用 
4.瞭解日本的觀光產業及現況 
5.學習一般常用的餐旅日語 

(三)大綱： 

第 1 週：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 
第 2 週：日本のイメージ 
第 3 週：タクシー 
第 4 週：観光地の案内Ⅰ 
第 5 週：観光地の案内Ⅱ 
第 6 週：電話の取り次ぎ Ⅰ 
第 7 週：放假 
第 8 週：会社四季報 業界地図 
第 9 週：期中考 
第 10 週：ルームサービス Ⅰ 
第 11 週：ルームサービス Ⅱ 
第 12 週：ハウスキーピング 
第 13 週：ランドリーサービス 
第 14 週：レストラン Ⅰ 
第 15 週：レストラン Ⅱ 
第 16 週：敬語 
第 17 週：總複習 
第 18 週：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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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10   ％ 

□ 其他         ％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領

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林敏容     109 年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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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系所 資訊工程系 

英文名稱 Digital Visual Effects for Animation 任課教師 徐牧群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精彩 AfterEffects CS6視覺特效製作/出版日期：2012/11 作者：王國衛 

參考書目 Unity 3D 遊戲設計實戰 / 作者： 邱勇標 / 出版社：碁峰 / 出版日期：2019/10/31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近年來許多大片從阿凡達、魔境夢遊到雨果的冒險、鋼鐵人等電影以及許多遊戲動畫都透過視覺

特性深深吸引著群眾，因此消費者的「視覺」變得更為重要。學習現代系統開發的學生，必須要

熟知相關知識，且具備特效設計的基本技能，方能在未來的職場上，多出一條視覺的新出路。 

(二)目標： 

1. 學會基本動畫製作 
2. 學會基本特效應用 
3. 學會動漫的影像與時間控制 
4. 了解遊戲特效製作方式 
5. 了解電影特效製作方式 

(三)大綱： 

1.了透過課堂講授，學習動畫的基本原理。 
2.針對關鍵影格動畫，動態路徑，遮罩應用進行介紹。 
3期中考前學習調整圖層的應用，影像轉場，圖層序列，時間的伸展，時間控制等技能。 
4.期末考前學習重要電影特效製作，如：水面效果，倒影效果，水波效果，碎屑效果，升騰火

焰，光球效果，畫面抖動效果，閃光效果，火球效果等。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徐  牧  群  109年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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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飛控程式設計實務 系所 資訊工程系 

英文名稱 Drone Control Programming 任課教師 徐永煜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1. 程式設計邏輯訓練超簡單 Scratch 3初學特訓班 作者： 鄧文淵  出版社：碁峰 

2. 超圖解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作者： 趙英傑 出版社：旗標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隨著資通訊科技進步，透過物聯網結合人工智慧的創新運用，引領各種終端載具不斷推陳出新，

無人機多元用途的新世代已經來臨。無人載具應用所引領的商用模式改革，受到許多的企業或組

織的青睞。此課程將從無人機的基本原理與基本操作模式講起。接著將講授如何利用 Scratch 以及

python 來撰寫程式控制飛行能力，來滿足需要自動飛行的多元應用。最後以無人機群飛應用來讓

學生編寫出屬於自己的簡單編隊飛行動作程式碼。 
 
(二)目標： 

1. 瞭解無人機基礎理論 
2. 具備 Scratch 程式設計基礎 
3. 具備 Scratch 無人機程式設計能力 
4. 學會 python 基礎語法 
5. 具備 python 無人機程式設計能力 

(三)大綱： 
1. 無人機基礎 
學習無人機概念、分類。認識無人機組成及佈局、探究無人機飛行原理和操控原理。 

2. Scratch 基礎 
學習 Scratch 程式設計基礎，使用 Scratch 設計編寫小遊戲，通過遊戲設計與製作熟練掌握

程式設計技能 
3. Scratch 無人機程式設計飛行 
使用無人機 Scratch 編程軟體對無人機飛行程式設計，並通過編寫的程式控制無人機的自主

飛行，學習幾何軌跡飛行程式編寫，搭建空間思維邏輯，熟練掌握單機程式設計技能，最

後進階學習 Scratch 無人機程式設計編隊技術。 
4. python 語言的基礎使用 
認識 python 語言並學習 python 中迴圈、函數等基礎語法。 

5. 使用 python 語言編寫並模擬無人機編隊飛行動作 
首先在模擬器中控制一架無人機完成軌跡飛行，再演變為4架、8架。讓學生可以自己編寫

出屬於自己的簡單編隊飛行動作程式碼。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程評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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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5   ％ ▓ 技術操作   25   ％ 

□ 其他        ％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徐  永  煜     109年 0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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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 實作創課-嵌入式系統應用與實作 資訊工程系 

英文名稱 Appl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Embedded System 

任課教師 施啟煌 

學分數 1 時數 24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150字左右。）

(一)動機： 
嵌入式系統的應用發展已相當多元化，工程領域的學生多是從學習元件開始，包括單晶片、輸入

輸出、感測器以及網路通訊等等，對於整合元件去構成一個系統的接觸較少，也因此間接影響了

學生在嵌入式系統的應用能力。本課程規劃以一個應用問題為導向，結合嵌入式系統相關業者的

環境與資源，培訓學生整合所學知識，提出針對問題的嵌入式系統應用方案，並且實作出可展示

該應用方案之作品，提升學生在應用方面的概念與經驗，有助於培養未來參與實習與就業的能

力。 

(二)目標： 
1. 認識嵌入式系統的應用層面 
2. 組織與規劃嵌入式系統的架構 
3. 培養利用嵌入式系統應用的問題解決能力 
4. 了解嵌入式系統產業的開發工具與過程 
5. 建立嵌入式系統的專案實作經驗 

(三)大綱： 
1. 業界實務參訪：產業概況介紹、產業場域巡禮、產品說明與體驗  
2. 產業議題討論：主題討論、小組報告 
3. 應用系統規劃：主題討論、小組報告 
4. 專題設計與實作：認識設計與實作工具、嵌入式系統軟體設計與實作、嵌入式系統硬體設計

與實作、綜合驗證 
5. 專題討論：成果報告、問題討論 

選修本課程前()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50％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4.01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施啟煌       109年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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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環安大數據 系所 環安系 

英文名稱 Big Data and Environment 任課教師 范煥榮 

學分數 1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 

指定書目 自編..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環境大數據具備大數據的「4V」特徵，包括大量(Volume)、多樣性(Variety)、價值(Value)與及時

性(Velocity)，為協助了解政府機構有提供各方面數據，例如空氣監測數據、水質質量數據或是地

下水質監測數據等，使學生學習利用 R 軟體，作為環境數據的分析之實作課程。 

(二)目標： 
1.學習如何編寫 R 軟體程式。 
2.透過實際操作 R 軟體，運用編寫程序統計方法，完成對環境相關數據之相關性分析圖。 
3.了解如何利用雷達圖(Radar Chart)分析環境相關數據，並繪製雷達圖。 
4.了解對環境相關數據進行主成分分析，繪製各組成分分布圖，了解環境中各組成份之重要性。 
5.了解如何對環境相關數據進行群集分析，繪製集群分析圖，了解重要之分群結果。 
6.學習如何利用 R 軟體程式，對環境相關問題進行綜合分析，並彙整分析結果。 

(三)大綱： 
1.獲得學習如何編寫 R 軟體程式技巧。2.獲得 R 軟體(R Studio)有相關專業的技巧與認知。 
3.獲得 R 軟體之相關性分析有相關知識的認知。4.獲得 R 軟體之雷達圖分析有相關知識的認知。5.
獲得 R 軟體之主成分分析有相關知識的認知。6.獲得 R 軟體之群集分析有相關知識的認知。 

選修本課程前(  )無／()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期中考 60％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范煥榮       109 年 0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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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就業學程職場體驗見習 系所 環安系 

英文名稱 Learning in Career Experience for 
Employment Program 

任課教師 余森年 

學分數 1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 

指定書目 自編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課程著配合就業學程實施120小時職場體驗，規劃7個職場體驗單位，增加學生太陽光電規劃維運

與電廠建置安全管理之專業整合實務經驗，使學生畢業後立即能與產業所需人才接軌。 

(二)目標： 
1. 有機會與專業人士互動，並獲得新的連接，培養溝通能力 
2. 藉由學生之實地見習，培養規劃能力  
3.培養實作能力，體驗可能的就業機會 
4. 使學生能將理論與實務相結合，培養檢修能力 
5. 學習如何在專業的環境中進行應用，培養獨立作業能力 

(三)大綱： 
1.安全教育 2.介紹工地管理實務 3.介紹工地重大職災之預防 4.介紹太陽光電系統交直流線路配置

安全規範 5.介紹危險性機械功能 6.介紹無人機於太陽光電產業以及農業的應用 
7.職業安全衛生資訊 8.規劃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環境監測項目9.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10.介紹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申請與防護具功能 11.介紹營造安全 12吊掛作業災害預防 
13.介紹太陽能光電板吊掛作業安全 14.吊掛裝置結構 15.吊掛裝置檢修實務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8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余森年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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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營造作業主管教育訓練實務 系所 環安系 

英文名稱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Training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任課教師 余森年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四 

指定書目 自編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配合就業學程，依「營造作業主管」中所規定之鋼構組配作業主管與露天開挖作業主管之教育訓

練課程、時數，進行課程安排。 

(二)目標： 
1.使學生了解營造作業安全相關規範 2.使學生取得鋼構組配作業主管訓練合格證明 
3.透過訓練取得露天開挖作業主管訓練合格證明 4.透過課程瞭解太陽光電場建置之施工作業現況 
5.在實務訓練後能瞭解太陽光電場建置應注意安全 

(三)大綱： 
1.鋼構組配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2.鋼構組配相關知識 3.鋼構組配作業施工機械、設備、器具、

作業環境相關知識 4.鋼構組配作業安全相關知識 5.鋼構組配安全作業標準 6.鋼構組配作業事故之

處置 7.鋼構組配作業安全管理 8.鋼構組配執行 9.露天開挖作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10.露天開挖相關知識 11.露天開挖施工機械、設備、器具、作業環境相關知識 12.露天開挖作業安

全相關知識 13.露天開挖安全作業標準 14.露天開挖事故之處理 15.露天開挖作業安全管理 
16.露天開挖作業執行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5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5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余森年       109  年 04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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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 系所 職安所 

英文名稱 Engineering Control for Work 
Environment 

任課教師 盧信忠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研究所 開課年級 一 

指定書目 呂牧蓁等編著，”工業通風”，張錦松等編著，”噪音振動控制” 

參考書目 勞動部相關指引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作業環境控制工程為一統整性課程，內容包含工業通風、汙染清淨裝置、噪音與振動控制、熱危

害控制，照明控制、有害輻射危害控制、生物危害控制與呼吸防護具保護，為職業安全技師重要

考科之一，在環安系職安組的課程中雖然都有部分提及，但缺一統整性瞭解，故本課程欲將與職

業衛生相關的控制技術於本課程中做一完整介紹，並著重於控制技術的設計，使學生對作業環境

控制工程有一完整了解。 

(二)目標： 
1.了解作業環境的危害物質對健康的影響。2. 了解作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的規定與準則。3. 了
解在不同的作業環境下，所需採取的危害預防措施與控制技術。4. 了解不同控制技術的原理。5.
了解不同控制技術的原理的計算與設計。 

(三)大綱： 

1.課程簡介 2.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的規定 3.流體力學簡介-伯努利方程式 

4. 工業通風-整體換氣、局部排氣 5. 熱力學簡介-能量均衡與熱力學第一定律 

6.熱危害相關法規與控制 7.噪音危害與相關法規 8.噪音的基本物理學 9.噪音的控制原理 
10.振動危害與控制 11.照明控制 12.呼吸防護具 13.生物性危害與控制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5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5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盧信忠          109 年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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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實作創課-生醫感測系統之實作 系所 生物醫學工程系 

英文名稱 Implementation of biomedical 
measurements 

任課教師鮑建國 

學分數 1 時數 1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年級 

指定書目 生醫訊號系統實作:LabVIEW & Biomedical System 

參考書目 生物醫學工程導論、Lab VIEW for Everyone、Lab VIEW 感測電路應用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LabVIEW 的應用領域非常的廣泛，包含工程領域的聲音與振動分析、RF 射頻/降頻儀器、半導體驗證

測試、自動化測試機臺、機電整合與機器視覺、醫藥/醫療器材、嵌入式系統開發等，本研究透過這套

軟體的學習，使學生對於生醫訊號感測系統設計與分析實際量測之臨床數據能有更深刻的實作經驗，

並透過虛擬儀表的系統建構，學習訊號的後處理與分析技術。 

(二)目標： 
1. 設計生理訊號測量介面 
2. 認識生理訊號分析與後處理技術 
3. 認識臨床量測技能 
4. 設計生醫感測系統之量測原理 
5. 參訪生醫感測產業現況 

(三)大綱： 

次

數 
學習活動名稱 學習內容 

授課教師(業師、校

內教師或共時授課)
時數 

1 業界實地參訪 生醫感測技術與經驗分享 鮑建國、王奕璽 4 

2 生醫訊號原理與量測 生醫訊號量測與分析技術 王奕璽 4 

3 
虛擬儀控結合圖形化系

統設計 
生醫訊號測量介面設計 王奕璽 4 

4 
生醫資料擷取與訊號處

理 
LabVIEW 開發環境應用 王奕璽 4 

5 生醫感測與原理 
訊號處理放大、生物電位電極量

測原理 
鮑建國、王奕璽 4 

6 臨床量測技術 訊號擷取、分析與處理 鮑建國 4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80  ％ 
□ 其他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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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鮑建國     109 年 0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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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訊號分析實務 系所 生物醫學工程系 

英文名稱 Signal analysis practice 任課教師 劉士偉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年級 

指定書目 郭忠民等，訊號與系統，高立圖書 ，2016年。 

參考書目 自編教材 

課程簡介： 

 (一)動機： 
本課程主要簡單介紹訊號與系統的定義及其物理意義，同時也依據信號與系統的特徵加以分類，以

便於信號與系統之分析和研究。並探討離散時間信號與系統、取樣定理等理論，藉此讓同學瞭解信

號與系統之關係。 

(二)目標： 
1.瞭解訊號與系統在生物醫學工程上之應用。 
2.瞭解基本連續時間信號與其運算操作。 
3.瞭解連續時間系統時域分析操作。 
4.瞭解連續時間信號之傅利葉分析實務。 
5.瞭解信號取樣分析原理與實務。 

(三)大綱： 
1. 基本連續時間信號與其運算 
2. 連續時間系統時域分析 
3. 連續時間信號之傅利葉分析 
4. 連續時間系統之頻域分析 
5. 信號取樣分析 
6. 基本離散時間信號與其運算 
7. 離散時間系統時域分析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5％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5％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20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士偉      109年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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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生醫虛擬儀控與訊號量測 系所 生物醫學工程系 

英文名稱 
Biomedical Virtual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任課教師 劉士偉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大學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3 

指定書目 自編教材 

參考書目 LabVIEW 201X 虛擬儀控程式設計, 謝岱凌、張家維、徐如欣、蕭子健, 高立圖書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生醫虛擬儀控與量測需整合生理意義、生理訊號量測及儀表及虛擬儀表設計等相關知識。因

此， 本課程內容包括使學生瞭解基本生理參數所代表之生理意義，瞭解醫學儀表與量測的基本 概
念，運用電子電路分析軟體完成生理信號電路之特性分析，與使用虛擬儀表完成生理信 號電子電

路之測試量測與設計。 
 

(二)目標： 
1.瞭解基本生理參數所代表之生理意義  
2.瞭解醫學儀表與量測的基本概念  
3.熟悉虛擬儀表軟體程式設計  
4.運用生醫訊號處理方法完成生理信號之處理與測試 
 5.使用虛擬儀表顯示生理信號與其資訊  

(三)大綱： 

 

第一週 圖形化程式設計簡介 第十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訊號濾波與微分 

第二週 生理訊號原理與擷取 第十一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移動平均與閾值設定 

第三週 心電圖訊號擷取(一) 第十二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動態閾值設計 

第四週 心電圖訊號擷取(二) 第十三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極大值判讀 

第五週 圖形化程式介面原理 第十四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極大值標記(I) 

第六週 各種資料型態與運算 第十五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極大值標記(II) 

第七週 運算與邏輯設計(一) 第十六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心跳速率計算 

第八週 運算與邏輯設計(二) 第十七週 心電圖訊號實務處理：虛擬儀表顯示 

第九週 期中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5   ％ ■ 書面報告  25  ％ 

□ 期末考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5   ％ □ 技術操作      ％ 

■ 其他(出席率)  25   ％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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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士偉         109年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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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就業學程-人因工程與輔具設計

實務 
系所 生物醫學工程系 

英文名稱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design 
and application 

任課教師 鮑建國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三年級 

指定書目 人因工程與設計、Ironcad 原廠軟體適用教學手冊 

參考書目 
人因工程、Computer Modeling for Design Using Ironcad 5.2 and Inovate、

App Inventor 2程式開發實戰演練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本課程將介紹人因工程(Ergonomics)的定義與範疇，透過瞭解人的能力、限制、特徵、行為與

動機等，除了將相關知識應用於職場的工作者之工具、機器、系統、工作方法和環境之設計外，更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將課程廣泛應用於銀髮族群，使長者能在健康、安全及舒適狀況下發揮工作

或活動效能，並建立方便友善人因工程設計方案以提高生活品質。 

(二)目標： 
1. 瞭解人機介面設計的人因設計方法。 
2. 瞭解人體計測資料的原理與應用方法。 
3. 瞭解人因工程基本知識與應用於輔具設計。 
4. 具備產品設計所需要的機械技術匹配整合的能力。 
5. 具備開發照護輔具之思辦分析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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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課 程 單 元授課師資姓名授課時數

輔具科技概論 陳郁琪 3 

個人行動輔具  陳郁琪 3 

個人照顧及保護、居家生活輔具 陳郁琪 3 

科技輔具在長期照護與無障礙環境的應用  陳郁琪 3 

人體計測在人因工程的應用 陳郁琪 3 

人因工程在產品設計的應用 陳郁琪 3 

肌肉骨骼的人因危害之預防 業師 6 

從消費者對產品的功能需求推導機能原理的可行性(組成預想的機能系

統) 
業師 

6 

從機能系統推導到達成動作機能的機械裝置並匹配成正確的建構設計 業師 6 

從動作裝置推導出適當的材料、製程、 與零件結構尺寸 業師 6 

產品設計中的機械設計技術運用技巧 鮑建國 3 

人機介面：控制系統設計 鮑建國 3 

人因工程產品設計：應用於運動產業 鮑建國 3 

人因工程產品設計：應用於長期照護 鮑建國 3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40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鮑建國       109年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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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就業學程-機電系統整合設計實

務 
系所 醫工系 

英文名稱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mechatronics 

任課教師 陳信介 

學分數 3 時數 3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大三 

指定書目 自編講義 

參考書目 

Mechatronic Systems: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with HDLs, G. Pelz, Wiley, 
新月 Mechatronics: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 Bolton, Longman, 高立 系統整合與應用—光

碟機，吳仁琛，全華 機電整合，郭興家/邱弘興，高立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諸多高階復健輔具係由機電系統整合所構成，培養機電系統整合(mechatronics)
之研發設計人才是為當務之急。機電整合之知識領域涵蓋生物、機械、電子與資訊，

系統可大致歸納為四部分：控制器(Controller)、生醫光電感測器(Biosensor)  與原理、

機構元件(Mechanism)，本課程「機電系統整合設計實務」將著重於介紹生醫光機電

整合系統的各大部分，並藉以讓學生了解生醫光機電系統之設計與開發，培養國內未

來之專業工程人員，以達到醫療器材本土化之目標。 

(二)目標： 

1.讓學生瞭解復健輔具機電系統整合之基礎學理。  
2.讓學生瞭解如何將復健輔具機電整合系統應用於醫療設備領域上。  
3.讓學生可以藉由本課程訓練過程，瞭解復健輔具機電整合系統設計之正確概念。 
4.讓學生瞭解如何應用工程原理並針對各式復健輔具的需求。 
5.讓學生提出可各樣復健輔具機電整合系統之架構，發展新型醫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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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綱： 

█生醫光機電系統整合之簡介                                   
█生醫光機電原理與應用 
 
█生醫光機電元件與生醫感測器之整合                   
█機械與電子介面電路設計 
 
█微控制晶片應用於生醫光機電系統之控制核心  
█基本控制理論           
 
█人機介面互動與傳輸控制設計                               
█生醫光機電整合系統之應用 
 
 
 
 
 

選修本課程前( ˅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30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30 ％ 

□ 其他     ％  
（109.04.08）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陳信介         109年04月07日 

 

 

 

 

 

 

第 284 頁



 

通 

識 

學 

院 

第 285 頁



                                               FM-10490-B40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1年 

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初級華語(一) 系所 通識學院 

英文名稱 Elementary Chinese 任課教師 李文琪 

學分數                   4 時數                      4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1 

指定書目 《學華語向前走》基礎冊、第一冊   僑委會 

參考書目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二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網際網路的發達將全球的空間距離感縮短，全球化的結果，促使人類族群之間

溝通交流日益頻繁，跨國學習也因而成了一種趨勢。 
        本校近年努力招收境外生，其中包含母語非華語的外籍生，此類同學由於無任

何的華語基礎，因此在課堂上學習困難，迫切需要協助。 
        本課程針對毫無華語基礎的境外生開設，由聽、說、讀、寫等四方面加強其華

語能力，協助學生在課堂學習能盡快上軌道，也期望對其適應新環境、異文化有所

幫助。 
 
(二)目標： 

1. 使學生在新環境、新學制的學習情況下，能提升華語聽說讀寫四方面能力。 
2. 協助學生度過初期就學因語言不通的學習困境。 
3. 利用豐富生動之教材，讓學員以學習華語文為主軸，並於課程中認識台灣各項

經濟文化等情形，讓學員有效、速迅地提昇華語文能力。 
 
(三)大綱： 
 
1. 課程介紹 
2. 漢語拼音教學 
3. 漢語拼音教學 
4. 《學華語向前走》基礎冊第一課  你好   Hello；小考 
5. 第二課  我七歲  I Am Seven Years Old；小考 
6. 第三課  爸爸媽媽  Mom and Dad； 
    第四課  小狗  Puppy；小考 
7. 第一~四課複習、測驗； 
    第五課  我的妹妹  My Little Sister；小考 
8. 第六課  我是李大文  I Am Devin Li； 
    基礎冊 K1總複習；臺灣文化單元 
9. 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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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檢討考卷 
      第七課  大文喜歡紅色   Devin Likes Red 9 
11. 第八課  西瓜是圓的  Watermelons Are Round；小考 
12. 第五~八課複習、測驗； 
13.  第九課  文文喜歡吃蘋果  Vivian Likes to Eat Apples 
14.第十課   畫雪人   Draw a Snowman；小考 
      第十一課  心美喜歡聽音樂  May Likes to Listen to Music 
15. 第十二課    我是林東明   Am Tony Lin；  
16. 第九~十二課總複習；臺灣文化單元 
17.  基礎冊 K2總複習 
18. 期末考 
 
以華語之聽、說、讀、寫為縱向之規劃，結合日常生活的食、衣、住、行、育樂，

課程內容包括會話課文、生詞表、句型練習、各種應用練習 
搭配兒歌練習及韻文 
以漢語拼音進行教學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20％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  
（109.03.12）人文藝術類學群會議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李文琪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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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1091          

課程名稱 進階華語(一) 系所 通識學院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inese 任課教師 李文琪 

學分數                 4       時數           4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1 

指定書目            《學華語向前走》第五、六冊  僑委會 

參考書目 《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100 – 150 字左

右。） 

(一)動機： 

網際網路的發達將全球的空間距離感縮短，全球化的結果，促使人類族群之間

溝通交流日益頻繁，跨國學習也因而成了一種趨勢。 
       本校近年努力招收境外生，有許多同學赴台前雖均修習過約600-800小時的華語

課程，但均表示在課堂上學習仍有困難，老師講授內容僅瞭解有限，尤其在中文閱

讀與書寫課程上，迫切需要協助。 
       本計畫擬延續初級華語(一)、(二)的課程，先以華語能力測試瞭解學生華語程度

後，針對學生能力教導華語，由聽、說、讀、寫等四方面加強其華語能力，除協助

學生在課堂學習能盡快上軌道，也期望對其適應新環境、異文化有所幫助。 
 
(二)目標： 

1. 使學生在以華語為學習平台、學習工具的情況下，能持續提升華語聽說讀寫四

方面能力，協助其度過初期就學因語言不通的學習困境。 
2. 利用豐富生動之教材，讓學員以學習華語文為主軸，並於課程中認識台灣各項

經濟文化等情形，讓學員有效、速迅地提昇華語文能力。 
 
(三)大綱： 
 
1. 華語能力測驗 
2. 《學華語向前走》第五冊第一課  參加社團  Joining a Club 
    第二課  中秋團圓  Mid-Autumn Festival Family Get-together；小考 
3. 第三課  我要買新玩具  I Want to Buy a New Toy 
    第四課  月餅跟南瓜派  Mooncakes and Pumpkin Pies；小考 
4. 第五課  迎接新的一年  Welcoming in the New Year 
5. 第六課  成果發表會（複習一）  Presentation (Review 1)；小考 
6. 第七課  我肚子不舒服  My Stomach Is Upset 
    第八課  籃球比賽  Basketball Game；小考 
7.第九課  世界有幾大洲  How Many Continent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第十課  農場怎麼走  How Do You Get to the Farm；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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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十一課  紙  Paper 
    第十二課  保護動物（複習習二）  Animal Protection (Review 2) 
9. 期中考 
10. 《學華語向前走》第六冊 
       第一課  中文學校的才藝課  Traditional Chinese Arts and Skills Classes 
       第二課  中秋晚會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小考 
11.  第三課  十二生肖  The 12 Animals of the Chinese Zodiac 
        第四課  沒有雪的聖誕節  Christmas Without Snow；小考 
12.  第五課  新年的風俗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s 
       第六課  中文學校的活動(複習一)  Chinese School Activities (Review 1)；小考 
13.  第七課  健康的食物  Healthy Food 
       第八課  才藝表演  Talent Show；小考 
14.  第九課  認識臺灣  Get to Know Taiwan 
       第十課  青山農場  Green Mountain Farm；小考 
16.  第十一課  筆  Writing Implements 
        第十二課  臺灣之旅(複習二)  Trip to Taiwan (Review 2)；小考 
17.  第六冊總複習 
18. 期末考 
 
以華語之聽、說、讀、寫為縱向之規劃，結合日常生活的食、衣、住、行、育樂，

課程內容包括會話課文、生詞表、句型練習、各種應用練習 
搭配兒歌練習及韻文 
以漢語拼音進行教學 
 

選修本課程前(   )無／(  ˇ )需，先完成之科目：初級華語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口頭報告 20 ％ 

█ 平時考 20％ █ 平時作業 20 ％ 

█ 課堂參與討論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10％  
（109.03.12）人文藝術類學群會議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

術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李文琪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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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體育(足球一) 系所 運動休閒系 

英文名稱 footnball 任課教師 劉進枰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無 

參考書目 無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 動機： 

足球為全世界最受歡迎、最多人口參與的運動，懂足球會是和國際接軌的重要

元素。此外，足球運動具趣味、運動量、身體機巧、團隊活動…等等的功能，可

謂是一項具有眾多益處的運動。本校有眾多的外籍生，一直有潛在踢足球的需求，

再者本籍生也鮮少有踢足球的課程，因此特別開課，以饗群好。 

(二)目標： 

  1、充實足球知識 

  2、培養足球基本技能 

3、 享受踢足球的樂趣 

4、 了解足球安全 

  5、能與他人合作 

(三)大綱： 

第 1 單元  地面球的傳與接 

第 2 單元 空中球的傳與接 

第 3 單元 球的操控 

第 4 單元 射門 

第 5 單元 一對一的攻與守 

第 6 單元 二對一的攻與守 

第 7 單元 二對二的攻與守 

第 8 單元 團隊的戰術觀念 

第 9 單元 守門員技術 

第 10 單元 規則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v 期中考 30 ％ v 書面報告  10  ％ 

v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v 課堂參與討論  2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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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劉進枰   109 年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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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體育(羽球理論與實務一) 系所 運動休閒系 

英文名稱 Badminton Theory and Practice 任課教師 林千源、王忠茂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3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二 

指定書目 無 

參考書目 涂國誠(2007)羽球運動-教學與訓練。品度圖書。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培養一般學生對羽球運動的興趣，提升自我的羽球技能。 

2.羽球運動技能和知識的提升 

3.以羽球運動促進社交生活。 

(二)目標： 

1.培養參與羽球運動的興趣及認識運動與健康之概念並養成運動的良好習慣 

2.羽球運動技能和知識的提升並以羽球運動促進社交生活。 

3.羽球基本發球、擊球等能力之提升和競賽規則的認知。 

4.認識羽球攻、防基本擊球概念。 

(三)大綱： 

1.初階羽球基本發球、擊球等能力之提升。 

2.認識羽球攻、防基本擊球概念。 

3.競賽規則的認知。 

4.初階單雙打比賽練習。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40 ％ ■ 口頭報告  30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林千源、王忠茂  109 年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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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體育(空手道一) 系所 運動休閒系 

英文名稱 Karate  任課教師 宋以力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國際空手道型-實戰式應用全解 1-3 冊 (宋一信著) 

參考書目 空手道學員學習滿意度、社會支持、運動承諾相關性之研究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從空手道課程中老師的講解說明讓學生更了解空手道武道的歷史沿革以及空手道與其他武術、流

派之間的不同之處，也增進學生對於空手道武道運動推廣的現況的了解。2.藉由空手道訓練時所要

求的禮節倫理規範來讓學生可以將空手道所學的武道精神發揮在未來的職場上。3.學習空手道實戰

防身技術以及增加防身觀念及保身意識，來增進學生保護自己、家人的技術與能力。 

(二)目標： 
1.了解空手道起源 
2.應用空手道武道精神 
3.了解空手道發展現況 
4.習得空手道防身技術 
5.習得空手道實戰攻防戰略及保身能力 

(三)大綱： 
1.老師會先介紹空手道起源以及空手道的基本禮節原則。 
2.接下來會以學術層面的運動科學及老師實際對戰經驗導入課程中。 
3.最後檢驗上課學生是否具備著防身、健身、強身之能力以及修身的武道精神。 

選修本課程前(無)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30 ％ □ 書面報告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40 ％ □ 技術操作      ％ 
□ 其他     ％  

(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宋以力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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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體育（跆拳道品勢一） 系所 運動休閒系 

英文名稱 TAEKWONDO-Poomsae 任課教師 戴偉國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1 

開課部別 日間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2 

指定書目 跆拳道︰競技品勢/陳雙俠著,--台北市︰書泉出版社,2014.09 

參考書目 跆拳道品勢教本/金世玉著,--台北市︰數位原力,2016.06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跆拳道精神 

1.尊師重道(禮始、禮終) 

   跆拳道精神，以禮開始，以禮結束(敬禮、預備、開始、結束、敬禮)，型里的

對象如 

   老師、教練、前輩、晚輩鞠躬行禮，以養成恭敬謙虛、堅忍不拔的跆拳道精神。

      2. 跆拳道對社會價值 
         跆拳道精神的人性教育價值，經過跆拳道的修練過程中，能夠克服身心的極

限並戰勝 
         自我，以跆拳道禮節作為原則，獲得團隊精神，具有維護社會和平及倫理道

德的意義。  
(二_)目標：  跆拳道品勢原本被設計為防禦、攻擊為手段，這就是原始的武術， 
        品勢的每個”動作”實際的技術，就是跆拳道基本動作的應用，以防身為目的，

以科學技 
        術與行動哲學觀點來看，對打就是實際的應用動作，品勢是對打的基礎。 
        跆拳道的精神表現，無法在文字上表達出抽象的精神哲學，但是品勢動作裡可

表現出其 
        精神，品勢和跆拳道技術，也是身心的修養，攻和防守能直接培養行動哲學。

 
(三)大綱： 

      1.品勢的原理 
      2.品勢線動作方向的熟悉 
      3.品勢學習的重點︰(1)眼睛視線  (2)重心移動  (3)速度快慢  (4)力量剛柔  

(5)呼吸 
(課程中，搭配音樂節奏與韻律，進行操作練習，加強學習效果) 

選修本課程前(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10  ％ 
■ 期末考  2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30 ％ ■ 技術操作  20  ％ 
□ 其他     ％  

(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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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戴偉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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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新開選修課程開課申請單 
申請學期： 109-1  

課程名稱 體育(籃球一) 系所 運動休閒系 

英文名稱 The sport of Basketball(一) 任課教師 羅羽辰 

學分數 2 時數 2 開班數 2 班 

開課部別 進修部 開課學制 四技 開課年級 大二 

指定書目 2018FIBA 國際籃球規則 

參考書目 運動賽會管理-理論與實務 

課程簡介：（動機請直述，目標及大綱則請條列出內容，每項限 100 – 150 字左右。）

(一)動機： 

1.為增加學生對於籃球運動的認識與熱愛，讓學生除了籃球基礎的訓練之外，也可以

透過該門課程，瞭解籃球運動的發展與變化、籃球賽事管理與基本戰術應用等等。

近年各系學生在對於籃球運動的興趣大幅增加，因此希冀開設該門課程，讓學生能

夠熟練基礎的籃球訓練課程。 
2.學生可在就學期間充份瞭解目前運動產業市場與創業環境，讓學生即早準備相關專

業知識，以利後續就業與創業規劃。 
3.培養學生喜愛籃球運動，透過各種訓練法與策略技巧，讓學生能夠輕鬆瞭解籃球訓

練方式，進而成為自身的專長。 
 

(二)目標： 

1.使學生瞭解正確的籃球概念，培養籃球興趣。 
2.熟練籃球之各種基本技能及應用。 
3.瞭解籃球訓練方法與及其運動價值。 
4.培養學生從籃球運動中發揮團隊合作精神。 
5.培養學生養成定期從事各項運動的好習慣。 
6.讓學生瞭解國內外籃球運動相關產業(運動服務、運動製造)。 
 

(三)大綱： 

1.籃球運動基礎技巧訓練 
2.籃球運動-籃球規則教學 
3.籃球運動-籃球教練養成指導 
4.籃球運動-籃球賽事管理 

選修本課程前( V )無／(   )需，先完成之科目： 

課
程
評
比 

█ 期中考  20 ％ █ 書面報告  20  ％ 
█ 期末考  30 ％ □ 口頭報告     ％
□ 平時考     ％ □ 平時作業      ％
█ 課堂參與討論  10 ％ █ 技術操作  10  ％
█ 其他  10 ％

(109.03.12)運休系課程委員會 
（109.04.16）通識學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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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依「弘光科技大學選修課程開課審核辦法」之第三條辦理，申請開設之選修課程須屬個人學術

領域，否則應符合以下三款之一： 
1.著有所開課程學術著作者。 
2.修習該課程之研習會或學分班，且領有證書者。 
3.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 

二、若以一小組之方式提出申請者，請依順位列出全部任課教師。 

申請教師：  羅羽辰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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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社會科學類」課程開課申請表 

課程名稱 科技與倫理 
學    制 

■日間部 

■進修部 

開課班數＿2＿ 

開課班數＿2＿ 英文名稱 Technology and Ethics 

任職單位 
□專任 

■兼任 
 申請教師 胡央志 

學 分 數 2 課程時數 2 

課程屬性 

■新開課程    □其他            

□續開課程 

□申請                  計畫課程

課程類型 
（如無可免填）

□跨領域課程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其他                 

開課人數 
■20-65 人(下限 20，上限 65) 
□76-85 人(鐘點費以1.3個授課鐘點計算)
□96-105人(鐘點費以1.5個授課鐘點計算)

□66-75 人(鐘點費以1.2個授課鐘點計算)
□85-95 人(鐘點費以1.4個授課鐘點計算)
□106人以上(鐘點費以1.6個授課鐘點計算)

課程簡介 

1.培養學生瞭解科技與倫理關係，科技政策雖由專業人士、學者及政府官

員所制定，但科技倫理議題影響的卻是整個社會。 

2.建立永續經營的價值觀，世界雖被科技觀念與輸出產品不斷衝擊，但如

何讓人性人在科技倫理中保持應有的地位，讓科技造福人群，仍是不斷追

求的課題。 

教學目標 
1.藉著科技發展史中的倫理爭議與道德標準，培養學生從衝突中找到交集 

2.面對科技的必然性時，學習如何逐漸調整心態，以便應用在生活或公共議題中

指定書目 
工程倫理－100 個個案故事（三版）作者： 周卓煇 出版社：高立圖書 

ISBN：9789863781585 

參考書目 科技與工程倫理 作者： 葉文冠, 陳德興, 黃鼎元, 葉海煙出版社：東華  
ISBN：9789574838806 

社會科學學群

教學目標 
(請勾選適合項目) 

■瞭解社會群體與人類行為的特徵。  

■深化公民和民主素養。  

■認識多元性別和性別主流化。  

■體察多元文化和社會。  

■擴展國際視野。 

通識學院 

教學目標 
(請勾選適合項目) 

■培養瞭解自我、發展潛能與規劃生涯的能力。 

■培養尊重生命、保護環境與包容互惠的能力。 

■培養跨域思考、分析推理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的能力。 

□培養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力。 

共通職能 
(請勾選適合項目)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律 

■資訊科技應用 

課程內容 
檢核指標 

■基本性 □主體性 ■多元性 ■整合性 □貫通性 ■思考性 

(請參閱備註 1) 

教學大綱（請簡述18週上課內容） 

第 1週： 第 1 章 導論 ─ 我們處在一個真實的世界 

第 2週： 第 2 章 問題就在我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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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第 3 章 我們需要專業倫理教育 

第 4週： 第 4 章 專業倫理的重要與定義 

第 5週： 第 5 章 專業的期許與規範 

第 6週： 第 6 章 專業倫理施行法則 

第 7週： 第 7 章 工程師的專業職責 

第 8週： 第 8 章 以個案詮釋規範 

第 9週： 期中考 

第 10 週： 第 9 章 預防倫理 

第 11 週： 第 10 章 問題處理 

第 12 週： 第 11 章 醫病關係中的倫理 

第 13 週： 第 12 章 資訊科技與倫理 

第 14 週： 第 13 章 倫理與科技知識的轉化 

第 15 週： 第 14 章 道德架構與社會責任 

第 16 週： 第 15 章 舉 發 

第 17 週： 第 16 章 結 語 

第 18 週： 期末考 

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 □ 無  □ 有，科目為＿＿＿＿＿＿＿＿＿＿ 

是否限制特定科系學生不得選修： □ 無  □ 有，＿＿＿＿＿＿＿＿＿＿系 

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記分比： 

 

 【請打勾並註明 ﹪】 

 

■期中考  20    ﹪ 

■期末考  30    ﹪ 

□小  考        ﹪ 

□平時作業  15  ﹪ 

□其他： 

□口頭報告          ﹪ 

□技術操作          ﹪ 

■課堂參與討論  15  ﹪ 

■書面報告      20  ﹪ 

 

備註： 
1.申請者就課程內容符合本校通識課程指標程度，自行勾選。各項指標內涵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通
識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第五條之規定。 
2.由多位老師共同授課之課程，請註明每單元之負責教師。 
3.課程內容如有涉及急救或醫療行為，請教師附上有效之相關證照。 
4.課程中如有採用相同之單元名稱，請加註副標題以示區隔。 

 

系(室、中心、學群)課程委員會審查意見： ■ 同意開設  □ 不同意開設   

1. 系(室、中心、學群)課程委員會 2. 單位主管 

社會科學類學群會議  

日期 109.03.12 日期 

 

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意見： ■ 同意開設  □ 不同意開設    

1.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 2. 單位主管 

  

日期 109.04.16 日期 

 

FM‐20700‐002      
表單修訂日期：107.06.28

保存期限：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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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自然科學類」課程開課申請表 

課程名稱 環境教育 
學    制 

■日間部 

■進修部 

開課班數＿＿＿

開課班數＿＿＿英文名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任職單位 
□專任 

■兼任 
 申請教師 劉明德 

學 分 數 2 課程時數 2 

課程屬性 

■新開課程    □其他            

□續開課程 

□申請                  計畫課程

課程類型 
（如無可免填）

■跨領域課程 

□行動/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其他                 

開課人數 
■20-65人(下限20，上限65) 
□76-85 人(鐘點費以1.3個授課鐘點計算)
□96-105人(鐘點費以1.5個授課鐘點計算)

■66-75 人(鐘點費以1.2個授課鐘點計算)
□85-95 人(鐘點費以1.4個授課鐘點計算)
□106人以上(鐘點費以1.6個授課鐘點計算)

課程簡介 
環境教育的根能扎更深更廣,使我們生活的地球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境界。人類的科技問

明發展到21世紀，對環境產生很大的衝擊。我們要求生活健康衛生，工作環境的安全與

效率。社會才能進步與和諧。 

教學目標 
奠定同學對環境學養與認知環境問題、環境變遷與自然災害、生活環境與人為災害、休閒

環就與溫泉資源。 

指定書目 環境與生活 新文京出版 田博元等著 

參考書目 
1. 環境與生態(第二版) 新文京出版 
2. 環境生態學(第二版) 新文京出版 
3. 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瑞秋．卡森著(Reachel Carson) 

自然科學學群

教學目標 
(請勾選適合項目) 

■培養基本科學概念、原則、方法、技術與科技產品及科學過程的知識。 

■培養對於科學理論的應用與認知技術對社會的優點、風險與限制。 

□培養應用科學證據、資料作結論或判斷的能力。 

■培養批判的精神及好奇心。 

■培養重視安全及永續性倫理議題的態度。 

通識學院 

教學目標 
(請勾選適合項目) 

■培養瞭解自我、發展潛能與規劃生涯的能力。 

■培養尊重生命、保護環境與包容互惠的能力。 

■培養跨域思考、分析推理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的能力。 

□培養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力。 

共通職能 
(請勾選適合項目)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際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律 

□資訊科技應用 

課程內容 
檢核指標 

■基本性 ■主體性 ■多元性 ■整合性 ■貫通性 ■思考性 

 (請參閱備註 1) 

教學大綱（請簡述18週上課內容） 

第 1週： 課程簡介 

第 2週： 啟程：由生態環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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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週： 從生存到樂活：生活品質與發展趨勢 

第 4週： 西雅圖酋長的一封信：環境開發 

第 5週： 寂靜的春天：環保運動的萌芽與興起 

第 6週： 311 過後：環境資源與能源利用 

第 7週： 悲慘世界：工作環境與職業衛生 

第 8週： 從烏腳病、水俁病到油症：環境汙染與公害 

第 9週： 影片欣賞：永不妥協 

第 10 週： 生態平衡與反撲：以環境微生物為例 

第 11 週： 文明的代價：癌症與慢性病 

第 12 週： 水泥森林再造：都市生態與綠化 

第 13 週： 休息是為了走更長遠的路：環境休閒資源 

第 14 週： 不願意面對的真相：氣候變遷衝擊 

第 15 週： 明天過後：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第 16 週： 佐賀的超級阿嬤：「碳足跡」與低「碳」生活 

第 17 週： 分組報告及繳交書面 

第 18 週： 分組報告及繳交書面 

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 無  □ 有，科目為＿＿＿＿＿＿＿＿＿＿ 

是否限制特定科系學生不得選修： ■ 無  □ 有，＿＿＿＿＿＿＿＿＿＿系 

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記分比： 
 
 【請打勾並註明 ﹪】 
 

□期中考        ﹪
□期末考        ﹪ 
□小  考        ﹪ 
□平時作業      ﹪ 
□其他： 

■口頭報告          40﹪ 
□技術操作          ﹪ 
■課堂參與討論      20﹪ 
■書面報告          40﹪ 
 

備註： 
1.申請者就課程內容符合本校通識課程指標程度，自行勾選。各項指標內涵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通
識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第五條之規定。 
2.由多位老師共同授課之課程，請註明每單元之負責教師。 
3.課程內容如有涉及急救或醫療行為，請教師附上有效之相關證照。 
4.課程中如有採用相同之單元名稱，請加註副標題以示區隔。 

 

系(室、中心、學群)課程委員會審查意見： ■ 同意開設  □ 不同意開設   

1. 系(室、中心、學群)課程委員會 2. 單位主管 

自然科學類學群會議  

日期 109.03.18 日期 

 

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意見： ■ 同意開設  □ 不同意開設    

1.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 2. 單位主管 

  

日期 109.04.16 日期 

 

 

FM‐20700‐002      
表單修訂日期：107.06.28

保存期限：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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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架構調整事宜(109 起適用) 

說明：為提高各系選修課程比率，以漸進式方式調整通識課程架構、原通識課
程日間部 32 學分調整為 30 學分，進修部 28 學分調整為 26 學分，日夜
間各調整體育 2學分，架構如下： 

一、通識課程架構 

1.日間部四技  (32→30) 

類別 
日間部

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調整前  調整後

核心通識  4  4 
人文精神(一) 一上或一下

人文精神(二) 二上或二下

基礎

通識 

語文教育  8  8 

英文(一) 一上

英文(二) 一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一上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一下

創意教育  4  4 
創新思維與應用           三~

創意概論
資訊教育  2  2 應用程式設計

由系規劃學期 
美學教育  2  2 美學

公民教育 
2  2 民主與法治
2  2 歷史與文明

體能教育  4  2 
體育(一) 一上或一下

體育(二) ‐‐ 

分類通識  4  4 
人文藝術類

由系規劃學期 社會科學類
自然科學類

合計  32  30  

2.進修部四技 (28→26) 

類別 
進修部 

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調整前  調整後 

核心通識  2  2  人文精神 一上或一下

基礎

通識 

語文教育  8  8 

英文(一) 一上

英文(二) 一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一上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一下

創意教育  2  2 創意概論

由系規劃學期 
資訊教育  2  2 應用程式設計
美學教育  2  2 美學

公民教育 
2  2 民主與法治
2  2 歷史與文明

體能教育  4  2 
體育(一) 一上或一下

體育(二) ‐‐ 

分類通識  4  4 
人文藝術類

由系規劃學期 社會科學類
自然科學類

合計  2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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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課程規劃：(109 學年起入學適用) 

學院 系科 
日間部 進修部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護理學院 1  護理系     

醫療健康學

院 

2  物治系     
3  營養系     
4  生科系     
5  動保學程     
6  語聽系     
7  老福系     
8  健康系     

民生創學院 

9  食科系     
10  餐旅系     
11  妝品系  (三) (三)  
12  美髮系 (四)    
13  幼保系     
14  文創系     
15  運休系     
16  國際溝通     

17  資管系     

智慧科技學

院 

18  環安系     
19  資工系     
20  醫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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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科 五專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222 學分，包括：國防通識 2 學分 

（一）通識教育課程 83 學分/101 小時 

（二）專業必修 115 學分/177 小時 

（三）選修 24 學分/2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第五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83/101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國文(一) 4/4          語文素養

國文(二)  4/4         語文素養

國文(三)   4/4        語文素養

國文(四)    4/4       語文素養

國文(五)     3/3      語文素養

國文(六)      3/3     語文素養

英文(一) 3/3          語文素養

英文(二)  3/3         語文素養

英文(三)   2/2        語文素養

英文(四)    2/2       語文素養

英文(五)     2/2      語文素養

英文(六)      2/2     語文素養

英文文法 2/2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一) 1/1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二)  1/1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三)   1/1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四)    1/1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五)     1/1      語文素養

英語聽講練習(六)      1/1     語文素養

中國地理 2/2          公民素養

中國近代史 2/2          公民素養

生物學 4/4          科學素養 

數學(一) 2/2          科學素養

數學(二)  2/2         科學素養

化學(一) 2/2          科學素養

化學(二)  2/2         科學素養

化學實驗  1/2         科學素養

第 307 頁



第 2 頁，共 4 頁  FM-10490-B52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科 五專 科目總表 

（一）通識教育課程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第五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音樂欣賞 2/2          美學素養

社會科學概論  2/2         公民素養

心理學  2/2         公民素養

藝術概論    2/2       美學素養

計算機概論    2/3       科學素養
使用電腦設備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素養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創意概論          2/2 美學素養

全民國防教育 1/1 1/1          

體育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二）專業必修科目 115/177(學分／時數）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專
業
基
礎
科
目 

解剖學(一) 2/2           

解剖學(二)  1/1          

解剖學實驗  1/2          

生物學實驗 1/2           

生理學  3/3          

生理學實驗  1/2          

微生物學   2/2         

微生物學實驗   1/2         

藥物學(一)   2/2         

藥物學(二)    2/2        

病理學    2/2        

營養學    2/2        

膳食療養學     2/2       

專

業

核

心

科

目 

護理學導論  2/2          

基本護理學(一)   *3/3        擋基本護理
學實習 基本護理學(二)    *3/3       

基本護理學實驗(一)   *2/3        
 

基本護理學實驗(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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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科 五專 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科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第五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專

業

核

心

科

目 

婦產科護理學(一)     *2/2      擋產科護理

學實習 

婦產科護理學(二)      *2/2     

內外科護理學(一)     *4/4      擋修如附
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驗     *1/2      

內外科護理學(二)      *4/4     

兒科護理學      *3/3     
擋兒科護理學

實習 

精神科護理學       *3/3    
擋精神科護理

學實習 

公共衛生護理學       *3/3    
擋公共衛生護

理學實習 

人類發展學   2/2         

人際關係學概論    2/2        

兒童發展學     2/2       

身體檢查與評估     3/3       

老年護理學概論      2/2      

慢性病護理學      2/2      

產科護理學實驗      1/2      

醫護倫理與法規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教學原理概論       2/2     

長期照護概論       2/2     

護理管理概論       2/2     

邏輯推理與臨床應用       2/2     

急症護理學       2/2     

基本護理學實習      *3/9     

擋內外科護理

學實習

(一)(二)、精神
科護理學實

習、公共衛生護

理學實習、產科
護理學實習、兒

科護理學實

習、臨床護理選
習。 

產科護理學實習        3/9    

兒科護理學實習        3/9    

內 外 科 護 理 學 實 習

（一） 
       6/18   

 

內 外 科 護 理 學 實 習

（二） 
        3/9   

精神科護理學實習         3/9   

公共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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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護理選習-手術室

護理選習 
        

3/9 

 

＊學生四科
選一科。 
＊「手術護
理學基本概
論」成績通
過可選「手
術室護理選
習」。 
＊「急症護
理學」成績
通 過 可 選
「急症護理
選習」。 
＊「老年護
理學概論」
成績通過可
選「老人護
理選習」。
＊「基本護
理學實習、
內外科護理
學實習
(一)、內外
科護理學實
習(二)」成
績通過可選
「綜合臨床
選習」。 

臨床護理選習-急症護

理選習 
         

臨床護理選習-老人護

理選習 
         

臨床護理選習-綜合臨

床選習 
         

專業問題討論          2/2  

整合性照護          3/3  

整合型案例探討(一)     0.5/0.5      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二)      0.5/0.5     院核心課程

小    計 30/33 26/31 21/25 24/28 20.5/23.5 23.5/32.5 20/22 12/36 12/36 9/11  

（三）選修 24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 24 學分。 

2.開放本科 4、5 年級生選修四年制大學一、二年級課程。 

附註： 

1.檔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慣性課程。 

2.內外科護理學(一)或內外科護理學(二)其中一科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內外科

護理學實驗不及格或內外科護理學(一)及內外科護理學(二)二科皆不及格，則同時擋內外科

護理學實習(一)及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3.需使用電腦設備：計算機概論 
109.03.18 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科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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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學分/學時) 137/196)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3 學分/ 132 小時 

（三）選修 22 學分 / 3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使

用電腦設備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83 / 132（學分／時數）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物化學  2/2        

生理學及實驗  3/4        

營養學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   3/3       

微生物與免疫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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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護理學導論 2/2         

基本護理學(一)  *1/1       擋基本護理學實習、內外
科護理學實習、精神衛生
護理學實習、社區衛生護
理學實習、婦產科護理學
實習、兒科護理學實習、
綜合臨床護理實習。 
基本護理學實作(一)(二)
含OSCE

基本護理學實作(一)  *1/2       
基本護理學(二)   *2/2      

基本護理學實作(二)   *2/3      

基本護理學實習    *2/6     
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社區衛
生護理學實習、婦產科護理學實習、兒科護
理學實習、綜合臨床護理實習。

內外科護理學(一)    *3/3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    *1/2     
擋修如附註 2 

含OSCE 

內外科護理學(二)     *3/3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     *1/2    
擋修如附註 2 

含OSCE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     *3/9    擋綜合臨床護理實習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3/9    擋綜合臨床護理實習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
作不及格擋修婦產
科護理學實習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
不及格擋修兒科護
理學實習 

*社區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社區衛生
護理學實習 

*精神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精神衛生
護理學實習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作

含OSCE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含

OSCE 

婦產科護理學實習       3/9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兒科護理學實習       3/9  

社區衛生護理學      *3/3   

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精神衛生護理學      *3/3   

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老人暨長期照護      2/2    

人類發展學   2/2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生物統計學    2/2     使用電腦設備

醫療與生命倫理     2/2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行政        2/2  

整合型案例探討(一)  0.5/0.5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二)   0.5/0.5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三)     0.5/0.5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四)      0.5/0.5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小計 17/19
19.5/
21.5

17.5/
19.5

16/22
15.5/
29.5

15.5/
16.5

12/36 2/2  

（三）選修  22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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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慣性課程。 
2.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其中一科

(含)以上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若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不及格續擋內外科護理學實

習(二)；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
全部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及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3.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及生物統計學。 
4.畢業前須完成實習學分 24 學分。 

109 年 04 月 08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0 月 00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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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 177 小時，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1 學分/ 130 小時 

（三）選修 19 學分/1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第五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使

用電腦設備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81 / 130 (學分／時數）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理學及實驗  3/4          

生物化學  2/2          

病理學   2/2         

微生物與免疫學    3/3        

營養學  2/2          

藥理學   3/3         

護理學導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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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第五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本護理學(一)  *1/1         擋基本護理學實習、內外科
護理學實習、精神衛生護理
學實習、社區衛生護理學實
習、婦產科護理學實習、兒
科護理學實習。 

基本護理學實作(一)  *1/2         

基本護理學(二)   *2/2        

基本護理學實作(二)   *2/3        

基本護理學實習    *2/6       
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精神
衛生護理學實習、社區衛生
護理學實習、婦產科護理學
實習、兒科護理學實習。

內外科護理學(一)     *3/3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    *1/2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二)     *3/3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     *1/2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     3/9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3/9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
作不及格擋修婦產
科護理學實習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
不及格擋修兒科護
理學實習 

*社區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社區衛生
護理學實習 

*精神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精神衛生
護理學實習 

婦產科護理學實習       3/9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兒科護理學實習        3/9   

社區衛生護理學         *3/3  

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精神衛生護理學        *3/3   

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人類發展學    2/2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生物統計學        2/2    

老人暨長期照護        2/2    

護理行政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醫療與生命倫理         2/2  護理學院核心課程

小   計 13/14 11/13 12/14 11/16 9/16 12/19 8/15 14/20 10/16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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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19 學分 

1.本系專業選修可修 19 學分。 

2.本系可開放外系選修 19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４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其中一科(含)
以上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若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不及格續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

(二)；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全部

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及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2.使用電腦設備：生物統計學及應用程式設計。 

109 年 04 月 08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0 月 00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316 頁



第 1 頁，共 13 頁  FM-10490-B48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進修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三） 
一、甲~丁班(A 組)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8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6 學分)或

進階整合型案

例討論(4/4)共 

2 科 8-10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8 學分。 
 

    

（三） 
一、甲~丁班(A 組)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8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 學分/9 學

時)或進階整合

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8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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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4 學分/42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7-3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基礎通 
識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4/42（學分／時數） 
生理學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2/3      
微生物免疫學 2/2      
藥理學  2/2     
病理學  2/2     
內外科護理學  4/4     
兒科護理學   2/2 ﹝2/2﹞   

分成 AB 組 

A 組：甲乙丙班 

[ ]B 組：丁己班

精神衛生護理學   ﹝2/2﹞ 2/2  
產科護理學   ﹝2/2﹞ 2/2  
社區衛生護理學   2/2 ﹝2/2﹞  
身體評估(含實驗) 2/3      
護理行政     2/2  

醫護倫理與法規   2/2    
生物統計學概論    2/2   

護理研究與實證應用     2/3  

護理專業研討     2/2  
小   計 12/14 10/10甲~丁己 6/6甲~丁 

[4/4﹞己 
8/8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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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6 學分 
一、甲~丁班(A 組)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需選修臨床實習(4-6 學分)或進階整合型案例討論(4/4)共 2 科 8-10 學分。 

需選修臨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例討論(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學分。 

二、己班(B 組)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4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學分。 

附註：  
108.06.12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0.31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19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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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進修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三） 
一、乙~戊班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8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6 學分)或

進階整合型案

例討論(4/4)共 

2 科 8-10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8 學分。 
 

    

（三） 
一、乙~戊班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8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 學分/9 學

時)或進階整合

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8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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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4 學分/35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基礎通 

識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4/35（學分／時數）  

生理學 2/2       

生物化學 2/2       

微生物免疫學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  2/2     

內外科護理學綜論   4/4     

產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A 組：乙-丙 

[ ]B 組：丁~己 

兒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社區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2/2﹞  

精神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2/2  

身體評估臨床應用 2/3      

生物統計學概論    2/2   

醫護倫理與法規綜論    2/2    

護理管理與領導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專業研討     2/2  

小   計 12/13 10/10 

 

6/6 8/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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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6 學分 

一、乙~戊班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6 學分)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共 2 科 8-10 學分。 

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 學分。 

二、己班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4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9)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4)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學分。 

108.10.16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0.31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19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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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三）選修 24 學

分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0 學

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9)/進階

整合型案例討

論(4/4)共 12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2學分 

    

（三）選修 24 學

分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 10 學

分。 

2.需選修臨床實

習(4 學分/9 學

時)或進階整合

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12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2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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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6 學分/37 小時 

（三）選修 24 學分/24-3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識

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6／37    （學分／時數）  

生理學 2/2     

生物化學 2/2     

微生物免疫學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  2/2    

內外科護理學綜論   4/4    

產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A 組：甲~丁 

[ ]B 組：戊~庚兒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社區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精神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身體評估臨床應用 2/3     

生物統計學概論 2/2     

醫護倫理與法規綜論 2/2     

護理管理與領導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專業研討   2/2   

專題製作(一)   1/1   

專題製作(二)    1/1  

小    計 20/21 12/12 15/15 1/1  

（三）選修 2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0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 / 或 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12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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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系開設模組課程：急重症照護模組、老人長照模組 

108.03.1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09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325 頁



第 10 頁，共 13 頁  FM-10490-B48  表單修訂日期：108.07.01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6 學分/37 小時 

（三）選修 24 學分/24-3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識

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6／37    （學分／時數）  

生理學 2/2     

生物化學 2/2     

微生物免疫學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  2/2    

內外科護理學綜論   4/4    

產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A 組：甲~丁 

[ ]B 組：戊~庚兒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社區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精神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身體評估臨床應用 2/3     

生物統計學概論 2/2     

醫護倫理與法規綜論 2/2     

護理管理與領導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專業研討   2/2   

專題製作(一)   1/1   

專題製作(二)    1/1  

小    計 20/21 12/12 15/15 1/1  

（三）選修 2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0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12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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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系開設模組課程：急重症照護模組、老人長照模組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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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護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4 學分/35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基礎通 

識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素養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素養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4/35（學分／時數）  

生理學 2/2       

生物化學 2/2       

微生物免疫學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  2/2     

內外科護理學綜論   4/4     

產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A 組：甲-丙 

[ ]B 組：丁~戊 

兒科護理學綜論   2/2 ﹝2/2﹞  

社區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2/2﹞  

精神衛生護理學綜論    ﹝2/2﹞ 2/2  

身體評估臨床應用 2/3      

生物統計學概論    2/2   

醫護倫理與法規綜論    2/2    

護理管理與領導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專業研討     2/2  

小   計 12/13 10/10 

 

6/6 8/8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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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6 學分 

一、甲-丙班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 學分。 

二、丁~戊班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4 學分 

2.需選修臨床實習(4 學分/9 學時)或進階整合型案例討論(4 學分/4 學時)共 2 科 8 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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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學士後護理系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90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82 學分/ 132 小時 

（二）選修 8 學分/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82/13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理學及實驗 3/4        

營養學 2/2       

生物化學 2/2       

病理學  2/2      

微生物及免疫學 3/3       

藥理學  3/3      

護理學導論 2/2       

基本護理學(一) ＊1/1      *擋基本護理學實習、內外科

護理學實習、精神衛生護理

學實習、社區衛生護理學實

習、婦產科護理學實習、兒

科護理學實習 

基本護理學實作(一) ＊1/2      

基本護理學(二)  ＊2/2     

基本護理學實作(二)  ＊2/3     

基本護理學實習   ＊2/6    

*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精神

衛生護理學實習、社區衛生

護理學實習、婦產科護理學

實習、兒科護理學實習 

內外科護理學(一)  ＊3/3     
擋修如附註 2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  ＊1/2     

內外科護理學(二)   ＊3/3    

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   ＊1/2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    ＊3/9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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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弘光科技大學  學士後護理系  科目總表 

（一）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婦產科護理學及實

作不及格擋修婦產

科護理學實習 
*兒科護理學及實

作)不及格擋修兒

科護理學實習 
*社區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社區衛生

護理學實習 
*精神衛生護理學不

及格擋修精神衛生

護理學實習 

婦產科護理學實習    ＊3/9   

兒科護理學及實作   ＊3/4    

兒科護理學實習    ＊3/9   

社區衛生護理學   ＊3/3    

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精神衛生護理學   ＊3/3    

精神衛生護理學實習    ＊3/9   

人類發展學  2/2      

身體評估及實作  3/4      

心理學 2/2       

研究及實證護理概論     2/2   

護理行政     2/2   

醫療與生命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護理專業研討     1/2   

整合型案例探討(一) 0.5/0.5      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二)  0.5/0.5     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三)   0.5/0.5    院核心課程 

整合型案例探討(四)     0.5/0.5  院核心課程 

小   計 19.5/22.5 18.5/21.5 18.5/25.5 18/54 7.5/8.5   

（二）選修 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8 學分(選修整合性護理 I. II)。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慣性課程。 
2.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二)其

中一科(含)以上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若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不及格續擋內外

科護理學實習(二)；內外科護理學(一)、內外科護理學實作(一)、內外科護理學(二)、內外

科護理學實作(二)全部不及格擋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一)及內外科護理學實習(二)。 
109 年 04 月 0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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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臨床護理專家組(臨床/護理教育)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8.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20.5 學分/28.5 小時 

（二）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三）碩士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上 下 上 下 

生物統計應用與實作  3/3   專業基礎課程 

護理研究 3/3     

護理理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二)專業核心科目      

進階護理學一  *2/2   

臨床護理專家組、 
護理教育組必修 

進階護理學(二)   *2/2  

進階護理學實習(一)  *3/6   

進階護理學實習(二)   *3/6  

專題討論（一）   1/2  必修 

專題討論（二）    1/2 必修 

小計 5/5 8.5/11.5 6/10 1/2 20.5/28.5 

(三)專業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課程發展  2/2   護理教育組必選 

健康評估與臨床決策 3/3    臨床護理專家組必選

進階臨床護理實務發展 2/2    各組必選 

進階病理生理學  3/3   各組必選 

質性研究與應用  2/2 2/2   

睡眠照護與研究 2/2 2/2    

護理領導與管理    2/2  

附註： 
1. 同等學力報考者需補修大學層級課程之科目，補修及格後不列入研究所畢業總學分計算。學生於必修、選修

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 各組畢業學分數須達 38.5 學分(含必修，選修及論文 6 學分)，方得畢業。 
3. 選修 12 學分，其中 4 學分可跨系所選修。選修科目相關注意事項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及「弘

光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4. 於修業期間需參加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至少 12 小時、參加同儕論文提案報告至少 1 次、畢業論文口試至少 1

次。 
5. 以弘光科技大學護理系碩士班學生身分，在學術研討會至少發表一篇與護理專業相關之學術文章(於就學期

間)，含口頭或海報發表，學生需為第一作者。 
6. *：為連貫性課程，連貫性學年課程需依科目總表規劃先後順序修習，詳見該科目教學計畫。 

109 年 3 月 25 日研究生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3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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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專科護理師組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8.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22.5 學分/31.5 小時 

（二）選修 10 學分/10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上 下 上 下 

生物統計應用與實作  3/3   專業基礎課程

護理研究 3/3     

護理理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論文     6 學分不列入計算

(二)專業核心科目      

專科護理學一  *2/2   專業核心科目

專科護理學二   *3/3   

專科護理學實習一  *3/6    

專科護理學實習二   *4/8   

專題討論（一）   1/2   

專題討論（二）    1/2  

小計 5/5 8.5/11.5 8/13 1/2 22.5/31.5 

(三)專業選修 10 學分/10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健康評估與臨床決策 3/3    必選 

進階臨床護理實務發展 2/2    各組必選 

進階病理生理學  3/3   各組必選 

進階藥理及治療學   3/3  
專科護理師組

必選 

質性研究與應用  2/2 2/2   

睡眠照護與研究 2/2 2/2    

護理領導與管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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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同等學力報考者需補修大學層級課程之科目，補修及格後不列入研究所畢業總學分計算。學生於必修、選

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 各組畢業學分數須達 38.5 學分含必修，選修及論文六學分，方得畢業。 

3. 選修 10 學分。選修科目相關注意事項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及「弘光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

施辦法」。 

4. 無專科護理師証照或無完成 504 小時受訓証明者需加修：成人專科護理學專論(二下)2 學分/2 小時及成人專

科護理學專論實習(二下)4 學分/14 小時。 
5. 於修業期間需參加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至少 12 小時、參加同儕論文提案報告至少 1 次、畢業論文口試至少

1 次。 
6. 以弘光科技大學護理系碩士班學生身分，在學術研討會至少發表一篇與護理專業相關之學術文章(於就學期

間)，含口頭或海報發表，學生需為第一作者。 
7. *：為連貫性課程，連貫性學年課程需依科目總表規劃先後順序修習，詳見該科目教學計畫。 

109 年 3 月 25 日研究生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3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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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護理系博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博士班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 學分(含學科 24+博士論文 6)，包括： 

（一）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二）選修 11 學分/11 小時 

（三）博士論文 6 學分 

二、必修 13 學分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護理研究暨實證轉譯 
Nursing Research and Translating Evidence 
into Nursing Practice 

3/3     

高階生物統計 
Advanced Biostatistics 

 3/3    

護理哲理與知識建構 
Philosophy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Nursing 

3/3     

研究實務專題討論(一)  
Seminar in Practice-focused Research(I)  

  1/1   

研究實務專題討論(二) 
Seminar in Practice-focused Research(II) 

   1/1  

健康政策與領導 
Health Policy and Leadership 

  2/2   

小計 6/6 3/3 3/3 1/1  

三、選修 11 學分      

進階質性研究 Advanced Qualitative 
Research 

 3/3   
 

課程與教學創新 Innovativ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3/3    
 

婦女健康專論(3/3) 
Advanced Seminar on Women＇s Health 

 3/3   
 

獨立研究(一) Independent Study(I)   1/1   

獨立研究(二) Independent Study(II)    1/1  

睡眠問題與護理專論 
Sleep Disorder and Nursing 

  2/2  
 

四、博士論文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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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若有擋修課程則依各課程之規定。 
2. 選修課程將以輔助學生發展個別專長及研究課題直接相關之科目，可跨系、跨校或跨國。 
3. 至少參加過一次國際專業學術活動之口頭發表。 
4. 就學期間於國外期刊，投稿一篇英文稿原著論文，需檢附投稿證明。 
5. 畢業學分數須至少達 24 學分(含必修，選修)、博士論文 6 學分及通過博士論文，方得畢業，畢業當

學期應註冊。 
109 年 3 月 25 日研究生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3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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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物理治療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4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8 學分/  157 小時 

（三）選修 22 學分/   2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88 學分/  157 小時 

物理治療導論 1/1         

解剖學（含實驗）(一) ＊2/3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解剖學（含實驗）(二)  ＊2/3       

生理學（含實驗）(一)  ＊2/3       

生理學（含實驗）(二)   ＊2/3      

表面解剖學及實作  1/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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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物理治療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生物力學   2/2       

基礎物理治療學及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作(一)   ＊2/3      

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作(二)    ＊2/3     

操作治療學及實作    ＊3/4     

肌動學    2/2      

小兒科學概論    1/1      

復健醫學概論    1/1      

神經科學概論   1/1       

骨科學概論    1/1      

公共衛生學    2/2      

生物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科技輔具學及實作     2/3     

小兒物理治療學及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一)     ＊3/4    

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二)      ＊1/2   

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一)     ＊1/3    

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二)      ＊1/3   

神經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一)     ＊1/2    

神經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二)      ＊3/4   

心肺物理治療學及實作      ＊3/4   

物理治療管理學與醫事法規      2/2    

機能再教育及實作      2/3    

長期照護     2/2     

實證醫學與期刊導讀      2/2    

物理治療專題討論（一）       1/1   

物理治療專題討論（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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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物理治療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臨床實習（一）       4/12   

臨床實習（二）       4/12   
臨床實習（三）       4/12   

臨床實習（四）        4/12  

臨床實習（五）        4/12  

臨床實習（六）        4/12  

小    計 17/19 17/20 16/20 14/16 16/22 14/20 13/37 13/37  

（三）選修 22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 
(1)「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一)」、「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一)」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

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二)」。 

(2)「解剖學(含實驗)(一)」、「解剖學(含實驗)(二)」、「生理學(含實驗)(一) 」、「生理學
(含實驗)(二) 」、「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作(一)」、「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作(二)」、「基
礎物理治療學及實作」、「操作治療學及實作」、「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一)」、「骨科物
理治療學及實作(二)」、「小兒物理治療學及實作」、「神經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一)」、「神
經物理治療學及實作(二)」、「心肺物理治療學及實作」、「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一)」、
「物理治療見習與臨床決策(二)」以上十六科任一科，如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則擋修專業
必修科目臨床實習(一)、臨床實習(二)、臨床實習(三)、臨床實習(四)、臨床實習(五)、臨床
實習(六)。 

2.三年級擋修課程不開設暑修課。 
109 年 4 月 1 日物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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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聽力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輔助溝通系統 3 3 二 下 輔助溝通系統 2 2 二 下 調整學分、時數

專業

必修 
     教育聽力學 1 1 三 上 新增科目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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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聽力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08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5 學分/ 2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學分小計 8/9 8/8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數） 

心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論  3/3        

聽力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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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障礙學    3/3      

聽語儀器原理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3/3

2/2
     

教育聽力學     1/1     

聽覺輔具原理運用與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     3/4＊
   

進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電生理聽力學與實作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量與實作      3/4＊

  

聽能復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力學與實作      3/4＊

  

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論       1/1 1/1  

臨床實習(一)       9/9   

臨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1/11

10/10

12/16

13/17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9/19 18/20

19/19

18/18

12/16

13/17
12/16 10/10 10/10  

（三）選修 2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擋修課程： 
1.「聽覺輔具原理運用與實作」、「進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電生理聽力學與實作」、「聽力障
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量與實作」、「聽能復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力學
與實作」、「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以上八科任一科，如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則擋修專
業必修科目臨床實習。 
2.三年級擋修課程不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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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語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輔助溝通系統 3 3 二 下 輔助溝通系統 2 2 二 下 調整學分、時數

專業

必修 
嗓音異常 2 2 三 下 嗓音異常 3 3 三 下 調整學分、時數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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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語言治療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1 學分/ 2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學分小計 8/9 8/8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論  3/3        

聽力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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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障礙學    3/3      

聽語儀器原理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3/3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異常與實作     3/4＊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     3/4＊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嗓音異常      
2/2＊

3/3*
  

語暢障礙學      2/2＊   

聽能復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論       1/1 1/1  

臨床實習(一)       9/9   

臨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1/11
10/10

15/20
13/16

14/17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9/19 18/20

19/19
18/18

15/20
13/16

14/17
10/10 10/10  

（三）選修 21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4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擋修課程： 
1.「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音與音韻異常與實作」、「嬰幼兒與
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吞嚥障礙學與實作」、「嗓音
異常」、「語暢障礙學」、「聽能復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以上十科任一
科，如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臨床實習。 
2.三年級擋修課程不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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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聽力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 (109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25 學分/ 2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學分小計 8/9 8/8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89 時數） 

心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論  3/3        

聽力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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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障礙學    3/3      

聽語儀器原理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2/2      

教育聽力學     1/1     

聽覺輔具原理運用與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     3/4＊
   

進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電生理聽力學與實作     3/4＊
   

內耳前庭功能評量與實作      3/4＊

  

聽能復健學與實作      3/4＊

  

嬰幼兒聽力學與實作      3/4＊

  

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論       1/1 1/1  

臨床實習(一)       9/9   

臨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0/10 13/17 12/16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9/19 18/20 18/18 13/17 12/16 10/10 10/10  

（三）選修 2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擋修課程： 
1.「聽覺輔具原理運用與實作」、「進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電生理聽力學與實作」、「聽力障
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內耳前庭功能評量與實作」、「聽能復健學與實作」、「嬰幼兒聽力學
與實作」、「聽力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以上八科任一科，如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則擋修專
業必修科目臨床實習。 
2.三年級擋修課程不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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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  語言治療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148 小時)，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4 學分/ 93 小時 

（三）選修 21 學分/ 2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學分小計 8/9 8/8 8/9 8/8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84 學分/ 93 小時） 

心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言語科學  3/3        

溝通障礙學導論  3/3        

聽力科學  3/3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兒童語言發展學   3/3       

語音學   2/2       

初階臨床聽力學與實作   3/4       

語音聲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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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障礙學    3/3      

聽語儀器原理與操作    3/3      

輔助溝通系統    2/2      

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為擋修課程

說明如附註 

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     3/4＊    

構音與音韻異常與實作     3/4＊    

嬰幼兒與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     3/4＊    

吞嚥障礙學與實作      3/4＊   

嗓音異常      3/3*   

語暢障礙學      2/2＊   

聽能復健學與實作      3/4*   

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      3/4＊   

語聽專題討論       1/1 1/1  

臨床實習(一)       9/9   

臨床實習(二)        9/9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4/4 11/11 10/11 10/10 15/20 14/17 10/10 10/10  

學分總計 12/13 19/19 18/20 18/18 15/20 14/17 10/10 10/10  

（三）選修 21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4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擋修課程： 
1.「成人語言障礙學與實作」、「運動言語障礙學與實作」、「構音與音韻異常與實作」、「嬰幼兒與
學前兒童語言障礙學與實作」、「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一)」、「吞嚥障礙學與實作」、「嗓音
異常」、「語暢障礙學」、「聽能復健學與實作」、「溝通障礙臨床評估與見習 (二)」以上十科任一
科，如學期總分數未達六十分，則擋修專業必修科目臨床實習。 
2.三年級擋修課程不開設暑修課。 

3.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109 年 03 月 25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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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學

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育教育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8/8 8/9 4/4 4/5 4/4 4/4 0/0 0/0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8/ 65（學分／

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學 2/2         

生物學實驗 1/2         

普通化學與實驗 3/4         

寵物美容技術(一) 1/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普通動物學與實驗  2/3        

寵物美容技術(二)  2/3        

微生物學  2/2        

微生物學實驗  1/2        

動物解剖與生理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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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   3/3       

寵物基礎造型實務   2/3       

動物營養學概論   2/2       

遺傳學概論   2/2       

獸醫學概論    2/2      

動物組織病理學    2/2      

寵物食品加工概論    2/2      

進階寵物美容技術     2/2     

動物疾病檢測技術     2/2     

產業行銷企劃     2/2     

公共衛生與人畜共通疾病      2/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寵物創意商品開發實務專題      2/2    

專業實習       9/9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寵物產業經營與管理實務        2/2  

小  計 9/12 9/12 9/10 6/6 6/6 6/6 9/9 4/4  

（三）選修 38 學分 

1.本學程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本學程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畢一個跨系學程。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 

(109.03.2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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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科技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70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3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學分／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育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10/11 8/8 2/3 6/6 2/2 4/4 0/0 0/0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62／70（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學(一) 2/2        科學教育類 

普通化學(一) 2/2        科學教育類 

普通化學(二)  2/2        

普通化學實驗 1/2         

生物學實驗(一) 1/2         

生物學與實驗(二)  2/3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生物技術與實驗  2/2        

生理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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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化學   2/2       

微生物學   2/2       

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   2/2       

生物化學(一)   3/3       

生物化學(二)    3/3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生物化學實驗(二)    1/2      

儀器分析    2/2      

免疫學概論    2/2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細胞生物學     3/3     

細胞生物學實驗     1/2     

專題研究     1/1     

分子生物學      3/3    

藥理學      2/2    

實驗動物管理與飼育      1/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酵素學       2/2   

專業實習       4/4   

專題討論       2/2   

蛋白質藥物學        2/2  

生物資訊學        2/2 需使用電腦課程

小  計 8/10 8/9 11/13 8/9 7/8 8/9 8/8 4/4  

（三）選修 34 學分 

1.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畢一個跨系學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逹 30 學分，得認列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生物資訊學。 

(1090327)生科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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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8.5 學分／24.5 小時（另加論文 6 學分） 

（二）選修 6 學分／6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7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高等生物化學 3/3     

專題討論（一） 1/2     

生物技術研究法(一) 2/3     

生物技術研究法(二)  2/3    

科技論文與寫作  2/2    

生物程序技術 2/2     

學術倫理  0.5/0.5    

高等分子生物學  3/3    

專題討論（二）  1/2    

專題討論（三）   1/2   

專題討論（四）    1/2  

小  計 8/10 8.5/10.5 1/2 1/2  

（三）專業選修 6 學分 

1.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6 學分。 

2.本所開放可修外所科目：科技論文導讀與寫作，可抵本所：科技論文與寫作。 

3.本所開放承認本校相關研究所選修 6 學分，選修之課程需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無 

(1090327)生科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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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73 小時 
（三）選修 32 學分／3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  計 10/10 8/9 2/2 2/3 0/0 2/2 4/4 4/4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64 學分／73 小時） 

人體解剖學 2/2         

生物學 2/2         

營養學(一) 2/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營養學(二)  2/2        

營養學實驗  1/2        

有機化學及實驗  2/2        

生理學及實驗  3/3        

食物學原理及實驗  2/3        

生物化學(一)   2/2       

膳食計劃   2/2       

膳食計劃實驗   1/2      

生命期營養   2/2       

生物化學(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    1/2      

營養評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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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程 

營養基礎實習      1/1    擋修營養師實習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膳食療養學(一)     2/2     

膳食療養學實驗(一)     1/2     

團體膳食管理     2/2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3/4     

膳食療養學(二)      2/2    

膳食療養學實驗(二)      1/2    

公共衛生營養學      2/2    

文獻選讀      2/2    

臨床營養實務      2/2    

食品微生物（含實驗）       2/2   

專業實習       

6/6 

 
三選一        說

明如        備註

二 

營養師實習        

海外實習        

專題討論(一)       1/2   

專題討論(二)        1/2  

小  計 8/8 12/14 7/8 7/8 11/13 9/10 9/10 1/2  

（三）選修32學分 
1. 擋修課程：未修過營養基礎實習者，不能修營養師實習。 
2. 學生校外實習有三種，學生必須選擇其中一種。 

(1)專業實習：6學分/480小時 (2)營養師實習：6學分/432小時 (3)海外實習：6學分/480小時。 
     A.需修過營養基礎實習1學分/72小時。 
     B.需修過各實習醫院規定之課程(見各醫院之公告文)。 
3. 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畢一個學分學程。 
4.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5. 欲參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者，除需修畢規定畢業學分外，必需修「營養基礎實習」、「營養師實

習」，及建議選修「營養諮詢及教育」、「老人營養與照顧」、「老人營養評估」、「食品分析」、「食品加工及實驗」及「保健
食品與營養」等課程，其修課學分數請參考「營養專業課程之標準及審議原則標準」。 

附註：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109.03.04 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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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46 學分／4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28 學分／28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 計 8/8 8/8 2/2 0/0 0/0 2/2 4/4 4/4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54 學分／62 小時） 

人體解剖學 2/2        

生物學 2/2        

營養學(一) 2/2        

營養學實驗 1/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

有機化學及實驗  2/2        

營養學(二)  2/2        

生命期營養   2/2       

生理學及實驗   3/3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物學原理及實驗    2/3     

生物化學(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    1/2      

生物統計學    2/2     院核心課

膳食計劃    2/2      

膳食計劃實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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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評估     2/2     

團體膳食管理     2/2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1/2     

膳食療養學(一)     2/2     

膳食療養學(二)      2/2    

膳食療養學實驗      1/2    

臨床營養實務      2/2    

文獻選讀      2/2    

營養生化學       2/2   

公共衛生營養學       2/2  

專題討論(一)       1/2   

專題討論(二)        1/2  

           小   計 9/10 6/6 9/9 10/13 7/8 7/8 5/6 1/2  

（三）選修 46 學分 
1.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4學分)。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 欲參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者，除需修畢規定畢業學分外，必需修「營養基礎實習」、「營養師

實習」，及建議選修「營養諮詢及教育」、「老人營養與照顧」、「老人營養評估」、「食品分析」、「食品加工及實驗」及「保

健食品與營養」等課程，其修課學分數請參考「營養專業課程之標準及審議原則標準」。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3.04 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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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 進修部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3 學分／40 小時 

（二）選修 15 學分／1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3 學分 

（33 學分／40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營養學(一) 2/2         

營養學實驗 1/2         

生理學及實驗 3/3         

營養學(二)  2/2        

食物學原理及實驗  2/3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生物化學(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    1/2      

膳食計劃    2/2      

膳食計劃實驗    1/2      

團體膳食管理     2/2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1/2     

膳食療養學(一)     2/2     

膳食療養學(二)      2/2    

膳食療養學實驗      1/2    

臨床營養實務      2/2    

公共衛生營養學       2/2   

專題討論(二)        1/2  

小計 6/7 4/5 4/4 6/8 5/6 5/6 2/2 1/2  

（二）選修 15 學分 
1.本方案課程承認外系選修0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4學分)。  
2.欲參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者，除需修畢本方案學分外，必需加修「生命期營養」、

「營養評估」、「生理病理學」、「營養生化學」、「營養基礎實習」、「營養師實習」，另建議選修「營養諮詢及教

育」、「老人營養與照顧」、「老人營養評估」、「食品分析」、「食品加工及實驗」及「保健食品與營養」等課程，

其修課學分數請參考「考選部專技營養師高考營養專業課程之標準及審議原則標準」。 

109.03.04 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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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0 學分／1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44 學分／51 小時 

（三）選修 18 學分／1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  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識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4/4 2/2 4/4 0/0  

（二）專業必修 44 學分（44 學分／51 時數） 
營養學(一) 2/2     
營養學實驗 1/2 至四技進修部修課

膳食計劃 2/2     
膳食計劃實驗 1/2     
膳食療養學(一) 2/2  
生物化學(一) 2/2  

生命期營養 2/2  

營養學(二)  2/2    
膳食療養學(二)  2/2  

膳食療養學實驗  1/2  

生物化學(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  1/2    
有機化學及實驗  2/2    
生理學及實驗  3/3    
營養評估   2/2  至四技進修部修課

團體膳食管理   2/2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3/4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營養生化學   2/2   
專題討論(一)   1/2  

專題討論(二)   1/2  

公共衛生營養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生物統計學    2/2  

小計 12/14 13/15 12/14 7/8  
（三）選修 1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0 學分。

109.03.04 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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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 專業必修  12.5 學分／16.5 小時 
（二） 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三） 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 專業必修 13 學分(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一) 1/2     
醫用統計與試驗設計  2/2     
臨床醫學  2/2     
高等營養學  2/2    
專題討論(二)  1/2    
學術倫理   0.5/0.5    
營養醫學與慢性病   2/2   
專題討論(三)    1/2   
專題討論(四)    1/2  
小  計 5/6 3.5/4.5 3/4 1/2  

(二)選修 12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2 學分。 
2.本系承認外所選修 2 學分。 
3.未修過營養學、生物化學、生理學或成績未達 70 分者，須至大學部補修上述各科目至少 2
學分。 

109.03.04 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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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 62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小計 10/11 14/14 4/5 2/2 2/2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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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9/62 學分（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社會福利概論 3/3         

長期照顧事業概論 *2/2         

管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社會學  3/3        

心理學  3/3        

助人歷程與技巧   2/2       

老人生理學   2/2       

老人心理學   2/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年社會學    2/2      

老人福利服務    2/2      

社會統計    3/3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社會研究法     3/3     

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     *2/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3/4    
借護理系之示範教室

及實習 40 小時 

長期照顧     2/2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3/3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      1/2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二)       1/2   

社會工作實習        
7/7 二擇一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        

 9/9 6/6 8/8 9/9 12/13 7/8 1/2 7/7  

（三）選修 37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學分學程課程：學生於修業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4.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1)社會工作實習：社會工作概論、社會個案工作、方案設計與評估不及格需擋修。 
(2)長期照顧服務實習：長期照顧事業概論、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方案設計與評估不及

格需擋修。 
5.校外實習總時數為 560 小時。 

109.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364 頁



3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日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27 學分／30 小時 
（二）選修 45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一）專業必修 27/30 學分（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上 下 上 下

社會研究法 3/3     

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 ＊2/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3/4     

長期照顧 2/2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3/3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一)  1/2    

問題解決導向實務專題(二)   1/2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    7/7  

 12/13 7/8 1/2 7/7  

（二）選修 4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  
3.擋修課程：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長期照顧事業概論、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方案設計與評估不及格

需擋修。 
4.校外實習總時數為 560 小時。 

109.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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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6.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2.5 學分/15.5 小時 

（二）選修 18 學分/18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3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進階統計學 3/3     

老人機構營運研究 3/3     

社會研究法  3/3    

長期照顧議題研討(一)  1/2    

學術倫理  0.5/0.5    

職場與實作體驗   1/2   

長期照顧議題研討(二)   1/2   

小  計 6/6 4.5/5.5 2/4 0/0  

（三）選修 1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所開放至外所選修 4 學分，若欲選修外所課程需於前一學期送交申請表至本所課程會議審議，

經會議通過得認可此選修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無擋修課程。 

2.畢業論文 6 學分，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109.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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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大學 進修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1 學分／52 小時 

（三）選修 49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學

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創意概論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8/8 8/8 4/4 4/4 2/2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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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1/52 學分（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社會福利概論 3/3         

銀髮經濟學 2/2         

長期照顧事業概論 2/2         

管理學 2/2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社會學  3/3        

心理學  3/3        

助人歷程與技巧   2/2       

老人生理學   2/2       

老人心理學   2/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老人福利服務    2/2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年社會學    2/2      

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    2/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3/4    
需借護理系之
示範教室及實
習40 小時 

長期照顧     2/2     

社會統計     3/3    
醫療健康學院
核心課程 

銀髮事業行銷管理      2/2    

社會研究法      3/3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照顧機構營運實務        2/2  

 9/9 8/8 8/8 8/8 8/9 5/5 3/3 2/2  

（三）選修 49 學分 
1.專業選修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109.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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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 進修部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29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選修 19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專業必修 28 學分 
（28 學分／30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社會福利概論 3/3         

長期照顧事業概論 2/2         

老人生理學   2/2       

老人心理學   2/2       

老人福利服務    2/2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年社會學    2/2      

長期照顧事業行政與品質管理    2/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3/4    
需借護理系之示
範教室及實習 40
小時 

長期照顧     2/2     

銀髮事業行銷管理      2/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照顧機構營運實務        2/2  

合計 5/5 0/0 4/4 8/8 5/6 2/2 3/3 2/2  

(二)選修 19 學分 

109.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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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業實習 9 9 4 下 專業實習 7 7 4 下 

三門選擇一門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9 9 4 下 海外實習 7 7 4 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9 9 4 下 海內外實習 7 7 4 下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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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765 學分／7674 小時 

（三）選修 2931 學分／29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76 小時)(65 學分/74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電子試算表  2/3       應用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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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專業見習(一)   1/2      應用資訊能力 

專業見習(二)    1/2     應用資訊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健康保險制度     2/2    管理能力 

研究方法概論     2/2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      2/2   健康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三)       2/3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業實習        

9/97/7 
三門選擇一門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海外實習        

海內外實習        

小計 23/24 19/20 15/19 7/8 13/14 9/11 4/5 9/97/7  

（三）選修（29 學分/29 小時）（31 學分/3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1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電子試算表、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資料庫管理、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三)。 

109 年 0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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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業實習 9 9 4 下 專業實習 7 7 4 下 

三門選擇一門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9 9 4 下 海外實習 7 7 4 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9 9 4 下 海內外實習 7 7 4 下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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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765 學分／7674 小時 

（三）選修 2931 學分／29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76 小時)(65 學分/74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電子試算表  2/3       應用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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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專業見習(一)   1/2      應用資訊能力

專業見習(二)    1/2     應用資訊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健康保險制度     2/2    管理能力 

研究方法概論     2/2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      2/2   健康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二)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三)       2/3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業實習        

9/97/7 

三門選擇一門

健康能力、管

理能力、應用

資訊能力 

海外實習        

海內外實習        

小計 23/24 19/20 15/19 7/8 13/14 9/11 4/5 9/97/7  

（三）選修（29 學分/29 小時）（31 學分/3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1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電子試算表、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資料庫管理、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三)。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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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醫療照顧倫理 2 2 2 下 醫療照顧倫理 2 2 3 上  

專業

必修 
健康保險制度 2 2 3 上 健康保險制度 2 2 2 下  

專業

必修 
專業實習 9 9 4 下 專業實習 7 7 4 下 

三門選擇一門
專業

必修 
海外實習 9 9 4 下 海外實習 7 7 4 下 

專業

必修 
海內外實習 9 9 4 下 海內外實習 7 7 4 下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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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59 學分／6765 小時 
（三）選修 3537 學分／3537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67 小時)(59 學分/65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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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健康保險制度    2/2 2/2    管理能力 

研究方法概論     2/2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練      1/2   健康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二)       2/3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業實習        

9/97/7 

三門選擇一門

健康能力、管

理能力、應用

資訊能力 

海外實習        

海內外實習        

小計 23/24 17/17 14/17 6/6 12/12 8/11 4/5 9/97/7  

（三）選修（35 學分/35 小時）（37 學分/37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料庫管理、 

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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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進修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醫療照顧倫理 2 2 2 下 醫療照顧倫理 2 2 3 上  

專業

必修 
健康保險制度 2 2 3 上 健康保險制度 2 2 2 下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日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379 頁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37 小時 

（四）通識教育課程 
(28學分／28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67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第 380 頁



大數據分析及應用    2/2     應用資訊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健康保險制度    2/2 2/2    管理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練      1/2   健康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績效管理      2/2   管理能力 

物聯網與智慧健康      2/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消費者行為       2/2  管理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創新管理       2/2  管理能力 

健康產業發展趨勢        2/2 管理能力 

連鎖企業經營與管理        2/2 管理能力 

企劃實務        2/2 管理能力 

小計 19/19 15/15 10/11 8/8 10/11 11/12 12/13 6/6  

（三）選修（37 學分／37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料庫管理、統計軟體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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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37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5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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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健康保險制度    2/2     管理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研究方法概論     2/2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練      1/2   健康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題製作(一)      1/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專題製作(二)       2/3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業實習        

7/7 

三門選擇一門

健康能力、管

理能力、應用

資訊能力 

海外實習        

海內外實習        

小計 23/24 17/17 14/17 6/6 12/12 8/11 4/5 7/7  
（三）選修（37 學分/37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課程：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料庫管理、 

統計軟體、專題製作(一)(二)。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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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二技學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9 學分／41 小時 
（三）選修 21 學分／2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自然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9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學 3/3     
生命科學概論 2/2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醫療與健康產業概論 2/2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會計學(一) 2/2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社會學  2/2    
健康保險制度   2/2   
研究方法概論   2/2   
人力資源管理   2/2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財務管理   2/2   
品質管理   2/2   
行銷管理  2/2    
統計軟體    2/3  
資材管理    2/2  
組織行為學    2/2  
小計 21/21 6/6 16/17 8/9  
（三）選修 2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1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生命及健康統計學、統計軟體。

109 年 0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384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4 學分/ 17.5 小時 
(二)選修  10 學分/ 10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5 學分 
(15 學分／18 時數） 

上 下 上 下 

進階統計學 2.5/3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研究方法 2/2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健康事業管理專論  2/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健康照護體系  2/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學術倫理  0.5/0.5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書報討論(一)  1/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書報討論(二)   1/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書報討論(三)    1/2 
健康事業管理能力 
健康資訊分析能力 

小  計 6.5/7 5.5/6.5 1/2 1/2  

(二)選修 1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8 學分。 
2.本所開放至外所選修 2 學分。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附註： 
1.擋修課程：無 
2.需使用電腦設備：進階統計學。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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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37 小時 

（六）通識教育課程 
(28學分／28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67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生命科學概論 2/2        健康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統計學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應用資訊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生命及健康統計學   2/3      應用資訊能力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2      健康能力 

健康社會學    2/2     管理能力 

大數據分析及應用    2/2     應用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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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制度    2/2     管理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衛生行政與法規     2/2    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療照顧倫理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醫學英文及術語演練      1/2   健康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績效管理      2/2   管理能力 

物聯網與智慧健康      2/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統計軟體       2/3  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消費者行為       2/2  管理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創新管理       2/2  管理能力 

健康產業發展趨勢        2/2 管理能力 

連鎖企業經營與管理        2/2 管理能力 

企劃實務        2/2 管理能力 

小計 19/19 15/15 10/11 8/8 10/11 11/12 12/13 6/6  

（三）選修（37 學分／37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統計學、生命及健康統計學、資料庫管理、統計軟體 

109 年 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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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健康事業管理系 (多元專長培力方案)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2 學分／33 小時 
（二）選修 16 學分／16 小時 

（一）專業必修 
（32 學分／33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學 3/3        管理能力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醫療健康學院核心課程

管理能力 

會計學(一) 2/2        管理能力 

解剖生理學  3/3       健康能力 

公共衛生學 2/2        健康能力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2      管理能力 

大數據分析及應用    2/2     應用資訊能力

資料庫管理     2/3    應用資訊能力

財務管理     2/2    管理能力 

行銷管理     2/2    管理能力 

組織行為學      2/2   管理能力 

資材管理      2/2   管理能力 

物聯網與智慧健康      2/2   
健康能力、管理能

力、應用資訊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2/2  管理能力 

品質管理       2/2  管理能力 

專業必修小計 9/9 3/3 2/2 2/2 6/7 6/6 4/4 0/0  

（三）選修（16 學分／16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需使用電腦設備：資料庫管理 

109 年 03 月 19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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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業實習 9 9 四 下 專業實習 4 4 四 上 

1. 調整學分

小時數 

2. 調整授課

學期 

專業

選修 
資訊安全 3 3 三 下 資訊安全 3 3 四 下 選修改為必修

（三）選修 29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
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
業學分計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
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
訊科技應用模組」，學生研修相關模組
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
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

內至少修習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

修相關學程時，請參照各學程之作業規

範辦法。 

（三）選修 29 31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 1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
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
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
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學
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
實施辦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

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修相關學程時，請參

照各學程之作業規範辦法。 

6.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

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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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學生修業規定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9 67 學分／76 74 小時 

（三）選修  29 31 學分／29 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學分／時數）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67/74 學分（學分／時數） 

計算機概論  3/3                 

微積分  3/3                 

管理學  3/3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會計學    3/3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統計學及應用    3/3             院核心課程

程式設計(一)    3/4              

行銷學      3/3             

網路概論     3/3             

程式設計(二)     3/4             

管理數學     3/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資料庫管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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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題製作(一)       1/1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醫療資訊管理         3/3         

管理英文         1/2         

專題製作(二)         1/1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3       

科技英文           1/2       

專題製作(三)           1/2       

專業實習              4/4  9/9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題製作(四)             1/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資訊安全                3/3   

合      計 20/21 21/22 16/18 11/11 10/11 6/9 
6/7 

10/11 
9/9 
3/3 

 

（三）選修 29 31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 1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
學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修相關學程時，請參
照各學程之作業規範辦法。 

6.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98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與學程外，另需滿足以下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  畢業前取得一專業證照，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專業證照認證辦法」。 

(2)  畢業前須通過英文能力資格鑑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

施辦法」。 
(3)  另本校對學生服務學習時數之要求，詳細規範請參照相關作業規範。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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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業實習 9 9 四 下 專業實習 4 4 四 上 

3. 調整學分

小時數 

4. 調整授課

學期 

專業

選修 
資訊安全 3 3 三 下 資訊安全 3 3 四 下 選修改為必修

（三）選修 32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  學

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
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
業學分計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
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
訊科技應用模組」，學生研修相關模組
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
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

內至少修習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

修相關學程時，請參照各學程之作業規

範辦法。 

（三）選修 32 34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
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
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
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學
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
實施辦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

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修相關學程時，請參

照各學程之作業規範辦法。 

6.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

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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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6 64 學分／73 71 小時 

（三）選修  32 34 學分／32 3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學分／時數）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66/73 64/71 學分（學分／時數） 

計算機概論  3/3                 

微積分  3/3                 

管理學  3/3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統計學及應用    3/3             院核心課程

程式設計(一)    3/4              

行銷學      3/3             

網路概論     3/3             

程式設計(二)     3/4             

管理數學     3/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資料庫管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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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108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題製作(一) 1/1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醫療資訊管理 3/3 

管理英文 1/2 

專題製作(二) 1/1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3 

科技英文   1/2 

專題製作(三)   1/2 

專業實習    4/4  9/9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題製作(四)   1/2 

醫療照顧倫理   2/2  院核心課程

資訊安全   3/3 

合 計 20/21 18/19 16/18 11/11 10/11 6/9 
6/7 

10/11 
9/9 
3/3 

（三）選修 32 34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學
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修相關學程時，請參照
各學程之作業規範辦法。

6.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98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與學程外，另需滿足以下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4)  畢業前取得一專業證照，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專業證照認證辦法」。 

(5)  畢業前須通過英文能力資格鑑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

辦法」。

(6)  另本校對學生服務學習時數之要求，詳細規範請參照相關作業規範。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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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電競產業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三）選修 48 學分 

1.至少修畢 2 個模組。 

選手保健模組 12/12、選手飲調模組

10/10、產品設計模組 13/13、角色扮演模

組 10/10、初階動漫學程 6/6、初階遊戲設

計學程 6/6。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
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培訓選手需選修電競實戰技巧實務
(一)~(八)共計 16 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

業學分計算。 

（三）選修 48 學分 

1.至少修畢 2 個模組或電競產業相關證照 1 張。 

選手保健模組 12/12、選手飲調模組 10/10、產品設

計模組 13/13、角色扮演模組 10/10、初階動漫學程

6/6、初階遊戲設計學程 6/6 直播模組 6/6。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
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培訓選手需選修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一)~(八)共計
16 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

算。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

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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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電競產業組)  

學生修業規定（108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 學分／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56 小時 

（三）選修  48 學分／4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26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課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54/56 學分（學分／時數） 

創意與設計思考 2/2                 

數位影像繪圖 2/2               
初階動漫學程

初階遊戲設計學
程 

人體素描 2/2                 

電競產業概論 2/2                

電子遊戲概論 2/2                初階動漫學程

故事腳本    2/2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2/2             
初階動漫學程

初階遊戲設計學
程 

行動裝置遊戲概論   2/2             
初階遊戲設計學

程 

電競實戰心理學   2/2               

2D 基礎角色設計    2/2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2/2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設計      2/2           
初階動漫學程

初階遊戲設計學
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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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電競產業組) 

（108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電競賽事企劃與辦理實務     2/2             

電競市場行銷     2/2             

腳本設計 (一)        2/2           

遊戲引擎基礎實務        2/2         
初階遊戲設計學

程 

電競賽事評論與主持實務       2/2           

電競賽事轉播媒體管理實務       2/2           

電競選手培訓與教練實務         2/2         

電競場館經營與管理實務         2/2         

電競團隊戰術與管理實務(一)         2/2         

專題製作 (一）           1/2      開班式 

電競團隊戰術與管理實務(二)           2/2       

專題製作  (二）              2/2    開班式 

電競產業運營平台建構與管理實

務 
            2/2     

專題製作  (三）                1/2  開班式 

專案企畫設計與管理                2/2   

小  計  16/16 16/16 12/12 10/10 8/8 7/8 8/8 3/4  

（三）選修 48 學分 

1.至少修畢 2 個模組或電競產業相關證照 1 張。 

選手保健模組 12/12、選手飲調模組 10/10、產品設計模組 13/13、角色扮演模組 10/10、初階動漫學

程 6/6、初階遊戲設計學程 6/6 直播模組 6/6。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培訓選手需選修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一)~(八)共計 16 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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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70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學分／時數）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63/70 學分（學分／時數） 

計算機概論  3/3                 

微積分  3/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管理學個案研究    2/2              

統計學及應用    3/3              

程式設計(一)    3/4              

行銷學      3/3             

網路概論     3/3             

程式設計(二)     3/4             

管理數學     3/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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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資料庫管理        3/3           

專題製作(一)       1/1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醫療資訊管理         3/3         

管理英文         1/2         

專題製作(二)         1/1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3       

科技英文           1/2       

專題製作(三)           1/2       

專業實習              4/4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題製作(四)             1/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資訊安全                3/3   

合      計 19/20 18/19 16/18 11/11 10/11 6/9  10/11  3/3   

（三）選修 3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

學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法。 
5.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領域之學程。學生研修相關學程時，請參
照各學程之作業規範辦法。 

6.「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98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與學程外，另需滿足以下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7)  畢業前取得一專業證照，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專業證照認證辦法」。 

(8)  畢業前須通過英文能力資格鑑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

施辦法」。 
(9)  另本校對學生服務學習時數之要求，詳細規範請參照相關作業規範。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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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 學分／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43 學分／43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26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60/63 59/62學分（學分／時數） 

計算機概論 3/3                 

微積分 3/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管理學個案研究    2/2            

程式設計(一)   3/4              

統計學及應用     3/3           

行銷學     3/3             

網路概論     3/3             

程式設計(二)     3/4             

資料庫管理       3/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題製作(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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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經濟學原理及應用 2/3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醫療資訊管理         3/3         

專題製作(二)         1/1         

管理數學           3/3       

專題製作(三)           2/2       

管理資訊系統             3/3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專題製作(四)             2/2     

資訊安全               3/3   

小  計  17/18  13/14 14/15 9/9 9/9  9/9 11/11  3/3   

（三）選修  4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100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進修部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畢業前取得一專業證照，詳
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進修部專業證照認證辦法」。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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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電競產業組) 

學生修業規定（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 學分／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56 小時 

（三）選修  48 學分／4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26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課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54/56 學分（學分／時數） 

創意與設計思考 2/2                 

數位影像繪圖 2/2                 

人體素描 2/2                 

電競產業概論 2/2                

電子遊戲概論 2/2                 

故事腳本    2/2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2/2               

行動裝置遊戲概論   2/2               

電競實戰心理學   2/2               

2D 基礎角色設計    2/2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2/2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設計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電競賽事企劃與辦理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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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市場行銷     2/2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電競產業組) 

（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腳本設計 (一)        2/2           

遊戲引擎基礎實務        2/2           

電競賽事評論與主持實務       2/2           

電競賽事轉播媒體管理實務       2/2           

電競選手培訓與教練實務         2/2         

電競場館經營與管理實務         2/2         

電競團隊戰術與管理實務(一)         2/2         

專題製作 (一）           1/2      開班式 

電競團隊戰術與管理實務(二)           2/2       

專題製作  (二）              2/2    開班式 

電競產業運營平台建構與管理實

務 
            2/2     

專題製作  (三）                1/2  開班式 

專案企畫設計與管理                2/2   

小  計  16/16 16/16 12/12 10/10 8/8 7/8  8/8  3/4   

（三）選修 48 學分 

1.至少修畢 2 個模組或電競產業相關證照 1 張。 

選手保健模組 12/12、選手飲調模組 10/10、產品設計模組 13/13、角色扮演模組 10/10、直播模組 6/6。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培訓選手需選修電競實戰技巧實務(一)~(八)共計 16 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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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多元專長培力方案)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0 學分／34 小時 

（二）選修  18 學分／1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2/34 學分（學分／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計算機概論 3/3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管理學個案研究    2/2              

程式設計(一)   3/4               

行銷學     3/3             

程式設計(二)     3/4             

資料庫管理       3/3           

專題製作(一)       1/1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專題製作(二)         1/1         

專題製作(三)           1/2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題製作(四)             1/2     

小  計  6/6  5/6  6/7  4/4  4/4  1/2  4/5  0/0   

（三）選修 1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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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管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７３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１２學分／１２小時 

（二）專業必修  ２４學分／２６小時 

（三）選修  ３７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１２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課

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２４學分（學分／時數） 

資訊應用系統開發 3/3      

醫療資訊管理 3/3       

網路概論  3/3         

專題製作(二) 1/1        

管理數學 3/3        

資料庫管理   3/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題製作(三)   1/2      

專題製作(四)     1/2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小  計 21/21  11/12  4/5  0/0   

（四）選修 37學分 

1.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8 學分 

2.本系日間部之學士班需修讀一本系所規劃之模組課程「醫療資訊模組」、「資訊科技應用模組」，學生研修相關模組時，請

參照資訊管理系模組課程實施辦法。 

3.可至外系修讀至多 9學分，選讀外系課程皆需經本系主任與修讀外系課程主任同意。 

4.本系專業選修原則上均開放給外系學生選修，惟須本系同意選修，並符合先修課程及修課人數等條件，選修課程以本系學

生優先選課。 

1090409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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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6  學年度    四技食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入
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
少需修滿本系
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
系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練課
程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學分，得

認列為畢業學

分 30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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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7 學分／93  小時 

（三）選修      19 學分／1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2/2  2/2   

(二)專業必修  77 學分/ 93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  2/2                 

普通生物學  2/2                 

微積分  2/2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營養學    2/2               

生理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    2/2    

分析化學實驗    1/2    

色彩學    2/2    

有機化學    3/3      

有機化學實驗    1/3      

生物化學(一)    3/3     食品技師考科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第 408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一)    3/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生物化學  (二)    3/3      

生物化學實驗(二)    1/3      

食品加工學(二)        3/3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分子生物學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技術士檢

定項目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管理概論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分析實驗(一)            1/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生物技術實驗    1/3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校內專業研習    1/2      

專業實習    9/9     

食品儀器分析            2/2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論      2/2   

小        計  9/9  13/15 12/16 12/16 9/10 11/16  9/9  2/2   

學分總計  19/19 21/24 14/18 16/21 13/14 11/16  11/11  4/4   

（三）選修 19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 19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
畢業資格。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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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6  學年度    四技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入
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
少需修滿本系
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
系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練課
程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學分，得

認列為畢業學

分 30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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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5 學分／ 86 小時

（三）選修        21 學分／ 2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2/2  2/2   

  (二)  專業必修 75 學分/ 86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  2/2                 

普通生物學  2/2                 

微積分  2/2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營養學    2/2               

生理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    2/2              技術士檢定項目 

分析化學實驗    1/2              技術士檢定項目 

色彩學    2/2               

烘焙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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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有機化學    2/2      

有機化學實驗    1/2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烘焙實作原理    2/2      

蛋糕實作  (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麵包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西式點心實作    3/4      

管理概論    2/2      

食品物性分析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技術

士檢定項目 

校內專業實習    1/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考科 

專業實習    9/9   

專題討論      2/2 

小計  9/9  13/15 13/16 11/12 10/12 6/9 11/11  2/2 

學分總計  19/19 21/24 15/18 15/17 14/16 6/9 13/13  4/4   

（三）選修 21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學

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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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7  學年度    四技食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入
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
少需修滿本系
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
系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練課
程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學分，得

認列為畢業學

分 30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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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78  小時 

（三）選修      29 學分／2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2/2  2/2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 78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  2/2                 

普通生物學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    2/2               

分析化學實驗    1/2               

有機化學      3/3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有機化學實驗      1/2             

生物化學(一)      3/3            食品技師考科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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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一)      3/3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生物化學  (二)        3/3           

生物化學實驗(二)        1/2          

食品加工學(二)        3/3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技術士

檢定項目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管理概論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生物技術實驗            1/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校內專業研習            1/2      

專業實習              9/9     

食品儀器分析            2/2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論                2/2   

小        計  5/5  9/11 12/15 12/14 7/8  11/14 9/9  2/2   

學分總計  15/15 17/20 14/17 16/19 11/12 11/14 11/11  4/4   

（三）選修 2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
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3.本系學生須至少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實符合畢業資格。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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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7  學年度    四技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入
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
少需修滿本系
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
系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練課
程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學分，得

認列為畢業學

分 30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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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73 小時

（三）選修  32  學分／3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2/2  2/2   

  (二)  專業必修 64 學分/ 73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  2/2                 

普通生物學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    2/2             技術士檢定項目 

分析化學實驗    1/2             技術士檢定項目 

烘焙學    2/2              

有機化學      2/2             

有機化學實驗      1/2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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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烘焙實作原理      2/2             

蛋糕實作  (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麵包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管理概論          2/2         

食品物性分析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校內專業實習            1/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考科 

專業實習              9/9     

專題討論                2/2   

小計  5/5  11/13 11/14 11/12 7/8  6/8  11/11  2/2   

學分總計  15/15 19/22 13/16 15/17 11/12 6/8  13/13  4/4   

（三）選修  32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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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8  學年度    四技食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必 管理概論 2 2 三 上 管理概論 2 2 二 下 微調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入
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
少需修滿本系
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
系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
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練課
程不列入畢業
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學分，得

認列為畢業學

分 30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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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72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0/0  4/4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 72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普通生物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技師領域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有機化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有機化學實驗      1/2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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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化學  (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二)    1/2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研發工

程 

管理概論        2/2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消費者心理學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技術

士檢定項目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

師 

食品分析(二)            2/2       

食品分析實驗(二)            1/2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2/3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校內專業研習            1/2       

專業實習              9/9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專題討論                1/2   

小        計  5/5  8/9  9/12
10/12
8/10

9/10
11/12

10/13  9/9  1/2   

學分總計  15/15 16/18 11/14
14/17
12/15

13/14
15/16

10/13  9/9  5/6   

（三）選修 3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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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108  學年度    四技烘焙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必 管理概論 2 2 三 上 管理概論 2 2 二 下 微調 

必 消費者心理學  2 2 二 下 消費者心理學 2 2 三 上 微調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
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1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
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
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1.專業選修至少
需修滿本系專
業選修 1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
選修 20 學分，
含通識學院所
開設選修課程
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
分）。 
3.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練課程
不列入畢業學
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

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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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 70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 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32/34學分（學
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0/0  4/4   

  (二)  專業必修 61 學分/70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餅乾實作  3/4                 

普通化學  2/2                 

普通生物學  2/2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2/3              

烘焙實作原理      2/2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麵包實作(二)        3/4           

西點蛋糕實作(二)        2/3           

消費者心理學        2/2  2/2       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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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管理概論    2/2 2/2       院必修 

麵包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實作(三)          2/3         

西點蛋糕裝飾(一)          2/3         

食品化學(含實驗)          2/2         

西點蛋糕裝飾(二)            2/3       

食品分析(含實驗)            2/2       

校內專業實習            1/2       

專業實習              9/9     

專題製作                1/1 
畢業成果

展 

專題討論                2/2   

小計  8/9  6/7  5/5  12/14 13/16 5/7  9/9  3/3   

總計  18/19 14/16 7/7  16/19 17/20 5/7  9/9  7/7   

（三）選修 3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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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學年度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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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核
心

人文精神 2/2        

語文素

養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

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
育

美學 2/2        美學素
養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
育 伊諾維新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6/6 2/2 0/0 2/2 4/4 4/4 2/2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生物學 2/2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營養學  2/2        

生理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有機化學(含實驗)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

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第 426 頁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安全衛生法規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

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

考科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管理概論     2/2     

食品工廠管理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

考科 
技術士檢

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

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3/4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食品儀器分析      2/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專題討論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5/5 10/12 8/10 7/8 13/14 8/10 4/4 2/2  

學分總計 15/15 16/18 10/12 7/8 15/16 12/14 8/8 4/4  

（三）選修 4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 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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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學年度進修部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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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9 學分／81 小時 

（三）選修   29 學分／2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素養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伊諾維新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6/6 2/2 2/2 2/2 4/4 4/4 2/2  

食品科技概論 1/1         

烘焙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餅乾實作 3/4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營養學  2/2        

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圖案設計（一）  2/2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蛋糕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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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蛋糕實作(二)    3/4      

烘焙實作原理   2/2      

麵包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麵包實作(二)     3/4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管理概論     2/2     

食品物性分析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地方特色產品實作 (一)       3/4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專題討論       2/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考科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8/9 7/8 11/14 8/10 12/14 12/14 9/10 2/2  

學分總計 16/17 13/14 13/16 10/12 14/16 16/18 13/14 4/4  

（三）選修 2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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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學年度進修部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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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9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核
心

人文精神 2/2        

語文素養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6/6 2/2 0/0 2/2 4/4 4/4 2/2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生物學 2/2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餅乾實作 3/4         

營養學  2/2        

生理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有機化學(含實驗)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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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安全衛生法規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管理概論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3/4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儀器分析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專題討論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8/9 10/12 8/10 7/8 13/14 8/10 4/4 2/2  

學分總計 18/19 16/18 10/12 7/8 15/16 12/14 8/8 4/4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 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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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學年度進修部 烘焙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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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5 學分／77 小時 

（三）選修   33 學分／33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素養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6/6 2/2 2/2 2/2 4/4 4/4 2/2  

食品科技概論 1/1         

烘焙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餅乾實作 3/4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營養學  2/2        

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圖案設計（一）  2/2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蛋糕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蛋糕實作(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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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烘焙實作原理   2/2       

麵包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

項目 

麵包實作(二)     3/4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

科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

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

科 

管理概論     2/2     

食品物性分析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

科 
技術士檢定

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

項目 

地方特色產品實作 (一)       3/4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3/4   
技術士檢定

項目 

專題討論       2/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考

科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8/9 7/8 11/14 8/10 10/12 10/12 9/10 2/2  

學分總計 16/17 13/14 13/16 10/12 12/14 14/16 13/14 4/4  

（三）選修 33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 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436 頁



                    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進修部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必  食品法規 2 2 二 下
食品安全衛生管

理法 
2 2 二 下 微調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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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71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核
心

人文精神 2/2        

語文素養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6/6 2/2 0/0 2/2 4/4 4/4 2/2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71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生物學 2/2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餅乾實作 3/4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有機化學(含實驗)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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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法規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管理概論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機能性食品      2/2    

食品分析(二)       2/2   

食品分析實驗(二)       1/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專題討論       2/2   

食品工廠管理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8/9 10/12 6/8 7/8 10/12 8/8 9/10 4/4  

學分總計 18/19 16/18 8/10 7/8 12/14 12/12 13/14 6/6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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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學年度進修部 烘焙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備註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

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

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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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75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6/6 2/2 2/2 2/2 4/4 4/4 2/2  

(二) 專業必修 63 學分/ 75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餅乾實作 3/4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烘焙實作原理   2/2       

麵包實作(二)   3/4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3/4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西點蛋糕實作(二)    3/4      

麵包實作(三)    3/4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西點蛋糕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裝飾(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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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理概論     2/2    院必修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地方特色產品實作      3/4    

生物統計      2/2    

西點蛋糕裝飾(二)       3/4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專題討論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必修 

小計 8/9 5/6 11/14 9/12 13/15 8/9 7/8 2/2  

學分總計 16/17 11/12 13/16 11/14 15/17 12/13 11/12 4/4  

（三）選修 3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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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72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8/9  2/2  4/5  4/4  0/0  0/0  4/4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 72  小時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普通生物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技師領域

普通微生物學    3/3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1/2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有機化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有機化學實驗      1/2             

生物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生物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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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生物化學  (二)    2/2      

生物化學實驗(二)    1/2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 

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研發工

程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考科

消費者心理學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技術士檢定

項目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管理概論          2/2         

專題製作(一)     1/1        

食品分析(二)            2/2       

食品分析實驗(二)            1/2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2/3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

目 

校內專業研習            1/2       

專業實習              9/9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食品技師資

格科目 

專題討論                1/2   

小        計  4/4  8/9  9/12 8/10 12/13 10/13  9/9  1/2   

學分總計  14/14 16/18 11/14 12/15 16/17 10/13  9/9  5/6   

（三）選修 3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學分。」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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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9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2 學分（學

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6/6  8/9 4/4 4/5  4/4  4/4  0/0  2/2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69  小時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理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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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2/3       

麵包實作(二)    3/4      

西點蛋糕實作 (二)    3/4          

麵包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裝飾(一)     2/3        

西點蛋糕實作 (三)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3        

管理概論   2/2       院必修 

西點蛋糕裝飾(二)      3/3      

生物統計      2/2    

食品分析(含實驗)      3/3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校內專業實習         1/2       

專業實習           9/9     

專題製作  1/2 畢業成果展 

專題討論   2/2  

小計  6/7  7/7  5/6  6/8 13/16 11/12  9/9  3/4  

總計  12/13 15/16 9/10 10/13 17/20 15/16  9/9  5/6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5.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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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71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識

核
心

人文精神  2/2               

語文素養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10/10 6/6 2/2 0/0 2/2  4/4 4/4  2/2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71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生物學  2/2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餅乾實作  3/4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有機化學(含實驗)    2/2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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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加工學(二)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加工學實驗(二)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法規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管理概論            2/2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生物技術(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機能性食品            2/2       

食品分析(二)              2/2     

食品分析實驗(二)              1/2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論              2/2     

食品工廠管理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消費者心理學                2/2   

小        計  8/9  10/12 6/8  7/8 10/12 8/8  9/10  4/4   

學分總計  18/19 16/18 8/10 7/8 12/14 12/12 13/14  6/6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

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跨組選課為外系選修課程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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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進修部食品科技系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73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30 學分（學分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閲讀與書寫(一)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閲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創意概論        2/2          資訊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6/6 2/2 2/2 2/2 4/4 4/4 2/2  

(二) 專業必修 60 學分/ 71  小時 

食品科技概論 1/1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營養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理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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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麵包實作(二)   3/4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   3/4       

西點蛋糕實作 (二)    3/4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必修

麵包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實作 (三)     3/4         

色彩學     2/2     

西點蛋糕裝飾(一)     3/3    

管理概論  2/2   院必修

地方特色產品實作            3/4       

食品化學(含實驗)      3/4   

西點蛋糕裝飾(二)       3/3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專題討論            2/2     

食品分析(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小計  7/8  7/7  9/12 8/10 10/11 3/4  10/11  6/8   

學分總計  15/16  13/13 11/14 10/12 12/13 7/8  14/15  8/12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

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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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所)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16.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16.5 學分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一）  1/2         

食品科技研究法(一)  2/3         

食品科技研究法(二)    2/3       

食品產業特論與實作(一) 
2/2 

 
       

專題討論（二）    1/2       

學術倫理    0.5/0.5       

專題討論（三）      1/2     

專題討論（四）        1/2   

小  計  5/7  3.5/5.5  1/2  1/2   

（三）選修 14 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0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外校選修 4 學分(含專業必修課程)。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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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日間部食品科技系(所)碩士班在職專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16.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16.5 學分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一）  1/2         

食品科技研究法(一)  2/3         

食品科技研究法(二)    2/3       

食品產業特論與實作(一)  2/2         

專題討論（二）    1/2       

學術倫理    0.5/0.5       

專題討論（三）      1/2     

專題討論（四）        1/2   

小  計  5/7  3.5/5.5  1/2  1/2   

（三）選修 14 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0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外校選修 4 學分(含專業必修課程)。 

109.04.0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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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食品科技系  二技    學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適用食品科技組、烘焙科技組)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24 學分/ 28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 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24/ 28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西點蛋糕實作(三)  3/4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物性分析    2/2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生物技術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生物技術實驗    1/2       

食品儀器分析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專題討論        2/2   

小計  16/18  16/18  2/2  2/2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學分。 

                                                                                                                    109.04.07 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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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組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3 學分／39 小時 

（二）選修    15 學分／1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科技概論  1/1                 

普通化學(含實驗)  2/2                 

營養學    2/2               

普通微生物學(含實驗)    3/4               

中式米食與實作(一)    3/4               

生物化學(含實驗)      3/4             

食品加工學(一)      2/2             

食品加工學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食品法規        2/2           

食品化學（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化學實驗（一）          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技師考科 

食品分析(一)          2/2       
食品技師考科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分析實驗(一)          1/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技術士檢定項目

食品儀器分析(含實驗)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食品工程學              2/2    食品技師資格科目

小計  3/3  8/10 6/8  4/4  8/10 0/0  2/2  2/2  

(二)選修 15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學分。 

附註: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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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食品科技系  烘焙科技組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3 學分／39 小時 

（二）選修    15 學分／1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科技概論  1/1                 

餅乾實作  2/3                 

烘焙學  2/2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3/3              

烘焙實作原理    2/2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4             

麵包實作(二)      3/4             

麵包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實作(二)        3/4          技術士檢定項目

西點蛋糕裝飾(一)          3/3         

西點蛋糕實作(三)          3/4         

西點蛋糕裝飾(二)              3/3    食品技師考科 

                  小    計               5 / 6   7/7  6/8  6/8  6/7  0/0  3/3     

(二)選修 15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7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8學分。 

附註: 

109.04.07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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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 【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無           

備註

說明 

（三）選修：30 學分／3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

修 1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

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

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

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

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

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

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

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

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

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

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

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

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選修：30 學分／3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

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

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

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

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

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

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

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

計算。 

【新增】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
業學分 30 學分。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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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6 學分／78 小時 

（三）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伊諾維新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0/11 6/6 4/5 4/4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66 學分／78 小時，共同必修：45 學分／52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管理概論  2/2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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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66 學分／78 小

時，共同必修：45 學分／52 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美膚學及實作 2/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創意設計  2/2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2/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醫學美容概論    2/2      

品牌形象規劃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3/15 11/12 8/9 4/4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66 學分／78 小時 – 分組專業必修 21 學分／26 時數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進階彩妝學實作    2/3      

造形設計素描    2/2      

美體技能實作     2/3     

基礎髮型設計     2/2     

形象設計     2/2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2/2    

（二）專業必修：66 學分／78 小

時 – 分組專業必修21學分／26

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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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療法       3/4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方

可修習本課程 

時尚美容藝術組 
小計 0/0 0/0 0/0 8/9 6/7 3/4 4/6 0/0  

總計 21/23 21/23 14/15 16/18 10/11 3/4 4/6 9/12  

（三）選修：30 學分／3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伊諾維新。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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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 【化妝品科技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無           

備註

說明 

（三）選修：26 學分／26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6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

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

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

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

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

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及

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

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

（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

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

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

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三）選修：26 學分／26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6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

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

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

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

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

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

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

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

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
學分 30 學分。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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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0 學分／84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

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伊諾維新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0/11 6/6 4/5 4/4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70 學分／84 小時  共同必修：45 學分／52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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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二）  2/2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70 學分／84

小時 共同必修：45 學分／52 時

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美膚學及實作 2/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創意設計  2/2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2/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醫學美容概論    2/2      

品牌形象規劃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3/15 11/12 8/9 4/4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70 學分／84 小時 –分組專業必修 25 學分／32時數 

有機化學（含實驗）    4/4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界面化學     2/2     

化妝品檢驗學（含實驗）       3/3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2/4    

儀器分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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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討論（一）      1/2    

書報討論（二）       1/2   

（二）專業必修：70 學分／84

小時-分組專業必修25/32學分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妝品有效性分析（含實驗）      2/3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方可

修習本課程 

化妝品科技組 
小計 0/0 0/0 0/0 6/6 6/6 6/11 7/9 0/0  

總計 21/23 21/23 14/15 14/15 10/10 6/11 7/9 9/12  

（三）選修：26 學分／26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6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

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伊諾維新。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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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 【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基礎髮型設計 2 2 三 上 形象設計 2 2 三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2 2 三 下 

畢業製作

(一) 
2 2 三 下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二) 
1 2 四 上 

畢業製作

(二) 
1 2 四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464 頁



10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0/11 6/6 4/5 4/4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共同必修：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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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9/10 7/7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 分組專業必修 16 學分／18 時數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進階彩妝學實作    3/3      

造形設計素描    2/2      

美體技能實作     3/3     

基礎髮型設計 

形象設計 
    2/2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方

可修習本課程 

時尚美容藝術組 
小計 0/0 0/0 0/0 9/9 5/5 1/2 

 
1/2 

0/0  

總計 22/23 19/21 13/13 13/14 9/9 1/2 1/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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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41 學分／4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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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四技 化妝品應用系【化妝品科技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1 2 三 下 

畢業製作

(一) 
1 2 三 下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二) 
1 2 四 上 

畢業製作

(二) 
1 2 四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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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0/11 6/6 4/5 4/4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5 小時  共同必修： 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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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9/10 7/7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5 小時–分組專業必修 16 學分／21時數 

有機化學（含實驗）    4/4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2/3    

書報討論（一）      1/2    

書報討論（二）       1/2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方

可修習本課程 

化妝品科技組 
小計 0/0 0/0 0/0 6/6 4/4 4/7 2/4 0/0  

總計 22/23 19/21 13/13 10/11 8/8 4/7 2/4 9/12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20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

科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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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基礎髮型設計 2 2 三 上 形象設計 2 2 三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2 2 三 下 

畢業製作

(一) 
2 2 三 下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二) 
1 2 四 上 

畢業製作

(二) 
1 2 四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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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6/6 8/9 6/6 4/5 6/6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共同必修：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化學實驗（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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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10/11 6/6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 分組專業必修 16 學分／18 時數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進階彩妝學實作    3/3      

造形設計素描    2/2      

美體技能實作     3/3     

基礎髮型設計 

形象設計 
    2/2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方
可修習本課程 

時尚美容藝術組 
小計 0/0 0/0 0/0 9/9 5/5 1/2 1/2 0/0  

總計 20/21 18/20 12/12 13/14 11/11 3/4 1/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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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41 學分／4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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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四技【化妝品科技組】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化妝品微生

物(含實驗)
2 2 二 下 新增授課課程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1 2 三 下 

畢業製作

(一) 
1 2 三 下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二) 
1 2 四 上 

畢業製作

(二) 
1 2 四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書報討論（一） 1 2 三 下 書報討論 1 2 四 上 調整授課課程

名稱 

專業

必修 
書報討論（二） 1 2 四 上      刪除授課課程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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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5 56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1 40 學分／41 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6/6 8/9 6/6 4/5 6/6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55 56 學分／65 小時  共同必修： 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化學實驗（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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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10/11 6/6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5 56 學分／65 小時–分組專業必修 16 17 學分／21時數 

有機化學（含實驗）    4/4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化妝品微生物(含實驗)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2/3    

書報討論（一）書報討論      1/2    

書報討論（二）       1/2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專題製作(一)

方可修習本課程 

化妝品科技組 

小計 0/0 0/0 0/0 
6/6 
8/8 4/4 4/7 

2/4 
1/2 

0/0  

總計 20/21 18/20 12/12
10/11
12/13 10/10 6/9 

2/4 
1/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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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41 40 學分／41 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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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6/6 8/9 6/6 4/5 6/6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共同必修：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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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時尚美容藝術組】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

時，共同必修： 39 學分／44 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10/11 6/6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5 學分／62 小時– 分組專業必修 16 學分／18 時數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進階彩妝學實作    3/3      

造形設計素描    2/2      

美體技能實作     3/3     

形象設計     2/2     

畢業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

修： 
畢業製作(二) 

畢業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製作(一)方可修

習本課程 

時尚美容藝術組 
小計 0/0 0/0 0/0 9/9 5/5 1/2 1/2 0/0  

總計 20/21 18/20 12/12 13/14 11/11 3/4 1/2 9/12  

（三）選修：41 學分／41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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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

目），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

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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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6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

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6/6 8/9 6/6 4/5 6/6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56 學分／65 小時  共同必修： 39 學分／44 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化學（一） 2/2         

化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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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化妝品科技組】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55 學分／65

小時  共同必修： 39 學分／44

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實驗（一） 1/2         

化學實驗（二）  1/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應用色彩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3/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概論  2/2       系核心 

化妝品原料學（一）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3/3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業界實習        9/12  

小計 14/15 10/11 6/6 0/0 0/0 0/0 0/0 9/12  

（二）專業必修：56 學分／65 小時–分組專業必修 17 學分／21時數 

有機化學（含實驗）    4/4      

分析化學（含實驗）    2/2      

化妝品微生物(含實驗)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2/3    

書報討論      1/2    

畢業製作(一)      1/2   未修習或不及格擋修：

畢業製作(二) 

畢業製作(二)       1/2  
*  
需修畢並及格 

畢業製作(一)方可修
習本課程 

化妝品科技組 
小計 0/0 0/0 0/0 8/8 4/4 4/7 1/2 0/0  

總計 20/21 18/20 12/12 12/13 10/10 6/9 1/2 9/12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第 483 頁



29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

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附註：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及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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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6 學分／56 小時 

（三）選修 42 學分／4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美學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意概論 2/2        美學教育

院核心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4/4 2/2 2/2 6/6 4/4 4/4 0/0  

 （二）專業必修：56 學分／56 小時 

化學 2/2         

化學實驗  2/2        

生理學（一） 2/2         

生理學（二）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4/4         

應用色彩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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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56 學分／56 小

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化妝品概論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4/4        

基礎髮型設計  4/4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原料學   2/2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進階髮型設計   4/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進階彩妝學實作    4/4      

造形設計素描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2/2     

美體技能實作     4/4     

小計 12/12 14/14 14/14 10/10 6/6 0/0 0/0 0/0   

總  計 20/20 18/18 16/16 12/12 12/12 4/4 4/4 0/0  

（三）選修 42 學分／42 小時。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專業必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選修本系及外系之專業必、選修科目（科目總表未列之科目），
及非各組專業必選修科目，最高以 20 學分為限，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
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5.畢業學分應以分組後之科目總表認定，即各組均需修畢各組之專業必、選修學分為原則。 

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創新思維與應用。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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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化妝品應用系 四技【多元專長培力方案】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  專業必修 34 學分／34 小時 

(二) 專業選修 14 學分／1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 專業必修： 

34／34 (學分／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化學 2/2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應用色彩學 2/2         

化妝品概論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4/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進階彩妝學及實作    4/4      

化妝品原料學     2/2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形象設計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4/4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2/2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總  計 6/6 2/2 6/6 4/4 6/6 4/4 2/2 4/4  

（二）選修 14 學分／14 小時。 
1.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2.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 

      
109.04.0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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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4 學分／34 小時 

（三）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4/4 2/2 4/4 2/2  

（二）專業必修 34/34（學分／時數）  

應用色彩學 2/2     

形象彩妝 3/3     

醫學美容實務概論 2/2     

美容養營學 2/2     

管理概論  2/2    

化妝品化學  2/2    

醫學美容護膚實作   4/4    

芳香療法   3/3   

創意彩妝學實作   3/3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品牌形象規劃    2/2  

造形設計素描     2/2  

化妝品有效性分析(含實驗)    3/3  

小計  9/9 8/8 10/1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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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3/13 10/10 14/14 9/9  

（三）選修 26 學分/26 小時。 

1. 本系開放外系專業選修 4學分，通識教育課程不列入採計。 

附註：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 
109.04.0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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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化妝品應用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3 學分／33 小時 

（三）選修 27 學分／27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學分／時數） 
上 下 暑期 上 下 暑期 

基礎 

通識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2/2 6/6 0/0 0/0 4/4 0/0  

（二）專業必修 33/33（學分／時數）  

應用色彩學 2/2       

形象彩妝 3/3       

醫學美容實務概論 2/2       

化妝品化學  2/2      

醫學美容護膚實作   4/4      

美容專業情境規劃   2/2     

品牌形象規劃   2/2     

芳香療法    3/3    

創意彩妝學實作    3/3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化妝品有效性分析(含實驗)      4/4   

造形設計素描       2/2  

小計  7/7 6/6 4/4 10/10 4/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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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9/9 12/12 4/4 10/10 8/8 2/2  

（三）選修 27 學分/27 小時。 

2. 本系開放外系專業選修 4學分，通識教育課程不列入採計。 

附註：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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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化妝品應用科 二專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80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0 學分／1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40 學分／40 小時 

（三）專業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0/10（學分

／時數） 
上 下 暑期 上 下 暑期 

基礎

通識 

課程 

國文    2/2   語文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消費者心理學     2/2  科學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小計 2/2 0/0 0/0 4/4 4/4 0/0  

（二）專業必修 40/40（學分／時數） 

化妝品概論 2/2       

生理學 2/2       

精油導論與美膚實作 4/4       

美容儀器學 2/2       

化學  2/2      

化學實驗  2/2      

創意設計  2/2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  4/4      

化妝品原料學  2/2      

美體技能實作   4/4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基礎造形     2/2    
進階彩妝學實作    4/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視覺傳達設計概論      2/2   

醫學美容實務      2/2  

小計 10/10 12/12 4/4 8/8 4/4 2/2  

總  計 12/12 12/12 4/4 12/12 8/8 2/2  

1. 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2. 本系開放外系專業選修 4學分，通識教育課程不列入採計。 
3. 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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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碩士班 【時尚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14.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 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0.5／14.5（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研究方法學 2/2     

設計理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論文寫作   2/2   

主題研究 1/2     

專題研究（一）  1/2    

專題研究（二）   1/2   

專題研究（三）    1/2  

小 計 3/4 3.5/4.5 3/4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 4學分。 

（三）畢業論文 6學分 

1.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附註： 

1.擋修課程：無 

2.需使用電腦設備：無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9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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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化妝品應用系碩士班 【科技應用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 14.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 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0.5/14.5（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化妝品研發暨 ISO 製造實務 2/2     

儀器分析特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論文寫作  2/2    

主題研究 1/2     

專題研究（一）  1/2    

專題研究（二）   1/2   

專題研究（三）    1/2  

小 計 3/4 5.5/6.5 1/2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 4學分。 

（三）畢業論文 6學分 

1.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附註： 

1.擋修課程：無 

2.需使用電腦設備：無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494 頁



40 
 

 

弘光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  化妝品應用系碩士班 【時尚藝術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14.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 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0.5／14.5（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研究方法學 2/2     

設計理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論文寫作   2/2   

主題研究 1/2     

專題研究（一）  1/2    

專題研究（二）   1/2   

專題研究（三）    1/2  

小 計 3/4 3.5/4.5 3/4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 4學分。 

（三）畢業論文 6學分 

1.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附註： 

1.擋修課程：無 

2.需使用電腦設備：無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9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495 頁



41 
 

 

弘光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  化妝品應用系碩士班 【科技應用組】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 14.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 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0.5/14.5（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化妝品研發暨 ISO 製造實務 2/2     

儀器分析特論  2/2    

學術倫理  0.5/0.5    

論文寫作  2/2    

主題研究 1/2     

專題研究（一）  1/2    

專題研究（二）   1/2   

專題研究（三）    1/2  

小 計 3/4 5.5/6.5 1/2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所開放外所選修 4學分。 

（三）畢業論文 6學分 

1.必須完成本學分方取得學位。 

附註： 

1.擋修課程：無 

2.需使用電腦設備：無 

109.03.19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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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一) 2 2 四 上 畢業製作(一) 2 2 四 上 科目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畢業製作(二) 2 2 四 下 科目名稱調整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學

生通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合於

條件者，始符合畢業

資格。 

    

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美髮造型

設計系學生通

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

合於條件者，始

符合畢業資格。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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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7 學分／89 小時(含實習 20/20) 

（三）選修 19 學分／1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課程) 伊諾維新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10/11 6/6 4/5 0/0 0/0 2/2 2/2  

（二）專業必修：77／89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剪髮基礎實務 2/3         

燙髮基礎實務 2/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化學(含實驗)（一） 2/3         

化學(含實驗)（二）  2/3        

髮妝品概論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應用色彩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生理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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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染髮基礎實務  2/3        

基礎彩妝實務  2/3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髮妝品原料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消費者行為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髮妝品分析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舒壓洗髮實務   2/2      

時尚造型梳理實務   2/3      

校內專業實習   [1/2] 1/2     

分成甲乙班 

[ ]:甲班上學期實習

  乙班下學期實習

設計概論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剪燙染進階實務    2/3      

頭皮養護實務     2/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校外專業實習(一)     10/10    
未修習「校內專業實
習」者不得修習。
(含海外專業實習) 

校外專業實習(二)      10/10   
未修習「校內專業實
習」者不得修習。
(含海外專業實習) 

時尚髮型設計實務       2/3   

畢業專題製作(一) 畢業製作(一)       2/2  學年課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製作(二)        2/2 學年課 

銀髮族造型設計實務        2/3  

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2/2  

專業必修小計 12/15 16/19 8/9 11/14 10/10 10/10 4/5 6/7  

學分總計 20/23 26/30 14/15 15/19 10/10 10/10 6/7 8/9  

選修 19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9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科目：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1090108 系課委會修訂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系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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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2 2 四 上 畢業製作 2 2 四 上 科目名稱調整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學

生通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合於

條件者，始符合畢業

資格。 

    

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美髮造型

設計系學生通

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

合於條件者，始

符合畢業資格。

    刪除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

需完成一個跨系

（院）學程並通過基

本能力及專業能力

檢定。 

 

    

學生於畢業前

至少需完成一

個跨系（院）學

程並通過基本

能力及專業能

力檢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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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58 小時(含實習 20/20)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10/11 6/6 4/5 0/0 0/0 2/2 0/0  

（二）專業必修：58/58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剪髮基礎實務 3/3         

燙髮基礎實務 3/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髮妝品概論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應用色彩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生理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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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染髮基礎實務  3/3        

髮妝品原料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髮妝品分析學   2/2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2       

剪燙染進階實務    3/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校外專業實習(一)     10/10     

校外專業實習(二)      10/10    

畢業專題製作  畢業製作       2/2   

專業必修小計 16/16 7/7 6/6 7/7 10/10 10/10 2/2 0/0  

學分總計 26/26 17/18 12/12 11/12 10/10 10/10 4/4 0/0  

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6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

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科目：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並通過基本能力及專業能力檢定。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1090108 系課委會修訂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系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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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2 2 四 上 畢業製作 2 2 四 上 科目名稱調整

專業 

必修 
顧客服務與管理 2 2 二 下      改為專業選修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學

生通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合於

條件者，始符合畢業

資格。 

    

依據『弘光科技

大學美髮造型

設計系學生通

過技能檢定證

照採認辦法』，

合於條件者，始

符合畢業資格。

    刪除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

需完成一個跨系

（院）學程並通過基

本能力及專業能力

檢定。 

 

    

學生於畢業前

至少需完成一

個跨系（院）學

程並通過基本

能力及專業能

力檢定。 

 

    修正 

 

109.01.08 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議 

 

系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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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6 學分／56 小時(含實習 20/20)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課程)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8/9 6/6 4/5 0/0 0/0 4/4 2/2  

（二）專業必修：56/56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剪髮基礎實務 3/3         

燙髮基礎實務 3/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髮妝品概論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應用色彩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生理學 2/2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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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髮基礎實務  3/3

髮妝品原料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髮妝品分析學 2/2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2 

剪燙染進階實務 3/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校外專業實習(一) 10/10

校外專業實習(二) 10/10

畢業專題製作  畢業製作  2/2 

專業必修小計 16/16 7/7 6/6 5/5 10/10 10/10 2/2 0/0 

學分總計 24/24 15/16 12/12 9/10 10/10 10/10 6/6 2/2 

選修 4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8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3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科目：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並通過基本能力及專業能力檢定。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1090108 系課委會修訂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系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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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6 學分／56 小時(含實習 20/20)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課程)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8/9 6/6 4/5 0/0 0/0 4/4 2/2 

（二）專業必修：56/56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剪髮基礎實務 3/3 

燙髮基礎實務 3/3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網路與軟體應用 2/2 

髮妝品概論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應用色彩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生理學 2/2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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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髮基礎實務  3/3

髮妝品原料學  2/2
美髮與文化創意

學程

髮妝品分析學 2/2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2 

剪燙染進階實務 3/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校外專業實習(一) 10/10

校外專業實習(二) 10/10

畢業製作  2/2 

專業必修小計 16/16 7/7 6/6 5/5 10/10 10/10 2/2 0/0 

學分總計 24/24 15/16 12/12 9/10 10/10 10/10 6/6 2/2 

選修 4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3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科目：網路與軟體應用、應用程式設計。

2.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1.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系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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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美髮造型設計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8 學分／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9 學分／39 小時 

（三）選修 25 學分／2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暑期 第二學年 暑期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8/8（學分／時數） 上 下 A 上 下 A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通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二）專業必修 39/39（學分／時數） 

專業髮妝品應用 2/2 

商業剪燙染實務 4/4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彩妝造型設計實務  4/4 

時尚髮型設計實務 4/4 

銀髮族造型設計實務  4/4 

畢業製作  4/4 

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4/4 

創意彩妝實務 3/3 

綜合美髮基礎實務 4/4 

綜合美髮造型實務 4/4 

小計 8/8 12/12 4/4 9/9 14/14 0/0 

（三）選修 2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9 學分。

2.開放至外系選修 6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

109.03.20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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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80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8 學分／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41 學分／41 小時 

（三）選修 31 學分／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8/8（學分／時數） 上 下 暑期 上 下 暑期

基礎通識

課程

網頁設計與應用  2/2
科學素養

使用電腦設備

美學 2/2 美學素養

創意概論 2/2 美學素養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 2/2 

（二）專業必修 41／41（學分／時數） 

剪髮基礎實務 3/3 

髮妝品概論 2/2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3/3 

應用色彩學 2/2 

燙髮基礎實務 3/3 

染髮基礎實務 3/3 

設計概論 2/2 

髮妝品原料學 2/2 

時尚造型梳理實務  4/4

商業髮型設計實務 3/3 

基礎彩妝實務 3/3 

生理學 2/2 

髮妝品分析學 2/2 

頭皮養護實務 3/3 

剪燙染進階實務 4/4 

小計 12/12 12/12 6/6 8/8 7/7 4/4 
(三）選修 31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5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6 學分。

附註：

1.擋修課程：（
＊
）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網頁設計與應用

109.03.20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美髮造型設計科 二專 科目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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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幼兒保育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2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科學教育

使用電腦設備

民生學院核心課程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2/13 4/4 4/5 2/2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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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幼兒發展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教保概論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兒童福利概論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文學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托嬰實務導論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課後照顧實務導論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觀察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特殊幼兒教育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故事說演      1/1             

繪本應用實作與檢定        1/1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社會科學研究法          2/2        

幼兒教保環境規劃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實作與檢

定 
          1/1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學習評量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專題製作 I            1/2      

專題製作 II              1/2     

教保總整問題實作與檢定              2/2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教保專業倫理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保實習                4/4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校外實習總時數為8小時*5

天*8週共320小時) 

第 511 頁



多元教保實習                3/3 
(校外實習總時數為8小時*5

天*6週共240小時) 

小計  9/9  6/6  9/9 10/10 6/6 8/9 5/6  7/7   

學分總計  17/17  18/19 13/13 14/15 8/8 10/11 5/6  7/7   

（三）選修 36 學分 

1.選修 36 學分中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可選特色模組課程如下： 

嬰兒照護模組：嬰兒健康照護、嬰兒按摩、新生兒與孕產婦照護、嬰兒課程設計、嬰兒托育

環境設計、嬰兒照護技能實作  (12 學分) 

特殊教育模組：特殊兒童需求評量、早期療育、兒童行為輔導、特殊兒童課程與教學、兒童遊戲治

療、融合教育、特殊兒童家庭支持  (14學分)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3.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可修習之學程及其修業規範及課程，依入學學年

度實際開設系所統計表及課程表為準。 

4.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5. 依教育部定頒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第二條：

依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少 32 學分，且成績及格，經學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證書者，認定其具教保員資格。依上述條文，本系畢業生需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2

學分並取得畢業證書，始發給教保員學分證明。 

6. 本系特殊需求學生經校方諮商輔導中心與資源教室審議後提出名單，或由學生主動提出申請並經

前單位評估，確認無法進行校外實習之學生，擬以 8 門課程為可替代課程，包含：嬰兒健康照護、

兒童行為輔導、托育機構行政、兒童福利政策與法規、多元文化教育、教師情緒管理、融合教育、

實務研討。學生可從前 8 門課程中修畢 8 學分，替代幼兒園教保實習與多元教保實習的學分。承

第 6 點，未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無法取得教保員學分證明，因此學生需簽具切結書，才得以

替代課程取代實習課程，以完成畢業所需學分數。 

109.03.0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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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幼兒保育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58 小時   

（三）選修  42 學分／4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10/10 2/2 4/4  4/4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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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幼兒發展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教保概論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兒童福利概論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文學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托嬰實務導論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課後照顧實務導論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觀察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特殊幼兒教育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教保環境規劃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多元文化教育          2/2        

教師情緒管理          2/2        

兒童行為輔導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學習評量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教保總整問題實作與檢定              2/2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教保專業倫理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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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              2/2     

托育機構行政                2/2   

兒童福利政策與法規                2/2   

小計  9/9  6/6  8/8  9/9 8/8 8/8 6/6  4/4 
 

 

學分總計  17/17  16/16 10/10 13/13 12/12 8/8 6/6  4/4   

（三）選修 42 學分 

1.選修 42 學分中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可選特色模組課程如下： 

嬰兒照護模組：嬰兒健康照護、嬰兒按摩、新生兒與孕產婦照護、嬰兒課程設計、嬰兒托育

環境設計、嬰兒照護技能實作  (12 學分) 

特殊教育模組：特殊兒童需求評量、早期療育、兒童行為輔導、特殊兒童課程與教學、兒童遊戲

治療、融合教育、特殊兒童家庭支持  (14學分)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本系開放高年級可選修低年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年度認定。 

3. 依教育部定頒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第二條：

依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少 32 學分，且成績及格，經學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證書者，認定其具教保員資格。依上述條文，本系畢業生需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2

學分並取得畢業證書，始發給教保員學分證明。 

109.03.05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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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  進修部  幼兒保育系多元專長培力方案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選修   8 學分／8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專業必修 48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幼兒發展  3/3                 

幼兒教保概論  2/2                 

兒童福利概論  2/2                 

托嬰實務導論    2/2               

課後照顧實務導論    2/2               

特殊幼兒教育      3/3             

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幼兒觀察      2/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3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2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幼兒學習評量            2/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教保專業倫理              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4/4   

小計  7 / 7  4 / 4  8/8  9/9  2/2  4/4  2/2  4/4   

三、選修 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8 學分 

附註： 

1. 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 修課架構，請參考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架構表。 
109.03.05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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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幼兒保育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9 學分／39 小時 

（三）選修  21 學分／2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基本

能力

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生命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二）專業必修 39 學分 

（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幼兒教保概論  2/2         

幼兒發展  3/3         

幼兒觀察  2/2         

特殊幼兒教育  3/3         

兒童文學  2/2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3       

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幼兒學習評量    2/2       

幼兒教保環境規劃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社會科學研究法      2/2     

故事說演      1/1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教保專業倫理      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4/4 
  (校外實習總時數為 8小

時*5天*8 週共 320小時)

小  計  16/16  18/18  13/1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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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6 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軍訓及軍護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實習期間若需修課，需依據當年度實習辦法之規章辦理。 

      108.12.05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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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英語實務專題 2 2 四 上 英語實務討論 2 2 四 上 調整課名 

109.03.05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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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１２８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２８學分／２８小時 

（二）專業必修  ５８學分／５８小時 

（三）選修  ４２學分／４２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 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12/12 10/10 0/0 0/0 0/0 2/2  2/2  2/2   

（二） 專業必修 

58 學分/58 小時 

管理概論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英語實務專題 

英語實務討論 
            2/2     

英語溝通策略（一）  2/2                 

英語溝通策略（二）    2/2               

英文文法與習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一)      2/2            分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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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語口語訓練(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三)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四)            2/2      分組授課 

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英語聽力訓練(三)          2/2         

英語聽力訓練(四)            2/2       

英文寫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三)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四)            2/2      分組授課 

英文閱讀與討論(一)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2/2       

跨文化溝通(一)          2/2         

英文簡報              2 /2     

進階英語能力訓練             2/2     

中英翻譯與習作              2/2     

英中翻譯與習作                2/2   

跨文化溝通(二)            2/2       

小計  4 /4  8/8  8/8  8/8  10/10 10/10 8/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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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42 學分 

1. 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2 學分。 

2.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 

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 軍訓及軍護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本表請學生妥為保存至畢業前，各生依照科目總表作為往後辦理選課及重（補）修之參考。 

2. 「英文文法與習作」、「英語口語訓練」、「英文寫作」修課人數達 40 人，則分為兩組授課。 

3. 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文書處理、電子試算實務。 

4. 本系進修部學生於規定年限內，除修滿該系應修之學分外，「英文能力」必須達到「弘光科技大

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之檢測標準，方具備畢業資格。 

5. 本系學生之選課及重補修等，須依照「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選課輔導辦法」之相

關規定來辦理。 
 

107.10.18 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09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30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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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１２８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３２學分／３４小時 

（二）專業必修  ６０學分／６９小時 

（三）選修  ３６學分／３６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 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14/14 8/9  2/2  2/3   2/2 4/4  0/0  0/0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9 小時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院核心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英文文法與習作（一）  2/2                分組授課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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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溝通策略（一）  1/2                 

英語溝通策略（二）    1/2               

英語口語訓練（一）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三）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四）        2/2          分組授課 

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英語聽力訓練（三）          2/2         

英語聽力訓練（四）            2/2       

跨文化溝通（一）          1/2         

跨文化溝通（二）            1/2       

英文寫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三）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四）            2/2      分組授課 

英文閱讀與討論（一）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2/2       

英文簡報              2/2     

英語實務專題（一）            1/2       

英語實務專題（二）              1/2     

進階英語能力訓練             1/2     

中英翻譯與習作            1/2       

英中翻譯與習作              1/2     

實習                9/9   

小計  7/8  7/8  8/8  8/8  7/8  9/12 5/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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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36 學分 

1. 共同選修及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6 學分。 

2.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本表請學生妥為保存至畢業前，各生依照科目總表作為往後辦理選課及重（補）修之參考。 

2. 「英文文法與習作」、「英語口語訓練」及「英文寫作」等課程皆分為兩組授課。 

3. 本系日間部學生於規定年限內，除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必修學分外，「英文能力」必須達到「弘

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英文畢業資格實施要點」之檢測標準，「資訊能力」必須達到「弘光

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之規定，方具備畢業資格。 

4. 學生於畢業前須完成實習至少 720 小時，實習時間為大四下學期。 

5. 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 

6. 院核心課程:「創意概論」「消費者心理學」「創新思維與應用」「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7. 本系學生之選課及重補修等，須依照「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選課輔導辦法」之相關

規定來辦理。 

8.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8.12.16 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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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１２８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２８學分／２８小時 

（二）專業必修  ５８學分／５８小時 

（三）選修  ４２學分／４２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三） 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院核心 

體育  2/2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計  12/12 10/10 0/0 0/0 0/0 2/2  2/2  2/2   

（四） 專業必修 

58 學分/58 小時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院核心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 

英語溝通策略（一）  2/2                 

英語溝通策略（二）    2/2               

英文文法與習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一)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二)        2/2          分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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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語口語訓練(三)            2/2        分組授課 

英語口語訓練(四)            2/2      分組授課 

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英語聽力訓練(三)          2/2         

英語聽力訓練(四)            2/2       

英文寫作(一)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二)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三)          2/2        分組授課 

英文寫作(四)            2/2      分組授課 

英文閱讀與討論(一)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2/2       

跨文化溝通(一)          2/2         

英語實務討論              2/2     

英文簡報              2/2     

進階英語能力訓練             2/2     

中英翻譯與習作              2/2     

英中翻譯與習作                2/2   

跨文化溝通(二)            2/2       

小計  4 /4  8/8  8/8  8/8  10/10 10/10 8/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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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42 學分 

4. 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2 學分。 

5.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6. 軍訓及軍護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本表請學生妥為保存至畢業前，各生依照科目總表作為往後辦理選課及重（補）修之參考。 

2. 「英文文法與習作」、「英語口語訓練」、「英文寫作」修課人數達 40 人，則分為兩組授課。 

3. 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文書處理、電子試算實務。 

4. 本系進修部學生於規定年限內，除修滿該系應修之學分外，「英文能力」必須達到「弘光科技大

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之檢測標準，方具備畢業資格。 

5. 本系學生之選課及重補修等，須依照「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溝通英語系學生選課輔導辦法」之相

關規定來辦理。 

6.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8.12.16 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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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  進修部  國際溝通英語系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6 學分 

（36 學分／36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英文(一)  2 /2                 

英文(二)    2/2               

英語溝通策略  (一)  2 /2                 

英語溝通策略  (二)    2/2               

英文文法與習作（一）  2/2                 

英文文法與習作（二）    2/2               

英語口語訓練(一)      2/2             

英語口語訓練(二)        2/2           

英語口語訓練(三)          2/2         

英語口語訓練(四)            2/2       

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英語聽力訓練(三)          2/2         

英語聽力訓練(四)            2/2       

英文寫作(一)      2/2             

英文寫作(二)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2/2         

英文閱讀與討論(四)            2/2       

小計  6 /6  6 /6 6/6  6/6  6/6  6/6       

108.12.16國際溝通英語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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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創意設計組)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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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創意設計組)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1 10/10 4/5 0/0 2/2 2/2 4/4 0/0 32/34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學分／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本設計(一) 2/2*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電腦繪圖(一) 2/3*         

設計概論 2/2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軟體與應用  2/2        

基本設計(二)  2/2        

行銷概論  2/2        

電腦繪圖(二)  2/3        

邏輯思考  2/2        

基本素描  2/2        

文化人類學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2/2*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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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創意設計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設計圖學   2/2       

文化與經濟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2/2*      

立體表現技法    2/2      

設計方法    2/2      

研究方法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三)     2/2     

包裝設計(一)     2/2*     

材料設計(一)     2/2*     

專題製作(一)      1/2*    

包裝設計(二)      2/2    

材料設計(二)      2/2    

專題製作(二)       1/2*   

文創產業實習       4/4   

專題製作(三)        1/1  

小  計 12/13 14/15 8/8 8/8 8/8 5/6 5/6 1/1 61/65 

總  計 22/24 24/25 12/13 8/8 10/10 7/8 9/10 1/1 93/99 

（三）選修 3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創意設計組 8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軟體與應用、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一)、視覺規劃
與設計(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三)、專題製作(一)、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三)、應用程式設計。

3.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院)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 
(1)全球數位文化傳播學程、(2)文化觀光學程、(3)兒童文化產業學程、(4)時尚與文化創意學程、(5)
多媒體設計學程、(6)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7)微電影行銷學分學程、(8)3D 列印創新設計學程，詳
細規定請參見各學程選讀辦法。 

4.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取得電腦相關證照。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規定，通過英文能力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6.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通過【文化實踐創新能力檢定】與【生活應用設計能力檢定】與完成文化護照，
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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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行銷企畫組)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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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行銷企畫組)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1 10/10 4/5 0/0 2/2 2/2 4/4 0/0 32/34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學分／時數）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本設計(一) 2/2*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電腦繪圖(一) 2/3*         

設計概論 2/2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軟體與應用  2/2        

基本設計(二)  2/2        

行銷概論  2/2        

電腦繪圖(二)  2/3        

邏輯思考  2/2        

基本素描  2/2        

文化人類學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2/2*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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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行銷企畫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設計圖學 2/2

文化與經濟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2/2*

行銷分析與決策 2/2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研究方法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三) 2/2

品牌行銷與管理(一) 2/2*

產業分析與經營策略(一) 2/2*

專題製作(一) 1/2*

品牌行銷與管理(二) 2/2

產業分析與經營策略(二) 2/2

專題製作(二) 1/2* 

文創產業實習 4/4 

專題製作(三) 1/1 

小 計 12/13 14/15 8/8 8/8 8/8 5/6 5/6 1/1 61/65 

總 計 22/24 24/25 12/13 8/8 10/10 7/8 9/10 1/1 93/99 

（三）選修 35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5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行銷企畫組 8學分。

3.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軟體與應用、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一)、視覺規劃
與設計(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三)、專題製作(一)、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三) 、應用程式設計。

3.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院)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
(1)全球數位文化傳播學程、(2)文化觀光學程、(3)兒童文化產業學程、(4)時尚與文化創意學程、(5)
多媒體設計學程、(6)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7)微電影行銷學分學程、(8)3D 列印創新設計學程，詳
細規定請參見各學程選讀辦法。

4.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取得電腦相關證照。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規定，通過英文能力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6.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通過【文化實踐創新能力檢定】與【品牌經營管理能力檢定】與完成文化護照，
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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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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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66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0 8/8 2/2 0/0 2/2 0/0 4/4 2/2 28/28 

（二）專業必修 58 64 學分（學分／時數） 

伊諾維新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電腦軟體與應用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本設計(一) 2/2*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電腦繪圖(一)  2/2*        

設計概論 2/2         

應用色彩學 2/2         

基本設計(二)  2/2        

行銷概論  2/2        

電腦繪圖(二)   2/2       

邏輯思考  2/2        

基本素描   2/2       

文化人類學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2/2*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設計圖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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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文化與經濟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2/2*      

行銷分析與決策    2/2      

立體表現技法    2/2      

設計方法    2/2      

研究方法     2/2     

視覺規劃與設計(三)     2/2     

包裝設計     2/2     

材料設計     2/2     

專題製作(一)      1/2*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產業分析與經營策略      2/2    

專題製作(二)       2/2*   

專題製作(三)        1/2  

小  計 10/10 12/12 14/14 10/10 8/8 7/8 2/2 1/2 64/66 

總  計 20/20 20/20 16/16 10/10 10/10 7/8 6/6 3/4 92/94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軟體與應用、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一)、視
覺規劃與設計(二)、視覺規劃與設計(三)、專題製作(一)、專題製作(二)、專題製作(三)、應
用程式設計。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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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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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5 學分／67 小時   

（三）選修 31 學分／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1 8/8 2/3 2/2 4/4 2/2 4/4 0/0 32/34 

（二）專業必修 65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3/3*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3*         

邏輯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3/3*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設計圖學   2/2       

設計史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4/4*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化人類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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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4/4*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研究方法     2/2     

進階文化設計(三)     3/3     

畢業專題製作(一)      4/4*    

文創產業實習       4/4   

畢業專題製作(二)       4/4*   

畢業專題製作(三)        2/2  

小  計 11/12 11/12 12/12 10/10 7/7 4/4 8/8 2/2 65/67 

總  計 21/23 19/20 14/15 12/12 11/11 6/6 12/12 2/2 97/101 

（三）選修 3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1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
規劃與設計(二)、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作(二)、畢業專題製作(三)。 

3.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院)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 
(1)文化觀光學程、(2)兒童文化產業學程、(3)時尚與文化創意學程、(4)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詳細規定請參見各學程選讀辦法。 

4.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取得電腦相關證照。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規定，通過英文
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6.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通過基本能力檢定與完成文化護照，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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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2 2 四 上

畢業成果製作
(一) 

2 2 四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畢 業 專 題 製 作
(二) 

2 2 四 下
畢業成果製作
(二) 

2 2 四 下 課名調整 

附註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
繪圖(三)、電腦繪圖(四)、影像規劃
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
計(四)、基礎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
務、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
作(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
繪圖(三)、電腦繪圖(四)、影像規劃
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
計(四)、基礎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
務、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一)、畢業專

題成果製作(二)。 

課名調整 

附註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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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0 8/8 2/2 0/0 2/2 0/0 4/4 2/2 28/28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2/2*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2*         

邏輯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2/2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2*        

管理概論   2/2       

設計圖學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電腦繪圖(三)   2/2*       

基礎攝影實務    2/2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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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電腦繪圖(四)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商業攝影實務     2/2     

進階文化設計(三)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研究方法      2/2    

提案與溝通      2/2    

進階文化設計(四)      2/2    

印刷實務       2/2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設計與智財權       2/2   

畢業專題製作(一) 

畢業成果製作(一) 
      2/2*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成果製作(二) 
       2/2  

小  計 10/10 10/10 10/10 10/10 8/8 6/6 8/8 2/2 64/64 

總  計 20/20 18/18 12/12 10/10 10/10 6/6 12/12 4/4 92/92 

（三）選修 36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繪圖(三)、電腦繪圖(四)、影
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計(四)、基礎攝影實
務、商業攝影實務、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一)、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二)。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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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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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0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1 8/8 2/3 2/2 4/4 2/2 4/4 0/0 32/34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3/3*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3*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3/3*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設計圖學   2/2       

設計史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3/3*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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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3/3*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進階文化設計(三)     3/3     

畢業專題製作(一)      3/3*    

文創產業實習       4/4   

畢業專題製作(二)       4/4*   

畢業專題製作(三)        2/2  

小  計 11/12 11/12 11/11 7/7 5/5 3/3 8/8 2/2 58/60 

總  計 21/23 19/20 13/14 9/9 9/9 5/5 12/12 2/2 90/94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
規劃與設計(二)、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作(二)、畢業專題製作(三)。 

3.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院)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詳細規定請參見各
學程選讀辦法。 

4.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取得電腦相關證照。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規定，通過英文
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6.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通過基本能力檢定與完成文化護照，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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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 科目對照表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畢業專題製作

(一) 
2 2 四 上

畢業成果製作
(一) 

2 2 四 上 課名調整 

專業
必修 

畢 業 專 題 製 作
(二) 

2 2 四 下
畢業成果製作
(二) 

2 2 四 下 課名調整 

附註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
繪圖(三)、電腦繪圖(四)、影像規劃
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
計(四)、基礎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
務、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
作(二)。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
繪圖(三)、電腦繪圖(四)、影像規劃
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
計(四)、基礎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
務、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一)、畢業專

題成果製作(二)。 

課名調整 

附註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
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附註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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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0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0 8/8 2/2 0/0 2/2 0/0 4/4 2/2 28/28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2/2*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2*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2/2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2*        

管理概論   2/2       

設計圖學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電腦繪圖(三)   2/2*       

基礎攝影實務    2/2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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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電腦繪圖(四)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商業攝影實務     2/2     

進階文化設計(三)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提案與溝通      2/2    

進階文化設計(四)      2/2    

印刷實務       2/2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畢業專題製作(一) 

畢業成果製作(一) 
      2/2*   

畢業專題製作(二) 

畢業成果製作(二) 
       2/2  

小  計 10/10 10/10 10/10 10/10 8/8 4/4 6/6 2/2 60/60 

總  計 20/20 18/18 12/12 10/10 10/10 4/4 10/10 4/4 88/88 

（三）選修 4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繪圖(三)、電腦繪圖(四)、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計(四)、基礎
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務、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一)、畢業專題成果製作(二)。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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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0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1 8/8 2/3 2/2 4/4 2/2 4/4 0/0 32/34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3/3*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3*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3/3*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3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設計圖學   2/2       

設計史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3/3*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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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3/3*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進階文化設計(三)     3/3     

畢業專題製作(一)      3/3*    

文創產業實習       4/4   

畢業專題製作(二)       4/4*   

畢業專題製作(三)        2/2  

小  計 11/12 11/12 11/11 7/7 5/5 3/3 8/8 2/2 58/60 

總  計 21/23 19/20 13/14 9/9 9/9 5/5 12/12 2/2 90/94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規
劃與設計(二)、畢業專題製作(一)、畢業專題製作(二)、畢業專題製作(三)。 

3.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至少需修畢一跨系(院)學程，始符合畢業要件之一，詳細規定請參見各學
程選讀辦法。 

4.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資訊能力檢定標準取得電腦相關證照。 
5.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規定，通過英文能
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法內容。 

6.學生應於規定年限內，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通過檢定，詳細規定請參見辦
法內容。。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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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0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素養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小  計 10/10 8/8 2/2 0/0 2/2 0/0 4/4 2/2 28/28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2/2*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2*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2/2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2*        

管理概論   2/2       

設計圖學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電腦繪圖(三)   2/2*       

基礎攝影實務    2/2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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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電腦繪圖(四)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商業攝影實務     2/2     

進階文化設計(三)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提案與溝通      2/2    

進階文化設計(四)      2/2    

印刷實務       2/2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畢業成果製作(一)       2/2*   

畢業成果製作(二)        2/2  

小  計 10/10 10/10 10/10 10/10 8/8 4/4 6/6 2/2 60/60 

總  計 20/20 18/18 12/12 10/10 10/10 4/4 10/10 4/4 88/88 

（三）選修 4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電腦繪圖(三)、電腦繪圖(四)、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三)、影像規劃與設計(四)、基礎
攝影實務、商業攝影實務、畢業成果製作(一)、畢業成果製作(二)。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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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二技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8 學分/40 學分 

（三）選修 22 學分/22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

識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自然科學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計 8/8 2/2 2/2 0/0  

（二）專業必修 38 學分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3/3*     

應用色彩學 2/2     

電腦繪圖(一)  2/3*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3/3    

基本素描  2/2    

電腦繪圖(二)  2/3    

設計圖學   2/2   

設計史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3/3*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3/3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小計 11/12 11/12 9/9 7/7  

總計 19/20 13/14 11/1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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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修 22 學分 

1.畢業學分以入學年度之科目總表認定。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電腦繪圖(一)、電腦繪圖(二)、影像規劃與設計(一)、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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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文化創意產業系 四技科目總表(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學生修

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32 學分/32 小時 

（二）選修 16 學分/1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2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產業概論 2/2         

設計思考  2/2        

行銷概論  2/2        

基礎文化設計(一)   2/2*       

應用色彩學   2/2       

基礎文化設計(二)    2/2      

基本素描    2/2      

進階文化設計(一)     2/2*     

設計圖學     2/2     

品牌行銷與管理      2/2    

進階文化設計(二)      2/2*    

印刷實務       2/2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基礎攝影實務        2/2  

提案與溝通        2/2  

總  計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32/32 

（二）選修 16 學分 
1.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擋修課程：（*）必選修未修習或不及格，則不可修習該連貫性課程。 
2.需使用電腦設備：基礎攝影實務 

109.04.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過過 
 

系主任簽章：歐明秋     院長簽章：林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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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期 

專業

必修 
專題研究(一)    1 2 三 上 

專題研究

(一) 
2 2 二 下  

專業

必修 
專題研究(二)    1 2 三 下 

專題研究

(二) 
2 2 三 上  

109.03.19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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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59 小時 

（三）選修  39 學分／3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游泳  2/2               
體能教育 

體育    2/2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小計  10/10 12/13 2/2 2/3 4/4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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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59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休閒遊憩理論與實務  2/2                 

運動賽會管理實務  2/2                 

觀光學  2/2                 

運動科學  2/2                 

導覽解說  2/2     

體適能理論與測量    2/2    

水上運動    2/2               

登山領團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領隊導遊實務    2/2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觀光資源概論      2/2             

休閒人力資源管理      2/2             

休閒服務管理        2/2           

運動處方設計        2/2           

遊程設計    2/2    

休閒行銷學    2/2    

養生武術指導        2/2           

專題研究(一)       1/2 1/2        專題類課程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自行車領團          2/2         

專題研究(二)   1/2 1/2     專題類課程

運動觀光    2/2      

校外實習              9/9     

運動傷害防護                2/2   

合      計  20/20  20/21 12/12 13/15 9/10 4/4 9/9  2/2   
（三）選修 3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校外實習課程訂於四年級之上學期，共 720 小時以上。 
5.畢業前至少須修畢一跨系學程。 
6.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3.19 運動休閒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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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59 小時 

（三）選修  39 學分／3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游泳  2/2               
體能教育 

體育    2/2             

分
類

通
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小計  10/10 12/13 2/2 2/3 4/4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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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59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休閒遊憩理論與實務  2/2                 

運動賽會管理實務  2/2                 

觀光學  2/2                 

運動科學  2/2                 

導覽解說  2/2     

體適能理論與測量    2/2    

水上運動    2/2               

登山領團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領隊導遊實務    2/2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觀光資源概論      2/2             

休閒人力資源管理      2/2             

休閒服務管理        2/2           

運動處方設計        2/2           

遊程設計    2/2    

休閒行銷學    2/2    

養生武術指導        2/2           

專題研究(一)        1/2          專題類課程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自行車領團          2/2         

專題研究(二)    1/2     專題類課程

運動觀光    2/2      

校外實習              9/9     

運動傷害防護                2/2   

合      計  20/20  20/21 12/12 13/15 9/10 4/4 9/9  2/2   
（三）選修 3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校外實習課程訂於四年級之上學期，共 720 小時以上。 
5.畢業前至少須修畢一跨系學程。 
6.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7.「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學分。」

109.03.19 運動休閒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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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54 小時 

（三）選修  44 學分／4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0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小計  10/10 12/12 0/0 2/2 2/2 2/2  2/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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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運動休閒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54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休閒遊憩理論與實務  2/2                 

運動科學  2/2                 

觀光學    2/2               

有氧運動指導    2/2               

體適能理論與測量    2/2               

管理概論    2/2     院核心課程
消費者心理學    2/2     院核心課程

觀光資源概論      2/2             

領隊導遊實務      2/2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台灣觀光史地      2/2             

休閒人力資源管理      2/2             

休閒服務管理        2/2           

遊程設計        2/2           

休閒行銷學        2/2           

運動處方設計        2/2           

導覽解說          2/2         

自行車領團          2/2         

登山領團          2/2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瑜珈          2/2         

養生武術指導          2/2         

高齡者運動指導法            2/2       

運動觀光            2/2       

電子商務與網路行銷              2/2     

運動傷害防護                2/2   

觀光休閒地理                2/2   

合      計  14/14  18/18 14/14 10/10 14/14 6/6  4/4  4/4   

（三）選修 44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5.「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學分。」

109.03.19 運休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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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亞洲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

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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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9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17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伊諾維新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79／89 學分（學分／時數）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管理 2/2         

食物與食材 2/2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刀工技術  2/3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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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一）   1/2       

廚務專業外語    2/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校內實習（二）    1/2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東南亞料理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題製作（一）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題製作（二）        2/2  
專業必修小計 8/8 17/21 13/16 10/12 7/8 11/11 11/11 2/2  
總    計 20/21 23/27 15/19 14/16 9/10 11/11 11/11 6/6  

(三)選修 17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7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

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

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辦

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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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西餐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

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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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80 學分／ 90 小時
（三）選修 1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伊諾維新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計 小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80／90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管理 2/2         

食物與食材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餐飲英文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西餐實務  3/4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進階西餐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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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校內實習（一）   1/2       

廚務專業外語    2/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歐陸主題餐點製作    3/4      

西式點心實作    3/4      
校內實習（二）    1/2      

專題製作（一）     2/2     

餐旅行銷管理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題製作（二）        2/2  
時尚西餐烹調        3/4  

專業必修小計 8/8 15/18 13/16 13/16 4/4 11/11 11/11 5/6  
總 計 20/21 21/24 15/19 17/20 6/6 11/11 11/11 11/12  

（三）選修 16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6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

「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

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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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餐旅服務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

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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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8 學分／ 84 小時 
（三）選修 18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伊諾維新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計 小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78／84 學分（學分／時數）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管理 2/2         

食物與食材 2/2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旅館管理  2/2        

旅館衛生與安全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國際禮儀  2/2        

餐飲英文  2/2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旅館英文         2/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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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模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日文   2/2      

校內實習（一）   1/2       

酒類導論   2/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1/2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題製作（一）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專題製作（二）        2/2  
餐飲活動規劃管理        2/2  

餐旅籌備        2/2  

專業必修小計 8/8 14/16 16/18 8/10 4/4 11/11 11/11 6/6  
總    計 20/21 20/22 18/21 12/14 6/6 11/11 11/11 12/12  

（三）選修 1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8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

「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

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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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亞洲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東南亞料理 3 4 三 上 泰式料理 3 4 三 上

課程聚焦在泰式料理，故

調整課程名稱 

 

專題製作（一） 2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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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8  學分／ 88 小時 79  學分／ 89 小時 

（三）選修 18  學分 17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32 /34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計小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78 ／ 88 79 ／ 89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管理 2/2         

食材認識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刀工技術  2/3        

中餐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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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校內實習（二）    1/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廚務專業外語    2/2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泰式料理 
東南亞料理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題製作（一）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專業必修小計 8/8 17/21 13/16 10/12 5/6
7/8 11/11 11/11 3/3 

2/2 
 

總    計 20/21 23/27 15/19 14/16 7/8
9/10 11/11 11/11 9/9 

8/8  

（三）選修  18 17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8  17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
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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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西餐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題製作（一） 2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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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9 學分／89 小時    80 學分／90 小時 

（三）選修 17 學分   1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計 小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79／89  80／90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食材認識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西餐實務   3/4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進階西餐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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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校內實習（二）       1/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廚務專業外語       2/2           

歐陸主題餐點製作       3/4           

西式點心實作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題製作（一）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時尚西餐烹調               3/4   

專業必修小計 8/8  15/18 13/16 13/16
2/2
4/4

11/11 11/11 
6/7 
5/6 

 

總    計 20/21  21/24 15/19 17/20
4/4
6/6

11/11 11/11 
12/13 
11/12 

 

（三）選修  17 16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7 16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
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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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餐旅服務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題製作（一） 2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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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77 學分／ 83 小時  78 學分／ 84 小時 

（三）選修 19  學分 18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計小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77／ 83  78／ 84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食材認識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旅館衛生與安全   2/2              

國際禮儀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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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日文     2/2             

旅館英文      2/2             

酒類導論     2/2             

校內實習（二）       1/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題製作（一）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餐飲活動規劃管理               2/2   

餐旅籌備               2/2   

專業必修小計 8/8  14/16 16/18 8/10
2/2
4/4 

11/11 11/11 
6/7 
5/6   

總    計 20/21  20/22 18/21 12/14
4/4
6/6 

11/11 11/11 
12/13 
11/12 

 

（三）選修 19 1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19 18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

程至多採認 4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為實習旅館與弘櫻館外場，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
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餐旅資訊系統。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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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亞洲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題製作（一） 1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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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 67 68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32 /34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60 ／ 67 68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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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廚務專業外語       2/2           

專題製作（一）         1/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專業必修小計 6/6  12/14 9/12 8/10 0/0
1/2 11/11 11/11 

3/3 
2/2   

總    計 18/19  18/20 11/15 12/14
2/2
3/4 11/11 11/11 

9/9 
8/8   

（三）選修  36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

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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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西餐廚藝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題製作（一） 1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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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7 68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60 ／67 68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西餐實務   3/4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進階西餐實務     3/4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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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歐陸主題餐點製作       3/4           

廚務專業外語       2/2           

專題製作（一）         1/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專業必修小計 6/6  12/14 9/12 8/10 0/0
1/2 11/11 11/11 

3/3 
2/2   

總    計 18/19  18/20 11/15 12/14 2/2
3/4 11/11 11/11 

9/9 
8/8   

（三）選修  36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6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與紅師父擇一及弘櫻館外場與弘磨坊擇一，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
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

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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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餐旅服務模組）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專題製作（一） 1 2 三 上 實務專題製作 3 3 四 下

將專題製作(一)與專題

製作(二)整合為一門

課，調整以班級為導向於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實務

專題製作課程，並以達到

成果商品化，產品上市化

之目的。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附註 

4.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

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

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

辦法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

生。 

 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第 589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 63 64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34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2/13 6/6 2/3 4/4 2/2 0/0 0/0  6/6   

（二）專業必修  58 ／ 63 64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英文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旅館衛生與安全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日文會話     2/2            

旅館英文     2/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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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題製作（一）         1/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餐旅籌備               2/2 

實務專題製作 
專題製作（二）              

3/3 
2/2   

專業必修小計 6/6  9/10 10/12 6/8  0/0
1/2 11/11 11/11 

5/5 
4/4   

總    計 18/19  15/16 12/15 10/12
2/2
3/4 11/11 11/11 

11/11 
10/10   

（三）選修 38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8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

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為實習旅館與弘櫻館外場，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
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2.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3. 本校日間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至少修習一跨系學程。 
(刪除) 

4. 入學後至少需新取得 1 張餐旅相關證照（餐旅相關證照之採認依本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

辦理），惟此規定不適用陸生。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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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飲務管理組)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 79 小時 

（三）選修 33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8/8 0/0 2/2 6/6 0/0 2/2 2/2  

（二）專業必修 67/79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旅館管理 2/2         

西餐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茶文化與茶飲調製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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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飲務管理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旅行銷管理    2/2      

酒類導論    2/2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咖啡理論與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雞尾酒調製     3/4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顧客關係管理      2/2    

輕食製作      3/4    

葡萄酒知識與運用      3/3    

專題製作(一)       2/2  題目需與飲品設
計有關 

中式宴會餐點       3/4   

專題製作(二)        2/2 題目需與飲品設
計有關 

飲務創業實務專題        3/4  

專業必修小計 7/8 11/12 11/14 12/14 8/10 8/9 5/6 5/6  

總    計 15/16 19/20 11/14 14/16 14/16 8/9 7/8 7/8  

（三）選修 3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廢止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廢止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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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表頭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

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餐旅廚

藝組) 

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

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108 學年度(含)之後入學

學生不再分組 

通識

教育

課程 

應用程式設計 2 2 三 上 應用程式設計 2 2 三 下 調整學期 

人文藝術類 2 2 三 上 人文藝術類 2 2 二 上 調整學期 

專業

必修 

旅館英文 2 2 二 上  調整為選修 

中式麵食與實作 3 4 二 上 中式麵食與實作 3 4 二 下 調整學期 

飲務管理與實務 3 4 二 上 飲務管理與實務 3 4 二 下 調整學期 

餐旅行銷管理 2 2 二 下 餐旅行銷管理 2 2 三 下 調整學期 

酒類導論 2 2 二 下  課程刪除 

食品烘焙與實作 3 4 二 下 食品烘焙與實作 3 4 二 上 調整學期 

 雞尾酒調製 3 4 三 上 新增課程 

日本料理 3 4 三 下 日本料理 3 4 四 上 調整學期 

 
中式宴會料理 3 4 三 下 新增課程 

顧客關係管理 2 2 四 上 新增課程 

專題製作（一） 2 2 四 上 
 

課程刪除 

專題製作（二） 2 2 四 下 課程刪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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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餐旅廚藝組)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 68 小時  57 學分／ 66 小時 

（三）選修 43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28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8/8
2/2

0/0
2/2

2/2

6/6

2/2

0/0
2/2 2/2  

（二）專業必修 57 / 68  57 / 66 學分（學分／時數） 

管理概論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旅館管理 2/2         

西餐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3/4      

旅館英文   2/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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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餐旅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飲務管理與實務   3/4 3/4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旅行銷管理    2/2  2/2    

酒類導論    2/2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雞尾酒調製     3/4     

日本料理      3/4 3/4   

中式宴會料理      3/4    

專題製作(一)       2/2   

餐飲活動規劃管理       2/2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題製作(二)        2/2  

專業必修小計 
7/8 11/12

11/14
16/20

11/14
12/14

5/6
2/2

5/6
3/4 

7/8 
4/4 

0/0 
2/2  

總    計 
15/16 19/20

13/16
16/20

13/16
14/16

7/8
8/8

7/8
3/4 

9/10 
6/6 

2/2 
4/4  

（三）選修  4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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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 69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32/34學分（學
分 /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9 10/10 4/5 4/4 4/4 0/0 0/0 2/2  

（二）專業必修 62/69 學分（學分 / 時數） 

管理概論 2/2         

餐飲管理 2/2         

廚藝導論 3/4         

餐旅標竿講座 1/1         

咖啡與茶飲調製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中餐實務  3/4        

世界飲食文化   1/1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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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亞洲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內實習（一）   1/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廚務專業外語    2/2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智慧餐廚管理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3/3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7/8 10/13 3/4 4/4 11/11 11/11 3/3  

總    計 21/24 17/18 14/18 7/8 8/8 11/11 11/11 5/5  

（三）選修  34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紅師父、弘櫻館外場、弘磨坊擇二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

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

理。 
4.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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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 / 69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學
分 /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9 10/10 4/5 4/4 4/4 0/0 0/0 2/2  

（二）專業必修 62/69 學分（學分 / 時數） 

管理概論 2/2         

餐飲管理 2/2         

廚藝導論 3/4         

餐旅標竿講座 1/1         

咖啡與茶飲調製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西餐實務  3/4        

世界飲食文化   1/1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進階西餐實務   3/4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餐旅行銷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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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西餐廚藝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現代餐廚管理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3/3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7/8 10/13 3/4 4/4 11/11 11/11 3/3  

總    計 21/24 17/18 14/18 7/8 8/8 11/11 11/11 5/5  

（三）選修 34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由弘櫻館內場、紅師父、弘櫻館外場、弘磨坊擇二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
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理。

4.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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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模組） 
學生修業規定（ 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 / 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 / 69 小時 

（三）選修 33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學分（學

分 /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9 10/10 4/5 4/4 4/4 0/0 0/0 2/2  

（二）專業必修 63/69  學分（學分 / 時數） 

管理概論 2/2         

餐飲管理 2/2         

廚藝導論 3/4         

餐旅標竿講座 1/1         

咖啡與茶飲調製實務 3/4         

餐飲英文 2/2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旅館管理  2/2        

旅館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世界飲食文化   1/1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校內實習（一）   1/2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日文會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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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餐旅服務組）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旅館英文  2/2     
餐旅行銷管理  2/2     
校內實習（二）  1/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校外實習（一）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一）        

校外實習（二）       
11/11 

 
兩門選擇一門

海外實習（二）        

實務專題製作        3/3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6/6 11/13 6/8 2/2 11/11 11/11 3/3  

總    計 21/24 16/16 15/18 10/12 6/6 11/11 11/11 5/5  

（三）選修 33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3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校內實習課程訂於二上及二下為課程實施期間，每學期實習時數 36 小時。 

實習單位為實習旅館與弘櫻館外場，進行實習課程。如有異動或修正依「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
學生校內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3. 學生於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並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辦理。
4.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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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餐旅管理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 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31  學分／ 38 小時 

（三）選修 31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中文閱讀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小計 6/6 0/0 4/4 2/2  
（二）專業必修 31 / 38 學分（學分／時數）
餐飲管理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旅館管理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中餐實務  3/4    
西餐實務  3/4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廚務專業外語    2/2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小 計 4/4 13/16 9/12 5/6  
（三）選修   2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9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外系學生不開放選修本系技術性實務與實習課程）。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餐旅(飲)資訊系統。 
2. 陸生入學後食材收費方式依本系實習課程材料收費要點辦理。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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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 / 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 / 74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

（學分 / 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4/4 4/4 2/2 2/2 2/2 4/4 2/2  

（二）專業必修 64 / 74 學分（學分 / 時數） 

管理概論 2/2         

餐飲管理 2/2         

咖啡與茶飲調製實務 3/4         

中餐實務 3/4         

消費者心理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食材與營養認識  2/2        

餐飲服務實務  3/4        

進階中餐實務  3/4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旅館管理  2/2        

自媒體經營與管理   2/2      民生創新學院
核心課程

西餐實務   3/4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進階西餐實務    3/4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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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餐旅管理系 四技 科目總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餐旅日文會話    2/2      

餐旅會計及財報分析     2/2     

餐旅資訊系統     2/2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葡萄酒知識與運用     2/2     

廚務專業外語     2/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食品烘焙與實作      3/4    

菜單設計與說菜技巧       2/2   

智慧餐廚管理       2/2   

餐旅行銷管理        2/2  

專業必修小計 10/12 14/16 8/10 10/12 11/12 5/6 4/4 2/2  

總    計 18/20 18/20 12/14 12/14 13/14 7/8 8/8 4/4  

（三）選修 36 學分 

1.選修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2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9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109.05.19 校課程委員會訂定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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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學年度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5.學生若修讀

第二專長課程

達 30 學分，得

認列為畢業學

分 30 學分。 
109.01.1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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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5）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  計 10/10 8/9 4/4 2/3 4/4 2/2 0/0 0/0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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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5 小

時（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計算機概論 3/3 

數位系統 3/3 

微積分 3/3 

程式設計(一) 3/4 

程式設計(二)  3/4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離散數學  3/3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電腦網路  3/3

資訊與網路安全  3/3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物件導向視窗程式設計  3/4

資料庫系統  3/3

專題(一)  1/2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專題(二) 1/2 

作業系統  3/3

人工智慧導論  3/3

業界實習  9/9 全學期實習

小  計 12/13 11/12 12/13 3/3 5/5 7/8 1/2 9/9 

（三）選修 3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專業選修科目：電子電路實務、網頁程式設計(一)、LINUX 系統實務(一)、量測原理與技術、

工業 4.0 概論、儀表控制設計實務、微處理機系統與實習(一)、跨平台應用程式設計、行動

裝置程式設計(一)、微處理機系統與實習(二)、行動裝置程式設計(二)、工程數學(一) 網頁

程式設計(二)、智慧型機器人實作、程式設計實務、LINUX 系統實務(二)、進階儀表控制

設計實務、動漫介面設計、3D 建模實務設計、工程數學(二)、網路程式設計、資料擷取與

感測器實務、資料庫程式設計、LINUX 程式設計、數位視覺設計、系統晶片設計、物聯網

概論與實務、動漫視覺特效設計、3D 進階角色模型與材質、機器視覺實務、大數據分析概

論、軟體工程、專業英文、機率與統計、嵌入式系統、無線網路、虛擬實境遊戲程式設計、

3D 動態腳本設計、專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專業實習(三)。 

3.專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 、專業實習(三)為 3 學分，整個暑期在業界實習之專業選修課

程。

4.業界實習為 9 學分，全學期在業界實習之專業必修課程。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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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 、專業實習(三)」為校外實習(8 週×5 天/週×8 小時/天=320

小時以上)，專業實習(一)為大一升大二之暑期實習，專業實習(二)為大二升大三之暑期實

習，專業實習(三)為大三升大四之暑期實習。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程式能力檢定實施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4.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始具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

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5.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1.1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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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年度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附註： 

3.學生若修讀

第二專長課程

達30學分，得

認列為畢業學

分30學分。 
109.01.1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弘光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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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5）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8/9 4/4 2/3 4/4 2/2 0/0 0/0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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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60 學分／65 小

時（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計算機概論 3/3 

數位系統 3/3 

微積分 3/3 

程式設計(一) 3/4 

程式設計(二)  3/4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離散數學  3/3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電腦網路  3/3

資訊與網路安全  3/3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物件導向視窗程式設計  3/4

資料庫系統  3/3

專題(一) 1/2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專題(二)  1/2  

作業系統 3/3

人工智慧導論 3/3

業界實習 9/9 全學期實習

專業必修小計 12/13 11/12 12/13 3/3 5/5 7/8 1/2 9/9 

（三）選修 3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業界實習為 9 學分，全學期在業界實習之專業必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程式能力檢定實施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2.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始具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

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3.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1.1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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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業規定（109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64 小時 
（三）選修 41 學分／4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8/9 4/4 2/3 4/4 2/2 0/0 0/0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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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57 學分／64

小時（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計算機概論 3/3 

數位系統 3/3 

無人載具操作應用實務 2/3 

程式設計(一) 3/4 

程式設計(二)  3/4 

資訊倫理與規範  2/2 

應用數學(一)  3/3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電腦網路 3/3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物件導向視窗程式設計 3/4 

物聯網概論與實務 3/3 

資料庫系統  3/3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人工智慧導論 3/3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3 院核心

感測器實務 3/3 院核心

專題(一) 1/2 

專題(二) 1/2 

業界實習 7/7 全學期實習

專業必修小計 11/13 11/12 9/10 6/6 6/6 6/8 1/2 7/7 

（三）選修 41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程式能力檢定實施辦法】，合於條件者，始符合畢業資格。

2.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始具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

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3.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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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72/73）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24 學分／25 小時 

（三）選修 36 學分／3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通識

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語文教育

英文進階閱讀 2/2  語文教育

核心通識

課程
人文精神 2/2

分類通識

課程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小  計 4/4  4/4  2/2  2/2 

（二）專業必修 24 學分／25 小時（學分／時數） 

電腦網路 3/3 

資訊與網路安全 3/3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物件導向視窗程式設計 3/4 

資料庫系統 3/3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作業系統 3/3

人工智慧導論 3/3

小  計 12/13  3/3  3/3  6/6 

（三）選修 36 學分 

1.承認外系專業必選修課程 10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 

109.01.17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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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資訊工程系 二技 科目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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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 進修部 資訊工程系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多元專長培力方案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48/ 54） 

（一）專業必修 30 學分／36 小時 
（二）選修 18 學分／1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0 學分／36 小

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備註

計算機概論 3/3

程式設計(一) 3/4

程式設計(二)  3/4

電腦網路  3/3

物件導向視窗設計   3/4

網頁程式設計(一) 3/4

網頁程式設計(二)  3/4

跨平台應用   3/4

電子商務 3/3 

資訊系統整合設計 3/3 

小計 6/7 6/7 3/4 3/4 3/4 3/4 3/3 3/3 

（二）選修 18 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108.09.26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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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資訊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26 學分／26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63 小時 
（三）選修 48 學分／4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一）通識教育課程 26 學分／26

小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美學 2/2 美學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8/8 8/8 0/0 2/2 4/4 4/4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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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必修 54 學分／63 小

時（學分／時數）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資訊倫理與規範 2/2

計算機概論 3/3

數位系統 3/3

程式設計(一) 3/4

程式設計(二)  3/4

無人載具操作應用實務  2/3

電腦網路  3/3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3

資訊與網路安全   3/3

物件導向視窗設計   3/4

飛控程式設計實務 3/3

物件導向視窗實務 3/4

網頁程式設計(一) 3/4

網頁程式設計(二) 3/4

資料庫系統 3/3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跨平台應用 3/4

電子商務 3/3 

資訊系統整合設計 3/3 

專業必小計 11/12 8/10 8/10 9/11 6/7 6/7 3/3 3/3 

（三）選修 48 學分

1.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
109.04.0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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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１０６學年度 進修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工業安全衛生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安全衛生溝通技

巧                             2        2                         刪除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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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6 學分／75 小時 68 學分／77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34 小時 32 學分／3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12/12 4/4 6/6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68／77 68／77（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毒物學 2/2         

物理 2/2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微積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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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工程數學   3/3      系核心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環境儀器分析   2/4      系核心(含實驗)

防火防爆    2/2      
營建安全    2/2      
污水工程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     2/3     

電工學     3/3    系核心 

廢棄物處理      2/3    

工程統計      3/3   系核心 

人因工程      2/2    

空氣污染控制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風險評估       2/2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安全衛生溝通技巧       2/2   

工業安全管理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1/2 院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3/14 6/7 8/10 6/6 11/13 11/12 8/9 3/4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9/20 18/19 12/14 12/12 11/13 11/12 8/9 3/4  

（三）選修 3432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12 學分。 

2. 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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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工業安全衛生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

長課程達 30 學分，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

學程，其學分數

及成績，併入每

學期修習之總學

分數及學期成績

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

學程，其學分數及

成績，併入每學期

修習之總學分數

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

閱各系相關學程

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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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7 學分／73 小時 
（三）選修 29 學分／29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10/11 6/6 6/7 0/0 4/4 0/0 0/0  

（二）專業必修 67／73（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微積分 3/3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防火防爆   2/2       

工程數學   2/2      系核心 

噪音與振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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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工業通風    2/2      
工程統計    3/3     系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電工學     2/2    系核心 
電氣安全實驗     1/2     
風險評估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一)     2/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二)      2/3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人因工程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工業安全實驗       2/3   
工業安全管理       2/2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0/11 5/5 6/6 10/11 11/13 8/9 8/9 9/9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6/17 15/16 12/12 16/18 11/13 12/13 8/9 9/9  

（三）選修 29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9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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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新增)2.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30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626 頁



 

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

長課程達 30 學分，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

學程，其學分數

及成績，併入每

學期修習之總學

分數及學期成績

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

學程，其學分數及

成績，併入每學期

修習之總學分數

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

閱各系相關學程

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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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6 學分／73 小時 
（三）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8/8 8/9 4/4 4/5 2/2 4/4 0/0 2/2  

（二）專業必修 66／73（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環境衛生學  2/2        
工業毒物學  2/2        
工程數學   2/2      系核心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水質分析實驗   2/3       
環境化學   2/2       

第 628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污水工程    3/3      
工程統計    3/3     系核心 

廢棄物處理與設計    2/2      
電工學     2/2    系核心 

空氣污染     2/2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3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及實驗      2/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4/4 9/11 11/11 10/12 12/13 9/9 2/3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7/18 12/13 13/15 15/16 12/14 16/17 9/9 4/5  

（三）選修 30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0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基本能

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基本能

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新增)2.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30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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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１０７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綠色科技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綠色產品檢驗技

術及實驗 
3 3 三 下      刪除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

長課程達 30 學分，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學

程，其學分數及成

績，併入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學

程辦法。 

    

畢業前需修畢本校

開設之任一跨系

學程，其學分數及

成績，併入每學期

修習之總學分數

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

閱各系相關學程

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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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68 小時 65 學分／71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34 小時 31 學分／31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8/8 8/9 4/4 4/5 2/2 4/4 0/0 2/2  

（二）專業必修 62／68 65／71（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綠色科技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綠色化學及實驗  3/4        
質能均衡   2/2       
工程數學   2/2      系核心 
電工學實驗   2/3      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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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清淨製程技術    2/2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工程統計     3/3    系核心 
再生能源技術     3/3     
再生能源實驗     2/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太陽光電池發電工程實務      6/6    

綠色產品檢驗技術及實驗      3/3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綠色能源電路實驗        2/3  
能源環境法規與綠色規範        2/2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5/6 6/7 7/8 12/13 10/10 9/9 4/5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7/18 13/15 10/11 11/13 14/15 14/14 9/9 6/7  

（三）選修 34 學分 31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11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基本能力

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基本能力

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

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新增)2.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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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工業安全衛生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

長課程達 30 學分，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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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70 小時 
（三）選修 32 學分／3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0/10 10/11 6/6 2/3 2/2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4／70（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微積分 3/3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職業病概論  2/2        
防火防爆   2/2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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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工業通風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一)    2/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電氣安全實驗     1/2     
風險評估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二)     2/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人因工程      2/2    
工業安全實驗      2/3    
工業衛生管理       2/2   
工業安全管理       2/2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0/11 7/7 6/7 9/10 9/11 10/11 4/4 9/9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0/21 17/18 12/13 11/13 11/13 12/13 4/4 9/9  

（三）選修 32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2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新增)3.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30學分。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第 635 頁



 

第 17 頁，共 38 頁 

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2.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3.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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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 環境工程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

長課程達 30 學分，

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新增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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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3 學分／70 小時 
（三）選修 33 學分／33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2/12 10/11 2/2 2/3 2/2 2/2 0/0 2/2  

（二）專業必修 63／70（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環境衛生學  2/2        
工業毒物學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環境化學   2/2       
廢棄物處理與設計   2/2       
電工學   2/2      系核心 

第 638 頁



 

第 20 頁，共 38 頁 FM-10420-B53  表單修訂日期：102.07.23  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污水工程    3/3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空氣污染    2/2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3     
空氣污染物分析及實驗     2/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6/7 9/10 12/13 8/10 8/8 9/9 2/3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1/22 16/18 11/12 14/16 10/12 10/10 9/9 4/5  

（三）選修 33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3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新增)2.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30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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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１０８學年度 日間部環境與安全衛生系綠色科技組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綠色產品檢驗技

術及實驗 
3 3 三 上      刪除 

      

日間部四技學生除

修習畢業所需學分

外，另需符合本校

(系)畢業門檻始可畢

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

系專業基本能力檢

定，詳細規定請參閱

「弘光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

施辦法」。 
 

    刪除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2)畢業前需修
畢本校開設之任
一跨系學程，其學
分數及成績，併入
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
績計算，詳細規定
請參閱各系相關
學程辦法。 

    修正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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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5小時 62 學分／68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37 小時 34 學分／3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2/12 10/11 2/2 4/5 0/0 2/2 0/0 2/2  

（二）專業必修 59／66 62／68（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綠色科技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綠色化學及實驗  3/4        
清淨製程技術  2/2        
質能均衡   2/2       
電工學實驗   2/3      系核心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能源環境法規與綠色規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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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電腦輔助工程     2/2    院核心 

再生能源技術     3/3     
再生能源實驗     2/3     

綠色產品檢驗技術及實驗     3/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太陽光電池發電工程實務      6/6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綠色能源電路實驗        2/3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7/8 8/9 5/6 9/10 10/10 9/9 2/3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1/22 17/19 10/11 9/11 9/10 12/12 9/9 4/5  

（三）選修 373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714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修正)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原文)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力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基本能力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

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新增)2.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30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工程。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9.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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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9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37 學分／37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2/12 10/11 2/2 4/5 2/2 0/0 0/0 2/2  

（二）專業必修 59／65（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綠色科技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綠色化學及實驗  3/4        
清淨製程技術  2/2        
質能均衡   2/2       
電工學實驗   2/3      系核心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能源環境法規與綠色規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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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再生能源技術     3/3     
再生能源實驗     2/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太陽光電池發電工程實務      6/6    
感測器實務      2/2   院核心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2   院核心 

綠色能源電路實驗        2/3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7/8 8/9 5/6 7/8 12/12 9/9 2/3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1/22 17/19 10/11 9/11 9/10 12/12 9/9 4/5  

（三）選修 37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7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詳

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可選學程為: 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學分學程、智慧無人載具科技

學分學程或就業學程。 
2.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感測器實務。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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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7）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1 學分／68 小時 
（三）選修 35 學分／35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2/12 10/11 2/2 2/3 2/2 2/2 0/0 2/2  

（二）專業必修 61／68（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3/3        系核心 

微積分 3/3         
環境衛生學  2/2        
環境化學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廢棄物處理與設計   2/2       
電工學   2/2      系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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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污水工程    3/3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空氣污染    2/2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3     
空氣污染物分析及實驗     2/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感測器實務      2/2   院核心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2   院核心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9/10 6/7 7/8 12/13 8/10 8/8 9/9 2/3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1/22 16/18 9/10 14/16 10/12 10/10 9/9 4/5  

（三）選修 3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5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詳

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可選學程為: 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學分學程、智慧無人載具科技

學分學程或就業學程。 
2.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感測器實務。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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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6）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 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68 小時 
（三）選修 34 學分／34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2／34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10/10 10/11 6/6 2/3 2/2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2／68（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微積分 3/3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職業病概論  2/2        
防火防爆   2/2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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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工業通風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一)    2/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電氣安全實驗     1/2     
風險評估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二)     2/3     

專題實作(一)     2/2    系核心(整合)

專題實作(二)      2/2   系核心(整合)

感測器實務      2/2   院核心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2   院核心 
人因工程      2/2    
工業安全實驗       2/3   
工業安全衛生管理       2/2   
專業實習        9/9 系核心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0/11 7/7 6/7 9/10 9/11 8/8 4/5 9/9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20/21 17/18 12/13 11/13 11/13 10/10 4/5 9/9  

（三）選修 3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至

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學程，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詳

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可選學程為: 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學分學程、智慧無人載具科技

學分學程或就業學程。 
2.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30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30學分。 
3.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2.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

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4.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感測器實務。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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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綠色科技組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 專業必修 40 學分/44 小時 
(三) 選修 20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本 
能力 
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2/2 4/4 0/0  
(二) 專業必修 40／44(學分／時數) 
綠色科技概論 3/3     

工程統計 2/2     
環境工程概論 3/3     
能源環境法規與綠色規範 2/2     
電腦輔助工程 2/2     
綠色化學及實驗  3/4    
電工學  2/2    
環境儀器分析  2/3    
清境製程技術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電工學實驗   2/3   
再生能源技術   3/3   
再生能源實驗   2/3   
專題實作(一)   2/2   
專題實作(二)    2/2  
太陽光電發電工程實務    6/6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2/12 11/13 9/11 8/8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8/18 13/15 13/15 8/8  

(三) 選修 20 學分 
1.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2.軍訓及軍護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9.02.13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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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 專業必修 39 學分/45 小時 
(三) 選修 21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本 
能力 
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2/2 4/4 0/0  
(二) 專業必修 39／45 (學分／時數) 
環境工程概論 3/3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電工學 2/2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3     
水質分析實驗  2/3    
空氣污染  2/2    
環境儀器分析  2/3    
環境化學  2/2    
污水工程  3/3    
工業毒物學  2/2    
廢棄物處理與設計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及實驗   2/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專題實作(一)   2/2   
專題實作(二)    2/2  
工程統計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2/14 13/15 8/9 6/7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8/20 15/17 12/13 6/7  

(三) 選修 21 學分 
1.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9.02.13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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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 專業必修 38 學分/43 小時 
(三) 選修 22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 通識教育課程 12／12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本 
能力 
課程 

英文進階閱讀 2/2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2/2 4/4 0/0  
(二)專業必修 38／43(學分／時數) 
工業安全概論 2/2     
工業衛生概論 2/2     
工程統計 2/2     
環境儀器分析 2/3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人因工程  2/2    
工業安全實驗  2/3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境實驗(一)  2/3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二)   2/3   
工業衛生管理   2/2   
工業安全管理   2/2   
風險評估   2/2   
電工學   2/2   
電氣安全實驗   1/2   
專題實作(一)   2/2   
專題實作(二)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8/9 13/15 13/15 4/4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4/15 15/17 18/19 4/4  
(三) 選修 22 學分 
1.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9.02.13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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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5）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69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12/12 4/4 6/6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62／69（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毒物學 2/2         

物理 2/2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微積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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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防火防爆    2/2      
營建安全    2/2      
污水工程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廢棄物處理     2/3    含實驗 

空氣污染控制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     2/2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      2/3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人因工程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風險評估       2/2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工業安全管理        2/2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3/14 6/7 7/8 6/6 10/12 10/11 6/6 4/5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9/20 18/19 11/12 12/12 10/12 10/11 6/6 4/5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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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35）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 學分／28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2 學分／69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28／28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2      資訊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人文藝術類  2/2        
社會科學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12/12 4/4 6/6 0/0 0/0 0/0 0/0  

（二）專業必修 62／69（學分／時數）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毒物學 2/2         

物理 2/2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微積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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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進修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環境儀器分析   2/3      系核心(含實驗)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院核心 
防火防爆    2/2      
營建安全    2/2      
污水工程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水處理工程與設計     2/2     

作業環境測定     2/2     

作業環境測定實驗     2/3     

電工學     2/2    系核心 

廢棄物處理      2/3   含實驗 

工程統計      2/2   系核心 

人因工程      2/2    

空氣污染控制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風險評估       2/2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論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工業安全管理        2/2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3/14 6/7 7/8 6/6 10/12 10/11 6/6 4/5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9/20 18/19 11/12 12/12 10/12 10/11 6/6 4/5  

（三）選修 38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學院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課程

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2.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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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多元專長培力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48／51） 
（一）專業必修 32 學分／35 小時 
（二）選修 16 學分／16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0／33（學分／時數） 

環境工程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污水工程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作業環境測定     2/2     

人因工程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工業安全管理        2/2  

環境保護法規        2/2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6/6 3/4 3/3 4/4 4/5 4/4 4/5 4/4  

（二）選修 16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8.03.20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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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職業安全衛生組 多元專長培力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48 學分，包括：（48／51） 
（一）專業必修 30 學分／33 小時 
（二）選修 18 學分／1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30／33（學分／時數） 

環境工程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安全概論 2/2        系核心 

工業衛生概論 2/2        系核心 

環境微生物學  2/2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3/3       

營建安全    2/2      

污水工程    2/2      

水質分析實驗     2/3     

作業環境測定     2/2     

人因工程      2/2    

空氣污染物分析      2/2    

工業衛生管理       2/2   

環境工程單元操作實驗       2/3   

工業安全管理        2/2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6/6 3/4 3/3 4/4 4/5 4/4 4/5 2/2  

（二）選修 18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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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3.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3.5 學分／17.5 小時 

（二）選修 14 學分／14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4／18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 1/2 1/2 1/2 1/2  

研究方法 3/3     

環工生物原理 3/3    
三科必選兩科

修習 
環工物化原理 3/3    

環工數學  3/3   

學術倫理  0.5/0.5    

小  計 10/11 4.5/5.5 1/2 1/2  

（二）選修 14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1 學分，開放外所選修 3 學分；專業必修課程可列入專業選修學分。 

2.本所「環境工程研究所在職專班」、「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必選修課

程開放可互選為專業選修。 

附註：無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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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在職專班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0.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7.5 學分／11.5 小時 

（二）選修 17 學分／17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7.5／11.5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 1/2 1/2 1/2 1/2  

研究方法 3/3     

學術倫理  0.5/0.5    

小  計 4/5 1.5/2.5 1/2 1/2  

（二）選修 17 學分 

1.專業選修需修滿 14 學分，開放外所選修 3 學分。 

2.本所「環境工程研究所在職專班」、「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必選修課

程開放可互選為專業選修。 

附註：無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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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碩士班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33.5 學分，包括： 

（一）專業必修 10.5 學分／14.5 小時 

（二）選修 17 學分／17 小時 

（三）畢業論文 6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專業必修 11／15 

（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論 1/2 1/2 1/2 1/2  

研究方法 3/3     

工業安全衛生管理實務 3/3     

學術倫理  0.5/0.5    

小  計 7/8 1.5/2.5 1/2 1/2  

（二）選修 17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4 學分，開放外所選修 3 學分。 

2.本所「環境工程研究所在職專班」、「環境工程研究所」、「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必選修課

程開放可互選為專業選修。 

附註：無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委委員會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所長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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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醫療產業實習 9 9 四 上 醫療產業實習 7 7 四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及學時數 

專業

必修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四 下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四 上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臨床工程 2 2 四 上 新增 

專業

選修 

生醫檢測與健康

風險評估 
3 3 - - 

生醫檢測與評估

實務 
3 3 - - 更改課程名稱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第 661 頁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5 學分／77 小時 

（三）選修 42 學分／42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伊諾維新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10/11 2/2 4/5 2/2 2/2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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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65 學分／77 小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學 3/3         

醫學工程導論 3/3         

物理 3/3         

生醫物理實驗 1/3         

化學 3/3         

解剖生理學  3/3        

電路學  3/3        

微積分  3/3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工程數學   3/3       

靜力學   3/3       

量測原理與技術   3/3       

電子學   3/3       

電腦輔助工程    3/3     院核心 

生醫電子實驗    1/3      

生醫化學實驗    1/3      

專題實作（一）    1/3      

專題實作（二）     1/3     

生物化學     3/3     

生物力學     3/3     

生物統計學     3/3     

生物力學實驗      1/3    

臨床工程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2/2 院核心 

醫療產業實習       9/9 7/7 全學期實習

專業必修小計 13/15 12/12 12/12 6/12 10/12 1/3
9/9 

4/4 
2/2 

7/7  

總    計 23/25 22/23 14/14 10/17 12/14 3/5
9/9 

4/4 

2/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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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三）選修 42 學分 
1. 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2 學分。 
2.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 選修課程分為「生醫工程模組」及「智慧自動化模組」，學生須修畢其中一個模組之專業選修核

心課程。 
生醫工程模組 智慧自動化模組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生醫訊號原理與量測 3/3 生醫虛擬儀控 3/3 
數位電路與單晶片設計 3/3 可程式邏輯控制實務 3/3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3/3 自動化工程與設備實務 3/3 
生醫材料 3/3 

電工設計 3/3 材料力學 3/3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1. 專業選修科目：訊號與系統、生醫光電概論、醫學資訊學、進階生物力學、材料科學、進階儀

表控制設計實務、機器視覺實務、遠距醫療概論、生物晶片技術概論、通訊原理、機電系統整

合、動力學、高等醫療儀器、醫療器材品質認證系統、醫學影像處理、磁振造影原理與應用、

醫用電磁學、生醫奈米技術、自動控制系統、臨床工程、居家照護工程、醫療器材創新創業實

務、組織工程、生物感測概論、機構學概論、人因工程設計與實務、生物技術概論、微處理機

與介面、電機機械、數值控制、醫學量測與儀表、醫療器材產業概論、醫療器材研發實務、醫

療器材生產與品管實務、醫療器材行銷企劃實務、生醫檢測與健康風險評估生醫檢測與評估實
務、電子電路實務、電腦輔助電路設計、醫學影像技術與產業應用、醫療儀器原理與設計、進

階 PLC 控制實務、資料擷取與感測器實務、進階醫學影像處理、影像處理與電腦視覺、醫工專

業英文、圖形化程式設計實務、專題實作(三)…等。 

（四）附註 
1.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需使用電腦設備，依校內規定繳交費用。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 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

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4. 未通過本系資訊能力檢定者，須加修本系開設之資訊課程(2 學分)，惟該學分不列入畢業學分。

5. 「醫療產業實習」為全學期校外實習課程。 
6.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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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醫療產業實習 9 9 四 上 醫療產業實習 7 7 四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及學時數 

專業

必修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四 下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四 上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臨床工程 2 2 四 上 新增 

專業

必修 
生物力學實驗 2 3 三 下 生物力學實驗 2 3 三 上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生物統計學 3 3 三 上 生物統計學 3 3 三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選修 

生醫檢測與健康

風險評估 
3 3 - - 

生醫檢測與評估

實務 
3 3 - - 更改課程名稱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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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37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9 學分／75 小時 

（三）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類
通
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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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10/11 2/2 4/5 2/2 2/2 0/0 0/0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69 學分／75 小

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生物學 3/3         

醫學工程導論 3/3         

物理 3/3         

生醫物理實驗 2/3         

化學 3/3         

解剖生理學  3/3        

電路學  3/3        

微積分  3/3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工程數學   3/3       

靜力學   3/3       

量測原理與技術   3/3       

電子學   3/3       

電腦輔助工程    3/3     院核心 

生醫電子實驗    2/3      

生醫化學實驗    2/3      

專題實作（一）     1/2     

專題實作（二）      1/2    

生物化學     3/3     

生物力學     3/3     

生物統計學     3/3 3/3    

生物力學實驗     2/3 2/3    

臨床工程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2/2 院核心 

醫療產業實習       9/9 7/7 全學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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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小計 14/15 12/12 12/12 7/9
10/11

9/11
3/5

4/5
9/9 

4/4 
2/2 

7/7  

總    計 24/25 22/23 14/14 11/14
12/13

11/13
5/7

6/7
9/9 

4/4 

2/2 

7/7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三）選修 38 學分 
1. 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8 學分。 
2.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 選修課程分為「生醫工程模組」及「智慧自動化模組」，學生須修畢其中一個模組之專業

選修核心課程。 
 

生醫工程模組 智慧自動化模組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生醫訊號原理與量測 3/3 生醫虛擬儀控 3/3 
數位電路與單晶片設計 3/3 可程式邏輯控制實務 3/3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3/3 自動化工程與設備實務 3/3 
生醫材料 3/3 

電工設計 3/3 
材料力學 3/3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

務 
3/3 

2. 專業選修科目：訊號與系統、生醫光電概論、醫學資訊學、運動生物力學、材料科學、進

階儀表控制設計實務、機器視覺實務、遠距醫療概論、生物晶片技術概論、通訊原理、機

電系統整合、動力學、高等醫療儀器、醫療器材品質認證系統、醫學影像處理、磁振造影

原理與應用、醫用電磁學、生醫奈米技術、自動控制系統、臨床工程、居家照護工程、醫

療器材創新創業實務、組織工程、生物感測概論、機構學概論、人因工程、生物技術概論、

微處理機與介面、電機機械、數值控制、醫學量測與儀表、醫療器材產業概論、醫療器材

研發實務、醫療器材生產與品管實務、醫療器材行銷企劃實務、生醫檢測與健康風險評估

生醫檢測與評估實務、電子電路實務、電腦輔助電路設計、醫學影像技術與產業應用、醫

療儀器原理與設計、進階 PLC 控制實務、資料擷取與感測器實務、進階醫學影像處理、影

像處理與電腦視覺、醫工專業英文、圖形化程式設計實務、專題實作(三)…等。 

（四）附註 
1.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需使用電腦設備，依校內規定繳交費用。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 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4. 未通過本系資訊能力檢定者，須加修本系開設之資訊課程(2 學分)，惟該學分不列入畢業學

分。 
5. 「醫療產業實習」為全學期校外實習課程。 
6.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 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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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修正對照表  

科目

類別 

原 科 目 修 正 後 科 目 

備註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年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數

學

年 

學

期 

專業

必修 
生物力學實驗 2 3 三 下 生物力學實驗 2 3 三 上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生物統計學 3 3 三 上 生物統計學 3 3 三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四 下

專案管理與專業

倫理 
2 2 三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專業

必修 

     醫療設備安全與
法規 2 2 四 上 新增 

專業

必修 
     臨床工程 2 2 四 上 新增 

專業

必修 
醫療產業實習 9 9 四 上 醫療產業實習 7 7 四 下 

調整開課學期

及學時數 

專業

必修 
生醫材料 2 2 三 下 - - - - - 原課程刪除，

學分移至選修

           

學生若修讀第
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
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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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10/11 2/2 4/5 2/2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5 小

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醫學工程導論 2/2         
生物學 2/2         
物理 2/2         
化學 2/2         
生醫物理實驗  2/3        
解剖生理學(一)  2/2        
微積分  2/2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電子電路實務   2/3       
解剖生理學(二)   2/2       
生物化學   2/2       
靜力學   3/3       
電腦輔助工程    3/3     院核心 
生醫電子實驗    2/3      
生醫化學實驗    2/3      
生物力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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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統計學     3/3 3/3    

專題實作（一）     1/2     
專題實作（二）      1/2    

生物力學實驗     2/3 2/3    

生醫材料      2/2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2/2 院核心 

醫工專業英文      2/2   ESP 

臨床工程       2/2   

醫療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2/2  

醫療產業實習       9/9 7/7 全學期實習

專業必修小計 8/8 9/10 9/10 7/9
7/8

6/8
7/9

8/9
9/9 

4/4 
2/2 

7/7  

總    計 18/18 19/21 11/12 11/14
9/10

8/10
9/11

10/11
9/9 

4/4 

2/2 

7/7 
 

（三）選修 40 學分 
1. 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0 學分。 
2. 選修課程分為「生醫電子與影像模組」及「智慧型輔助科技模組」，學生須修畢其中一個

模組之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3.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生醫電子與影像模組 智慧型輔助科技模組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感測器實務 3/3 人因工程設計與實務 3/3 
訊號分析實務 3/3 可程式邏輯控制實務 3/3 
醫學影像技術與產業應用 3/3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數位電路與單晶片設計 3/3 自動化工程與設備實務 3/3 

（四）附註 
1.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需使用電腦設備，依校內規定繳交費用。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3. 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4. 未通過本系資訊能力檢定者，須加修本系開設之資訊課程(2 學分)，惟該學分不列入畢業學

分。 
5. 「醫療產業實習」為全學期的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6. 學生若修讀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列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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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5 小時 
（三）選修 40 學分／40 小時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30 學分／32 小時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識
課
程 

創意概論 2/2        創意教育 
創新思維與應用      2/2   創意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2       語文教育 
英文(一) 2/2        語文教育 
英文(二)  2/2       語文教育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歷史與文明    2/2     公民教育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核
心
通
識 

人文精神（一）  2/2        
人文精神（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課程小計 10/10 10/11 2/2 4/5 2/2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58 學分／66 小

時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醫學工程導論 2/2         
生物學 2/2         
物理 2/2         
化學 2/2         
生醫物理實驗  2/3        
解剖生理學(一)  2/2        
微積分  2/2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電子電路實務   2/2       
解剖生理學(二)   2/2       
生物化學   2/2       
靜力學   3/3       
感測器實務    3/3     院核心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3     院核心 
生醫電子實驗    2/3      
生醫化學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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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力學     3/3     
生物力學實驗     2/3     
專題實作（一）     1/2     
專題實作（二）      1/2    
生物統計學      3/3    
醫工專業英文      2/2   ESP 
臨床工程       2/2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醫療產業實習        7/7 全學期實習

專業必修小計 8/8 9/10 12/12 9/12 6/8 6/7 4/4 7/7  
總    計 18/18 19/21 14/14 13/17 8/10 8/9 4/4 7/7  

（三）選修 40 學分 
4. 本系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20 學分。 
5. 選修課程分為「生醫電子與影像模組」及「智慧型輔助科技模組」，學生須修畢其中一個

模組之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6.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 學分(含通識選修課程，體育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生醫電子與影像模組 智慧型輔助科技模組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專業選修核心課程 學分數/時數

訊號分析實務 3/3 可程式邏輯控制實務 3/3 
醫學影像技術與產業應用 3/3 自動化工程與設備實務 3/3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 3/3 人因工程設計與實務 3/3 
數位電路與單晶片設計 3/3 智慧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 3/3 

（四）附註 
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不列入畢業學分計算。 
8. 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門跨系學程，始符合畢業資格，其學分數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9. 學生若修讀第二專長課程達 30 學分，得認列為畢業學分 30 學分。 

 109.04. 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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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物醫學工程系 二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9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72 學分，包括：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時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47 小時 
（三）選修 17 學分 
二、各類科目包括：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備註 （一）通識教育課程 12 學分／12 小

時（學分／時數） 
上 下 上 下 

基礎 
通識 
課程 

文學欣賞與書寫 2/2     

英文進階閱讀 2/2     

核心 
通識 

人文精神  2/2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類 2/2     
自然科學類   2/2   
人文藝術類   2/2   

通識教育學分小計 6/6 2/2 4/4 0/0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47 小時（學分／時數） 
醫學工程導論 2/2     

生物學 2/2     

物理 2/2     

化學 2/2     
電子電路實務 2/3     
靜力學 3/3     
解剖生理學(一)  2/2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院核心 
生醫電子實驗  2/3    
解剖生理學(二)   2/2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生物化學   2/2   
生物力學   3/3   
生物力學實驗   2/3   
臨床工程   2/2   
感測器實務    3/3 院核心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3 院核心 

生物統計學    3/3  
醫工專業英文    2/2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13/14 7/8 13/14 10/11  

學分總計（不含選修） 19/20 9/10 17/18 10/11  

（三）選修 17 學分 
1. 本系開放外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選修學分不列入畢業選修學分數。 

備註：選修課程不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109.04.08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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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弘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 
 
說明：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非資訊系所開設「數位科技微學程」指引，特開設「弘光
技大學數位科技微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第 676 頁



弘光科技大學數位科技微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20700-○○○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6 日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月○○日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 本校為培養非資通訊系所學生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能力，希暨學生具備以

數位科技解決專業領域問題的能力，特訂定「數位科技微學程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學程）」。 

二、 本學程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四技(日、進)之非資通訊領域學生。 

三、 本學程應由通識學院負責課程之召集人負責規劃、統整及修訂，含課程內

容及學生學習成效檢核，並提報通識學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四、 本學程修課總學分數至少 8 學分為原則，課程包括「基礎課程」、「核心課

程」以及「進階課程」三個階段。 

五、 本學程二分之一比例之學分數不得為學生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

學分。如有超出二分之一比例學分數者，僅承認該二分之一比例。 

學生在未登記修讀本學程前，已取得本學程課程之學分，得計入本學程修

讀學分，但不得超過前項規定之二分之一比例學分數，相同科目亦不得重

複修讀。 

六、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須修學分上、下限應依本校學則、或學分學程相

關規定辦理。本學程不得拼湊現有課程組成，亦不得讓學生選修若干學分

即完成本學程。 

七、 自主學習社群之學生修習本學程，自主學習活動達 24 小時採計 1 學分為本

學程選修課程學分，至多採計 2 學分。 

八、 修習完成本學程可視為完成本校規定之學分學程畢業門檻，且可採認於畢

業學分計算，凡於規定期限內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

者，由本校發給數位科技微學程修讀證明。 

九、 開設本微學程課程之教師，得依授課需求申請教學助理輔助課程施行，每

學年應就所開設之三階段課程進行檢討並調整。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規定處理。 

十一、 本要點經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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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  毒理學分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91 選修 生物化學  2/2 化妝品應用系  刪除 
(1090327)生科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6)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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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學分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104 年 06 月 16 日修訂營養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06 月 18 日修訂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06 月 30 日修訂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07 月 02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 年 07 月 02 日修訂教務會議通過 
106 年 03 月 14 日修訂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年 03 月 30 日修訂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 年 04 月 25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 年 04 月 10 日修訂生科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 年 04 月 18 日修訂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 年 05 月 01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年 3月 19 日修訂妝品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年 04 月 14 日修訂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年 03 月 27 日修訂生科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年 04 月 16 日修訂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開

課學期 
開設系所 備註

 

動物食品安全衛生 2/2/二下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至
少
修
習
8
學
分 

生物化學 2/2/三上  化妝品應用系 

生物化學 3/3/二上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生物化學（一）或  
生物化學(二) 

3/3/二上下 生物科技系 
3/3/二上下 食品科技系 
2/2/二上下 營養系 

美容藥物學 2/2/四上 化妝品應用系 

生理學及實驗 3/3/一下 營養系 

生理學或生理學(一) 

2/2/一上 生物科技系 

2/2/一下 食品科技系 
2/2 一上下 化妝品應用系 
2/2/二上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動物模式實習 1/2/二上 生物科技系 
動物實驗技術 2/2/三上 食品科技系 
藥理學 
 
基礎毒物學 
 
工業與環境毒物 
 
食品毒理學 
 
化妝品毒性 

2/2/三下 生物科技系 

修讀本學程者至

少須修讀本群組

所列之任一科目 

2/2/一下 生物科技系 

2/2/二下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  環境工程組  

2/2/三下 食品科技系 

2/2/三下 化妝品應用系 

選
修

科
目 生化代謝學與實驗 2/2/三下 生物科技系  

至 
少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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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規與醫藥行銷
規範 

2/2/三上 生物科技系 
習 
8 
學 
分 營養與免疫 2/2/三下 營養系 

動物疾病與免疫 2/2/三上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醫藥行銷學 2/2/二下 生物科技系 

動物皮膚疾病學 2/2/三上 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 

食品風險分析管理 2/2/四上 食品科技系 

化妝品生化科技 2/2/三上 化妝品應用系 

工業毒物學 2/2/二上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工安組  

環境毒物學 2/2/一下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進修部，可
跨部選修)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三上 
食品科技系 
營養系 

合計 16 學分 

選課說明：  
1.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兩次。 
2.選修學程之學生，至少應有 3門課至外系修讀。 
3.選修之學程學分，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4.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5.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門課程為跨系不同
課程。 
6.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
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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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初階遊戲設計學程選讀辦法 

中華民國 109年 4月 10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文化創意產業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民生創新學院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強化學生具備遊戲設計之專業技能，以提昇學生擔任遊戲設計產業

相關工作之就業優勢，訂定本辦法，以為學生選讀遊戲設計學程〈以

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 

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資訊管理系為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行政執行業務，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產業系為

協辦單位。 

【原文】 

第三條  學生選讀本學程核心課程皆為必修，修習本學程須修畢2421學分之核

心課程外，再加上至少3門選修科目，才可完成本學程修畢。若需符

合修畢跨系學程之畢業門檻，除符合前述規定外，需至少修畢3門他

系課程。惟若為資訊管理系、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所

修習選修科目至少應有2門課為外系課程。學生可依其專業背景申請

課程學分抵免，五專部1至3年級所修習之科目不在可申請抵免之範圍

內。 

【修訂】 

第三條 學生選讀本學程核心課程皆為必修，修習本學程須修畢2421學分之核

心課程外，再加上至少3門選修科目，才可完成本學程修畢。若需符

合修畢跨系學程之畢業門檻，除符合前述規定外，需至少修畢3門他

系課程。惟若為資訊管理系、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所

修習選修科目至少應有2門課為外系課程。學生可依其專業背景申請

課程學分抵免，五專部1至3年級所修習之科目不在可申請抵免之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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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讀本學程。 

第五條 學生修讀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依課務組公告期限內辦理學程

登記與選課。 

第六條 本學程之課程以隨班附讀為原則，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不得造成該

班總人數超過60人；必要時得開設大班及專班，則人數不在此限。 

第七條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

檢附學程結業證明申請表及成績單向文化創意產業系申請，經審核通

過後，報請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本辦法

經系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以及教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歷程： 

中華民國 108年 5月 2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年 5月 9日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年 5月 21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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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遊戲設計學程修讀說明 

一、 成立宗旨： 

跨領域結合本校資訊管理系、資訊工程系、文化創意產業系所之課程、

師資與設備，培育兼具遊戲設計實務專業知識與技能之人才。凡修習本

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發給學程修畢證明書，以增進學生就業與就學

之競爭優勢。 

二、 修讀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四年制與二年制學生(含日間部、進修部)皆可修讀本學程

所開之課程。 

三、 登記修讀學程：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辦理學程登記

與選課。 

【原文】 

四、  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修習課程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核心課程皆為必

修，修習本學程須修畢2421學分之核心課程外，再加上至少3門選修科

目，才可完成本學程修畢。修讀學分之認定由資訊管理系辦理審查。選

讀學程學分需列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修訂】 

四、 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修習課程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核心課程皆為必

修，修習本學程須修畢2421學分之核心課程外，再加上至少3門選修科

目，才可完成本學程修畢。修讀學分之認定由資訊管理系辦理審查。選

讀學程學分需列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五、 選讀結果：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因

故未能修畢學程者，可於中途申請放棄，已修得之學分，若非屬於所屬

各系課程者，則以選修學分計算之，惟是否列入畢業學分計算仍須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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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系同意。 

六、 結業證明申請方式： 

學生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申請書及成績單正本向資

訊管理系辦公室辦理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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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初階遊戲設計學程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2  核心  數位影像繪圖  2/2  資訊管理系 

1.「數位繪圖設
計」課程名稱修
訂 
2.學分/時數調整

108.2  核心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學分/時數調整 

108.2  核心  遊戲引擎基礎實務  2/2  資訊管理系  學分/時數調整 

108.2  選修  數位音樂及音效  2/2  資訊管理系 

1.「數位音效處
理」課程名稱修
訂 
2.學分/時數調整

中華民國 109年 04月 09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文化創意產業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民生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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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遊戲設計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設計思考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24 
 

21
學
分(

需
完
整
修
畢)

 

數位繪圖設計 

數位影像繪圖 

3/3 

2/2 
資訊管理系 

人體素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片故事腳本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3/3 

2/2 
資訊管理系 

行動裝置遊戲概論 2/2 資訊管理系 

行動裝置程式設計 3/3 資訊管理系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消費者心理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遊戲引擎基礎實務 
3/3 

2/2 
資訊管理系 

選 

修 

科 

目 

數位剪輯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6
學
分 

數位音效處理 

數位音樂及音效 

3/3 

2/2 
資訊管理系 

應用色彩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3D 建模實務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數位插畫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3D 進階角色模型與材質 3/3 資訊工程系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遊戲程式設計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虛擬實境遊戲程式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合計： 30 27 學分 

說明： 

1、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

門課程為跨系不同課程。 

3、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

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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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數位媒體動漫製作學程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7.2 核心 動漫介面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7.2 核心 虛擬實境遊戲程式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7.2 選修 3D 動態腳本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8.2 核心 動漫介面設計 2/2 資訊工程系 學分數修訂 

108.2 選修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課程名稱修訂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01 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25 日文化創意產業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18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07 日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31 日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13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27 日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14 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11 日醫療健康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1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5 日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9 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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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動漫製作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類別 學程科目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多媒體設計（動漫分鏡設

計） 
3/3 資訊管理系 

８
學
分 

虛擬實境應用（動漫與遊

戲實務） 
3/3 資訊管理系 

動漫概論與實務 3/3 資訊管理系 

應用色彩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基礎素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動漫介面設計 3/3 
2/2 

資訊工程系 

3D 建模實務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虛擬實境遊戲程式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選
修
科
目 

數位繪圖設計 3/3 資訊管理系 

１２ 

學 

分 

2D 電腦動漫 3/3 資訊管理系 

動漫後製與合成 3/3 資訊管理系 

動漫聲音特效製作 3/3 資訊管理系 

設計素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動漫視覺特效設計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3D 進階角色模型與材質 3/3 資訊工程系 

3D 動態腳本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合計：２０學分 

學程修業規定說明： 

1. 修習課程合計至少 20 學分。學生可自行以跨系部選課方式至他系修讀學程所列之課程，也可以學

生本系已修之相同科目申請免修。 

2. 資訊管理系學生必須同時符合資訊管理系相關模組規定。 

3.所修的學程課程科目至少應有 3門課為跨系之不同課程科目(跨系科目與本系科目相同者不列入計

算)。 

4.若本學程停辦，將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第十六條辦理，以保障學生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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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烘焙與點心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02 必 西點蛋糕實作(二) 3/4 食品科技系 修正 

10802 必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食品科技系 修正 

10802 必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增 

10802 選 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3/4 餐旅管理系 新增 

10802 選 新服務型態應用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增 

10802 選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旅管理系 修正 

                                               109.04.07 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9 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 692 頁



 

烘焙與點心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109年04月09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07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14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創業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至
少
修
習
８
學
分 

烘焙實務 
食品烘焙與實作 
食品烘焙與實作(一) 擇一門課 

3/4 
餐旅管理系 
食品科技系 

烘焙學 2/2 食品科技系 

蛋糕實作(一) 
西點蛋糕實作(二) 3/4 食品科技系 

食品加工學（一）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2/2） 食品科技系 

中式點心 
中式麵食與實作 

3/4 餐旅管理系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選
修
科
目 

飲料管理與實務 
飲務管理與實務 
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2/3 
3/4 
3/4 

餐旅管理系 

至
少
修
習
８
學
分 

餐飲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旅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旅管理系 
 

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食品科技系 

蛋糕裝飾 
3/4 
2/2 

餐旅管理系 
食品科技系 

餐旅籌備 2/2 餐旅管理系 

新服務型態應用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食品添加物(含實驗) 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加工學(二) 3/3（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包裝 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烘焙與實作(二) 3/4 食品科技系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科技系 
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旅管理系 

合計：16 學分 

說明： 
1.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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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修讀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理選課。 

3. 選修之學程學分，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4. 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 

5. 食品科技系及餐旅管理系學生至少需跨系修習 3 門課。 

6. 欲修食品烘焙與實作（二）課程的同學，需先修畢食品烘焙與實作（一）或食品烘焙與實作
後，才可選修；欲修食品加工學(二) 課程的同學，必需先修畢食品加工學（一）。 

7.  修習本學程之實作（實驗）課程的同學其實驗材料費由該同學之原系科全權負 

 

 
 
 
 
 
 
 
 
 
 
 

 

 

 

 

 

 

 

第 694 頁



弘光科技大學養生食療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02 必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餐旅管理系 修正 

10802 必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旅管理系 修正 

 
                                                         109.04.07 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9 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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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食療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109年04月09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07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14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科
目 

老人營養與飲食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8 

學 

分 

老人服務事業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中藥學概論 1/1 護理系 

中草藥概論 2/2 食品科技系 

藥膳學 1/1 護理系 

食物與食材 
食材認識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餐旅管理系 

食物學原理 2/2 食品科技系 

機能性食品 2/2 食品科技系 

營養學 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科技系 

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旅管理系 

修
科
目 

老人生理學 

老人心理學 

老年社會學（擇一）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8 

學 

分 

銀髮事業經營管理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老人健康促進/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老人護理學 2/2 護理系 

中醫保健 2/2 護理系 

中式點心 

中式麵食與實作 

中式麵食實作（一） 

3/4 

餐旅管理系 

餐旅管理系 

食品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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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進階中式點心 

進階中式麵食與實作 

中式麵食實作（二） 

3/4 

餐旅管理系 

餐旅管理系 

食品科技系 

合計：16 學分 

選課說明： 

1.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兩次。 

2. 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 門課程為跨系不同課程。 

3. 修讀本學程同學請於開學加退選期間，請上網選課但請留意與本身班級課程上課時段是否有衝堂。 

4. 老人福利與事業系學生修習「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2 學分（含）以上，即可抵「老人護理」課程。 

5.修習本學程之實作（實驗）課程的同學其實驗材料費由該同學之原系科全權負責 
 
96 年 11 月 5 日食品營養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訂定 
96 年 11 月 8 日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8 年 3 月 26 日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3 月 31 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0 月 7 日修訂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9 年 11 月 9 日修訂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99 年 11 月 23 日修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年 3 月 22 日修訂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年 10 月 20 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1 年 10 月 04 日食品科技系課程會議通過 
101 年 10 月 24 日餐旅管理系課程會議通過 
101 年 11 月 01 日修正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 年 12 月 25 日修正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 年 12 月 2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102 年 5 月 15 日修訂食品科技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 年 5 月 16 日修正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 年 6 月 25 日修正食品科技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 年 7 月 25 日修正餐旅管理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 年 09 月 05 日修正食品科技系課程會議通過 
102 年 11 月 05 日修正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 年 11 月 19 日修正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2年 12月03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108年3月28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 
108年3月28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議 
108年4月9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 
108 年 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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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美容管理學程開設系所統計表 

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2 選修課程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增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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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美容管理學程開設系所統計表 

109年04月09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09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14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化妝品概論 2/2 化妝品應用系  
 
 
 

８ 
學 
分 

行銷學 2/2 化妝品應用系 
行銷管理 健康事業管理系 
餐旅行銷管理 餐旅管理系

人力資源管理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

2/2 健康事業管理系 
餐旅管理系資料庫管理 2/3 健康事業管理系 

管理學 
管理概論

3/3 健康事業管理系 
餐旅管理系 

 
 
 
 
 
 
選 
修 
科 
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化妝品應用系  
 
 
 
 
 
 
 

８ 
學 
分 

情緒認知與諮商 2/2 化妝品應用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化妝品應用系 
職場溝通與應用 2/2 餐旅管理系

美容產業企劃與實務演練 
企劃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健康事業管理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化妝品應用系 

沙龍經營與管理 2/2 化妝品應用系 
消費者行為學 2/2 化妝品應用系 
消費者行為 健康事業管理系 
消費者心理學 餐旅管理系

連鎖企業經營與管理 2/2 健康事業管理系 
服務業管理 2/2 健康事業管理系 

餐旅管理系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研究方法概論 2/2 健康事業管理系 
組織行為學 2/2 健康事業管理系 
電子商務 2/2 健康管理系

合計 16 學分

說明：（1）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兩次。 
（2）學生修讀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理選課。 
（3）選修之學程學分，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4）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 
（5）跨系課程至少 6-9 學分（3 門課）。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1 日醫務管理系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17 日餐旅管理系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4 日資訊管理系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17 日化妝品應用系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31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7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8 日民生學院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2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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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4 日妝品應用系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19 日民生學院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7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0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9 日修訂資訊管理系課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01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 日管理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19 日管理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7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27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6 月 04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6 月 0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8 月 26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05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0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9 月 25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4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3 月 23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4 月 06 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4 月 11 日民生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4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3 月 29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4 月 10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5 月 01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28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09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07 日健康事業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24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05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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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2 核心 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美髮系 課程刪除 

109.03.20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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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與文化創意學程 課程開設統計表 
中華民國 109 年 03 月 20 日美髮造型設計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4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 年 05 月 05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顧客服務與管理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８
學
分 

基礎彩妝實務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設計思考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行銷概論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髮妝品概論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選
修
科
目 

髮妝品原料學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需
修
習 

８ 

學
分 

消費者心理學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文化創意產業系 

應用色彩學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文化創意產業系 

美學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美髮造型素描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文創產業概論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電腦繪圖(一) 2/3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16 學分 
 

選課說明：  
1.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 依據學則規定選修學程之學生相同課程名稱不得重複修讀 2 次或先修規劃於原修課年級之課程。 
3. 選修學程之學生，至少需至外系選修 3 門課程。 
4. 選修之學程學分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5. 修讀本學程同學請於開學期間進行網路加退選作業，並請留意與本身班級課程上課時段是否有衝

堂。 
6. 選修學程之學生美髮系開設之選修科目修課建議順序為：「髮妝品概論」→「髮妝品原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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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幸福兒童產業之跨領域人才培育實作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901 選修 發酵技術與烹調應用 2/2 餐旅系 課程調整

10901 選修 餐飲藝術與應用 2/2 餐旅系 課程調整

10901 選修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餐旅系 新增 

10901 選修 幼兒體能教育 2/2 幼保系/運休系 課程調整

10901 選修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妝品系 課程調整

10801 必修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幼保系、餐旅系、英語系、 

美髮系 
課程調整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14 日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09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17 日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05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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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兒童產業之跨領域人才培育實作學程開課暨統計表 
109年04月09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09日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14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修正歷程詳統計表末)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時數/學分數) 開設系(所) 備註 

必修 

8 學分 

創意概論(2/2) 通識課程/各系  

管理概論(2/2) 

 

院核心課程/ 

食科系、妝品系、

文創系、資管系 

運休系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2/2) 

管理概論(2/2) 

幼保系、餐旅系、

英語系、美髮系 

課程調整 

 

消費者心理學(2/2) 院核心課程/各系  

民生創新產業概論 各系 
 

選修(一)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2/2) 幼保系  

攀岩(2/2) 運休系  

基礎文化設計(一)(3/3) 文創系  

食品烘焙與實作(3/4) 餐旅系  

餅乾實作(3/4) 食科系  

中式麵食與實作(一)(3/4) 

中式麵食與實作(3/4) 

食科系 

餐旅系 
 

英語歌謠與韻文(2/2) 溝通英語系  

基礎彩妝學及實作(3/3) 化妝品應用系  

選修(二) 

發酵技術與烹調應用(3/4) 

輕食製作(3/4) 

餐旅系 課程調整 

 

餐飲藝術與應用(2/2) 

盤飾藝術實務與應用(2/2) 
餐旅系 

課程調整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餐旅系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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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體能教育(2/2) 

幼兒體能(2/2) 

幼保系/運休系 課程調整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2/2) 幼保系  

兒童行為輔導(2/2) 幼保系  

兒童運動產業實務(2/2) 運休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2) 文創系  

生活化妝品實務(2/2) 

化妝品原料學(一)(2/2) 

妝品系 課程調整 

紓壓洗髮實務(2/2) 美髮系  

中式米食與實作(3/4) 食科系 修正 

兒童繪本賞析與應用(2/2) 幼保系 修正 
 

說明：1.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 2 次。 

2.學生修讀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理選課。 

3.選修之學程學分，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4.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 

      5.選修(一) 需修習外系的 3 門課，並應需修習 20(含)以上學分。 

    6.本學程符合跨領域學程之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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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兒童文化產業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0.1 核心 創意理論與方法 2/2 文化系 刪除 

100.1 核心 創意思考與文化產業 2/2 文化系 新增 

100.1 選修 創造力與多元智慧 2/2 文化系 刪除 

100.1 選修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 2/2 文化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2 核心 文化事業概論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核心 創意思考與文化產業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核心 文化創意行銷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核心 文化行政與政策分析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核心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 2/2 文化系 改至核心 

1012 核心 設計素描 3/3 文化系 新增 

1012 核心 表現技法 2/2 文化系 新增 

1012 核心 基本設計(一) 2/2 文化系 改至核心 

1012 核心 視覺傳達設計 2/2 文化系 新增 

1012 選修 基本設計(二) 2/2 文化系 新增 

1012 選修 臺灣歷史與文化創產業 2/2 文化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2 選修 文化規劃與社區營造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選修 國際行銷 2/2 文化系 刪除 

1012 選修 電腦繪圖軟體應用 3/3 文化系 新增 

1012 選修 陶瓷工藝設計 2/2 文化系 新增 

1012 選修 兒童視覺藝術教學 2/2 幼保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2 核心 
兒童發展 

幼兒發展 

2/2 

3/3 
幼保系 

課程名稱、學分/

時數修訂 

1012 核心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一） 2/3 幼保系 課程名稱/時數

第 706 頁



*幼兒園教材教法I 2/2 修訂 

1012 核心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二）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2/3 

2/2 
幼保系 

課程名稱/時數

修訂 

1012 核心 
幼兒園活動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 
2/2 幼保系 

課程名稱修訂 

(101 學年後(含)

入學適用) 

1031 選修 色彩學 2/2 幼保系 刪除 

1031 選修 兒童歌曲與創作 2/2 幼保系 刪除 

1031 選修 腳本寫作與繪本製作 2/2 文創系 更名 

1041 選修 向量繪圖 2/3 文創系 更名 

1031 選修 基本設計(二) 2/2 文創系 刪除 

1042 選修 情境故事創作 2/2 文創系 新增 

1042 選修 陶瓷工藝設計 2/2 文創系 刪除 

1042 選修 攝影學 2/2 文創系 更名 

1042 選修 電腦繪圖(一) 2/3 文創系 更名 

1051 選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幼保系 
學分/時數修

訂 

1051 選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幼保系 
學分/時數修

訂 

1051 選修 
兒童教玩具的選擇與應

用             
2/2 幼保系 課程調整 

1052 核心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核心 設計圖學與表現技法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核心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應用色彩學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臺灣文學與社會文化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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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選修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核心 設計素描 
2/2 

2/3 
文創系 

學分/時數修

訂 

1081 核心 設計圖學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核心 基礎文化設計(一) 
2/2 

3/3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選修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核心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選修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選修 
兒童教玩具的選擇與應

用 
2/2 幼保系 課程調整 

10802 核心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

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 

3/3 
2/2 

幼保系 學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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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化產業學程 開設課程統計表 
109.04.09 幼保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0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修正歷程詳修訂表末)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

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跨
系
至
少
修
讀
一
門)

幼兒發展 3/3 幼兒保育系 

８
學
分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一）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幼兒保育系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二）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幼兒保育系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 

3/3 

2/2 
幼兒保育系 

產品設計與行銷(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設計素描 2/3 文化創意產業系 

設計圖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基礎文化設計(一) 3/3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選
修
科
目 

鍵盤樂 2/2 幼兒保育系 

８
學
分 

兒童視覺藝術教學 2/2 幼兒保育系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幼兒保育系 

多元文化教育 2/2 幼兒保育系 

兒童文學 2/2 幼兒保育系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應用色彩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電腦繪圖(一) 2/3 文化創意產業系 

選課說明：

1.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門課程為跨系不同課程。 

(99學年(含)以後入學之學生修讀3門跨系課程中，至少一門須為核心課程) 

3. 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

之規定。

4. 「幼兒園教材教法 I」、「幼兒園教材教法 II」為教育部頒訂幼兒園教保員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自 102

學年後(含)入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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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7 系課程會議通過 

98.5.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5.12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5.12 教務會議通過 

105.09.22 幼兒保育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10.14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11.1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1.05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5.11 幼保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5.16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5.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03.28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 

108.07.17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 

108.10.17 幼保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0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11.19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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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觀光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52 核心 
傳播概論 

文化人類學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核心 
文創產業與媒體 

文創園區與會展實務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博物館學概論 

臺灣文學與社會文化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攝影學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表演藝術產業導覽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52 選修 
文化專案企畫與財務分析 

專案企畫與財務分析 
2/2 文創系 課名調整 

1052 選修 
客務管理與實習 

客務管理與實務 
3/4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61 選修 
台灣史 

消費者心理學 
2/2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61 選修 
休閒旅館經營管理 

國際禮儀 
2/2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61 選修 
餐旅文化 

世界飲食文化 
2/2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72 核心 
宗教藝術與民俗文化 

文化與經濟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72 選修 
臺灣文學與社會文化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72 選修 
餐旅日文 

餐旅日文會話 
2/2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72 選修 
進階餐旅日文 

進階餐旅日文會話 
2/2 餐旅系 課名調整 

1081 核心 
文化與經濟 

世界藝術史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核心 文化人類學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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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史 

1081 選修 
視覺規劃與設計(一)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選修 
視覺規劃與設計(二)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1 選修 
文化傳承與創新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文創系 課程調整 

1082 核心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旅系 課程新增 

1082 選修 

飲料管理與實務 
飲務管理與實務 
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2/3 

3/4 

3/4 
餐旅系 課程調整 

1082 選修 世界飲食文化 2/2 餐旅系 

註：109學年

度起此門課

以講座方式

授課，故不

再開放跨系

選修。 

1082 選修 
大數據決策管理 2/2 

餐旅系 課程新增 

106.01.05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04.06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04.13 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04.25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08.14 餐旅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10.26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11.07 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11.21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03.28 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03.28 餐旅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04.09 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04.23 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10.17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11.05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11.19 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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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109.04.07文創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修證歷程詳修訂表末)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世界藝術史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8
學
分 

設計史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文創園區與會展實務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餐飲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旅館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餐飲英文 

餐旅英文 
2/2 

餐旅管理系 

國際溝通英語系 

日文(一) 

餐旅日文 

餐旅日文會話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餐旅管理系 

觀光英文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運動休閒系 

文化觀光 2/2 運動休閒系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運動休閒系 

選 

修 

科 

目 

文化資產概論與法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8
學
分 

影像規劃與設計(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二)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像規劃與設計(三)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專案企畫與財務分析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領隊導遊實務 

領隊與導遊實務 
2/2 

運動休閒系 

國際溝通英語系 

消費者心理學 2/2 餐旅管理系 

旅館英文 2/2 餐旅管理系 

日文(二) 

進階餐旅日文 

進階餐旅日文會話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餐旅管理系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餐旅管理系 

國際禮儀 2/2 餐旅管理系 

飲料管理與實務 

飲務管理與實務 
2/3 

3/4 
餐旅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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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3/4 

世界飲食文化 

註：109 學年度起此門課以

講座方式授課，故不再開

放跨系選修。 

2/2 餐旅管理系 

大數據決策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跨文化溝通 2/2 國際溝通英語系 

觀光學 2/2 運動休閒系 

導覽解說 2/2 運動休閒系 

觀光資源概論 2/2 
運動休閒系 

國際溝通英語系 

遊程設計 2/2 運動休閒系 

 合計：16 學分 

說明： 

1.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門課程為跨系不同課

程。 

3. 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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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初階動漫學程課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8.2 核心 數位影像繪圖 2/2 資訊管理系 
「數位影像繪圖
(一) 」課程名稱
修訂 

108.2 核心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數位影像繪圖
(二) 」課程名稱
修訂 

108.2 核心 電子遊戲概論 2/2 資訊管理系 「遊戲概論」課
程名稱修訂 

108.2 核心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使用者體驗與
介面設計」課程
名稱修訂

108.2 選修 數位音樂及音效 2/2 資訊管理系 
「 數 位 音 效 處
理」課程名稱修
訂 

108.2 選修 2D 動畫(一) 2/2 資訊管理系 學分/時數調整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9 日資訊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文化創意產業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民生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智慧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第 715 頁



 

初階動漫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設計思考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20
學
分(

需
完
整
修
畢) 

數位影像繪圖(一) 
數位影像繪圖 

2/2 資訊管理系 

人體素描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影片故事腳本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數位影像繪圖(二) 
進階數位繪圖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遊戲概論 
電子遊戲概論 

2/2 資訊管理系 

動漫介面設計 2/2 資訊工程系 
使用者體驗與介面設計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設計 

2/2 資訊管理系 

消費者心理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腳本設計 (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選 

修 

科 

目 

數位剪輯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6
學
分(

選
修
6
學
分
以
上) 

數位音效處理 
數位音樂及音效 

2/2 資訊管理系 

應用色彩學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數位插畫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3D 建模實務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3D 進階角色模型與材質 3/3 資訊工程系 

數位視覺特效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2D 動畫(一) 3/3 
2/2 

資訊管理系 

 合計：26 學分 
說明： 

1、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核心課程皆為必修，修習本學程須修畢 20 學分之核

心課程外，再加上至少 3 門選修科目，才可完成本學程修畢。 
3、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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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 

 
學程選讀辦法 

學程修讀說明 

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主辦：運動休閒系 

協辦：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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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選讀辦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15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2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6 年 03 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30 日老福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強化學生具備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之專業技能，以提昇學生擔任高齡者運

動保健與休閒指導相關工作之就業優勢，訂定本辦法，以為學生選讀高齡者

運動保健指導〈以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 

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運動休閒系為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本學程之

課程規劃與行政執行業務，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為協辦單位。 

第三條 學生選讀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16 學分，惟若為運動休閒系或老人福利與長期照

顧事業系學生，所修習的科目至少應有 3 門課為外系課程。 

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讀本學程。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讀本學程得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第六條 本學程之課程，以隨班附讀為原則，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不得造成該班總

人數超過 60 人；必要時得開設專班，則人數不在此限。 

第七條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

程結業證明申請表及成績單向運動休閒系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報請本校發

給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運動休閒系、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

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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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修讀說明 

 

一、成立宗旨： 

跨領域結合本校運動休閒系及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之課程、師資與設備，
培育兼具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專業知識與技能之人才。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
學生，將發給學程修畢證明書，以增進學生就業與就學之競爭優勢。 

 

二、修讀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四年制與二年制學生(含日間部、進修部)皆可修讀本學程所開之課
程。 
 

三、登記修讀學程：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四、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修習課程如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課程表所列，若為運動休閒系及老人福利與
長期照顧事業系之學生，則外系至少需修習 3門課，合計至少 16 學分。學生可自
行以跨系選課方式至他系修讀學程所列之課程，也可以學生已修本系之相同科目
申請抵免。修讀學分之認定由運動休閒系辦理審查。選讀學程學分需列入每學期
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五、選讀結果：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因故未能修
畢學程者，可於中途申請放棄，已修得之學分，若非屬於所屬各系課程者，則以
選修學分計算之，惟是否列入畢業學分計算仍須經所屬各系同意。 
 

六、結業證明申請方式： 

學生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申請書及成績單正本向運動休閒系
辦公室辦理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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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開設修訂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71 核心科目 老人生理學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更改開設系所名

稱 

1071 核心科目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更改開設系所名

稱 

1071 選修科目 長期照顧事業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1.修改課程名稱

2.更改開設系所

名稱 

1071 選修科目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更改開設系所名

稱 

1071 選修科目 銀髮生活風險評估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更改開設系所名

稱 

1071 選修科目 老人心理學 2/2 
老人福利與長

期照顧事業系 
更改開設系所名

稱 

1072 核心科目 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運動休閒系  

1072 選修科目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運動休閒系 
選修調整為核

心科目。 

1082 核心科目 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2/2 運動休閒系 
選修調整為核心

科目 

1082 選修科目 高齡者運動指導法 2/2 運動休閒系 
核心調整為選修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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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106.3.16 運動休閒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10.30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3.21 運動休閒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4.07 運動休閒系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14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老人生理學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６
學
分 

老人照顧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 2/2 運動休閒系 

高齡者功能性體適能 
(選修調核心) 

2/2 運動休閒系 

選
修
科
目 

老人活動與健康促進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１
０
學
分 

高齡者運動指導法 

(核心調選修) 
2/2 運動休閒系 

銀髮生活風險評估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長期照顧事業概論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老人心理學 2/2 
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

事業系 

身體活動與老化 2/2 運動休閒系 

瑜珈 2/2 運動休閒系 

養生運動 2/2 運動休閒系 

銀髮桌球 2/2 運動休閒系 

溫泉療癒 2/2 運動休閒系 

運動傷害防護 2/2 運動休閒系 

運動營養 2/2 運動休閒系 

合計：１６學分 

選 課 說 明 ：  
1.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進行選課。 
2.依「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辦理，學分學程所修課程至少應有 3門課程為跨系不

同課程。 
3.當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含學分學程課程)須符合「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

法」之規定。 
4.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 2次。 
5.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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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 
 

 

學程選讀辦法 

學程修讀說明 

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修讀學程放棄聲明書 

 

 

主辦：餐旅管理系 

協辦：食品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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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選讀辦法 

第一條  為強化學生具備餐飲暨食品創業之專業技能，以提昇學生擔任餐飲暨食品產

業相關工作之就業優勢，訂定本辦法，以為學生選讀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以

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 

第二條  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餐旅管理系為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本學程

之課程規劃與行政執行業務，食品科技系為協辦單位。 

第三條  學生選讀本學程至少應修習16學分，惟若為餐旅管理系或食品科技系學生，

所修習的科目至少應有3門課為外系課程。學生可依其專業背景申請課程學分

抵免，五專部1至3年級所修習之科目不在可申請抵免之範圍內。 

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讀本學程。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讀本學程，應於每學期依教學組公告期限內辦理學程登記與選課。 

第六條  本學程之課程，以隨班附讀為原則，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不得造成該班總

人數超過60人；必要時得開設專班，並另收學分費，則人數不在此限。 

第七條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

程結業證明申請表及成績單向餐旅管理系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報請本校發

給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選讀本學程之學生可於中途放棄學程之修讀，但必須至餐旅管理系辦公室填

寫「修讀學程放棄聲明書」。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本辦法經餐旅

管理系及食品科技系系課程委員會、民生創新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

委員會議以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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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修讀說明 

一、成立宗旨： 

跨領域結合本校餐旅管理系及食品科技系之課程、師資與設備，培育兼具餐飲暨

食品就業專業知識與技能之人才。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發給學程修

畢證明書，以增進學生就業與就學之競爭優勢。 

二、修讀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四年制與二年制學生(含日間部、進修部)皆可修讀本學程所開之課

程。 

三、登記修讀學程： 

學分學程選課方式須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選課作業流程辦理學程登記與選課。 

四、應修科目及學分數： 

修習課程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課程表所列，若為餐旅管理系及食品科技系之學

生，至少需修習外系3門課，合計至少16學分(學生修讀3門跨系課程中，至少一門

須為核心課程)。學生可自行以跨系選課方式至他系修讀學程所列之課程，也可以

學生已修本系之相同科目申請抵免。修讀學分之認定由餐旅管理系辦理審查。選

讀學程學分需列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五、選讀結果：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 

因故未能修畢學程者，可於中途申請放棄，已修得之學分，若非屬於所屬各系課

程者，則以選修學分計算之，惟是否列入畢業學分計算仍須經所屬各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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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 課程開設修訂歷程表 

學期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修訂狀況 

1061 選修 消費者行為 
消費者心理學 

2/2 餐旅管理系 課程調整 

1061 選修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旅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旅管理系 課程調整 

1082 核心 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餐旅管理系 課程調整 

1082 選修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增 

1082 選修 新服務型態應用與管
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增 

1082 必修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食品科技系 修正 

109.04.07 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4.09 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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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餐飲暨食品創業學程開設系所暨課程統計表 

 
109年04月09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年04月  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4月14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9年05月05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說明：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創業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至
少
需
修
習
８
學
分 

餐飲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衛生安全法規 2/2 餐旅管理系 

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加工學（一） 
食品加工學(含實驗) 

3/3
2/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2 食品科技系 

選
修
科
目 

創新管理  2/2 餐旅管理系 

至
少
需
修
習
８
學
分 

餐飲美學  2/2 餐旅管理系 

消費者心理學 2/2 餐旅管理系 
食品科技系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旅管理系 

自媒體經營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新服務型態應用與管理 2/2 餐旅管理系 

食品加工學（二） 3/3 食品科技系 

食品包裝 2/2 食品科技系 
市場行銷 
餐旅行銷管理 

2/2
2/2

食品科技系 
餐旅管理系 

機能性食品 2/2 食品科技系 

合計 16 學分 

選課說明： 
一、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不得修讀 2 次。 
二、學生修讀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理選課。 
三、選修之學程學分，需列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不可超過上限。 
四、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數之限制。 
五、餐旅管理系及食品科技系學生至少需跨系修習 3 門課。 
99 年 4 月 14 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年5月24日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年10月9日食品科技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9年10月20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年10月26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年03月28日餐旅管理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年04月23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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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 

修訂表 

學期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設系所 修訂狀況 

1082 核心課程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化妝品應用系 調整為 
選修課程 

1082 核心課程 再生能源技術 3/3 
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 
調整為 
選修課程 

1082 選修課程 綠色化學實驗 2/3 
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 
調整為 
核心課程 

1082 選修課程 
資源再生植物新原料化妝品

開發專題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新增 

1082 選修課程 
資源再生異材質服飾與配件

製作專題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新增 

1082 選修課程 創意彩妝學及實作 3/3 化妝品應用系 刪除 

1082 選修課程 噴槍彩妝應用與實作 2/3 化妝品應用系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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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產品開發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開設統計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9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14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定訂通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設系所 備註 

核
心(

必
修
專
業)

課
程 

生物學（一） 2/2 生物科技系 

25 

20 

學 

分 

生理學 

生理學（一） 

生理學(二) 

2/2 

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技系 

化妝品應用系 

美髮造型設計系 

生物技術與實驗 2/2 生物科技系 

酵素學 

食品酵素學 

2/2 

2/2 
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技系 

品牌行銷與管理(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微生物學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2/2 

2/2 
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技系 

包裝設計(一)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化妝品應用系 

再生能源技術 3/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綠色化學實驗 2/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化妝品應用系 

選修

課程 

生物學（二） 2/2 生物科技系 

16 

10 

學 
分 

品牌行銷與管理(二)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包裝設計(二)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故事創作與腳本寫作 2/2 文化創意產業系 

微生物學實驗 1/2 生物科技系 

發酵學 1/2 食品科技系 

綠色化學實驗 2/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再生能源技術 3/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菇類栽培與發酵 2/2 生物科技系 

生物化學實驗(一) 
1/3 

1/2 

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技系 

資源再生化妝品開發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資源再生植物新原料開發實

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資源再生香草植物新原料開

發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資源再生植物新原料化妝品

開發專題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資源再生異材質服飾與配件

製作專題實務 2/2 化妝品應用系 

化妝品調製學(含實驗) 4/4 化妝品應用系 

保養品配方學(含實驗)  2/3 化妝品應用系 

進階彩妝學及實作 3/3 化妝品應用系 

創意彩妝學及實作 3/3 化妝品應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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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設計與創作 2/2 化妝品應用系 

精油導論與美膚實作 3/3 化妝品應用系 

美體技能實作 3/3 化妝品應用系 

芳香療法 3/4 化妝品應用系 

噴槍彩妝應用與實作 2/3 化妝品應用系 

畢業專題製作(一) 1/2 化妝品應用系 

畢業專題製作(二) 1/2 化妝品應用系 

業界實習 9/12 化妝品應用系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剪髮基礎實務 3/3 美髮造型設計系 

燙髮基礎實務 3/3 美髮造型設計系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染髮基礎實務 3/3 美髮造型設計系 

時尚造型梳理實務 3/3 美髮造型設計系 

剪燙染進階實務 3/3 美髮造型設計系 

畢業專題製作 2/2 美髮造型設計系 

校內專業實習 1/1 美髮造型設計系 

說明：1.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不得修讀 2 次。 
2.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3.選修之學程學分，需列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不可超過上限。 
4.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 

      5.學分學程跨系課程至少 3 門課，且至少一門須為核心課程，並應需修習 16(含)學分。 
    6.第二專長課程應需修習 30(含)學分。 
【新增】 

7.「資源再生化妝品開發實」、「資源再生植物新原料開發實務」、「資源再生香草植物       新

原料開發實務」、「資源再生植物新原料化妝品開發專題實務」、「資源再生異材質服飾與配

件製作專題實務」為生物科技系、食品科技系、化妝品應用系、美髮造型設計系、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系、文化創意產業系之系外選修之畢業學分。 
 
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28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定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10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定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2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定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5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4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05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6 日化妝品應用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7 日民生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定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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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要點 

20420-040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9 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05 月 21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餐旅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分學

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

選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至少需修畢附表規定科目 30 學分，每科成績

必須及格，方可通過修畢第二專長課程認定。 

前項課程，須為本系必修課程，分必讀與選讀二類，且須至少包含一門實務

實作課程。若本系必修課程不足 30 學分，方能納入選修課程。 

三、 申請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 

(一)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修讀。 

(二)學生所就讀主系與附表科目名稱或性質相同者，不得認列為第二專長之科目

與學分，須加修附表其他科目補足。若附表所列科目不足，得由本系課程委

員會通過，經教務長核定，列入課程。 

四、  學生每學期修習第二專長課程之科目學分與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

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五、 欲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應依規定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或自行上網

登錄)，且同一時間以選讀一個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課程為原則。 

六、 學生因修習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而需延長修業年限，須符合本校學則修業年限

規定。 

七、 修滿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扺免修畢一跨系學程之畢業

門檻，且由本校發給註記修畢第二專長課程之證明。 

未事先申請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若修畢附表所列課程，得申請發給前項

修畢證明，且可抵免修畢一跨系學程之畢業門檻。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及相關法

令之規定辦理。 

九、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8 年 01 月 17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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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年 02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07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28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09 日院務會議通過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教務會議通過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9 日系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5 月 01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5 月 21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附表  餐旅管理系第二專長課程開設表 

教育目標 培育餐旅知能及基礎能力之人才 

產業實務應用領域 餐飲及旅館 

核心能力 科目名稱 
學分/時

數 
屬性 

本系開設

學年學期 

1.具備餐飲實務及管

理能力 

餐飲管理 2/2 必讀 一上 

餐飲衛生與安全 

餐飲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必讀 一下 

餐飲服務實務 3/4 必讀 一下 

飲務管理與實務 

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 
3/4 

3/4 
必讀 一下 

食材認識 

食材與營養認識 
2/2 

2/2 
選讀 一上 

刀工技術 

刀工技術運用 
2/3 

3/4 
選讀 一下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選讀 二上 

菜單設計與說菜計巧 2/2 選讀 二上 

校內實習(一) 1/2 選讀 二上 

2.具備旅館實務及管

理能力 

旅館管理 2/2 必讀 一下 

旅館衛生與安全 2/2 必讀 一下 

旅館英文 2/2 必讀 二上 

房務管理與實務 3/4 必讀 二上 

客務管理與實務 3/4 必讀 二下 

酒類導論 

酒類知識與調製實務 
2/2 

3/4 
選讀 二上 

餐旅資訊系統 2/2 選讀 二上 

校內實習(二) 1/2 選讀 二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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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1. 修讀「餐飲實務及管理能力」課程 10 學分與「旅館實務及管理能力」課程

10 學分，皆須修畢且成績及格。 
(原文) 
1.選讀「餐飲實務及管理能力」課程 10 學分與「旅館實務及管理能力」課程

10 學分，皆須修畢且成績及格。 

(修正) 

2. 修讀「餐飲服務實務」、「飲務管理與實務」、「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酒

類知識與調製實務」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校內實習(一)」或

「校內實習(二)」課程，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至本校學生實習餐廳

外場及學生實習旅館進行實習。 
(原文) 
3.選讀「校內實習(一)」或「校內實習(二)」者，須穿著課程規定之標準服儀至

本校學生實習餐廳外場及學生實習旅館進行實習。 

(修正) 
3. 修讀「餐飲服務實務」課程，可參加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檢定；修讀「飲

務管理與實務」、「咖啡與茶飲調製實務」、「酒類知識與調製實務」課程，
可參加「飲料調製」乙、丙級技術士檢定。 

(原文) 
2.修讀「餐飲服務實務」課程，可參加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檢定、修讀「飲務

管理與實務」課程，可參加「飲料調製」乙、丙級技術士檢定。 
4. 修習「餐旅資訊系統」須繳交網路費。 
5. 本系開設學年學期以四技日間部課程為準，惟可能因課程委員會決議而變

動，修讀本第二專長課程學生應注意本系各學期開課情況，且可修讀四技

進修部所開設相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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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要點 
20350-046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8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5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生物醫學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據本校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

醫學工程系第二專長課程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至少需修畢附表規定科目 30 學分，每科

成績必須及格，方可通過修畢第二專長課程認定。 

 前項課程，須為本系必修課程，分必讀與選讀二類，且須至少包含一

門實務實作課程。若本系必修課程不足 30 學分，方能納入選修課程。 

第三條 申請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 

(一) 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修讀。 

(二) 學生所就讀主系與附表科目名稱或性質相同者，不得認列為第二

專長之科目與學分，須加修附表其他科目補足。若附表所列科目

不足，得由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經教務長核定，列入課程。 

第四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第二專長課程之科目學分與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

總學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五條 欲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應依規定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或自行

上網登錄)，且同一時間以選讀一個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課程為原則。 

第六條 學生因修習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而需延長修業年限，須符合本校學則修

業年限規定。 

第七條 修滿本系第二專長課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扺免修畢一跨系學程

之畢業門檻，且由本校發給註記修畢第二專長課程之證明。 

 未事先申請修讀本系第二專長課程學生，若修畢附表所列課程，得申

請發給前項修畢證明，且可抵免修畢一跨系學程之畢業門檻。 

第八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須依本校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及

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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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生物醫學工程系第二專長課程開設表 

教育目標 

一、培養學生具備生醫工程之技術與生物醫學之基礎知識。 

二、訓練學生動手實作的習慣、實事求是的工作態度及跨領域

團隊合作的能力。 

產業實務應用領域 
與醫療器材相關之檢修、保養、校正、設計、研發、製造、認

證…等相關領域。 

核心能力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屬性 
本系開設 

學年學期 

1、運用數學、科學、醫學

與工程知識的能力。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必讀 一下 

解剖生理學(一) 2/2 必讀 一下 

解剖生理學(二) 2/2 必讀 二上 

靜力學 3/3 必讀 二上 

電子電路實務 2/3 必讀 二上 

感測器實務 3/3 必讀 二上 
電腦輔助工程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3/3 

2/3 必讀 二下 

生物力學 3/3 必讀 三上 

醫療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必讀 四上 

醫學工程導論 2/2 選讀 一上 

物理 2/2 選讀 一上 

化學 2/2 選讀 一上 

生物學 2/2 選讀 一上 

生醫材料 2/2 選讀 三下 

醫工專業英文 2/2 選讀 三下 

生物統計學 3/3 
必讀 

選讀 
三上 

三下 

臨床工程 2/2 選讀 四上 

專案管理與專業倫理 2/2 選讀 四下 

2、具備實驗、實作及資料

整合分析的能力。 

生醫物理實驗 2/3 選讀 一上 

生醫電子實驗 2/3 選讀 二下 

生醫化學實驗 2/3 選讀 二下 

生物力學實驗 2/3 選讀 
三下 

三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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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讀課程 2122 學分，皆須修畢。 

2.選讀課程至少應修畢 98 學分，且至少包含 1 門實驗課程。 

3.本系開設學年學期以四技日間部課程為準，惟可能因課程委員會決議而變動，修讀本第

二專長課程學生應注意本系各學期開課情況，且可修讀四技進修部所開設相同課程。 
修正歷程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11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3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04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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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第二專長個人修課總表 

申請學期 學年度  第  學期 學號  

姓名  系級  

選讀第二專長學系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開設系所 
修習狀況 

學期 成績 

必
讀
科
目 

      

      

      

      

      

      

合計學分數： 

選
讀
科
目 

      

      

      

      

      

合計學分數： 

總計已完成總學分： 已完成跨系總學分： 申請學生簽名： 

第二專長主辦系審查 

第二專長取得 系助理： □是 □否 系主任： 

第二專長登錄 系助理： 日期： 

 

※正本存於第二專長主辦系，影本提供申請學生系所。 

※主辦系所彙整修課清單後，影本提供教務處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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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第二專長課程抵免申請表 

學期 學年度  第  學期 學號  

姓名  系級  

選讀第二專長學系  

說明：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第七條：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某學分學程

或第二專長課程前，若已修讀該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課程之課程且成績及格，其修畢之科目

與學分數得經由該學分學程召集人或第二專長課程開設單位認定後計入。 

課程名稱 學分 成績 
修讀學

期 
開設系所 

擬抵免之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審查攔 

由審查委員填寫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不通過 

        
□通過 

□不通過 

合計：__________________學分  申請同學簽名： 

第二專長主辦助理：  第二專長主辦系主任： 

   

※正本存於第二專長主辦系，影本提供申請學生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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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第二專長課程放棄修習申請表 

學系 學號  

選讀 

第二專長學系 
 姓名  

聯絡電話  
申請 

學年度 
學年度  第  學期 

E-mail    

原因 

(請勾選) 

應屆畢業生，無法修畢因素： 

□畢業前無法修完所屬第二專長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詳加說明)

非應屆畢業生，無法修畢因素： 

□因課業繁重□因大四需要全時實習□因與本系課程嚴重衝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詳加說明)

學生所屬系審核 

學生修習第二專長課程學分數，則列入外系選修學分計算，但仍需符合該屆科目總表規範。

系助理 系主任 

  

第二專長主辦系審核 

茲證明申請人為本第二專長課程學生，放棄目前已修讀本第二專長課程之資格。 

主辦第二專長系助理 系主任 

  

※正本存於第二專長主辦系，影本提供申請學生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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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智慧無人載具科技學分學程

暨第二專長課程 
 

 

 

學程修讀辦法 

學程課程開設統計表 

 

 

 
主辦：資訊工程系 

                協辦：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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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無人載具科技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修讀

辦法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1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8 日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8 日生物醫學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5 日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本校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實施辦法，      

    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智慧無人載具科技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修讀 

    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智慧無人載具科技學分學程暨第二 

   專長課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行政   

   執行業務，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及生物醫學工程系為協辦單位。 

第三條 本學程為跨領域職能導向學程，修讀本學程取得必修「核心課程」及 

   選修「跨域課程」18 學分以上，其中 3 門為非主系之跨系科目，授與 

   學分學程證書；取得非主系之必修「核心課程」及選修「跨域課程」 

   30 學分以上，至少包含 1 門實務實作課程，授與註記修畢第二專長課 

   程學分學程證書。 

第四條 學生在未登記修讀本學程前，已取得本學程課程之學分，得計入本學

程修讀學分，相同科目不得重復修讀，但第二專長科目與主系之專業

科目名稱或性質相同者，經第二專長開設系審查後通過得免修。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各系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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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無人載具科技學分學程暨第二專長課程開設統計表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1 日資訊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8 日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08 日生物醫學工程系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5 日院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 

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數 開課單位 

必
修 

核
心
課
程 

無人載具操作應用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腦輔助 3D 建模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感測器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選
修 

跨
域
課
程 

無人載具飛行感測系統 3/3 資訊工程系 
空間資訊系統 3/3 資訊工程系 
無人載具航拍影像分析 3/3 資訊工程系 
無人載具高階應用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飛控程式設計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人工智慧導論 3/3 資訊工程系 
儀表控制設計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大數據分析概論 3/3 資訊工程系 
航空法規與安全管理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無人載具之環安應用實務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無人載具巡檢實務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工學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空氣汙染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電工學實驗 2/3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風險評估 2/2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訊號分析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數位電路與單晶片設計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無人載具之輔助科技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無人載具與機器視覺實務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遠距醫療概論  3/3 生物醫學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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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 

20700-013 
中華民國 109 年 0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月○○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以人為本、關懷生命」之辦學

理念及本校通識教育之目標(有通達的人生觀；有關懷的情操；有具使

命感的志業)，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

規劃暨開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 

第二條 本課程分為基礎通識、核心通識、分類通識三大課程類別：  

一、基礎通識課程：語文教育 8 學分、公民教育 4 學分、創意教育 4 學

分、資訊教育 2學分、美學教育 2學分及體能教育 4 2 學分，共計

24 22 學分為日間部四技學生共同必修。 

二、核心通識課程：定名為「人文精神」。日間部四技、五專部必修 4

學分、二技及進修部必修 2學分。為實現本校通識教育目標，課程

內容涵蓋人與生命、自我、自然及社會四個範疇。透過各種教學方

式，引領學生內化學習，進而了解自我、認識自然、尊重他人、關

懷生命。 

三、分類通識課程：分為人文藝術類、社會科學類、自然科學類 3 類，

各系依互補原則，至少選擇 2 類 4 學分供該系學生選修，以擴大學

生之知識領域，培養宏觀之視野。 

(原文) 

第二條 本課程分為基礎通識、核心通識、分類通識三大課程類別：  

一、基礎通識課程：語文教育 8 學分、公民教育 4 學分、創意教育 4 學

分、資訊教育 2 學分、美學教育 2 學分及體能教育 4 學分，共計

24 學分為日間部四技學生共同必修。 

二、核心通識課程：定名為「人文精神」。日間部四技、五專部必修 4

學分、二技及進修部必修 2學分。為實現本校通識教育目標，課程

內容涵蓋人與生命、自我、自然及社會四個範疇。透過各種教學方

式，引領學生內化學習，進而了解自我、認識自然、尊重他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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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生命。 

三、分類通識課程：分為人文藝術類、社會科學類、自然科學類 3 類，

各系依互補原則，至少選擇 2 類 4 學分供該系學生選修，以擴大學

生之知識領域，培養宏觀之視野。 

第三條 爲因應各學制及其培育目標之差異，各學制各院系通識教育課程開設

之科目與學期配置，應經通識學院學群會議、院課程委員會之審查，

再經校課程委員會審定，其後依本校開課流程辦理。 

(修正) 

第四條 本課程之訂定，應兼顧均衡性與互補性的原則，各學制學分之配置如

下： 

一、日間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32 30 學分。 

二、進修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28 26 學分。 

三、日間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 學分。 

四、進修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 學分。 

五、五專部除部定課程與學分外，校定課程中應包括核心通識課程。 

(原文) 

第四條 本課程之訂定，應兼顧均衡性與互補性的原則，各學制學分之配置如

下： 

一、日間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32 學分。 

二、進修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28 學分。 

三、日間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 學分。 

四、進修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 學分。 

五、五專部除部定課程與學分外，校定課程中應包括核心通識課程。 

前項各款所配置之課程科目與學分，經本委員會審定後應以附表明列於

本辦法之後，並明定於各院系科之課程科目總表。 

資訊工程系、生物醫學工程系、健康事業管理系或資訊管理系學生得免

修基礎通識課程中之資訊教育 2 學分，其適用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一項第

二款時，應修習學分得酌減 2 學分。 

前項應修習學分得因應特殊需求,由各系提出經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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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為實踐本校通識教育目標，發揚校訓精神，本校通識課程依下列各原

則設計： 

一、引導學生瞭解多元文化，多元價值，體察社會脈動並具應世能力。 

二、培養學生宏觀的視野及通貫知識的能力。 

三、培養學生具尊重生命、關懷社會、服務人群的情操。 

四、兼顧知識深度與廣度的均衡及人文與科技的融合。 

五、強化職業倫理與職業道德的教育。 

六、培養學生圓融的人際關係與溝通協調能力。 

依前項各款原則設計的課程內容，應以下列參考指標檢驗： 

一、基本性：課程內容應包含人類文明之基本要素。相對於工具性，應

用性或休閒性課程而言，通識課程內容應具有基本性。所

謂「基本性」是指課程應涉及人類文明中最根本、最重要、

最不可或缺的質素而言。 

二、主體性：課程應直接或間接地完成「建立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

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立互為主體

性關係」之教育目標。教學應以學生作為主體出發，去看

待知識；透過討論、思辯、批判與比較，去了解自己的身

體、心理，自己所面對的自然世界與社會環境，自己所處

的時代與所屬的文化。 

三、多元性：課程內容應以拓廣學生視野，消除人的族群與文化上的偏

見，養成「人類一家」的胸襟為目標。 

四、整合性：課程內容應整合不同領域之知識，有助於啟發學生的心智，

有助於發展專業研究的直觀與創意，賦與專業知識新的詮

釋與意涵。 

五、貫通性：課程內容所探討的問題應淺顯明白，可藉由問題的探討而

逐步穿越專業知識，但不宜預先設定學生需已修讀系統性

專業知識為前提。 

第六條 本校得依培育目標議定各分類通識課程擬開設之類別。擬開課教師應

依前述類別，填具「弘光科技大學分類通識課程開課申請表」，向通識

學院提出開課申請，經通識學院學群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審查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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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委員會審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通識學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4 年 06 月 09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01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03 月 28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7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7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06 日通識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6 月 1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7 月 02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2 月 0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4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5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5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9 月 11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9 月 14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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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日四技 夜四技 日二技 夜二技 五專 

核心通識 

人文精神(一) 2 -- -- -- 2 

人文精神(二) 2 -- -- -- 2 

人文精神 -- 2 2 2 -- 

服務學習(一) 0 -- -- -- -- 

服務學習(二) 0 -- -- -- -- 

基礎通識 

語文教育 

中文閱讀與書寫(一) 2 2 --  

依
部
定
課
程
與
學
分
修
課 

中文閱讀與書寫(二) 2 2 --  

文學欣賞與書寫 -- -- 2 2 

英文(一) 2 2 -- -- 

英文(二) 2 2 -- -- 

英文進階閱讀 -- -- 2 2 

公民教育 
民主與法治 2 2 -- -- 

歷史與文明 2 2 -- -- 

創意教育 
創意概論 2 2 -- -- 

伊諾維新 2 -- -- -- 

資訊教育 應用程式設計 2 2 -- -- 

美學教育 美學 2 2 -- -- 

體能教育 
體育 2 2 -- -- 

體育 2 2 -- -- 

分類通識 

人文藝術類 各系依互補原則，至

少選擇 2類供該系學

生選修 

2 

2 

2 

2 

2 2 

社會科學類 2 2 

自然科學類 2 2 

合計學分 30 26 1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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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學期網路教學課程

序

號

教師

系所

申請教

師

專兼

任
課程名稱

首次

申請

實施

網路

教學

課程
註1

年

級

開

班

數

學

分

時

數
修別

部

別
學制

開課

系所
教學型態

線上

教學

週數

1 護理系 鍾聿琳 專任 課程與教學創新 否 1 1 3 3 選修 日 博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1

2 護理系 江采宜 專任 健康評估與臨床決策 否 1 1 3 3 選修 日 碩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2

3 護理系 江采宜 專任 專科護理學(二) 否 2 1 3 3 必修 日 碩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2

4 護理系 陳淑麗 專任 學術論文書寫與報告 否 2 1 2 2 選修 日 碩士班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5 護理系 陳淑麗 專任 專業護理應用英語 否 2 3 2 2 選修
日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6 護理系
江采宜

林貴滿
專任 重症護理學 否 2 3 2 2 選修

日

進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7 護理系 林貴滿 專任 急重症護理概論 是 3 2 2 2 選修 日 四技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8 護理系 郝德慧 專任 健康照護資訊 否 2 2 2 2 選修 日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9 護理系 王香蘋 專任 老年睡眠與照護 是
2

4
2 2 2 選修 進

二技
四技專班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1

10 護理系 張珠玲 專任 臨床護理感染控制 是 3 1 2 2 選修 日 四技 護理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3

11 老福系 胡庭禎 專任 醫療照顧倫理 是 2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老福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12 健管系 楊秋月 專任 公共衛生學 否 1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2

13 健管系 陳敏郎 專任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否 2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14 健管系 王美玲 專任 人力資源管理 否 4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健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2

15 資管系 王健亞 專任 大數據概論 否 3 1 3 3 選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16 資管系 段翰文 專任 醫療資訊管理 否 3 1 3 3 必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17 資管系 楊國隆 專任 統計學及應用 否 2 1 3 3 必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18 資管系 楊國隆 專任 經濟學原理及應用 否
1

3
2 2 3 必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19 資管系 陳富國 專任 創意3D列印實務 否 3 1 3 3 選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20 資管系 黃建基 專任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是 2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4

21 資管系 張瑞元 兼任 行銷學 否 2 2 3 3 必修
日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22 妝品系 歐明秋 專任 精油化學特論 否 1 1 2 2 選修 日 碩士班 妝品所 非同步遠距教學 11

23 妝品系 歐明秋 專任 化妝品概論 否 1 1 2 2 必修 夜 二專 妝品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1

24 妝品系 陳明仁 專任 化妝品原料合成特論 否 1 1 2 2 選修 日 碩士班 妝品所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25 妝品系 周怡真 專任 化妝品原料學(一) 是 2 1 2 2 必修 日 四技 妝品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9

26 運休系 劉進枰 專任 導覽解說 否 3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運休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2

27 通識學院 黎滔泉 兼任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否 1 1 2 2 必修 進 四技 資管系 非同步遠距教學 15

36
註1：為申請教師及課程首次申請實施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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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學期全英授課開課申請一覽表 

序號 系所 部別 學制 必選修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1 餐旅管理系 日間部/進修部 四技 必 
進階西餐實務  

麥高樂老師

(美籍) 

2 餐旅管理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泰式料理  

麥高樂老師

(美籍) 

3 餐旅管理系 日間部 四技 選 
義大利廚藝  

艾伯特老師

(義大利籍) 

4 餐旅管理系 日間部/進修部 四技 必 
食品烘焙與實作  

艾伯特老師

(義大利籍) 

5 餐旅管理系 進修部 四技 選 
西式點心實作  

艾伯特老師

(義大利籍) 

6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寫作(一)A 蔡智欣 

7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寫作(一)B 蔡智欣 

8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文閱讀與討論(三) 朱玉娓 

9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聽力練習(三) 鄭景媚 

10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選 導覽英文 左綉靜 

11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語聽力練習(三) 陳美伶 

12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文寫作(三) 應芳瑜 

13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觀光英文 楊存莉 

14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一)A 外籍師資 

(待聘) 

15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一)B 外籍師資 

(待聘) 

16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三)A 外籍師資 

(待聘) 

17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三)B 外籍師資 

(待聘) 

18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五)A 白瑞登 

19 溝通英語系 日間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五)B 白瑞登 

20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一)A 外籍師資 

(待聘) 

21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一)B 外籍師資 

(待聘) 

22 溝通英語系 進修部 四技 必 英語口語訓練(三) 外籍師資 

(待聘) 

23 美髮造型設

計系 

進修部 二專 必 基礎彩妝實務 早川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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